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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!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!人们生活 水 平 逐 步 提

高!汽车已不再是普通百姓 可 望 不 可 及 的 奢 侈 物 品!而 成 为 大

众的一种基本的代步工具!人们对驾驶技能的需求由职业需求

转为生活需求!我国道路交 通 已 开 始 进 入 汽 车 普 及 阶 段"汽 车

及其驾驶人保有量的增长过快!造成道路交通设施与交通需求

的矛盾日益突出!使道路交 通 事 故 居 高 不 下!交 通 安 全 形 势 十

分严峻"据公安部门统计!"##-年!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

0-#"-0起!交通事故造成死亡*%+.%人!受伤0$**11人!直接

财产损失为1%!%亿元"上述统计数字并不包括适用简易程序处

理和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的交通事故!而未加统计的交通事故

数量一般是占绝大多数"很多汽车驾驶人都曾经历过交通事故!
也就是说重特大交通事 故 人 们 不 常 见!但 是 刮 蹭#追 尾 等 轻 微

损失的小事故经常发生!这 就 需 要 人 们 重 视 交 通 安 全!积 极 预

防交通事故!一旦发生也能 够 正 确 面 对 和 处 理!尽 量 减 少 由 此

带来的不利后果"因此!如何正确认识事故的成因!如何 合 理

地利用交通法律法规维护自己的权益!是每个驾驶人必备的交

通知识"

"##.年1#月"%日颁布了 $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

法%&以下简称 $交通安全法%’!它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道路

交通活动中参与人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律!也是我国道路

交通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!它开启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

事业走向法 制 化 的 崭 新 篇 章"在"##0年-月1日 $交 通 安 全

法%施行的同时!还公布实 施 了 $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



全法实施条例%#$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%#$交

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%等 配 套 法 规 和 规 章"特 别 是 $交 通 事 故

处理程序规定%!按照公开#公正#便民#高效的原则!对交通

事故处理方法#步骤#期限和 专 门 制 度 等 程 序 作 出 了 详 尽 的 规

定!是广大交通参与者特别是交通事故当事人需要了解的重要

规章"
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宣传教育!提高道 路 交

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!帮助交通参与者尤其是机动车驾驶人有

效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!为 创 造 安 全 畅 通 的 道 路 交 通 环 境!我

们在认真学习#研究的基 础 上!编 写 了 这 本 $新 编 交 通 事 故 处

理实用手册%"参加编写的人员主要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从事道

路交通事故处理#道路交通 法 规 等 课 程 的 教 学 研 究 人 员!交 通

运输与管理 专 业 交 通 安 全 方 向 的 硕 士 研 究 生"在 编 写 过 程 中!
本书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和特点"一是采用现行最新法律法规

的原则"书中所引法律法规 条 文 都 是 国 家 最 新 法 律 规 范!部 门

规章也是现行实施的最新规定!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均采

用最新版本"二是简明扼要#通俗易懂的原则"有 关 概 念#术

语和法律条款的解释力求简洁易懂!尽可能做到理论与实际运

用相结合!做到融准确性#知识性#实用性于一 体"在 帮 助 读

者理解法律概念#术语涵义 的 同 时!读 者 也 能 理 解 法 律 赋 予 的

权利和义务!使自己明白应当如何走路#行车!以及自己 的 行

为对交通事故所产生的作用"三是基于一般人交通事故知识水

平编写"着重解答交通事故发生后!当事人应当怎么办(如 何

收集交通事故证据(如何分 析 交 通 事 故 形 成 原 因(如 何 正 确 理

解和运用交通事故处理法律法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(如何

运用保险!尽快顺利地做好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(怎 样 从 事 故 中

汲取经验教训!以便更有效 地 预 防 交 通 事 故"四 是 在 文 体 形 式

上采用问答方式"依据交通事故处理的程序分为交通事故处理#
交通事故分析与认定#交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#交 通 肇 事 犯 罪 和 交



通事故保险与理赔等五大部分"汇集了近-##个相关问 题!通

过问题解答来阐述内容!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有些问题解答配以

案例分析或举例说明!增加了本书的针对性#可读性和易懂性"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交通事故!交通事故 当 事

人也是如此"在处理交通事故中!知法#懂法和守法是顺 利 处

理交通事故的前提"本书正是为了满足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参与

交通事故处理需求编写的!作者的目的是为了力求给读者一个

全面的交通事故分析#处理#调解和预防的基本知识体 系"通

过阅读本书!使读者具有针 对 性 的 扩 充 交 通 事 故 知 识!了 解 交

通事故基本的成因及其分析方法(借解决交通事故处理的疑惑!
依法调解矛盾!减少纠纷!促进社会稳定和谐"同 时!本 书 也

可作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工作参考用书"
参加本 书 编 写 的 人 员 有 刘 建 军#张 文 溥#廖 鹏 宇#杨 光#

张昌禄#韩有余#杨建勇"由于时间仓促!特别是 我 们 的 水 平

有限!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!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"读 者 在

阅读本书 过 程 中!如 发 现 有 不 当 之 处!应 以 国 家 现 行 的 法 律#
法规和方针政策为准"

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交通安全专家学者的研究成

果和有关资料!也得到了包括化学工业出版社在内的许多人士

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!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)

刘建军

$%%&年’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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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!交通事故处理

第一节!交通事故常识 1!!!!!!!!!!!!!!!!!!!

!!1! 什么是道路交通事故) 1!!!!!!!!!!!!!!!!!

!!"! 构成道路交通事故需具备什么条件) 1!!!!!!!!!!!

!!.! 什么是 *道路+) "!!!!!!!!!!!!!!!!!!!!

!!0! 道路是如何分类的) "!!!!!!!!!!!!!!!!!!

!!-! 什么样的路不属于 *道路+) .!!!!!!!!!!!!!!!

!!$! 什么是 *车辆+) .!!!!!!!!!!!!!!!!!!!!

!!+! 什么是非道路交通事故) 0!!!!!!!!!!!!!!!!

!!%! 交通事故通常表现为哪几种形态) 0!!!!!!!!!!!!

!!*! 交通事故分为哪几个等级) 0!!!!!!!!!!!!!!!

!!1#! 交通事故是如何分类的) -!!!!!!!!!!!!!!!!

!!11! 什么是交通事故处理) -!!!!!!!!!!!!!!!!!

!!1"! 交通事故处理的目的是什么) $!!!!!!!!!!!!!!

!!1.! 道路交通事故由哪个机关负责处理) $!!!!!!!!!!!

!!10! 什么是交通事故处理的期间) $!!!!!!!!!!!!!!

!!1-! 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如何确定管辖) +!!!!!!!!!!

!!1$! 拖拉机交通事故如何处理) %!!!!!!!!!!!!!!!

!!1+! 军车交通事故如何处理) %!!!!!!!!!!!!!!!!

!!1%! 交通事故办案人员什么情况下需要回避) *!!!!!!!!!

!!1*! 交通事故办案人员回避程序是如何规定的) *!!!!!!!!

!!"#! 交通事故证据有哪些种类) 1#!!!!!!!!!!!!!!

!!"1! ,道路交通安全法-对交通事故处理有哪些新规定) 11!!!!

!!""! 什么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) 1"!!!!!!!!!!!!!!

!!".! 拨打 *1""+报警电话应报哪些内容) 1"!!!!!!!!!!

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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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"0! 拨打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时$如何准确地描述出事地点) 1.!!!

!!"-! 报警时怎样简单描述事故) 1.!!!!!!!!!!!!!!

!!"$! 什么是道路交通事故现场$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分几类) 1.!!

!!"+! 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注意什么) 10!!!!!!!!!

!!"%! 机动车登记使用后为什么还要定期接受安全技术检验) 10!!

!!"*! 非机动车应当符合什么安全技术条件) 1-!!!!!!!!!

!!.#! 发生交通事故后$当事人应该怎么办) 1-!!!!!!!!!

!!.1! 当事人应注意重点保护哪些现场痕迹) 1+!!!!!!!!!

!!."! 交通事故发生后$车辆驾驶人能否用自己的车辆送伤

者去医院抢救) 1+!!!!!!!!!!!!!!!!!!!

!!..! 什么是道路交通事故中的人身伤亡) 1+!!!!!!!!!!

!!.0! 如何理解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) 1%!!!!!!!!!

!!.-! 什么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) 1%!!!!!!!!!!

!!.$! 什么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) 1*!!!!!!!!

!!.+! 什么是机动车强制报废制度) 1*!!!!!!!!!!!!!

!!.%! 汽车碰撞事故中如何减少损伤) "#!!!!!!!!!!!!

!!.*! 汽车倾翻事故中如何减少损伤) "1!!!!!!!!!!!!

!!0#! 汽车轮胎爆裂事故中如何减少损伤) "1!!!!!!!!!!

!!01! 交通事故发生后如何抢救伤员) ""!!!!!!!!!!!!

!!0"! 交通事故现场发生火灾如何处理) ".!!!!!!!!!!!

!!0.! 发生路外交通事故应当如何处理) "0!!!!!!!!!!!

!!00! 在道路交通中发生的不属于交通事故的其他事故

应如何处理) "0!!!!!!!!!!!!!!!!!!!!

!!0-! 自行车撞了人算是交通事故吗) "0!!!!!!!!!!!!

!!0$! 受害者一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处理中应当注意哪些事项) "-!!

!!0+! 什么是涉外交通事故) "-!!!!!!!!!!!!!!!!

!!0%! 什么是不可抗力的交通事故) "$!!!!!!!!!!!!!

!!0*! 什么是特别重大事故) "$!!!!!!!!!!!!!!!!

第二节!当事人自行处理交通事故 "$!!!!!!!!!!!!!

!!-#! 何谓道路交通事故 *私了+) "$!!!!!!!!!!!!!!

!!-1! 交通事故 *私了+的法律依据是什么) "+!!!!!!!!!

!!-"! 为何要实行 *私了+) "+!!!!!!!!!!!!!!!!!

!!-.! *私了+应当具备的条件是什么) "%!!!!!!!!!!!!

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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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-0! 哪些交通事故当事人不能 *私了+) "%!!!!!!!!!!!

!!--! 为什么有些交通事故当事人不能 *私了+) "*!!!!!!!!

!!-$! 在当事人 *私了+的交通事故中$对造成财产损失

的数额有无限制) .#!!!!!!!!!!!!!!!!!!

!!-+! 交通事故当事人如何 *私了+交通事故) .#!!!!!!!!

!!-%! 出了交通事故是否可以先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) .1!!!

!!-*! 事故当事人 *私了+交通事故后$又出现争议的$
能否请求交警部门来处理) ."!!!!!!!!!!!!!!

!!$#! 当事人对事故事实无争议$但对损害赔偿不能达成协议的$
应如何处理) ..!!!!!!!!!!!!!!!!!!!!

!!$1! 机动车出现三方或三方以上的交通事故时应如何处理) ..!!

!!$"! 当事人自行协商损害赔偿的步骤是什么) ..!!!!!!!!

!!$.! 可以和军人或者小学生 *私了+交通事故吗) .0!!!!!!

!!$0! 当事人如何在 *私了+交通事故的同时有效地保护

自身合法权益) .0!!!!!!!!!!!!!!!!!!!

!!$-! 如何处理事故 *私了+中的信任危机) .-!!!!!!!!!

!!$$! 交通事故 *私了+是否还需要找交警再开交通事故证明) .$!

!!$+! 普通机动车与特殊车辆 &如救护车’发生交通事故

可以 *私了+吗) .+!!!!!!!!!!!!!!!!!!

!!$%! *私了+是否就可以自行承诺赔偿数额) .+!!!!!!!!!

!!$*! *私了+是否就可以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) .+!!!!!!!

!!+#! 当事人如何填写 ,当事人自行解决交通事故协议书-) .+!!!

!!+1! 交通事故 *私了+时使用的 ,协议书-有什么作用) 0#!!!

第三节!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 0#!!!!!!!!!!!!!!

!!+"! 什么是交通事故处理简易程序) 0#!!!!!!!!!!!!

!!+.! 哪些交通事故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处理) 0#!!!!!!!!!

!!+0! 什么程度和条件下的人身伤害交通事故可以适用

简易程序处理) 01!!!!!!!!!!!!!!!!!!!

!!+-! 什么范围内的财产损失可以适用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) 01!!!

!!+$! 交通事故简易程序有哪些主要步骤) 0"!!!!!!!!!!

!!++! 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交警还需要给当事人

制作认定书吗) 0"!!!!!!!!!!!!!!!!!!!

!!+%! 法律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送达

,事故认定书-有什么具体要求) 0"!!!!!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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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+*! 当事人查看 ,事故认定书-时应注意什么) 0.!!!!!!!

!!%#! 交警部门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事故现场时需要现场勘查$
制作勘查笔录和现场图吗) 00!!!!!!!!!!!!!!

!!%1! 交通警察可以强制当事人撤离事故现场吗) 00!!!!!!!

!!%"! 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死亡是否改用一般

程序重新处理) 0-!!!!!!!!!!!!!!!!!!!

!!%.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

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) 0-!!!!!!!!!!!!!!!

!!%0! 处理交通事故的民警是否必须为"人以上) 0$!!!!!!!

!!%-! 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$交通警察按照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

政处罚的$应当向当事人告知的内容是什么) 允许当事人

进行申辩吗) 0$!!!!!!!!!!!!!!!!!!!!

第四节!一般程序处理交通事故 0+!!!!!!!!!!!!!!

!!%$! 什么是交通事故处理的一般处理程序) 0+!!!!!!!!!

!!%+! 交通事故处理一般程序流程是什么) 0+!!!!!!!!!!

!!%%! 交通事故是如何立案的) 0*!!!!!!!!!!!!!!!

!!%*! 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当事人的权利是什么) -#!!!!!!!

!!*#! 交通警察有无权力扣留事故车辆) -#!!!!!!!!!!!

!!*1! 被扣车辆当事人逾期不来接受处理的$公安机关会如何

处理被扣车辆) -1!!!!!!!!!!!!!!!!!!!

!!*"! 交通警察是否有权扣留事故车辆所载货物) -"!!!!!!!

!!*.! 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$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收缴

哪些非法装置) -"!!!!!!!!!!!!!!!!!!!

!!*0! 现场调查包括哪些内容) -.!!!!!!!!!!!!!!!

!!*-! 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是什么) -0!!!!!!!!!

!!*$! 交通事故处理回避决定作出之前$被申请回避的办案人员

是否就要停止对交通事故处理的调查工作) --!!!!!!!

!!*+! 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处理中有哪些义务) --!!!!!!!!!

!!*%! 什么是交通事故现场图) -+!!!!!!!!!!!!!!!

!!**! 交通事故当事人是否可以要求查看现场图) -+!!!!!!!

!!1##! 当事人在看交通事故现场图时应注意什么) -+!!!!!!!

!!1#1! 法律对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事故时停车是如何规定的) -%!!

!!1#"! 为什么交通事故办案人员应当及时获取痕迹或证据) -%!!!

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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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1#.! 当事人是否可以查阅(复制(摘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材料) -*!!!!!!!!!!!!

!!1#0! 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在哪些情况下应当进行鉴定) -*!!!!

!!1#-! 当事人可以选择检验(鉴定(评估机构吗) $#!!!!!!!

!!1#$! 检验(鉴定结论应当具备哪些要求) $#!!!!!!!!!!

!!1#+! 交通事故检验(鉴定有时限吗) $"!!!!!!!!!!!!

!!1#%! 一方当事人可以对公安交管部门或另一方当事人

提供的检验(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吗) $"!!!!!!!!!!

!!1#*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适用一般程序处理交通事故的

警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) $.!!!!!!!!!!!!!

!!11#! 适用一般程序对交通事故调查的公安交管部门交通

警察应有几人) $0!!!!!!!!!!!!!!!!!!!

!!111!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$造成道路(供电(通讯等设施

损毁的$应当如何处理) $0!!!!!!!!!!!!!!!

!!11"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如何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查) $-!!

!!11.! 什么是交通事故现场调查) $$!!!!!!!!!!!!!!

!!110! 交通警察在现场调查的内容有哪些) $$!!!!!!!!!!

!!11-! 现场调查时没有查实肇事人身份$交通警察可以传

唤该肇事人吗) $%!!!!!!!!!!!!!!!!!!!

!!11$! 什么是 ,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-$它有什么作用) $*!!!

!!11+! 交通事故发生后$司机如何自我取证) $*!!!!!!!!!

!!11%! 交通警察有权检查当事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吗) +#!!!!!!

!!11*! 交通事故讯问和询问有什么区别) +#!!!!!!!!!!!

!!1"#! 只能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证据

进行保全吗) +1!!!!!!!!!!!!!!!!!!!!

!!1"1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送达交通事故处理法律文书

有哪些方法) +1!!!!!!!!!!!!!!!!!!!!

!!1""! 法律对涉外交通事故处理有哪些特殊规定) +"!!!!!!!

!!1".!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发生人员死亡

应如何处理) +0!!!!!!!!!!!!!!!!!!!!

!!1"0! 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事故怎么办) +0!!!!!!!!!!

!!1"-! 车辆(行人在铁路道口和渡口发生的交通事故$
应当如何处理) +0!!!!!!!!!!!!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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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!交通事故分析与认定

第一节!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认定 +$!!!!!!!!!!!!!

!!1! 什么是道路交通违法行为) +$!!!!!!!!!!!!!!!

!!"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交通民警在处理交通违法行为时$
可以采取哪些行政强制措施) +$!!!!!!!!!!!!!!

!!.! 行人(乘车人(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$
可以对其实施什么处罚) ++!!!!!!!!!!!!!!!!

!!0! 故意超速驾车发生伤亡事故的$是否属于道路交通事故) +%!!

!!-! 对公民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可以实施-#元以上的

现场处罚吗) +%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$! 骑摩托车不戴头盔罚款二百元有法律依据吗) +*!!!!!!!

!!+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扣留车辆有何规定) %#!!!!!!!

!!%! 什么是机动车的 *载重量+) 什么是 *超载+) %#!!!!!!!

!!*! 对机动车违法超载行为的处罚应如何理解) %1!!!!!!!!

!!1#! 右转弯的车辆$遇有红灯亮时通行违法吗) %.!!!!!!!

!!11! 酒后驾车将受到什么处罚) %.!!!!!!!!!!!!!!

!!1"! 酒后驾车中的 *饮酒后驾驶机动车+和 *醉酒后驾驶机

动车+是如何界定的) %0!!!!!!!!!!!!!!!!

!!1.! 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中的 *营运机动车+是如何界定的) %0!!

!!10! 何谓 *拼装的机动车+) %-!!!!!!!!!!!!!!!!

!!1-! 对 *过度疲劳驾车+是如何认定的) %-!!!!!!!!!!

!!1$! 对 *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驾车+的

违法行为是如何认定的) %-!!!!!!!!!!!!!!!

!!1+! 什么是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) %+!!!!!!!!!!

!!1%! 对哪些交通违法行为可以处以吊销驾驶证的处罚) %+!!!!

!!1*! 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有哪几种) %%!!!!!!!

!!"#! 交通警察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的$是否需要出具行

政处罚决定书) %*!!!!!!!!!!!!!!!!!!!

!!"1!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载明哪些内容) %*!!!!!!!!!!!

!!""! 当事人应当如何缴纳罚款) *#!!!!!!!!!!!!!!

!!".! 哪些交通违法行为应受到拘留处罚) *#!!!!!!!!!!

!!"0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对违反 ,道路交通安全法-
规定的当事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裁决吗) *1!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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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"-! 何谓 *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+) *"!!!!!!!!!

!!"$! 非机动车借用机动车道是违法行为吗) *.!!!!!!!!!

!!"+! 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处罚的$交通警察能否扣

留其非机动车) *0!!!!!!!!!!!!!!!!!!!

!!"%! 在高速公路上可以试车和学习驾驶机动车吗) *0!!!!!!

!!"*! 迎婚车可以在车号牌上贴自己设计的婚庆标语吗) *-!!!!

!!.#! 驾驶机动车时拨打(接听手持电话是违法行为吗) *-!!!!!

!!.1! 驾驶机动车时穿拖鞋违法吗) *$!!!!!!!!!!!!!

!!."! 在高速公路上开 *慢车+没关系吗) *$!!!!!!!!!!

!!..!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应保持的安全行车距离

是如何界定的) *+!!!!!!!!!!!!!!!!!!!

!!.0! 高速公路上可以倒车(逆行(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吗) *%!!!!

!!.-! 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开拖拉机吗) *%!!!!!!!!!!!!

!!.$! 拖拉机可以从事货运或客运吗) **!!!!!!!!!!!!

!!.+! 机动车不按照规定悬挂号牌(放置标志(携带证件应当

承担什么法律责任) 可以采取哪些强制措施) **!!!!!!

!!.%! 对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规定驾车的违法行为是

如何认定的) 1#1!!!!!!!!!!!!!!!!!!!!

!!.*! 机动车报废标准是怎么认定的) 1#"!!!!!!!!!!!!

!!0#! 对故意破坏交通设施的行为是如何认定的) 1#0!!!!!!!

!!01! 对遮掩交通信号设施的行为$一定要被交警罚款吗) 1#-!!!!

!!0"! 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选择人行道作为自己停放私

家车的地点吗) 1#-!!!!!!!!!!!!!!!!!!!

!!0.! 什么是非法超车) 1#$!!!!!!!!!!!!!!!!!!

!!00! 机动车超速多少属于严重超速) 1#%!!!!!!!!!!!!

!!0-! 残疾人驾车速度达到.#公里每小时合法吗) 1#%!!!!!!

!!0$! 机动车驾驶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临时停车

的地点吗) 1#*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0+!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决定的$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哪些措施) 11#!!!!

!!0%! 对非法安装警报器和标志灯具的$应当给予什么处罚) 111!!

!!0*! 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没有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

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吗) 11"!!!!!!!!!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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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!交通事故成因分析 11.!!!!!!!!!!!!!!!!

!!-#! 什么是交通事故原因及其分析) 11.!!!!!!!!!!!!

!!-1! 引起交通事故的原因主要有哪些方面) 110!!!!!!!!!

!!-"! 为什么说人的原因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) 110!!!!!!!

!!-.! 为什么说在交通事故中驾驶人责任事故绝大部分是因

交通违法行为造成的) 11-!!!!!!!!!!!!!!!!

!!-0! 为什么说超速行驶对交通安全有较大的影响) 11$!!!!!!

!!--! 有的人认为驾驶机动车只要不超过法定行驶车速限制就

不会有交通安全的问题$也不会发生交通事故$这种想

法是正确的吗) 11$!!!!!!!!!!!!!!!!!!!

!!-$! 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有哪些危害性) 11+!!!!!!!!!!

!!-+! 在道路上违法停车的危害是什么) 主要有哪些表现形式) 11+!!

!!-%! 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遵守哪些规定) 11+!!!!!!!

!!-*! 什么是驾驶人的注意) 11%!!!!!!!!!!!!!!!!

!!$#! 怎样分析驾驶人的注意与安全驾驶) 11%!!!!!!!!!!

!!$1! 驾驶人如何理解汽车驾驶过程中的 *疏忽大意+) 1"#!!!!

!!$"! 驾驶人 *不注意+的原因是什么) 1"1!!!!!!!!!!!

!!$.! 什么是驾驶人的生理(心理特征) 1"1!!!!!!!!!!!

!!$0! 怎样分析驾驶人的视觉特征对交通安全的影响) 1""!!!!!

!!$-! 夜视力与行车安全有什么关系) 1".!!!!!!!!!!!!

!!$$! 驾驶人在高速行车时的视觉特征会发生什么变化) 1"0!!!!

!!$+! 什么是驾驶人的反应特性) 1"0!!!!!!!!!!!!!!

!!$%! 什么是汽车制动过程和驾驶人的制动反应时间) 1"0!!!!!

!!$*! 什么是驾驶人的个性特征$它对交通安全有什么影响) 1"$!!

!!+#! 机动车驾驶操作有哪些特点) 1"$!!!!!!!!!!!!!

!!+1! 驾驶人信息处理有哪些特点) 1"+!!!!!!!!!!!!!

!!+"! 怎样分析酒后驾驶对交通安全的影响) 1"%!!!!!!!!!

!!+.! 酒后驾车会产生什么类型的事故) 1"*!!!!!!!!!!!

!!+0! 什么是驾驶疲劳) 1.#!!!!!!!!!!!!!!!!!!

!!+-! 驾驶疲劳的特征是什么) 1.#!!!!!!!!!!!!!!!

!!+$! 驾驶疲劳产生的原因是什么) 如何有效预防驾驶疲劳

交通事故) 1.#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++! 驾驶疲劳对安全行车的影响 1."!!!!!!!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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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+%! 什么是交通事故的机械故障原因) 1."!!!!!!!!!!!

!!+*! 怎样分析由车辆故障的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) 1..!!!!!!

!!%#! 什么是交通事故因果关系) 1..!!!!!!!!!!!!!!

!!%1! 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) 1.0!!!!!

第三节!交通事故认定 1.-!!!!!!!!!!!!!!!!!!

!!%"! 什么是交通事故认定) 1.-!!!!!!!!!!!!!!!!

!!%.! 什么是交通事故认定的依据) 1.-!!!!!!!!!!!!!

!!%0! 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是什么) 1.$!!!!!!!!!!!!!

!!%-! 什么是交通事故认定书) 1.$!!!!!!!!!!!!!!!

!!%$! 交通事故认定书应该载明哪些内容) 1.+!!!!!!!!!!

!!%+!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什么性质的文书) 1.%!!!!!!!!!!

!!%%!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包括哪几个方面) 1.%!!!!!!!!

!!%*!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作用 1.*!!!!!!!!!!!!!!!!

!!*#! 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认定有什么不同) 1.*!!!!!

!!*1! 制作 ,交通事故认定书-有期限规定吗) 101!!!!!!!!

!!*"! 怎样送达交通事故认定书) 10.!!!!!!!!!!!!!!
第四节!当事人的责任确定 100!!!!!!!!!!!!!!!!

!!*.! 什么是当事人的责任) 100!!!!!!!!!!!!!!!!

!!*0! 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有什么作用) 100!!!!!!!!!!

!!*-! 当事人的责任大小是怎样划分的) 100!!!!!!!!!!!

!!*$! 当事人的责任和当事人应负的法律责任是一个概念吗) 10-!!!!

!!*+! 如何确定当事人的责任) 10-!!!!!!!!!!!!!!!

!!*%! 当事人的责任确定的原则是什么) 10+!!!!!!!!!!!

!!**! 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的步骤是什么) 10%!!!!!!!!!!!

!!1##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

的程序是什么) 10%!!!!!!!!!!!!!!!!!!

!!1#1! 当事人的责任确定的标准是什么) 1-#!!!!!!!!!!

!!1#"! 如何确认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作用的大小) 1-#!!!!!

!!1#.! 如何根据 ?(((3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来确定当事人

的责任) 1-"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1#0! 因交通事故事实无法查证导致无法确定当事人责任应

如何处理) 1-0!!!!!!!!!!!!!!!!!!!!

!!1#-! 当事人故意破坏(伪造现场(毁灭证据的$应如何

承担责任) 1--!!!!!!!!!!!!!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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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1#$! 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$是否还要承担当事人的责任) 1--!!

!!1#+! 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怎么办) 1-$!!!!!!

!!1#%! 无证驾车正常行驶$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应承担

事故责任) 1-$!!!!!!!!!!!!!!!!!!!!

!!1#*! 横穿高速公路的行人被正常行驶的机动车撞死$
机动车驾驶人是否不承担当事人的责任) 1-$!!!!!!!

!!11#! 无证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正常行驶$被后车追尾$
当事人责任如何确定) 1-$!!!!!!!!!!!!!!!

!!111! 什么是当事人的责任推定) 1-+!!!!!!!!!!!!!

第三章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

第一节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基本知识 1-%!!!!!!!!!!!

!!1! 什么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) 1-%!!!!!!!!!!!!!!

!!"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哪些特点) 1-%!!!!!!!!!!!!

!!.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包括哪些) 1-%!!!!!!!!!!

!!0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义务人包括哪些) 1-*!!!!!!!!!!

!!-! 交通事故当事人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当事人有什么区别) 1-*!!

!!$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是什么) 1$#!!!!!!!!!

!!+! 交通事故赔偿的原则是什么) 1$1!!!!!!!!!!!!!

!!%! 交通事故赔偿的范围是什么) 1$"!!!!!!!!!!!!!

!!*! 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) 1$.!!!!!

!!1#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是什么) 1$0!!!!!!!!!

!!11! 交通事故赔偿的项目包括哪些) 1$$!!!!!!!!!!!!

!!1"! 怎样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主体) 1$+!!!!!!!!!!

!!1.! 在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义务主体中$有哪些特殊情形) 1$+!!

!!10! 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途径有哪些) 1$*!!!!!!!!!

!!1-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期限吗) 1+#!!!!!!!!!!!!!
第二节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与计算 1+#!!!!!!!!!!

!!1$! 如何查找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) 1+#!!!!!!!!!!!

!!1+! 如何计算医疗费) 1+1!!!!!!!!!!!!!!!!!!

!!1%! 如何计算误工费) 1+"!!!!!!!!!!!!!!!!!!

!!1*! 如何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) 1+.!!!!!!!!!!!!!!

!!"#! 如何计算护理费) 1+0!!!!!!!!!!!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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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"1! 怎样确定营养费) 1+-!!!!!!!!!!!!!!!!!!

!!""! 怎样计算残疾赔偿金) 1+-!!!!!!!!!!!!!!!!

!!".! 怎样计算残疾辅助器具费) 1++!!!!!!!!!!!!!!

!!"0! 怎样计算丧葬费) 1++!!!!!!!!!!!!!!!!!!

!!"-! 怎样计算死亡赔偿金) 1+%!!!!!!!!!!!!!!!!

!!"$! 如何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) 1+*!!!!!!!!!!!!!!

!!"+! 怎样计算交通费) 1+*!!!!!!!!!!!!!!!!!!

!!"%! 住宿费按照什么标准进行计算) 1%#!!!!!!!!!!!!

!!"*! 怎样核定交通事故的直接财产损失) 1%#!!!!!!!!!!

!!.#! 怎样提供索赔单证) 1%1!!!!!!!!!!!!!!!!!

!!.1! 什么是交通事故赔偿费留存) 1%"!!!!!!!!!!!!!

!!."! 法院判决交通事故一方承担赔偿责任$但是遇到无钱

赔偿怎么办) 1%"!!!!!!!!!!!!!!!!!!!!

!!..! 发生交通事故后$应如何索赔) 1%"!!!!!!!!!!!!

!!.0! 要求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证据有哪些) 1%.!!!!!!!!!

!!.-! 交通事故赔偿中如何由他人代理) 1%.!!!!!!!!!!!

!!.$! 在交通事故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吗) 1%0!!!!!!!!

!!.+! 什么时候提出精神损害赔偿) 1%0!!!!!!!!!!!!!

!!.%! 交通事故中哪些人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) 1%-!!!!!!!

!!.*! 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应考虑什么因素) 1%-!!!!!!

!!0#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终结后$赔偿权利人又单独就精神

损害赔偿提起民事诉讼$法院受理吗) 1%$!!!!!!!!!

!!01! 人身损害赔偿金必须一次性给付吗) 1%$!!!!!!!!!!

!!0"! 交通事故受害人护理期限是如何规定的) 1%$!!!!!!!!

!!0.! 超过确定护理期限(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

期限的$赔偿权利人能否继续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) 1%+!!!

!!00! 车辆的所有人(承包人和发包人能否成为道路交通事故

赔偿案件的责任主体) 1%+!!!!!!!!!!!!!!!!

!!0-! 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属于多人共同所有$受害人如何

索赔) 1%%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0$! 在货物托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$货主能否直接向

责任人索赔) 1%*!!!!!!!!!!!!!!!!!!!!

!!0+! 肇事车辆是国家机关的公务车$可否要求国家赔偿) 1%*!!!



!
"

!"#$%&’()*+,

!!0%! 道路施工未设警示标志造成过往车辆损坏的是否赔偿) 1%*!!

!!0*! 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与受诉法院所在地不同$人身损害

赔偿的标准如何确定) 1*#!!!!!!!!!!!!!!!!

!!-#! 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

处理损害赔偿事宜) 1*#!!!!!!!!!!!!!!!!!

第三节!交通事故调解 1*#!!!!!!!!!!!!!!!!!!

!!-1! 什么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) 1*#!!!!!!!!!!!!

!!-"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是什么

性质的调解) 1*1!!!!!!!!!!!!!!!!!!!!

!!-.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的原则是什么) 1*1!!!!!!!!!

!!-0! 交通事故的公安机关调解和司法调解有什么区别) 1*"!!!!

!!--! 怎样选择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) 1*.!!!!!!

!!-$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公安机关调解与自行协商有什么

区别) 1*.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-+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有什么作用) 1*0!!!!!!!!!!

!!-%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当事人怎样向公安机关提出交通事故

损害赔偿调解申请) 1*0!!!!!!!!!!!!!!!!!

!!-*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如何对 ,交通事故损害赔偿

调解申请书-进行审核) 1*-!!!!!!!!!!!!!!!

!!$#! 在什么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适用调解) 1*$!!!!

!!$1! 什么叫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) 1*$!!!!!!!!

!!$"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受理调解申请的情形有哪些) 1*+!!

!!$.! 如何理解交通事故调解人) 1*+!!!!!!!!!!!!!!

!!$0! 什么是交通事故调解参加人) 1*+!!!!!!!!!!!!!

!!$-! 怎样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代理人) 1*%!!!!!!!!!!

!!$$! 怎样理解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参加的

其他人员) 1*%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$+! 怎样理解交通事故调解期限及起算时间) 1**!!!!!!!!

!!$%! 在调解过程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当事人各自有

哪些权利和义务) 1**!!!!!!!!!!!!!!!!!!

!!$*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调解方式是什么) "##!!!!!!!

!!+#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事故调解程序是什么) "#1!!

!!+1! 交通事故调解达成和解后怎么办) "#"!!!!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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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+"! 什么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) "#"!!!!!!!!!!!

!!+.! 什么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) "#"!!!!!!!!!

!!+0! ,交通事故调解书-中都包括哪些内容) "#"!!!!!!!!

!!+-! 交通事故损害赔付款的交接是如何规定的) "#.!!!!!!!

!!+$! 交通事故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怎么办) "#.!!!!!!!!!!

!!++! 调解书生效后$赔偿义务人不履行怎么办) "#0!!!!!!!

!!+%! 什么是交通事故终结调解) "#0!!!!!!!!!!!!!!

!!+*! 交通事故调解终结后起诉时效是多久) "#-!!!!!!!!!

!!%#! 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确定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

确定的关系) "#-!!!!!!!!!!!!!!!!!!!!

!!%1! 交警作出的当事人的责任认定是否等同于法院赔偿

责任的划分) "#$!!!!!!!!!!!!!!!!!!!!

!!%"! 出借机动车给明知没有驾驶证的人$发生交通事故造成

他人被撞伤$车主是否应承担责任) "#$!!!!!!!!!!

!!%.! 学车时发生交通事故谁来承担赔偿责任) "#+!!!!!!!!

!!%0! 因道路原因造成交通事故$责任应由谁承担) "#+!!!!!!

!!%-! 应设置交通信号等而没有设置$应及时变更交通信号等而

没有及时变更$造成通行人员(车辆及其他财产损失的$
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) "#%!!!!!!!!!!!!!!!

!!%$! 机动车驾驶人和其所属单位(车辆所有人应怎样承担

交通事故赔偿责任) "#*!!!!!!!!!!!!!!!!!

!!%+! 乘客强行跳车受伤$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) "#*!!!!!!

!!%%! 对违法停放的机动车拖移时造成损坏的$谁来承担

赔偿责任) "1#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%*! 因机动车质量不合格造成交通事故$应由谁承担责任) "1#!!

!!*#! 机动车因修理质量不合格造成交通事故谁负责) "11!!!!!

!!*1! 交通事故当事人已承担刑事责任是否还要承担民事

赔偿责任) "11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*"! 自杀撞车行为$驾驶人要承担责任吗) "1"!!!!!!!!!

!!*.! 没过户的二手车发生交通事故谁负责) "1.!!!!!!!!!

!!*0! 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雇主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吗) "1.!!!

!!*-! 免费搭乘别人的车外出$途中发生车祸受伤$责任应

当由谁承担) "10!!!!!!!!!!!!!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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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*$! 交通事故中因紧急避险造成他人损失$应由谁承担

赔偿责任) "10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*+! 未成年人造成交通事故$由谁承担赔偿责任) "1-!!!!!!

!!*%! 客运车辆发生交通事故$旅客的损失谁来赔偿) "1-!!!!!

!!**!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因碰到障碍物而发生交通事故$应当由

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) "1$!!!!!!!!!!!!!!!!

!!1##! 乘坐出租车时因交通事故受伤$是否可以向没有过错的

出租车要求赔偿) "1$!!!!!!!!!!!!!!!!!

!!1#1! 肇事驾驶人和乘客一同死亡$肇事驾驶人还要不要承

担赔偿责任) "1+!!!!!!!!!!!!!!!!!!!

!!1#"! 交通事故当事人如何判断自己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) "1+!!

!!1#.! 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(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$有

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(行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

律(法规$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$如

何减轻机动车一方的损害赔偿责任) "1%!!!!!!!!!

!!1#0! 进行损害赔偿时需要当事人提供的相关单据和

证明有哪些) "1*!!!!!!!!!!!!!!!!!!!

!!1#-! 为什么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对城镇(农村人口实行

不同赔偿标准) ""#!!!!!!!!!!!!!!!!!!

第四节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""1!!!!!!!!!!!!!

!!1#$! 什么是民事诉讼) ""1!!!!!!!!!!!!!!!!!

!!1#+! 什么是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) ""1!!!!!!!!!

!!1#%! 人民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依据是什么) ""1!!

!!1#*! 什么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当事人) """!!!!!!!!

!!11#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当事人有哪些诉讼权利和义务) """!!!

!!111! 人民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方式是什么) "".!!

!!11"! 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什么要提起民事诉讼) "".!!!!!

!!11.! 提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前应注意的事项有哪些) "".!!

!!110! 当事人如何提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民事诉讼) ""0!!!!!

!!11-! 为什么要申请对肇事车辆进行诉前财产保全措施) ""0!!!

!!11$! 在几种特定关系的情况下$如何确定交通事故损害

赔偿诉讼中的诉讼主体) ""-!!!!!!!!!!!!!!

!!11+! 律师在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中起什么作用) ""*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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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11%! 交通事故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有哪几种情况) ".#!!!!!

!!11*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主管机关和管辖权是

怎么规定的) ".1!!!!!!!!!!!!!!!!!!!

!!1"#! 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在哪些条件下可以申请人民

法院先予执行) "."!!!!!!!!!!!!!!!!!!

!!1"1! 当事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时$
应当提交哪些书面材料) "."!!!!!!!!!!!!!!

!!1""! 交通事故当事人如何拟写民事起讼状) "..!!!!!!!!

!!1".! 交通事故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有效期间 &即时效’
如何计算) ".0!!!!!!!!!!!!!!!!!!!!

!!1"0! 就非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提起诉讼$
人民法院是否会受理) ".0!!!!!!!!!!!!!!!

!!1"-! 在进行民事诉讼的过程中$谁承担举证责任) ".0!!!!!

!!1"$! 当事人在举证时$需要注意符合哪些具体的要求) ".-!!!

!!1"+! 什么是当事人的举证责任) 交通事故当事人的举证

责任有哪些特点) ".$!!!!!!!!!!!!!!!!!

!!1"%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当事人的责任认定在

民事诉讼审判中起什么作用) ".+!!!!!!!!!!!!

!!1"*! 被公安机关要求预付费用的当事人对此不服的$可以

采取什么补救措施) ".%!!!!!!!!!!!!!!!!

!!1.#! 对公安机关所作的当事人的责任确定和伤残评定$法院

应当如何处理) ".%!!!!!!!!!!!!!!!!!!

第四章!交通肇事犯罪

第一节!交通肇事罪 "0#!!!!!!!!!!!!!!!!!!!

!!1! 什么是交通肇事罪) "0#!!!!!!!!!!!!!!!!!

!!"! 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是什么) "0#!!!!!!!!!!

!!.! 如何认定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要件) "01!!!!!!!!!!!

!!0! 因违法行为造成交通事故就一定犯了交通肇事罪吗) "0"!!!

!!-! 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具体行为有哪些形式$以及如何判断

一个具体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) "0"!!!!!!!!!!

!!$! 对交通肇事罪刑事处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) "0.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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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+! 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标准是如何规定的) "0.!!!!!!!!!

!!%! 交通事故死者家属是否可以申请追究肇事者的刑事

责任) "00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*! 由于交通肇事罪导致国家(集体(其他公民个人财产遭受

损失的$应如何处理) "00!!!!!!!!!!!!!!!!

!!1#! 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引起重大交通事故的$
行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) 是否能以交通肇事

罪追究行人的刑事责任) "0-!!!!!!!!!!!!!!!

!!11! 如何区分交通肇事罪和利用交通工具故意杀人(
故意伤害罪) "0-!!!!!!!!!!!!!!!!!!!!

!!1"! 怎样区分交通肇事罪和以驾车撞人的危险方法危害

公共安全罪) "0$!!!!!!!!!!!!!!!!!!!!

!!1.! 怎样区分交通肇事罪和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(过失损坏

交通设施罪) "0$!!!!!!!!!!!!!!!!!!!!

!!10! 外国人(无国籍人发生的交通肇事$该如何处理) "0$!!!!

!!1-! 何种特殊情形$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) "0+!!!!!!!!!

!!1$! 非机动车辆的驾 &骑’驶人员及行人可否成为交通

肇事罪的主体) "0+!!!!!!!!!!!!!!!!!!!

!!1+! 单位主管人员(机动车辆所有人或承包人等人员$在何

情形下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) "0+!!!!!!!!!!

!!1%! 如何界定交通肇事罪与重大飞行事故罪(铁路运营

安全事故罪) "0%!!!!!!!!!!!!!!!!!!!!

!!1*! 因机动车关键部件故障造成的交通事故$当事人是否

承担责任) "0%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"#! *无三证+驾驶肇事的交通事故$法律如何规定) "0*!!!!

!!"1! 自行车肇事造成严重后果$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) "0*!!!!

!!""! 在非道路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$能否追究责任人

交通肇事罪) "-#!!!!!!!!!!!!!!!!!!!!

!!".! 租借驾驶他人车辆交通肇事后$其车主是否能成为

附带民事诉讼) "-#!!!!!!!!!!!!!!!!!!!

!!"0! 交通肇事与交通事故中的意外事件有何区别) "-1!!!!!!

!!"-!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罪(过失杀人罪中的致人

死亡有何不同) "-"!!!!!!!!!!!!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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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!交通肇事逃逸 "-"!!!!!!!!!!!!!!!!!!

!!"$! 什么是交通肇事逃逸) "-"!!!!!!!!!!!!!!!!

!!"+! 如何理解刑法规定中的 *交通肇事后逃逸+) "-.!!!!!!

!!"%! 如何理解交通肇事因逃逸而致人死亡) "-.!!!!!!!!!

!!"*!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) "-0!!!!!!!!

!!.#! 交通肇事逃逸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) "--!!!!!!!!!!

!!.1! 交通肇事逃逸案处理中的责任将如何认定) "--!!!!!!!

!!."! 交通肇事逃逸导致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$应如何认定

事故责任) "-$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..! 发生事故后$为逃避受害人家属的围攻而驶离现场的$
是否属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) "-$!!!!!!!!!!!!!

!!.0! 肇事人不知道自己肇事而驶离现场的$是否属于交通

肇事逃逸) "-$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.-! *因逃逸致人死亡+的具体情况指哪些) "-+!!!!!!!!

!!.$! 交通事故肇事者故意伪造现场(毁灭证据的$应如何

确定事故责任) "-+!!!!!!!!!!!!!!!!!!!

第五章!交通事故保险与理赔

第一节!机动车保险 "-%!!!!!!!!!!!!!!!!!!!

!一(车辆保险相关事项 "-%!!!!!!!!!!!!!!!!!!!

!!1! 什么是机动车保险) 机动车保险有什么作用) "-%!!!!!!

!!"! 机动车保险的相关术语如何理解) "-%!!!!!!!!!!!

!!.! 车辆保险有哪些险种) "$#!!!!!!!!!!!!!!!!

!!0! 机动车辆损失险的责任范围是什么) "$#!!!!!!!!!!

!!-! 投保附加险有哪些条件) "$1!!!!!!!!!!!!!!!

!!$! 保险公司能承保哪些种类的车辆) "$1!!!!!!!!!!!

!!+! 如何理解无过失责任险) "$"!!!!!!!!!!!!!!!

!!%! 必须要购买车辆损失险吗) "$"!!!!!!!!!!!!!!

!!*! 什么叫车辆停驶损失险) "$"!!!!!!!!!!!!!!!

!!1#! 哪个险种可弥补车辆被盗的损失) "$.!!!!!!!!!!!

!!11! 车辆盗抢险的承保范围是什么) "$.!!!!!!!!!!!!

!!1"! 有单独为车窗玻璃破裂设计保障的险种吗) "$.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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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1.! 买了自燃损失险$车辆着火了$就一定能得到赔偿吗) "$.!!

!!10! 车内的高级音响属车辆损失险的保障范围吗) "$0!!!!!!

!!1-! 如果已经投保了意外伤害寿险$是否可以不投保车

上责任险) "$0!!!!!!!!!!!!!!!!!!!!!

!二(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"$0!!!!!!!!!!!!!!

!!1$! 什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) "$0!!!!!!!!!

!!1+! 为什么要实行交强险制度) "$-!!!!!!!!!!!!!!

!!1%! 强制保险的强制性体现在哪里) "$-!!!!!!!!!!!!

!!1*! 新颁布的 ,条例-有哪些特点) "$-!!!!!!!!!!!!

!!"#! 交强险的赔偿原则是什么) "$$!!!!!!!!!!!!!!

!!"1! 交强险保障对象和保障内容是什么) "$$!!!!!!!!!!

!!""! 交强险和现行商业三责险有何差异) "$$!!!!!!!!!!

!!".! ,条例-中规定的保险公司法定责任有哪些) "$+!!!!!!

!!"0! 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如何确定) "$%!!!!!!!!!!!!!

!!"-! ,条例-实施后$保险费率与违法行为有什么直接关系) "$%!!

!!"$! ,条例-中对机动车不按照规定粘贴保险标志有何规定) "$*!!

第二节!购买机动车保险知识 "$*!!!!!!!!!!!!!!!

!一(购买保险相关事项 "$*!!!!!!!!!!!!!!!!!!!

!!"+! 保户投保前应注意哪些事项) "$*!!!!!!!!!!!!!

!!"%! 投保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和须知) "+#!!!!!!!!!!!!

!!"*! 在保险中主要有哪些单证) "+1!!!!!!!!!!!!!!

!!.#! 保人在保险投保后有哪些义务) "+"!!!!!!!!!!!!

!!.1! 在何种情况下保单需要变更) "+"!!!!!!!!!!!!!

!!."! 如何进行保单变更) "+"!!!!!!!!!!!!!!!!!

!!..! 什么情况下可以退保) "+"!!!!!!!!!!!!!!!!

!!.0! 退保需要办哪些手续) "+.!!!!!!!!!!!!!!!!

!!.-! 如何降低保险退保损失) "+.!!!!!!!!!!!!!!!

!!.$! 保险单丢失了$怎么办) "+.!!!!!!!!!!!!!!!

!二(购买机动车保险事项 "+0!!!!!!!!!!!!!!!!!!

!!.+! 什么叫被保险人(保险人和第三者) "+0!!!!!!!!!!

!!.%! 哪些人能够成为车辆的投保人) "+0!!!!!!!!!!!!

!!.*!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否必须一致) 如果不一致有什么

影响) "+0!!!!!!!!!!!!!!!!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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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0#! 各家保险公司的车险有差别吗) "+-!!!!!!!!!!!!

!!01! 投保时如何确定投保金额) "+-!!!!!!!!!!!!!!

!!0"! 哪些因素影响机动车保险费用) "+$!!!!!!!!!!!!

!!0.! 新车购置价(保险金额是指什么含义) "+$!!!!!!!!!

!!00! 车辆是否可以重复投保) "++!!!!!!!!!!!!!!!

!!0-! 车辆是否可以超额投保) "++!!!!!!!!!!!!!!!

!!0$! 可否不足额投保) 其后果是什么) "++!!!!!!!!!!!

!!0+! 何谓无赔款优待) 获得无赔款优待需具备何种条件) "++!!!

!!0%! 选择无赔偿款优待需注意哪些问题) "+%!!!!!!!!!!

!!0*! 车辆过户(改变使用性质应该怎么办) "+%!!!!!!!!!

!!-#! 哪些人需要投保交强险) "+%!!!!!!!!!!!!!!!

!!-1! 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会受到何种处罚) "+*!!

!!-"! 原先已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机动车如何处理) "+*!!!!

!!-.! 购买交强险后是否不用再购买商业三责险) "+*!!!!!!!

!!-0! 投保人是否必须如实告知) 应注意哪些重要事项) "+*!!!!

!!--! 在何种情形下$投保人可解除交强险合同) "%#!!!!!!!

!!-$! 哪种车辆可投短期责任强制保险) "%#!!!!!!!!!!!

!!-+! 投保人购买交强险有哪些注意事项) "%#!!!!!!!!!!

!三(保险陷阱注意事项 "%1!!!!!!!!!!!!!!!!!!!

!!-%! 投保过程中应注意哪些事项) "%1!!!!!!!!!!!!!

!!-*! 应该按照哪些原则选择保险种类) "%"!!!!!!!!!!!

!!$#! 全部保险@*全部保险+) "%"!!!!!!!!!!!!!!!

!!$1! 出具保险单前$保险合同何时生效具有法律效力) "%"!!!!

!!$"! 实习驾驶人高速路驾驶投保时应注意哪些事项) "%.!!!!!

!!$.! 常见保险定损 *陷阱+有哪些) "%.!!!!!!!!!!!!

第三节!交通事故保险理赔 "%0!!!!!!!!!!!!!!!!

!一(办理保险理赔 "%0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$0! 何谓保险索赔) "%0!!!!!!!!!!!!!!!!!!!

!!$-! 保险索赔时$被保险人有什么义务和权利) "%0!!!!!!!

!!$$! 车辆发生保险事故了怎么办) "%-!!!!!!!!!!!!!

!!$+! 保险公司车辆保险理赔程序是怎样的) "%$!!!!!!!!!

!!$%! 发生交通事故后$怎样办理保险理赔) "%$!!!!!!!!!

!!$*! 办理保险理赔时$需要提供的材料和证据有哪些) "%+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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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+#! 办理机动车保险理赔应该注意哪些事项) "%%!!!!!!!!

!!+1! 自行协商解决后如何办理保险理赔) "%%!!!!!!!!!!

!!+"! 是否需要及时与保险公司进行沟通) "%*!!!!!!!!!!

!!+.! 为什么会出现保险公司的赔款少于车祸事故实际

支付的费用) "%*!!!!!!!!!!!!!!!!!!!!

!!+0! 在何种情况下$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) "*#!!!!!!!!

!!+-!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有什么作用) "*#!!!!!!!!

!!+$! 缴纳保费不足$是否能获得全额赔付) "*1!!!!!!!!!

!!++! 投保未足额$怎样赔付) "*1!!!!!!!!!!!!!!!

!!+%! 保险人单方批单改合同$是否具有法律效力) "*"!!!!!!

!!+*! 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$保险公司是否赔偿) "*"!!!!!!

!!%#! 熟人顺手窃车$保险公司是否赔付) "*"!!!!!!!!!!

!!%1! 定值投保$能否按实际价值赔付) "*.!!!!!!!!!!!

!!%"! 保险公司单方的 *内部条款+是否有效) "*.!!!!!!!!

!!%.! 被盗车辆.个月仍未追回$被保险人应要求保险公司

进行怎样理赔) "*.!!!!!!!!!!!!!!!!!!!

!!%0! 没有上牌照的新车能否获得理赔) "*0!!!!!!!!!!!

!!%-! *飞去横祸+如何索赔) "*0!!!!!!!!!!!!!!!

!!%$! *紧急避险+是否能够申请第三者责任损失索赔) "*-!!!!

!!%+! 车辆被盗后发生事故$保险公司的责任范围是什么) "*-!!!

!!%%! 收费停车场中丢车(剐蹭$保险公司是否理赔) "*$!!!!!

!!%*! 未年检车辆出险$保险公司是否理赔) 驾驶人未年审

情形下又如何处理) "*$!!!!!!!!!!!!!!!!!

!!*#! 发生了非涉及他人伤害的交通事故时$如何理赔) "*$!!!!

!!*1! 车辆在非注册地出事了如何理赔) "*+!!!!!!!!!!!

!二(保险理赔纠纷 "*+!!!!!!!!!!!!!!!!!!!!!

!!*"! 保险理赔纠纷的处理方式有哪些) "*+!!!!!!!!!!!

!!*.! 如何避免或减少理赔纠纷) "*%!!!!!!!!!!!!!!

!!*0! 在什么情况下$当事人可以提出行政诉讼) "*%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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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!"#$%&’()*

!!道路交通 事 故 简 称 交 通 事 故!第 十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 于"##$年%#月"&日 通 过 了 "中 华 人 民 共

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# $以下简称 "道路交通安全法#%&对交 通 事

故给出了明确的定义’()交通事故*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

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 者 财 产 损 失 的 事 件!+与 原 来 的 交 通 事 故 法

定义相比&新的定义扩大了交通事故的范围!即交通事故不仅是由

于交通参与者 违 反 交 通 管 理 法 规 造 成 的&也 可 以 是 由 于 意 外 造 成

的!如地震,台风,山洪,雷击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!

"!+,$%&’()-./!"01*

!!道路交通事故应符合以下条件!

! 道路交通事故应限 于 车 辆 造 成 的 人 身 伤 亡 和 财 产 损 失 的 事

件!也就是说&必 须 有 一 方 为 车 辆&没 有 车 辆 就 不 能 构 成 交 通 事

故!交通事故包括机动车与机动车&机动车与非机动车&机动车与

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&而飞机,轮船,火车与机动车,非机动

车,行人之间发生的事故以及行人与行人之间在行走中发生的碰撞

都不能算是交通事故!

" 道路交通事故必须发生在道路上!在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不

适用道路事故的有关规定!如水上交通,空中交通,轨道交通等!

# 道路交通事故必须 有 造 成 人 身 伤 亡 或 者 财 产 损 失 的 损 害 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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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发生&这种后果不包括间接的损害后果&且为物质损失!如果没

有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损害后果的发生&就不能形成交通事

故!因为&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交通事故所造

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&没有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事故不

在其调整的范围内!例如&仅造成了精神损失的交通事故!

$ 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因为过错或者意外&
不能为故意行为!这是因为事故本身包括非故意的要求&如果为故

意造成人身 伤 害 或 者 财 产 损 失&就 构 成 犯 罪&不 适 用 交 通 事 故 处

理!例如常说的 (碰瓷+&如遇到此类情况&应向公安部门报案!

#!!"#2$%3*

!!有人认 为 只 要 能 走 车 的 路 就 是 道 路&一 般 情 况 下&这 样

理解是对的!但是交通事故中的道路却不能这样理解!在道路交通

管理中&法定的 (道路+定 义 和 我 们 一 般 意 义 上 的 道 路 有 所 不 同&
根据 "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 全 法# $以 下 简 称 "道 路 交 通 安

全法#%第一百一十九条的定义&(道路+是指公路,城市道路和虽

然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&包括广场,公

共停车场等用于 公 众 通 行 的 场 所!由 此 可 见& 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#
规定的 (道路+应具有公众通行的特征!"道路交通安全法#所 维

护的是具有社 会 性 的 公 众 通 行 场 所 内 的 交 通 秩 序 和 交 通 安 全!因

此&在法定 (道路+范围以外的道路或其他场所的交通行为不受交

通规则的规范和约束-如果发生车辆事故也不能算作交通事故来统

计&但是车 辆 事 故 可 以 参 照 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#有 关 规 定 进 行

处理!

$!$%#45678*

!!法定的 (道 路+的 种 类 可 以 分 为 公 路,城 市 道 路,允 许

社会机动车通行的路,广场,公共停车场等公共停车的地方!
$%%公路!根据 "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#的规定&公路按其

在公路网 中 的 地 位&分 为 国 道,省 道,县 道 和 乡 道!包 括 路 面 道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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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,公路桥梁,公路隧道和公路渡口!
$"%城市道路!根据 "城市道路管理条例#的规定&城市道路

是指城市供车辆,行人通行&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,桥梁及其

附属设施!
属于单位管 辖 范 围 但 允 许 社 会 机 动 车 通 行 的 道 路!如 厂 矿 道

路,机场道路,港区道路等&凡是社会机动车可以自由通行的&均

按照道路进行管理!
$$%广场!指城市规划在道路用地范围内&专供公众集会,游

戏,步行和交通集散的场地!
$’%公共停车场!指在规划的道路用地范围内专门划设出供车

辆停放的车辆集散地&是道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!

%!!"98%:;<2$%3*

!!除 "道路交通安全法#定义的 (道路+以外的其 他 道 路&

如矿区,厂区,林区,农场等单位自建的不通行社会车辆的专用道

路,乡间小道,田 野 机 耕 道,城 市 楼 群 或 排 房 之 间 的 甬 道 以 及 机

关,学校,住宅小区内的甬道等均不属于 "道路交通安全法#规定

的道路范畴!

&!!"#2=>3*

!!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#的 定 义&车 辆 是 指 机 动 车 和 非 机 动

车!在轨道内运行的火车,城市轨道列车,地铁列车等不属于道路

交通管理中的车辆范围!
$%%机动车!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&上道路行驶的供

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!机

动车包括了各种汽车,无轨电车,电瓶车,摩托车,轮式专用机械

车,轮式拖拉机车组,手扶拖拉机车组,手扶拖拉机变形运输机以

及被牵引的半挂车和全挂车等!
$"%非机动车!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&上道路行驶的交通

工具&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,空车质量,外形尺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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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符合有关国 家 标 准 的 残 疾 人 机 动 轮 椅 车,电 动 自 行 车 等 交 通 工

具!非机动车包括了自行车,三轮车,人力车,畜力车,残疾人专

用车,电动自行车等!

’!!"#?$%&’()*

!!非道路交通事故是指在下列情况下发生的事故!

! 发生在 "道路交通安全 法#定 义 以 外 的 其 他 道 路 上 意 外 交

通伤害事件&如发生在矿区,厂区,林区,农场等单位自建的不通

行社会车辆的专用道路,乡间小道,田野机耕道,城市楼群或排房

之间的甬道以及机关,学校,住宅小区内的甬道等地的车祸!

" 在道路上举行军事演习,体育竞赛的工作人员,演习人员,
竞赛人员发生的事故!

(!&’()’@ABCDEFGH*

!!交通事故 形 态 是 指 交 通 事 故 的 外 部 表 现 形 式&交 通 事 故

形态分为碰撞,刮擦,碾压,翻车,坠车,失火和其他等七种!碰

撞是指车辆与车辆,人体或其他物体做相对运动&两物体表面相互

直接接触&在极短时间内运动状态发生显著变化的事故形态-刮擦

是指车辆相对另一客体的切向运动中&其表面相互接触&发生摩擦

损坏的事故形态-碾压是指当车轮滚动或滑动时&车轮推碾或滚压

人体,物体的事故形态-翻车是指车辆在行驶中&因受侧向力的作

用&使一部分或全部车轮悬空&车身着地的事故形态-坠车是指车

辆驶出路外&整体脱离地面&落到与路面有一定高差的地方&坠车

事故特征是车辆在事故过程中有一个悬空的落体过程-失火是指车

辆在行驶过程中&由于人 为 或 其 他 原 因 发 生 车 辆 着 火 的 事 故 形 态&
失火可能是驾驶员违规操作或车辆碰撞引起的&也可能是其他原因

所引起的!

)!&’()6CDEIJK*

!!根据 "公安 部 关 于 修 订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等 级 划 分 标 准 的 通

知#$公 通 字 .%((%/%%$号%的 规 定&按 交 通 事 故 造 成 的 损 害 后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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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程度把交通事故分为轻微事故,一般事故,重大事故和特大事故

四个等级!

! 轻微事故&是 指 一 次 造 成 轻 伤%至"人&或 者 财 产 损 失 机

动车事故不足%###元&非机动车事故不足"##元的事故!

" 一般事故&是 指 一 次 造 成 重 伤%至"人&或 者 轻 伤$人 以

上&或者财产损失不足$万元的事故!

# 重大事故&是 指 一 次 造 成 死 亡%至"人&或 者 重 伤$人 以

上&%#人以下&或者财产损失$万元以上不足)万元的事故!

$ 特大事故&是指一次造成死亡$人以上&或者重伤%%人 以

上&或者死亡%人&同时重伤&人以上&或者死亡"人&同时重伤

*人以上&或者财产损失)万元以上的事故!
从目前的交通事故处理实践来看&这种交通事故等级划分标准

已经不适应当前的情况了&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!为

了方便事故处理与统计&可 以 按 照 事 故 损 害 后 果 的 表 现 类 型 分 类&
一般分为死亡事故,伤人事故和财产损失事故!

!*!&’()#45678*

!!根据研究 目 的 和 用 途 的 不 同&交 通 事 故 有 不 同 的 分 类 方

法!按事故损害后果的类型不同分类有死亡事故,伤人事故和财产

损失事故-按交通违法行为对象不同分类有机动车驾驶人事故,非

机动车驾驶人事故和行人事故-按交通方式不同分类有机动车之间

的事故,机动车与行人事故,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事故,车辆单独事

故等!

!!!!"#&’()LM*

!!交通事故处 理 是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依 据 国 家 的 有 关

法律,法规和 规 章 的 规 定&处 理 交 通 事 故 现 场&调 查 交 通 事 故 证

据&认定交通事故事实,原因和当事人的责任&处罚交通安全违法

行为者&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&以及事故档案管理,事故统计分析

等专门业务工作的总称!交通事故由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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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处理&需要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的&依照 "中华

人民共和国刑法#和 "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事 诉 讼 法#的 有 关 规 定

处理!

!"!&’()LM8N8#!"*

!!交通事 故 处 理 的 根 本 目 的 是’维 护 道 路 交 通 秩 序&保 障

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&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!交通事故处理的

主要目的是为了查明交通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&客观公正地认定交

通事故&准确适用法律,法规&对交通肇事者进行法律制裁&保护

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&维护国家利益不受非法侵害和国家

法律的权威性,严肃性!并以此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&提高广大

交通参与者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,法规&维护交通秩序自觉性!

!#!$%&’()ODIPQRSLM*

!!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五条规定了公安部和县级以上地方

各级人民政府公 安 机 关 负 责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的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工

作&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是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工 作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&
因此&公安机关是交通事故处理的主管机关!"交通事故处理 程 序

规定#第六条规定’(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处理所

管辖的区域或者道路 内 发 生 的 交 通 事 故!+这 一 规 定 表 明&在 公 安

机关内部&按照职能划分和事务管辖的原则确定了由公安交通管理

部门负责处理交通事故!也就是说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处理

道路交通事故的主管机构&公安机关的其他职能部门无权处理交通

事故!

!$!!"#&’()LM8TU*

!!交通事 故 处 理 的 期 间&是 指 在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过 程 中&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,当事人以及有关人员进行或者参与某些活动

时应遵守的时间!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&有一些期限或者期间的

规定&不管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警察&还是当事人处理

交通事故都应该按照法定的期限进行&否则&交通警察就不是依法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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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职责&将会受到处分或者处罚&当事人也不是依法参与交通事

故处理&其权益的实现难以得到保障!
通常&在立法实践中期限或者期间通常以时,日,月,年为计

算单位!法律规定&交通事故处理时限是以日作为计算单位的&为

了兼顾行政机关*日工作制等具体情况&法律规定交通事故处理中

期限是以工作日计算&不含节假日!节假日是指星期六,星期日以

及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&包括元旦,春节,劳动节和国庆节!
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中的 (%日+, ("日+, ($日+, (*日+,

(%#日+,("#日+是指工作日&不包括节假日!他们的起算点是以

第"日开始计算&并 且 只 计 算 工 作 日!例 如&当 事 人 是"##)年"
月$日 $星期五%接 到 的 "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#&当 事 人 申 请 调 解 的

期限是接到 "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#%#日&但 是"##)年"月’日,*
日是休 息 日 $星 期 六 和 星 期 天%&因 此 %# 日 的 计 算 起 算 点 就 是

"##)年"月)日&同 理&%#日 期 限 的 终 点 是 "##) 年 " 月 %+ 日

$"##)年"月%%日,%"日分别为星期六和星期天%!
当事人清楚交通事故处理中期限的规定&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

合法权益!

!%!VWPQLM&’()45XYZ[*

!!了解一些 公 安 机 关 确 定 交 通 事 故 管 辖 的 规 定&有 利 于 我

们准确,及时地找准具体处理交通事故的公安机关&及时报案&妥

善解决问题&也有利于在和交通事故处理机关发生争议时有效地保

护自己的合法权益!"##’年’月$#日公安部令第+#号发布的 "交

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#对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如何确定管辖作了

详细规定!

!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负 责 处 理 所 管 辖 的 区 域 或

者道路内发生的交通事故!

" 对管辖权发生 争 议 的&报 请 共 同 的 上 级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

部门指定管辖&上级公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应 当 在"’小 时 内 作 出

决定&并通知争议各方!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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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事故发生地管辖不明的&最先发现或者最先接到报警的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 当 先 行 救 助 受 伤 人 员&进 行 现 场 前 期 处 理!
管辖确定后&由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!

# 上级公安机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在 必 要 的 时 候&可 以 处 理 下 级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的交通事故&或者指定下级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限时将案件移送其他下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!
下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案情复杂,影响重大或者涉及

公安机关人员,车辆的交通事故&可以申请移送上一级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处理-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后

"’小时内&作出移送 或 者 由 原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继 续 处 理 的

决定!案件管辖发生转移的&处理时限从移送案件之日起计算!

!&!\]P&’()45LM*

!!在我国 农 村&拖 拉 机 是 一 种 被 广 泛 使 用 的 农 机 具&对 于

拖拉机的管理&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一百二十一条明确规定由农

机部门负责&这是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举措!但是&拖拉机在

被作为农机具使用的同时&也被作为一种代步的交通工具为人们的

出行提供了方便!那么&农机部门是否也有权利处理由拖拉机造成

的交通事故呢0 对 于 此 问 题&%(("年 公 安 部 在 "关 于 拖 拉 机 事 故

是否委托农机部门处理的批复#中明确说明’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是

公安机关的职责&特别是在处理事故中还要涉及依法追究当事人的

刑事,行政和民事责任&这是其他部门无法代替的!"交 通 事 故 处

理程序规定#第六条也明确规定’(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负责处理所管辖的 区 域 或 者 道 路 内 发 生 的 交 通 事 故!+据 此&对

在道路上发生的拖拉 机 交 通 事 故&公 安 机 关 不 能 委 托 农 业 $农 机%
部门处理!

!’!^=&’()45LM*

!!军队,武警 部 队 人 员 身 份 和 担 负 的 使 命 具 有 特 殊 性&那

么他们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可以不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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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的处理呢0 "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程 序 规 定#中 对 此 给 予 了 明 确 说 明’
军队,武警部队人员,车辆发生交通事故&按照本规定处理!需要

对现 役 军 人 给 予 刑 事,行 政 处 罚 的&移 送 军 队,武 警 部 队 有 关

部门!

!(!&’()_‘ab!"cde-fgh*

!!"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#规定了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的负责人,交通事故办案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&应当回

避&交通事故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!

! 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-

"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-

# 是本案的证人或者鉴定人-

$ 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&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!

!)!&’()_‘abghij#45kY8*

!!交通事故 办 案 人 员 的 回 避&由 本 级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

门负责人决定-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的回避&由上一级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 责 人 决 定!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负 责 人,
办案人员提出回避申请的&应当说明理由!交通事故当事人及其法

定代理人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,办案人员回避的&应

当提出申请&并说明理由!口头提出申请的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应当记录在案!对交通事故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回避申

请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 应 当 在"日 内 作 出 决 定 并 通 知 申 请 人!
公安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负 责 人,办 案 人 员 具 有 应 当 回 避 的 情 形 之

一&本人没有申请回避&交通事故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没有申

请他们回避的&有权决定他们回避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

可以指令他们回避!在交通事故案件调查过程中&鉴定人和翻译人

员需要回避的&适用上述规定!
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回避决定前&办案人员不停止对

交通事故案件 的 调 查!被 决 定 回 避 的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负 责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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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,办案人员,鉴定人和翻译人员&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所进行的

与案件有关的活动是否有效&由作出回避决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根据案件情况决定!

"*!&’()lmnDoF7*

!!从"##"年’月%日 "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 民 事 诉 讼 证 据 的

若干规定#实施以来&法院已经不再主动调查!而采取当事人举证

的原则!只有在很少的,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&当事人才可以申

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!因此&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证据的相关知识的

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!
交通事故证据是指证明交通事故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!交通事

故证据的种类主要包括如下几类!
$%%物证!物证是以自己的属性,特征或者存在状况证明案件

事实的实物或者痕迹!物证的属性是指物证的内在结构特征&包括

构成要素,构成要素的结构等-物证的特征是指物证的外在表现形

式方面的特征&如形状,大小,轻重等-物证的存在状况是指物证

的运动状态与空间位置&如车辆的速度,行驶路线,停车位置,车

轮痕迹的走向等!需要注意的是&用以提取,固定和保全物证的照

片,录像带和笔录不是物证!
$"%书证!书证是指以文字,图形,符号等所表示的内容证明

案件真实情况的书面档案材料或其他物品!书证分公文书证和私文

书证!公文 书 证 包 括 机 动 车 行 驶 证,机 动 车 驾 驶 证,货 运 单,发

票,诊断书等-私文书证包括合同,协议,收据等!
$$%证人证言!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&除事故当事人以外的

人&就自己所知 道 的 事 故 事 实,情 况 向 办 案 人 员 陈 述 的 人 称 为 证

人!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自己所感知的交通事故真实情况&直接向

办案人员所作的陈述!其形式有口头的和书面的两种!
$’%视听资料!是指用录音带,录像带,光盘,计算机和其他

科学技术设备存储的资料&用来证明交通事故真实情况的证据!路

面电子监控信息,电子数码照相机照片,计算机制作的现场图,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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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录像,当事人和证人的口述录音等都属于视听资料!
$*%当事人陈述,被害人陈述,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!当

事人陈述是指在交通事故处理中&交通事故主体对案件事实的感知

和认识所作的陈词及叙述!被害人陈述是指合法权益在交通事故中

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&就其遭受侵害的事实及案件其他情况

向办案人员所作的陈词及叙述!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交通

肇事犯罪嫌疑人&在行使诉讼的侦查阶段&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

况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作的供述,辩解和陈述!
$)%鉴定结论!也 称 鉴 定 人 意 见&它 是 由 具 有 专 门 知 识 的 人&

根据公安,司法机关的指派或聘请&对案件中需要解决的某些专门

性问题进行分析,鉴别后所作出的结论性的判断!交通事故鉴定结

论是鉴定人运 用 专 门 知 识 或 技 能&对 交 通 事 故 案 件 中 某 些 专 门 问

题&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结论!
$+%勘验,检查笔录!勘验,检查笔录是指交通事故办案人员

对与交通事故有关 的 现 场,车 辆,物 品,尸 体 和 人 身 等 进 行 勘 验,
检查所作的记录材料!

"!!p$%&’Wqrst&’()LMnDoukY*

!!! 尊 重 人 的 生 命&确 定 了 交 通 事 故 当 事 人,交 通 警 察,

医院的救治义务&尽 可 能 地 保 护 事 故 伤 者 的 生 命 安 全!,! 规 定 事

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伤者&乘车人,过往车辆驾驶人,过往

行人应当予以 协 助--! 规 定 交 通 警 察 赶 赴 事 故 现 场 处 理&应 当 先

组织抢救受伤人 员-.! 规 定 医 院 应 当 及 时 抢 救 伤 者&不 得 因 抢 救

费用问题而拖延救治!

" 实行事故现场的 快 速 处 理!,! 在 道 路 上 发 生 交 通 事 故&未

造成人员伤 亡&当 事 人 对 事 实 及 成 因 无 争 议 的&可 以 即 行 撤 离 现

场&恢复交通&自行协商 处 理 损 害 赔 偿 事 宜-不 即 行 撤 离 现 场 的&
应当迅速报告执 勤 的 交 通 警 察 或 者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!-! 在

道路上发生 交 通 事 故&仅 造 成 轻 微 财 产 损 失&并 且 基 本 事 实 清 楚

的&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!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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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构建新型保障 体 系&尽 可 能 保 证 赔 偿 费 用 和 抢 救 费 用 的 支

出!,! 国家实行机 动 车 第 三 者 责 任 强 制 保 险 制 度&设 立 道 路 交 通

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!-! 肇 事 车 辆 参 加 机 动 车 第 三 者 责 任 强 制 保 险

的&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-抢救费用超过责

任限额的&未参加机动车 第 三 者 责 任 强 制 保 险 或 者 肇 事 后 逃 逸 的&
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&道

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!

$ 尝试弱者保 护 的 立 法 政 策!第 七 十 六 条 第 二 款 规 定’机 动

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,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&由机动车一方承

担责任-但是&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,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

全法律,法规&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&减轻机动

车一方的责任!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,行人故意造

成的&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!
根据本条规定&机动车 和 非 机 动 车,行 人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场 合&

机动车一方不能通过举证自己无过错而免除责任!这体现了 "道路

交通安全法#对道路交通参与者中弱者和受害者进行特殊保护的立

法政策!在使用严格责 任 场 合&机 动 车 一 方 承 担 全 部 责 任 是 原 则&
减轻或者免除责任是例外!

""!!"#&’()8v(a*

!!交通事故 当 事 人 是 指 与 交 通 事 故 有 直 接 关 系 的 人 员&包

括车辆驾驶人,行人,乘车人以及其他道路使用者!当事人在交通

事故中并不一定负有事故责任!

"#!wx2!""3yz{|}yDo~�*

!!当拨打 (%""+报警电话时&不要因发生 事 故 而 紧 张&要

将交通事故发生 的 时 间,地 点 $如 道 路 名 称,路 段%,车 型,车 号

以及人员伤亡情况讲清楚&如实回答接警人的询问!最好留下联系

电话和 地 址!其 中 地 点 和 事 故 的 准 确,简 单 描 述 是 最 为 关 键 的

内容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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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在交通 事 故 报 警 信 息 中&地 点 是 最 重 要 的!准 确 地 描 述

出事地点&有利于 (%""+接 警 员 及 时 调 派 民 警 赶 赴 现 场!从 接 警

情况看&报警人对事发地点的具体位置描述不清&会导致交警不能

快速到达现场!那么驾驶人怎样才能准确描述出事地点呢0
首先&注意观察交通标志!在城市主要干道内&司机可观察附

近的交通标志牌,指路牌确定自己的位置!在城市主要道路上发生

意外情况&您要注意留意道路名牌!有的城市使用不同颜色的道路

名牌代表不同的方向&如白底红字路名牌指示东西方向&绿底白字

路名牌指示南北方向!
其次&注意观察周围典型地物标志!当附近没有明显的交通标

志时&就要借助周围的一些典型地物来辨别方位!您可以观察周围

是否有特征的建筑物&如商场,写字楼,加油站&或者看看附近是

否有河流!在高速公路及国道上&司机可根据路边标明公里数的标

志牌的界碑来确定位置!

"%!yz��9����()*

!!在事故地点 确 定 后& (%""+还 希 望 报 警 者 能 提 供 人 员 伤

亡情况及车辆损坏程度的信息!
发生事故后&报警人要沉着,冷静&在接警人的提问下&简要

准确地说明事故地点,方向,人员伤亡情况!车辆损坏程度,能否

驶离现场,是否需要清障车等信息对交管部门指挥中心调派警力及

疏导交通都 很 有 帮 助!如 果 车 上 载 有 易 燃,易 爆 的 危 险 化 学 物 品

时&要主动说明&以便采取紧急措施&防止造成更大的危害!

"&!!"#$%&’()B��$%&’()B�6E7*

!!交通事故 现 场 是 指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的 地 点&以 及 与 事 故 有

关的车辆,人员,牲畜及其他事物,痕迹,物证所占有的空间和时

间!它的客观存在&是分析交通事故发生过程的依据&对分析事故

原因&确定当事人的责任&进而依法正确处理交通事故具有十分重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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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意义!根据 "道路交通安全法#的规定在发生交通事故后&当

事人保护现场也是当事人的义务之一!
根据交通事故现场的实际情况&通常人们把道路交通事故现场

分为原始现场,变动现场,逃逸现场,伪造现场和再现现场等!

"’!��P�=�$%���}��!"*

!!关于机动车 驾 驶 人 在 驾 驶 机 动 车 行 驶 前 的 安 全 技 术 检 查

义务&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二十一条规定&驾驶人驾驶机 动 车 上

道路行驶前&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-不得驾

驶安全设施不全 或 者 机 件 不 符 合 技 术 标 准 等 具 有 安 全 隐 患 的 机 动

车!减少交通事故应当从预防入手!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&保

护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&同时也为了保护驾驶人的人身财产安

全&上道路行驶的机动 车 应 当 保 持 其 安 全 性 能!为 了 做 到 这 一 点&
除了对机动车要进行定期检查,维护外&驾驶人经常对机动车的安

全技术性能进行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!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&又

称为事故隐患车&包括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的

机动车!这样的机动车如果上路行驶&容易因为行驶过程中出现机

械故障从而引发交通事故&在行驶中出现紧急情况时也可能因为车

况问题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发生&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也可能因

此而加重对人身财产的损失破坏程度!因此&驾驶人在驾驶机动车

上道路行驶前&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&包括

检查车辆的制动系统及各部位机件连接的紧固情况&检查机油,空

气,燃油滤清器和蓄 电 池 等 是 否 清 洁&是 否 有 漏 水,漏 油,漏 气,
漏电等现象&刹车是否灵敏等!驾驶人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

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路行驶!

"(!P�=�����C!"�fYT��Wq����*

!!根据 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#的 规 定&登 记 后 投 入 使 用 的 机

动车应当依照法律,行政法规的规定&根据车辆用途,载客载货数

量,使用年限等不同情况&定期接受安全技术检验!在对机动车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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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登记时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审查的项目之一&就是对机

动车进行安全技术检 验&只 有 安 全 技 术 检 验 合 格 的&才 准 予 登 记!
"道路交通安全法#这 样 规 定 的 目 的&就 是 防 止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的 车

辆上路!但是&机动车投入使用后&有些机械部件会随着使用而磨

损&也就是说&车辆登记时的一次安全技术检验是无法保证机动车

的安全技术状况长期处于良好状态的!因此&对投入使用后的机动

车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是很有必要的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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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&非机动车的 外

形尺寸,质量,制动器,车铃和夜间反光装置&应当符合非机动车

安全技术标准!上述规定&对非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标准作了原则规

定!非机动车&根据 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#第 一 百 一 十 九 条 的 规 定&
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&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&如自行车,手

推车,马车,牛车等&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,空

车质量,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,电动自

行车等交通工具!非机动车应当符合一定的安全技术标准!非机动

车虽然车速较 慢&但 如 果 不 符 合 安 全 技 术 标 准 或 者 不 谨 慎 安 全 驾

驶&也会增加发生交通 事 故 的 可 能 性!比 如 非 机 动 车 制 动 器 失 灵&
车铃失灵等&可能会导致非机动车碰撞事故!因此&为了更好地保

证交通安全&维护公民的利益&有关部门应当对非机动车制定相应

的安全技术标准&对非机动车的外形尺寸,质量,制动器,车铃和

夜间反光装置等&在安全性方面规定各项技术指标!非机动车的生

产,销售单位&在生产和销售非机动车时&应当符合非机动车安全

技术标准!非机动车的 所 有 人,使 用 人 也 应 当 注 意 维 护 非 机 动 车&
使之符合有关安全技术标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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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在道路上 发 生 了 交 通 事 故&当 事 人 应 当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采

取以下措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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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车辆驾 驶 人 应 当 立 即 停 车&保 护 现 场!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后&
当事人应当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!用石块,树枝等将现场范围

封闭&并注意 看 护&禁 止 一 切 车 辆 和 行 人 进 入!如 果 车 上 装 有 易

燃,易爆,剧毒,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时&要立即报警&并向接警人

说清楚车上所载危险物品的种类和性质!在交警或专业人员未到达

之前&当事人应当设法对现场进行保护!立即设法消除危险和潜在

危险&并向周围的行人讲明现场的危险性!

" 造成人员伤 亡 的&车 辆 驾 驶 人 应 当 立 即 抢 救 受 伤 人 员&并

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!
救死扶伤是法律规定当事人必须履行的义务!抢救伤者时应采

取相应的急救措施!如 伤 者 出 血&应 找 准 出 血 部 位&想 办 法 止 血-
如伤者失去知觉或呕吐&应将伤者横卧&舒身躺下&保证其呼吸道

畅通&避免其因姿势不对致咽喉被堵窒息!在无其他车辆救助的紧

急情况下&可用肇事车辆将伤者运送到医院!
当发生交通事故需要公安机关处理时&当事人应当迅速报告执

勤的交通警察!在事故发生地无执勤民警时&应当向对事故发生地

点有管辖权的公安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拨 打 (%""+交 通 事 故 报 警 电 话 报

案&如果事故发生在边远地区&通讯联络不便&可请顺路过往车辆

的驾驶人或其他人员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案&或就近向当地公安

部门,行政部门报案&并请他们转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!

# 因抢救受伤 人 员 变 动 现 场 的&应 当 标 明 位 置!有 时 抢 救 受

伤人员可能会变动现场&这时应当坚持将抢救受伤人员放在首位的

原则&同时对现场的变动&应当如实记录下来&如有他人在场&应

留人保护现 场!比 如 伤 者 被 压 在 车 轮 下&可 以 移 动 车 辆 将 伤 者 移

出&但应标记车轮方位和伤者倒卧的位置&在无其他车辆救助的紧

急情况下&可用肇事车辆将伤者运送到医院&但应标记好车轮的位

置,走向,制动印痕的起始点等!

$ 未造成人员 伤 亡&当 事 人 对 事 实 及 成 因 无 争 议 的&可 以 即

行撤离现场&恢复交通&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-不即行撤离

现场的&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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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 仅造成轻微 财 产 损 失&并 且 基 本 事 实 清 楚 的&当 事 人 应 当

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!即先撤离现场&以保证交通畅通&然

后当事人之间再协商对损失的赔偿&如果当事人协商不成&也可找

交通警察协调解决!
乘车人,过往车辆驾驶人,过往行人对交通事故中的伤亡人员

有义务协助抢救!这是社会主义人权的必然要求&也符合我国建设

和谐社会的思想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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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通 事 故 发 生 后&事 故 现 场 会 留 下 大 量 的 事 故 痕 迹 和 物

证&有些痕迹对查明事故基本事实&分析事故发生原因等起着至关重

要的作用&当事人在对现场实施保护时&应对这些痕迹予以重点保护’

! 路面痕迹&如 车 辆 制 动 痕 迹,轧 压 痕 迹,侧 滑 痕 迹,行 人

鞋底与路面的擦痕以及血迹,油迹,水迹等-

" 车辆与人体 擦 撞 痕 迹&如 各 种 车 辆 造 成 的 刮 痕,沟 槽,服

装搓擦痕,车身浮尘擦痕等-

# 路面遗留物&如玻璃,漆片等散落物以及人体组织剥落物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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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通事故 发 生 后&当 事 人 应 该 尽 量 拦 截 过 往 的 车 辆 将 伤

者送往医院!在 万 不 得 已 的 情 况 下 可 以 使 用 肇 事 车 辆 送 伤 者 去 医

院&但应先标好停车位置&即各个车轮的位置,走向,制动印痕的

起止点等!如果有他人&应该留下保护现场!驾驶员在将伤者送到

医院后&应立即返回现场&根据标记放好车辆!也就是在事故发生

后&当事人有 双 重 义 务&在 抢 救 伤 者 的 同 时&也 必 须 要 保 护 好 现

场&以便今后的责任认定工作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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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道路交通事 故 中 的 人 身 伤 亡 是 指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后 造

成的人员死亡或者重伤,轻伤,轻微伤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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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伤是指使人肢体残废,毁人容貌,丧失听觉,丧失视觉,丧

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!
轻伤是指物理,化学及生物等各种外界因素作用于人体&造成

组织,器官结构的一定程度的损害或者部分功能障碍&尚未构成重

伤又不属于轻微伤害的损伤!
轻微伤是指造成人体局部组织器官结构的轻微损伤或短暂的功

能障碍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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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道路交通事 故 中 的 财 产 损 失 在 事 故 统 计 和 事 故 处 理 中 的

含义不同!在事 故 统 计 中&财 产 损 失 是 指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造 成 的 车

辆,财产直接 损 失 折 款&不 含 现 场 抢 救,人 身 伤 亡 善 后 处 理 的 费

用&也不含停工,停产,停业等所造成的财产间接损失!在事故处

理中&财产损失 除 了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造 成 的 车 辆,财 产 直 接 损 失 折

款&还应包括 现 场 抢 救,人 身 伤 亡 善 后 处 理 的 费 用&但 不 包 括 停

工,停产,停业等所造成的财产间接损失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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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所谓道路 交 通 事 故 社 会 救 助 基 金&是 指 由 有 关 保 险 公 司

按照国家规定从所收取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费中提取一定

比例的资金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筹集的资金所建立起来的&用于抢救

道路交通事故伤员的基金!参照国外的做法&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

会救助基金的目的同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一样&在

于保护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!
在日常的事故处理中&我们经常遇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

伤后&由于肇事者逃逸或驾驶人,车主无力承担高昂的抢救治疗费

用&使伤者的治疗延误&受害人反而因抢救治疗费背负了沉重的经

济负担&造成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冲突&不利于切实保护受害者的权

益和维护社会的安定!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&充分体现

了以人为本的理念!对此&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七十五条 作 出 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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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的规定’ (医 疗 机 构 对 交 通 事 故 中 的 受 伤 人 员 应 当 及 时 抢 救&
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!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

者责任强制保险的&由保 险 公 司 在 责 任 限 额 范 围 内 支 付 抢 救 费 用-
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&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

肇事后逃逸的&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

部抢救费用&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

责任人追偿!+这就为确保 对 事 故 伤 者 实 施 人 道 主 义 救 助 提 供 了 法

律依据&有利于及时,快速处理道路交通事故&减少当事人之间的

矛盾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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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"道路交 通 安 全 法#第 十 七 条 规 定’ (国 家 实 行 机 动 车 第

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 度&设 立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救 助 基 金!+所 谓 机 动

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&是指保险机动车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交通事

故&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直接财产损失&依法应当由被保险

人支付的赔偿金额&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的法定保险

制度!其目的是以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为依托&推行仅造成车

损的交通事故实行快速处理和当事人自行解决事故损害赔偿事宜的

事故处理新机制&并有效解决了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当事人无力赔

偿&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偿等问题!此外&"道 路 交 通 安 全

法#第十三条还将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单作为机动车安全技术检

验的前提条件!为了确保此项制度的实施&"道路交通安全 法#还

规定&对于机动车所有人,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

者责任强制保险的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车辆直至车辆

投保为止&并可以处以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交缴纳保费的"倍罚款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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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机动车强 制 报 废 制 度&是 指 对 于 依 照 有 关 规 定 应 当 报 废

的机动车&法律要求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必须及时对报废机动车进行

报废处理&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将报废机动车出售,赠与,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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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解&或者使报废机动车继续上路行驶的制度!"道路交通安全法#
第十四条规定&国家实行机动车强制报废制度!报废机动车&是指

各种汽车,摩托车等&达到国家报废标准&或者虽未达到国家报废

标准&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&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

安全技术条件或者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!国家实行

机动车强制报废制度&主要是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&加强

对报废机动车 回 收 的 管 理&保 障 道 路 交 通 秩 序 和 人 民 生 命 财 产 安

全&保护环境!驾驶人朋友应该理解和充分认识到这项制度的重要

意义&自觉地维护好这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制度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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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汽车碰撞 事 故 在 交 通 事 故 中 占 有 很 大 比 重&发 生 此 类 事

故时&首先要做到头脑冷静&然后根据发生事故的具体情况&灵活

机动地加以处理!下面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驾驶人和乘客

减少碰撞事故带来的损伤!
汽车发生正面碰撞时&应迅速判断可能撞击的方位和力量!若

撞击的方位不在驾驶 人 一 侧&驾 驶 人 应 手 臂 稍 弯 曲&紧 握 转 向 盘&
以免碰撞时造成肘关节脱位&两腿向前蹬直&身体向后倾斜&紧靠

座位后背&以克服惯性力&避免头部撞击风窗玻璃或胸部撞在转向

盘上造成损伤-若撞击 部 位 临 近 驾 驶 座 位&极 易 造 成 驾 驶 室 变 形&
转向盘后移&驾驶人应迅速避离转向盘&同时两腿抬起&侧身向副

驾驶位倒卧&减少身体受到挤压伤害!
汽车发生侧面碰撞时&一般都会产生旋转&驾驶室车门也有可

能脱开&驾驶人可能在碰撞力的作用下甩出车外!因此&驾驶人和

前排乘车人系安全带是减少碰撞损伤的根本措施!另外&驾驶人应

极力避免侧面碰撞&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&可立即改变方向努力使

侧撞变为相刮撞&并用 力 拉 住 转 向 盘&稳 住 身 体&以 免 甩 出 车 外!
坐在被撞一侧的人员应迅速抓住车内一固定物&同时顺着被撞方向

倒卧&减少身体受到挤压伤害!
从后面撞车时&即便撞击力量不大也往往是危险的!所以&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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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视镜中看到撞车势在难免时&要双手放在脑后&双肘并拢&借以

保护颈椎和头部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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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汽车倾翻时&驾驶人一般都会有先兆感觉!横向 倾 翻 时&

由于离心力的作用&驾驶人身体有向外飘起的感觉-路肩外斜坡翻

车时&车身先慢慢倾斜&然后才会翻车-纵向倾翻时&汽车先前倾

或后倾&驾驶人会有车头下沉或车尾翘起的感觉&然后才会翻车!
当驾驶人感到汽车将 不 可 避 免 倾 翻 时&应 当 用 手 紧 握 方 向 盘&

两脚钩住踏板&借以固定身体&随着车体一起翻转&同时身体尽量

往座位下躲缩&避免身体在车内滚动而受伤!
翻车时如果跳车&应向汽车运行方向的后方或翻转方向的反方

向跳车&切不可顺着翻 车 方 向 跳 出&以 免 跳 出 车 外 后 被 车 体 轧 伤!
如果在车内感 到 不 可 避 免 要 抛 出 车 外 时&应 在 向 外 抛 出 车 厢 的 瞬

间&猛蹬双腿&落地时用双手抱头顺势滚动一段时间&以减轻落地

力量&躲开车体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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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行驶中 突 然 爆 胎&是 驾 驶 人 很 难 预 料 的 突 发 性 事 故!这

往往是 由 于 车 辆 超 载,轮 胎 气 压 不 足 或 者 是 遇 到 尖 锐 物 的 刺 伤

所致!
如果是后面 的 轮 胎 爆 裂&汽 车 的 尾 部 就 会 摇 摆 不 定,颠 簸 不

已!只要驾驶人保持镇定&双手紧握转向盘&收油点刹车通常都可

以使汽车保持直线行驶!制动时不要过分用力踩制动踏板&要反复

一下一下地踩制动踏板&这样可以使汽车重心前移&加大两前轮胎

的受力&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力!
如果爆裂的是前面的轮胎&情形就严重得多&因为这样会严重

影响驾驶人对转向盘的控制!遇到这种情形&应该尽可能轻踩制动

踏板&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应力&因为爆裂的前轮胎会不平稳

地滚转&甚至可能脱离轮圈!双手转方向盘&这样如汽车大幅度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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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或偏右驶&也可立刻矫正!
车轮的固定螺母如果 松 动&有 时 会 使 车 轮 在 汽 车 行 驶 中 脱 落!

遇到这种意外&整辆车会失去平衡&并可能出现回转的情形!车轮

脱落就会露出制动鼓 $有 些 汽 车 会 露 出 轮 轴%!这 暴 露 的 机 件 戳 入

路面&即成回 转 中 心!如 果 脱 落 的 是 后 轮&回 转 程 度 就 没 那 么 严

重!这时应该紧急制动&并把方向盘转向汽车回转的相反方向!

$!!&’()¢£�45´µ¯b*

!!交通事故 发 生 后&没 有 受 伤 或 受 伤 轻 微 的 当 事 人 应 该 迅

速组织抢救受伤严重的人员&过往行人也应帮助抢救伤员&这不仅

体现法律对道路通行者的要求&也为妥善处理交通事故,减少事故

损失,维护社会稳定起积极的作用!
由于交通事故来势突然&事故场面一般又较为复杂!因此&事

发后参加抢救的 当 事 人 或 者 其 他 人 员 保 持 清 醒 冷 静 的 头 脑 是 首 要

的&当然还需要了解抢救伤员的基本方法!
$%%大出血的处理!出血严重&止不住地往外流血时&应立即

采取措施止血&不然出血过多会导致死亡!大出血时应先止血&然

后再叫救护车!急救止血的方法有以下’种!

! 加压包扎止 血!适 用 于 全 身 各 部 的 小 动 脉,静 脉,毛 细 血

管出血!方法是用敷料或其他洁净的毛巾,手绢,衣物,三角巾等

做软垫&放在伤口上&再加压包扎&以增强压力达到止血目的!

" 指压止血!适 用 于 出 血 量 大,血 管 损 伤 的 伤 员&即 用 手 压

在伤口出血之上的动脉部分&使血管被压闭住&以阻断血流!注意

施加力度要适中&时间不宜过久&以%#到%*分钟为宜&尽可能保

持患处高举&减慢流血速度!

# 止血带止血!对 四 肢 大 出 血 的 急 救&必 要 时 可 用 止 血 带 止

血!上止血带前&先将伤肢抬高&尽量使静脉回流&在上止血带的

部位&用敷料或衣物,毛巾 垫 好!要 每 隔’#到*#分 钟 放 松 一 次&
每次以%到"分钟为宜!

$ 填塞止血!外 伤 时&有 时 伤 口 存 在 大 的 空 隙&这 时 要 用 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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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,消毒纱布填塞在伤口内&将空隙压实&再用加压包扎法包扎!
$"%无知觉的处理!如无知觉&则采取大声呼叫,掐肩膀等办

法&并让伤员呈侧卧状!
$$%有无呼吸的判断与处理!判断是否呼吸停止的方法’观察

胸腹部的运动状态&手触摸腰部的呼吸运动部位&耳贴近伤员鼻孔

听呼吸声!若呼吸停止&立即进行人工呼吸!
人工呼吸有口对口呼吸法和提臀法!提臀法是使伤员俯卧&两

手交叉&把身体放在其 两 手 上&在 伤 员 腰 部&用 力 抬 起 伤 员 的 腰&
然后轻轻地放回&休息片刻&每)秒钟重复一次!此方法是在伤员

面部受伤&不适合采用口对口人工呼吸时使用!口对口呼吸法是使

伤员仰卧&一只 手 托 起 下 颌&另 一 只 手 放 在 额 头 上 轻 轻 地 使 头 后

仰&确保呼吸道畅通!用压额头的手指捏住鼻孔&大大张开伤员的

嘴&先深吸一口气&然后对准伤员的口将气吹入&使伤员的胸部鼓

起&吹气完毕&口和手立即离开伤员!如此每*秒钟一次!
$’%骨折的救护方法!

! 颈椎骨折!对 颈 椎 受 伤 的 伤 员 应 上 颈 托&以 防 隐 蔽 的 颈 椎

损伤因活动而错位&造成脊髓损伤&导致截瘫发生!如果没有颈托&
不要盲目移动伤员&以免伤情加重!最好的方法等待医生救护!

" 胸,腰椎骨折!胸,腰 椎 骨 折 后&不 能 随 意 移 动 伤 员&应

依照伤后的姿势做固定&然后待医生救护!

# 肢体骨折!用 夹 板 法 固 定 骨 折 的 肢 体-无 夹 板 时&用 健 肢

固定的方法&即用三角巾,腰带,布带等把两下肢固定在一起&两

膝和两踝之间要垫上软性物品!

$"!&’()B�¢£Ö×45LM*

!!交通事 故 发 生 引 起 火 灾 时&应 立 即 熄 火,脱 离 车 辆&迅

速报警并实施灭火措施!灭火时&应注意对油箱采取降温,隔热措

施&以防止油箱在高温下发生爆炸!如果燃油已经着火&切忌用水

泼!对于没有火情的交通事故现场&应该注意观察有无引起火灾的

隐患!例如&现场有无车辆溢出的燃油&有无断落的电线或其他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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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隐患等&一旦发现存在火灾隐患&要及时妥善处置&注意隔离散

落在现场的易燃,易爆品及其他危险品!

$#!¢£%Ø&’()}v45LM*

!!按照交通 事 故 的 定 义&车 辆 在 道 路 上 通 行 时 发 生 的 事 故

与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&并没有本质的区别&都是因

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事件案!只是事故地点

不同&一个在道路上&一个在道路外!对于这种事故当事人仍然可

以拨打 (%""+报案!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接 到 报 案 后&同 样 应

当立即派交通警察赶赴现场处理事故!根据 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

七十七条明确规定’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&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&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!
国务院对车辆,行人与火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以及在渡口发生的

交通事故另有规定&因此&此类事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

惯例配合有关方面进行处理!

$$!Ù$%&’¶¢£8:;<&’()8ÚÛ()}45
LM*

!!由于道路交 通 事 故 是 仅 限 于 车 辆 造 成 的 人 身 伤 亡 和 财 产

损失的事件&如果在道路上发生和车辆无关的事故和事件&如行人

之间造成的损害或者道路交通设施造成行人的损害等&不属于交通

事故&事故当事人应当按照 "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#中关于侵

权行为的有关 规 定 寻 求 损 害 赔 偿!损 害 赔 偿 应 由 当 事 人 协 商 解 决&
当事人之间因损害赔偿发生分歧的&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!

$%!¬�=ÍÜaÝ#&’()Þ*
!!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#第 一 百 一 十 九 条 第 二 款 规 定’()车

辆*&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!+第四款规定’()非机动车*&是指

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&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&以及虽有动力装置

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,空车质量,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

疾人机动轮椅车,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!+"道路交通安全法#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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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的交通事故&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

财产损失的事件!构成道路交通事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’事故必须

是车辆造成的&其中至少一方是车辆!这里所指的车辆包括机动车

和非机动车!事故必须是发生在交通法规明确规定的公路,城市街

道和胡同&以及公共场所,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,行人通行或作为

交通集散的场地!
根据以上分析&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&如果发生事故的地方在

"道路交通安全法#规定的道路上&骑车人由于过错或意外撞了人&
那就可以认定是交通事故!

$&!�ß°àáv(aÙ&’()LM¶}v��Do
(â*

!!$%%观 念 要 更 新!交 通 参 与 者 要 认 识 到&在 现 代 汽 车 道

路交通中&交通事故的发生是难免的&对于那些没有人员伤亡的轻

微财产损失事故&最经济最快的处理方式是自行调解&这样可以大

大减少因事故带来的间接损失&同时也避免许多心情上的不愉快!
$"%要认识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不成&可以直接向法院提

起民事诉讼!在过去&由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损害进行调解是法定

的必经程序&是交警的职责-现在法律已经改变了这一规定&交通

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不必非要经过交警部门!公安部门已经把交警的

角色定位为及时取证,作出专业认定&交警不再是赔偿争议的当然

处理机关&赔偿的问题由法院解决!受害人应当及时通过起诉来保

证赔偿权利的实现!通过诉讼&可以采取保全措施!
$$%注意收集证据!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还应当注意收集赔偿相

关的证据&注意及时申请相关检验,鉴定等!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不能

独立完成调查,收集相关证据的&应当及时寻求专业律师等人员帮助!

$’!!"#ãØ&’()*

!!涉外交通事故是指涉及一个或多个涉外因素的交通事故!

所谓涉外因素是指在道路交通事故中&有外国籍人参加的刑事,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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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,民事活动!随着国际间交往的不断加深&来我国进行政治,经

济,文化活动的外国人日益增多&他们有的短期停留&有的长期居

住&在此期间&都不可避免地要与道路交通打交道&一旦发生交通

事故&其处理是否与中国公民一样呢0
从法律意义上来讲&一名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外国人&除受中国

管辖外&还受其国籍国的外交保护&这种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中的普

遍原则&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&因此&我国有关道路交通事故处

理的法律,法规中对涉外因素的问题作了专门规定&如对外交人员

的现场调查取证&刑事,行政处罚&调节程序都作了特别规定&这

些规定对正确处理涉外因素的交通事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!

$(!!"#:äåæ8&’()*

!!交通事故的发生是由于火灾,水 灾,暴 动,骚 乱,战 争,

自然灾害等因 素 引 起 的&人 力 无 法 控 制 这 些 因 素 对 交 通 事 故 的 影

响&这种类型的交通事故称之为不可抗力的交通事故!

$)!!"#çè¥é()*

!!特别重大 事 故&是 指 造 成 特 别 重 大 人 身 伤 亡 或 者 巨 大 经

济损失以及性质特别严重,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故!其中所谓的 (造

成特别重大人身伤亡+或者 (巨大经济损失+&对于交通事故来说&
是指发生一次死亡$#人 及 其 以 上 或 者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在*##万 元 及

其以上的事故和其他性质特别严重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交通事故!

!+#$,’-./01%&’(

%*!5ê$%&’()2ëÜ3*

!!(私了+的意思是指纠纷或争议不经国家行政机关或司法

机关而私下了结!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的 (私了+与一般意义上

的 (私了+有所不同&准确地说交通事故处理中的 (私了+应叫做

交通事故自行处理&是指在道路交通范围内依法由当事人自行协商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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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事宜!

%!!&’()2ëÜ38rìím#!"*

!!"道路交 通 安 全 法#第 七 十 条 规 定’ (在 道 路 上 发 生 交 通

事故&未造成人身伤亡&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&可以即行

撤离现场&恢复交通&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-不即行撤离现

场的&应当迅速报告执勤 的 交 通 警 察 或 者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!
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&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&并且基本事实清楚

的&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!+

%"!C5fî�2ëÜ3*

!!"道路交通安全法#允许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处理道

路交通事故&赋予了当 事 人 对 不 涉 及 人 身 伤 亡 的 事 故 进 行 (私 了+
的权利&这是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!这一

规定否定了以往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一概不能自行解决&只能听候

公安机关处理的做法&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自主解决提供了法律的支

持和制度上 的 空 间!这 一 规 定&在 实 际 操 作 中&可 以 带 来 以 下 的

好处!
$%%缓解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交通阻塞&提高通行效率!伴随我

国机动车持有量的快速增长&车辆与道路的矛盾日益加剧&交通事

故数量也在大幅度增加!而道路交通事故又是造成交通阻塞的主要

原因&据统计&在城市里&仅造成车辆损失的交通事故占全部交通

事故的&#/左 右!实 行 (私 了+&可 以 使 一 部 分 交 通 事 故 快 速 解

决&从而缓解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交通阻塞!
$"%提高交通事故处理的效率&降低交通事故处理成本!经济

学上有一个概念&叫做沉没成本&即不可能收回&又不能改变事情

发展方向&更不可能带来利润的费用!就轻微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

而言&如果不改变以往的处理方式&仍然由交通警察或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按照一般的程序来处理&不仅要占用当事人和交警大量

的时间和精力&而且会造成现场长时间的交通拥堵&也就是说交通

!"#$%&’()*+,



!
"
#
$
%
&
’
(
)
*

"(!!!

事故处理的社会 (沉 没 成 本+加 大!实 行 (私 了+&可 以 使 上 述 付

出大大减少&提高了交通事故处理的效率&方便了群众&降低了社

会管理成本!
$$%尊重当 事 人 的 民 事 权 利!充 分 发 挥 当 事 人 处 理 事 故 的 作

用&发挥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中的积极作用&减少诉

讼纠纷!
$’%可以提 高 驾 驶 人 的 法 治 意 识!当 事 人 在 交 通 事 故 的 (私

了+过程中&需要自己决定如何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问题&就

迫使其学习有关的交通安全法律知识&学习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

益&使其在处理 交 通 事 故 的 过 程 中&学 会 守 法 地 驾 驶 车 辆 或 者 行

走&提高交通法制观念&将来不再出现或者减少道路交通安全违法

行为&减少交通安全隐患!

%#!2ëÜ3}v./801#!"*

!!(私了+道路交通事故虽然方便,快捷&但是不是 任 何 一

个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都可以进行 (私了+&了解 (私了+的条件&
可以帮助当事人正确,快速处理交通事故&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!

根据 "道路交通安全法#的规定&(私了+应当具备以下条件’

! 交通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-

" 当事人对事故的事实和成因没有争议-

# 记录交通事 故 的 时 间,地 点,对 方 当 事 人 的 姓 名 和 联 系 方

式,机动车牌号,驾 驶 证 号,保 险 凭 证 号,碰 撞 部 位,共 同 签 名

之后-

$ 当事人自愿自主协商处理交通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事宜!

%$!Do&’()v(a:ª2ëÜ3*

!!"道路交 通 安 全 法#第 七 十 条, 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实 施 条

例#第八 十 六,第 八 十 七,第 八 十 八 条 和 "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程 序 规

定#第十二条,第十三 条 不 仅 规 定 了 当 事 人 可 以 (私 了+的 情 形&
而且明确规定了当事人不能 (私了+的情形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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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机动车无号牌,无检验合格标志,无保险标志的-

" 驾驶人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-

# 驾驶人饮酒,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-

$ 造成人员伤亡的-

% 未造成人身伤亡&当事人对交通事故事实及成因有争议的-

& 当事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-

’ 造成道路,供电,通讯等设施损毁的!
有上述+种情形之 一 的&当 事 人 不 能 (私 了+&应 当 保 护 现 场

并立即报警!

%%!C!"no&’()v(a:ª2ëÜ3*

!!对上述+种情形事故&当事人之所以对其不能自 行 协 商&

是由于以下原因!

! 机动车无号 牌,无 检 验 合 格 标 志&涉 及 盗 抢 车 辆,报 废 车

辆的查处!无保险标志&可能造成保障损害赔偿无法落实!

" 驾驶人无有 效 机 动 车 驾 驶 证&驾 驶 人 饮 酒,服 用 国 家 管 制

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&涉及对驾驶人严重的行政处罚!

# 当事人不能自 行 移 动 车 辆&涉 及 交 通 警 察 到 场 采 取 相 应 的

清障措施!

$ 造成道路,供电,通 讯 等 设 施 损 毁&涉 及 道 路,供 电,通

讯等设施产权人的权利!

% 造成人员伤亡&涉嫌交通肇事罪!
非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&当事

人应当共同判断有没有人员受伤,是谁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造

成的事故!当事人对事 故 事 实 及 成 因 无 争 议 的&必 须 先 撤 离 现 场&
再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&不能在对事故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

情况下&在现场 协 商 处 理 损 害 赔 偿 事 宜!因 为 这 样 会 造 成 交 通 堵

塞&是交通法律,法规禁止的行为!
之所以规定机动车由于单方面原因与道路上的设施碰撞发生交

通事故&造成设施损毁的&驾驶人应当立即报警等候处理&不准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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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与其他车辆,人员发生事故等理由擅自驶离现场&这是因为机

动车与道路上的设施碰撞发生交通事故&造成道路设施损毁的机动

车方必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!如果擅自驶离现场&一是有逃

避损害赔偿责任肇事逃逸之嫌-二是如果涉及保险理赔&对确认机

动车驾驶人及机 动 车 驾 驶 人 的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状 态 构 成 障 碍!但 是

如果机动车可以移动&应当将机 动 车 移 至 不 妨 碍 交 通 的 地 点&然

后立即报警等候处理!有关 设 施 管 理 部 门 接 到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

部门的通 知 后&应 按 照 有 关 规 定 及 时 解 决 相 关 设 施 的 损 害 赔 偿

事宜!

%&!Ùv(a2ëÜ38&’()¶�tï,º»¼½8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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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根据 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七十条,"道路交通安全法实

施条例#第八十六条的规定&对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的交通事故的

财产损失数额没有限 制!北 京 市"##’年)月%日 颁 布 施 行 的 "关

于快速处理交通事故的通告#&当事 人 自 行 协 商 处 理 的 交 通 事 故 也

无金额限制!也就是说&在 北 京 市 道 路 范 围 内&机 动 车 与 机 动 车,
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&对事

故事实无争议的&当符合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的条件时&当事人就

可以 (私了+!但是&地方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规 中 对 事 故 造 成 财 产 损

失的数额有限制规定的除外!

%’!&’()v(a452ëÜ3&’()*

!!发生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后&当 事 人 想 通 过 (私 了+尽 快 处 理

事故&按照图%0%所示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处理流程图进行处理&可

以帮助当 事 人 了 解 (私 了+的 法 定 程 序&尽 量 避 免 走 弯 路,走 错

路&提高自行协商处理交通事故的效率&同时也可以掌握现场交通

事故主要证据&以免在 自 行 协 商 不 成 时&顺 利 进 入 民 事 诉 讼 程 序!
按照法定的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处理程序还可以有效地防范利用交通

事故从事 (碰瓷+的诈骗活动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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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

"
##

立即停车

是否符合(私了+条件

"
##

##

0

是
"
##

出示驾驶证等有关凭证

"
##

记录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

各方将事故车辆移至

"
##

不妨碍交通的地点

"
##

$$$$$协商损失赔偿事宜 $$$$$
未成功

(%""+

%
#
#
#
#
#
#
#
#
#

#
#
#
#
#"

####

$$$

交通事故报警

$$$$

##

否

成功

填写"当事人自行解决交通事故协议书

"
##

$$$#
#
#
#
#
#
#
#
#$$$$

#

&$$$
履行成议

"

###

$$$保险公司理赔
有争议 持"协议书#或保单到事故发

&$$

##"
##$$$

生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

$$$$$$$$$$$$$
不履行成议

"
##

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完结

图%0%!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处理流程图

发生交通事故后&如果双方当事人同意就事故的责任及损害赔

偿事宜自行协商解决的&"协议书#自双方填写后立即生 效&且 可

以作为认定事故事实的证据&作为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或向人民法

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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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出了交通 事 故 不 应 先 将 车 辆 移 至 不 妨 碍 交 通 的 地 点&因

为车辆移走等于事故现场被破坏&现场被破坏后一些事故事实将无

法查证&造成受害方 (有理说不清+的局面&受害方的权益就无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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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!因此&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按照有关法规规定&发生符合自行

协商处理的交通事故后&驾驶员应主动出示驾驶证&对于事故事实

无争议的&在填写 "协议书#中 (事故事实+相关内容后&各执一

份&然后将事故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!对于不能自行解决的

交通事故&更 不 能 先 将 车 辆 移 走&而 应 迅 速 报 警&等 待 交 警 前 来

处理!

%)!()v(a2ëÜ3&’()��û�Büý8� 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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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可以请求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来 处 理!但 是 对 于 事 后

当事人就事故事 实 及 责 任 承 担 出 现 争 议 而 又 到 交 警 部 门 要 求 处 理

的&交警部门受理是有条件的!根据 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#第

十一条规定’(当事人未在交通事故现场报警&事后请求交通 管 理

部门处理的&当事人应当在提出请求后十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提供交通事故证据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自接到当事人提供

的交通事故证据材料之日起对交通事故进行调查!当事人未提供交

通事故证据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现场变动,证据灭失&无法

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&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

讼!+这一条实质上是关 于 交 通 事 故 当 事 人 事 后 报 案&公 安 机 关 交

通管理部门受理条件和举证责任的规定!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要规

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呢0 这主要是因为对于发生事故后不及时报案

或出现争议 后 报 案 的&由 于 事 故 现 场 已 不 存 在&交 通 事 故 是 否 存

在&如何认定交通事故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都无法进行现场勘

查!因此&要求提出主张的当事人提供交通事故证据的做法符合谁

主张谁举证的原则!
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&当事人如能提供具有双方当事人签字

的交通事故基本事实 记 录 或 "当 事 人 自 行 解 决 交 通 事 故 协 议 书#&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就可以受理!一般情况下&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经过调查后&只能依照双方当事人签字的记录或 "当事人自

行解决交通事故协议书#中记载的事实&来认定交通事故及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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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责任&并据此进行相应的损害赔偿调解!如果当事人仅就损害赔

偿的数额及给付出现争议而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的&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再受理&双方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

诉讼来解决纠纷!

&*!v(at()(îòüý�$t¼ß%&:ª’,(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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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当事人对 事 故 事 实 没 有 争 议&仅 就 损 害 赔 偿 不 能 达 成 协

议的&仍应填写 "当事 人 自 行 解 决 交 通 事 故 协 议 书#&写 清 事 故 事

实&然后双方持 "当事人自行解决交通事故协议书#到人民法院提

起民事诉讼!

&!!P�=�BÄá)Äáô�8&’()�}45LM*

!!所谓 (三 方 或 三 方 以 上 交 通 事 故+是 指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的

当事方为三方或三方以上!一般来讲&这类事故案情较复杂&事故

原因须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调查来认定!如果出现此类事

故&当事各方应立即停车&保护现场&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报案!但对于一些典型的三方或三方以上事故&如机动车发生连

续追尾等&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协商处理此类事故&由当事人各方当

场填写 "当事人自行解 决 交 通 事 故 协 议 书#&并 就 损 害 赔 偿 事 宜 进

行协商!

&"!v(a¬�(*¼ß%&8+,#!"*

!!发生交 通 事 故 以 后&当 事 人 进 行 (私 了+时&可 以 按 照

以下步骤协商损害赔偿!

! 当事人应当根据当 事 人 的 行 为 对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所 起 的 作 用

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&确定当事人的责任!

" 根据交通事故的情况确定交通事故损失项目以及损失数额!

# 商定赔 偿 时 间 和 方 式!赔 偿 时 间 和 方 式 有 如 下 几 种 选 择’

,! 当场付给现金&这是 最 简 单,方 便 的 方 式--! 由 一 方 投 保 的 保

险公司 负 责 修 理,理 赔&双 方 约 定 时 间-.! 由 责 任 方 负 责 修 理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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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方 式 有 一 定 风 险&要 核 对 清 楚 对 方 的 身 份&并 要 对 方 立 字

为据!
当事人之间就赔偿事宜进行的协商&一旦达成共识即对当事各

方产生一定的约束力&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

的义务!如果当事一方或者多方不履行协商协议&则当事人有权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&而当事人之间在交通事故现场签订的协议书或

者文字记录&将成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,进行裁决的重要依据!

&#!äô-^a)°./£2ëÜ3&’()Þ*

!!对于进 行 (私 了+的 交 通 事 故 当 事 人&没 有 特 定 的 身 份

要求&但是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&包括外国人,外

地人,军队,武警现役军人均可以自行协商!
"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# $以下简称 "民法通则#%第 十 一

条第一款规定’(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&具有完全民 事 行

为能力&可以独立进行 民 事 活 动&是 完 全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!+军 人

虽然担负的使命和任务比较特殊&但是在民事上军人达到法定独立

承担民事责任的年龄&就可以和军人 (私了+交通事故!
"民法通则#第十二条规定’(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

事行为能力人&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,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-其

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&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

意!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&由他的法定代理

人代理民事活动!+小学生 一 般 情 况 下 年 龄 都 没 有 达 到 具 有 完 全 民

事行为能力的要求&因此&对方当事人应该与其法定代理人进行协

商&与无民事行为能力者或者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协商的结果不

具有法律效力!

&$!v(a45Ù2ëÜ3&’()80�n1�¦§¬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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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在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后&为 确 保 自 身 的 合 法 权 益 不 受 损 害&

当事人应当增强取 证 的 意 识!对 事 故 现 场&在 不 进 行 传 播,复 制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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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发等损害另 一 方 当 事 人 权 利 的 情 况 下&可 以 对 事 故 现 场 进 行 摄

影,摄像以保存相关证据!简单易行的做法是利用随身携带的照相

机或有照相功能的手机对事故现场,双方车辆及接触部位,损坏部

位等进行现场快速拍照!也可以利用数码摄像机进行现场录像!
如果当事人 在 现 场 就 事 故 事 实 及 责 任 达 成 一 致&应 立 即 填 写

"协议书#中的 (事 故 事 实+以 上 的 各 项&经 核 对 签 名 后 各 执 一 份

再自行撤离现场!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&各方的 "协议书#的

内容要完全一致!
在自行撤出现场后&应及时就损害赔偿事宜进行协商&对于当

事人在事故损害赔偿未达成协议或虽达成协议但当时无法履行或拒

绝履行的&另一方当事人应详细记录对方当事人的具体地址,工作

单位,驾驶证档案编号及有效联系方式&以便在向人民法院提起民

事诉讼时能提交证据和相关材料!
在事故双方就损害赔偿达成协议并履行赔付或修理义务后&应

及时制作书面赔付收据或机动车修理完毕协议&防止以后就赔偿问

题产生不必要 的 争 议!对 于 当 事 人 通 过 保 险 公 司 履 行 修 车 或 赔 付

的&如对于保险 公 司 的 修 复 或 赔 付 有 异 议 的&也 可 依 法 提 起 民 事

诉讼!

&%!45LM()2ëÜ3¶84Å5P*

!!对于轻微事故提倡 (私了+&无疑是提高交通事故处理 效

率的好举措!但是从实际的施行效果来看&(私了未必能了+&即当

事人一方或双方反悔&还 是 要 找 交 警 部 门 处 理 甚 至 到 法 院 打 官 司&
也有的达成协议后&肇事者不知所踪而无法兑现赔 偿!可 见&(私

了+既要讲效率&更要讲技巧&以避免日后无尽麻烦!
轻微交通事故&属于民法上的侵权 行 为& (私 了+的 约 定&法

律性质就是对损害纠纷赔偿的民事协议!这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成

立的原则是平等,自愿,公平&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&遵从 (约

定高于法定+!也就是说&双 方 对 赔 偿 数 额 的 约 定 只 要 不 是 太 离 谱

以至于 (显失公平+的&法律都承认是有效的!所以&事故中的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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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方及主要责任方就要考虑清楚’对方通常都会开出比实际损失多

一些的价钱&但是&双方可以协商&也就是讨价还价!如果你一旦

同意并签订协议&那么你就要履行协议!
一般情况下&出了交通事故&其实受害方比肇事方更着急&既

想最小限 度 减 少 对 行 程 的 耽 误&又 想 最 大 限 度 获 得 损 失 的 赔 偿&
(私了+技巧就更为重 要!你 可 以 到 网 上 或 交 通 书 店 找 一 份 自 己 所

驾车型的维修项目参考报价表&这样&自己成为受害方时&可以比

较准确地估算出大致的实际损失&可在此基础上将索赔数额适当提

高&就当把精神损失也计算在内了!但切不可狮子大开口&把对方

吓着就没法协商了!出事双方素不相识&仅仅出于减少麻烦的共识

而达成协议&这 种 信 任 基 础 是 非 常 不 牢 靠 的!因 此&对 受 害 方 来

说&不能太相信对方的承诺!因此&多重保护是必要的’!协议必

须用书面形式&这是打官司的基础-"主动与对方交换车牌号,驾

驶证号&这是掌握对方底细的要害-#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&记录

下号码&并要求对方告知住址,单位!如果有单位电话&打电话确

认该人-没有单位电话记录手机号码并打一下确认&这样做&即便

肇事方提供的其他信息是假的&你也可以进行当场识别!现在&电

子数码产品发展十分迅速&也得到了相当的普及!有车一族不妨备

一个录音笔和数码相机甚至数码摄像机&一旦发生交通事故&将事

故现场,交涉过程,证人陈词等重要环节录下来&比白纸黑字更多

一道保险!总之&证据越多&协议双方的约束力就越强&哪边都难

反悔&协议便能够尽快得到履行!

&&!&’()2ëÜ3#«�-f6&z78&’()
l9*

!!不 需 要!现 在 只 需 事 故 当 事 人 填 写 事 故 的 时 间,地 点,

当事人姓名,驾驶证号,联系方式,机动车牌号,保险凭证号,交

通事故发生的情形&以及当事人之间要签字&共同确认即可!并且

双方当事人都可以不需要一个正式文书&只要一张白纸即可&记录

下交通事故的内容&双方签字就可以生效!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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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法律上 对 此 类 交 通 事 故 没 有 特 殊 规 定&因 此&当 普 通 机

动车与警车,消防车,救护车,工程救险车等特种车辆发生交通事

故时&只要符合自行协商处理的法定条件就可以 (私了+!
当特种车辆不是在执行特殊任务过程中&与普通机动车的身份是

一样的-如果在执行任务当中&用 (私了+的方法处理会更好,更快!

&(!2ëÜ3#«?äô¬�@A%&ðñ*

!!有的人认为&既然可以 (私了+&进行赔偿就是当 事 人 之

间的事&只要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了!其实&这样的认识是不

全面的!要分情况而定&如果当事双方均不要求保险公司对此次事

故造成的车辆损失进行保险赔偿的话&当事双方可以自行协商赔偿

方法和数额!如果需要保险公司进行保险赔偿的话&就需要保险公

司对事故车辆 进 行 核 定 损 失&当 事 双 方 就 不 可 以 自 行 承 诺 赔 偿 数

额&即使自行承诺了赔偿方法和数额&保险公司也有权重新进行核

算赔偿!

&)!2ëÜ3#«?äô@B:;<¬8SÅ*

!!有的人 在 发 生 事 故 后 认 为&自 己 的 车 有 保 险&为 方 便 不

如自己承担事故责任&这样可以减少赔偿的麻烦!其实&这样做会

损害自身的利益!!保险公司会对你叙述的事实和车辆损失的情况

进行审核&如果 发 现 你 的 叙 述 与 事 实 不 符&保 险 公 司 有 权 拒 绝 赔

偿!"如果你在保险期限内有赔付记录&第二年投保时就不会享受

保险费的无赔款优待!并且&如果你在保险期限内多次出险或赔付

率过高&保险公司就可能拒绝承保或提高承保条件!所以&在出现

交通事故进行 (私了+时&不要自行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!

’*!v(a45CDpv(a¬�¹E&’()(ýFs*

!!机动车驾 驶 人 可 以 在 有 关 部 门 领 取 "当 事 人 自 行 解 决 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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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事故协议书#$以下简称 "协议书#%&并要事先逐项了解 "协 议

书#的内容和填写注意事项!"协议书#格式如表%0%所示!

表!"!!当事人自行解决交通事故协议书格式

当事人自行解决交通事故协议书

事故

时间
年!月!日!时!分

事故

地点

代码 姓名 驾驶证档案编号或住址 电话 交通方式 车号
保险公司名称

或保险凭证号

1

2

事故

事实

!!当事人 1由 向 行 驶&当 事 人 2由 向 行 驶!因 当

事人 1有"通告#第八条第 项过错行为&造成 1车 位置与

2车 位置接触!
当事人签字’1 -2 !

赔偿

协议

!%! 当事各方共同驾事故车辆到 1方保险公司办理索赔手续!

!"! 当事人 1同意 日内将当事人2车修复!

!$! 当事人 1同意赔偿当事人 2事故损失费 圆$大 写%-付 款

情况 !
当事人签字’1 ’2 !

说明

!%! 撤除现场前&当事人应 当 首 先 填 写 事 故 事 实 一 栏 以 上 的 部 分!填 写 完

毕后当事人签名确认!

!"! 撤除现场后&协商赔偿事宜!达成赔偿协议后&当事人签名确认!

!$! 当事人对事故事实及成因 有 争 议 不 即 行 撤 离 现 场&或 者 协 商 赔 偿 事 宜

未达成协议的&应当迅速报警等候处理!

!’! 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一方不履行的&另一方当事人可持本"当

事人自行解决交通事故协议书#直接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!

当事人填写时应注意以下几点!

! 填写 "协议书#要字迹工整,项目齐全&填写后交各方当事人!

" 事故时间一栏&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填写&精确到分!

# 事故地点 一 栏&填 写 至 某 区 $县%,某 路 $或 路 口%,某 街

的具体地点!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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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 代码 1,2是指事 故 当 事 人!代 码 1 一 般 情 况 下 应 为 负 责

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方!如事故当事人为三方或三方以上&应由事

故责任方分别与无事故责任的当事人分别填写!

% 姓名一栏&在填写前应核对当事人的驾驶证等证件!

& 驾驶证档案编 号 或 地 址 一 栏&应 填 写 驾 驶 证 档 案 编 号 或 现

在住址!

’ 电话一栏&应填写随时可以联系的电话号码!

( 交通方式一栏&应填写车种 $如’大客,小货,小客等%!

) 车号一栏&填 写 前 须 核 对 车 辆 牌 照 和 行 驶 证 等 证 件&并 如

实填写!保险公司名称或保险凭证号一栏&应填写保险公司名称或

者保险凭证号码!

* 事故事实 一 栏&应 按 照 当 事 各 方 的 过 错 行 为&参 照 "关 于

快速处理交通事故的通告#第八条的规定 $及$)种事故情况%&分

别填写各 方 当 事 人 过 错 序 列 号!当 事 人 无 过 错 的&在 (当 事 人

2 有+的下划线上填写 (没+字!填写完毕后各方当事人签

名确认!

+,- 在赔偿协 议 一 栏&当 事 人 达 成 赔 偿 协 议 的&有 三 种 填 写

方法!

,! 需到保险公司 办 理 索 赔 手 续 的!肇 事 人 所 驾 车 辆 属 在 本 市

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的&在 "协议书# (赔偿协议+一 栏

第一条后面打 (’+后&各方持 "协议书#分别驾驶事故车辆共同

到肇事人投保的保险公 司 办 理 索 赔 手 续!保 险 公 司 按 规 定 赔 付 后&
免赔金额由肇事人承担!

-! 肇事人为对方 修 理 车 辆 的!肇 事 人 所 驾 车 辆 未 在 保 险 公 司

投保第三者责任险&或者虽已投保但自愿放弃到保险公司索赔&由

自己承担修车费用的&按 "协议书# (赔偿协议+一栏内填写 第 二

条内容!双 方 分 别 在 1,2空 格 内 签 字&各 持 一 份&在 车 辆 修 好

后&2方还须在对方 "协议书#中签名&证明车已修好!

.! 当事各方 当 场 达 成 赔 款 协 议 的!应 在 (事 故 损 失 费

圆+处&填写赔偿金额 $须大写%-在 (付款情况 +处填写 (已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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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+或 (未付+!并由各方当事人签字&各持一份!受害人收到赔款

后&应当在对方当事人所持的 "协议书#中填写收款日期并签名!

’!!&’()2ëÜ3���8p(ýFsn!"G�*

!!发生交 通 事 故 以 后&当 事 人 进 行 (私 了+是 受 法 律 保 护

的&尤其体现在 当 事 人 (私 了+时 所 使 用 的 "协 议 书#上!实 践

中&有些当 事 人 为 了 图 省 事&赔 了 钱 就 走 人&认 为 填 这 个 "协 议

书#是多余的!事实上&当事人这么做实际上对自己的权益构成了

威胁&因为 "协议书#在 (私了+时有很重要的作用&主要有以下

几点’

! 持 "协议书#可到保险公司办理索赔手续-

" 当事人持协议书可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-

# 协议书可作修车证明!

!2#$345601%&’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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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简易程序 是 指 对 未 造 成 人 身 伤 亡&当 事 人 对 事 实 及 成 因

无争议的&或者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&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轻微和

一般事故&由交 通 警 察 在 事 故 现 场 将 事 故 处 理 完 结 的 事 故 处 理 程

序!在交通事故中&轻微事故和一般事故是大量的&如在处理中能

采用简易程 序&将 节 约 大 量 的 人 力 和 物 力&节 省 时 间&提 高 办 案

效率!

’#!Do&’()äôIJ�HijLM*

!!交通警察对下列交通事故可以按照简易程序进行处理’

! 发生 "道路 交 通 安 全 法#第 七 十 条 第 二 款,第 三 款 规 定 的

交通事故&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有争议不即行撤离现场或者当事人

自行撤离现场后&经协商未达成协议的-

" 受伤人员认为自己伤情轻微&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&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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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对赔偿有争议的!
适用简易程序的&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处理!
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七十条第二款,第三款规定’(在道路上

发生交通事故&未造成 人 身 伤 亡&当 事 人 对 事 实 及 成 因 无 争 议 的&
可以即行撤离现场&恢复交通&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-不即

行撤离现场的&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!
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&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&并且基本事实

清楚的&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!+
当事人就交通事故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&是当事人的义务-交通警察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

事故&是交通警察的法定职责&交通警察不得推诿!

’$!!"iÉ-01e8a·¯ß&’()äôK��Hi
jLM*

!!"道路交通安全法#规定&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 故

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!根据 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#第十四条

第二款的规 定&如 果 有 人 员 受 伤&受 伤 人 认 为 自 己 伤 情 轻 微&同

时&当事人对交通事故的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&也可以适用简易程

序处理该事故!这种规定是在考虑实际情况下&比如当事人在事故

中只是四肢受到表皮轻微的擦伤&未造成骨折情形&而且得到自己

认可的&为了方便群众&减少不必要的间接损失&减少道路交通拥

堵&放宽了 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#适 用 简 易 程 序 处 理 交 通 事 故 的 规

定!应该说这一规定是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!

’%!!"LM~8º»¼½äôK�&’()�Hij
LM*

!!"道路交通安全法#规定&财产损失轻微的&适用 简 易 程

序处理!那么损失了多少算 (轻微+呢0 财产损失轻微和财产损失

较大的界限&受 地 域 差 别 的 影 响 而 有 所 不 同!财 产 损 失 较 大 的 标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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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&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与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协

商规定!因此&可能由于各省制定的财产损失较大的界限标准不统

一&各地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也会有所不同!当事人可以通过

到当地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咨询来了解具体的额度!

’&!&’()�HijnDoNf+,*
!!交通事故 按 照 简 易 程 序 处 理 有 一 套 程 序 规 定&当 事 人 了

解简易程序的程序规定&对监督公安交管部门正确执法&协助公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高处理交通事故的效率&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

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!
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可以用图%0"表示整个流程!

’’!K��HijLM&’()&z�-fOv(aÇG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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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需要!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#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都

明确规定了交 通 警 察 适 用 简 易 程 序 处 理 交 通 事 故 时&要 当 场 制 作

"事故认定书#!"事故 认 定 书#是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及 其 交 通

警察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事实清楚,权力义务关系明确,当事人之间

争议较小这类事故的专用文书&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

警察记录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,形成原因&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

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

责任的文书!在交通事故民事诉讼阶段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

具的 "事故认定书#属于证据&与其他证据一样必须接受人民法院

的审查和法庭质证!

’(!rìtVWPQ&’ZM!"QÚ&’zR®’p(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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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通事故 办 案 人 员 依 照 简 易 程 序 当 场 制 作 出 "事 故 认 定

书#的&应当当场宣布后交付当事人&并由交通事故当事人在 "事

故认定书#上签名!交通事故当事人拒绝签名的&由交通事故办案

人员在附卷联上注明!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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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警, $$$$$受理
不属于交通事故

&$$$$
##

告知当事人并移送案件

属于交通事故
"
##

出警

"
##

现场调查

"
##

$$$是否交通事故
否

&$$

##

告知当事人并移送案件

是
"
##

$$$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处理
否

&$$

##

采用其他程序规定处理

是

交警到达前当事人

"
##

$$$是否已撤离现场

否
&$$ 现场调查

!!!!!!!!!

责令当事人撤离现场$当

事人不撤离&强制其撤离

"

###

"
##

##

%

是

当事人向交警提供

"
##

交通事故证据材料

"
##

!!!!!!!!!制作"事故认定书#并送达当事人

"
##

处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当事人 $$$$$$!

申请行

%
####

政复议

##$$$!! $$$%##

$$$$$$$$$$$

有异议

行政

%
#
#
#
#
#

诉讼

"
##

$$是否损害赔偿调解
否
&$$ 自行协商损害赔偿事宜

!!!!!"
##

$$$ 协商是否成功($$$ $$
是 是 填写协

&$$

####

议文书

"

###

###

否

是

"
##

调解是否达成协议!! 是
在"事故认

定书#上填 ($$

##
写调解结果

否
"
##

!!!!!!!!!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

图%0"!交通事故简易处理程序流程图

’)!v(aTUp()PYFs�}��!"*
!!当事人 在 查 看 交 警 部 门 送 达 的 "事 故 认 定 书#时&应 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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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查看以下几点!

! "事故认定书#叙述责任时引用法律条文要使用全称&以免

发生歧义!

" "事故认定 书#的 基 本 情 况 栏 内 的 当 事 人 姓 名,联 系 方 式,
驾驶证号,车辆牌号,保险凭证号等&均应准确地填写清楚!

# "事 故 认 定 书#的 (交 通 事 故 事 实+栏 和 (责 任 及 调 解 结

果+栏都有当事人签名项&应当有事故各方当事人的签名!当事人

签名十分重要&当事人签名的文书是法院认可的证据&如果当事人

持有当事人签名的 "事故认定书#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&可以省却

很多麻烦!如果缺少任何一方的当事人的签名&查看交通警察有没

有在 "事故认定书#上载明!
以上几点&如果当事人发现了问题&一定要请交警部门解释清

楚并予以纠正!

(*!&z!"K��HijLM()B��-fB�VT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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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对于事 实 不 清 的 交 通 事 故&当 事 人 的 责 任 不 明 确&需 要

进行现场勘查才可以认定当事人的过错!这里所谓的 (交通事故现

场勘查+&并不是要 进 行 现 场 勘 验,检 查,现 场 照 相,绘 制 现 场 图

等工作&因为适用简易程 序 处 理 的 交 通 事 故 大 多 是 基 本 事 实 清 楚,
成因简单的交通事故&当事人之所以无法辨清交通事故事实大多是

由于缺乏相应的交通事故分析知识或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&因

此交通警察所要做的就是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及原因&通过现场

询问当事人,证人&对现场的情况作必要的了解!如果事故确实复

杂&应对现场进行勘查&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制作勘查笔录,现场

图等法律文书!

(!!&’zRäôÆÇv(aZ[()B�Þ*

!!当交通 事 故 属 于 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#第 七 十 条 第 三 款 情

形时&当事人应当依法 先 行 撤 离 现 场!如 果 当 事 人 不 撤 离 现 场 的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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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警察应 记 录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的 时 间,地 点,天 气,当 事 人 的 姓

名,机动车驾驶证号,联系方式,机动车牌号,保险凭证号,交通

事故形态,碰 撞 部 位 等&并 由 当 事 人 签 名 后&责 令 当 事 人 撤 离 现

场!如果当事人不撤离现场&现场负责处理交通事故的交通警察可

以强制撤离!
交通警察强制当事人撤离现场&实际上是要求当事人履行 "道

路交通安全 法#规 定 的 法 定 义 务&如 果 当 事 人 不 履 行 这 一 法 定 义

务&交通警察可以予以强制执行!依法强制执行是我国行政法的一

个基本原则&但是&这里的 强 制 执 行 只 是 为 了 清 理 交 通 事 故 现 场,
尽快恢复交通&避免因损失轻微的交通事故给公共交通造成重大的

影响和损失&因此&强制撤离现场的手段和措施应以恢复交通为目

的和限度&不可随意扩大!

("!K��HijLM&’()�v(a\¸#«]�à^
ij¥uLM*

!!根据 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#规 定&没 有 造 成 人 员 伤 亡 的 交

通事故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!但是交通事故伤害是复杂的&不排

除有些事故当事人在事故现场没有感觉到受伤&而采取了简易程序

进行了处理!过 了 数 日 之 后 当 事 人 才 有 身 体 伤 害 症 状&甚 至 死 亡!
如果受害人在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结案后死亡&经法医验证死亡确实

是因交通事故造成的&应当改用一般程序重新处理!对于这个问题

"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死亡是否

改用普通程序重新处理的答复#中也有说明’(如果受害人在适用简

易程序处理结案后死亡&事实上已使事故由轻微或一般事故转化为

重大事故&因此&应当改用普通程序重新处理!对肇事驾驶员应当

根据其所负的交通事故责任和造成的后果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!+

(#!VWPQ&’ZM!"K��HijLM&’()8z
R-f./!"98_‘*

!!具有%年 以 上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工 作 经 历 的 交 通 警 察&经 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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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培训考试合格的&可以处理适用简易

程序处理 的 交 通 事 故!处 理 交 通 事 故 的 交 通 警 察 实 行 资 格 等 级 制

度&分为初级,中级和高级$个资格等级&具有交通事故处理初级

以及初级以上资格的交通警察&可以处理适用简易程序的交通事故!
实行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交通事故对道

路通行的影响&提高办案效率!在这个前提下&适当放宽处理交通

事故人员主体资格的限制要求&既可以减轻专门从事交通事故处理

工作的交通警察的压力&同 时 对 于 迅 速 处 理 事 故 有 着 重 要 的 作 用!
但是&由于交通事故处理需要具有一定的交通管理知识和事故处理

专业技能&因此&需要对具有交通管理工作知识和初步经验的交通

警察进行交通事故处理专业技能以及相关法规的培训&方能让其承

担适用简易程序的交通事故处理工作!

($!LM&’()8az#«bcC " aô�*

!!交通事故 的 处 理 程 序 有 一 般 程 序 和 简 易 程 序 之 分!适 用

简易程序的&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#第十四条规定&可以由 一 名 交

通警察处理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适用一般程序对交通事故进行

调查时&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#第二十一条规定&交通警察 不 得 少

于"人!所以并不是每一个道路交通事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都必须

派两个以上交警进行处理的!

(%!LM&’()di¶�&’zRIJ�Hijv�G�
�eLf8�}vgv(ahi8~�#!"*jkv(a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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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处理交通 事 故 过 程 中&交 通 警 察 发 现 当 事 人 有 道 路 交 通

安全违法行为&并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的&在作出

行政处罚决定之前&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,理

由及依据&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!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

申辩!执法人员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&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,
理由或者证据&应当进行复核-当事人提出的事实,理由或者证据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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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时&应当予以采纳!交通警察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!

!7#$"85601%&’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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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一般程序是 指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处 理 交 通 事 故 时 通

常适用的行为步骤,顺序,时限和行为方式!它规定了交通事故处

理的各个主要的环节和步骤!全面概括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

办理交通事故案件时的主要程序!
一般程序包括以下主要环节!
$%%受理!是指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接受案件并予以处理!
$"%调查!包括现场勘查&讯问当事人,询问证明人&收集物

证&对痕迹,物证等进行技术鉴定等取证工作!
$$%检验与鉴定!包 括 对 当 事 人 生 理,精 神 状 况,人 体 损 伤,

尸体,车辆及其行驶速度,痕迹,物品以及现场的道路状况等进行

检验,鉴定!
$’%当事人责任确 定!通 过 调 查 $侦 查%,取 证 工 作&在 事 实

清楚,证据确定充分的基础上&对当事人应负的责任进行确定&对

其应负的法律责任也作出认定!
$*%裁决处罚!对有交通肇事行为&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&对

其交通肇事行为作出交通管理处罚裁决!
$)%损害赔偿调解!由交通事故调解人员&对当事人之间的事

故损害经济赔偿进行调解!
$+%移送案 卷!对 于 需 要 追 究 肇 事 者 刑 事 责 任 的 交 通 事 故 案

件&由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 制 作 "交 通 事 故 结 案 书#&将 案 卷 和 证 据

移送预审部门!交通事故案件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处理程序到此

终结!

(’!&’()LMà^ijoi#!"*

!!适用一般程序处理交通事故的流程如图%0$所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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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警, $$$$$受理
不属于交通事故

&$$$$
##

通知当事人并移送案件

属于交通事故
"
##

出警

"
##

现场调查

"
##

$$$是否交通事故
否

&$$

##

通知当事人并移送案件

是
"
##

立案

"
##

$$$是否需要采用一般程序处理
否

&$$

##

采用其他程序处理

是

检验,鉴定,
"
##

证据收集
处罚道路交通安全

&$$$

##

违法行为当事人

有异议
"
##

$$$申请行政复议
有异议

&$$

###"
##

行政诉讼

###
$$$$$

有异议"
##

##

当事人是否有异议

是

申请重新检验,
"
##

$$$

鉴定

$$$
否

制作并送达"交通事故认定书

"

#
#
#
#
#
#

#

"
##

##

当事人申请调解

共同申请
"
##
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

"
##

$$$ 调解是否达成协议
达成协议制作"交通事故损

害赔偿调解书 ($$

##

#

未达成协议
"
##

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

图%0$!一般程序处理交通事故的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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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公安机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接 到 当 事 人 的 报 警 并 受 理 后&前

期调查的下一步工作就是立案!交通事故案件分为交通事故行政案

件和交通肇事刑事案件!这两种案件性质不同&处罚和量刑也有很

大区别&因此当事人了解一些立案的知识&对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

是有好处的!
一般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&应立为交通肇事刑事案件’

! 重伤$人以上的-

" 死亡%人以上的-

# 造成公共财产和他人财产直接损失数额在$#万元以上的-

$%人以上重伤&并酒后,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-

%%人以上重伤并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-

&%人以上重伤&并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合格或者安全机件失灵

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-

’%人以上重伤&并明知是车辆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

而驾驶的-

(%人以上重伤&并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!
对适用一般程序处理&且不符合上述规定的&应当立为交通事

故行政案件!
立案后&根据有 关 法 律 规 定 或 者 经 调 查 否 定 了 原 来 立 案 根 据

的&应当销案-对所立交通肇事刑事案件&经过侦查活动&在案情

已基本查清&取 得 犯 罪 事 实 的 确 凿 证 据&主 要 案 犯 已 抓 获 的 基 础

上&为揭露犯罪&应当破案!
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立案后&发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&应当撤

销交通肇事刑事案件&改立交通事故行政案件’

! 没有犯罪事实的-

" 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-

# 情节显著轻微,危害不大&不认为是犯罪的-

$ 犯罪嫌疑人已死亡的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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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 认 或 者 不 能 控 制 自 己 行 为 时 发 生 交 通 事

故的-

& 采取紧急避险行为且避险行为没有过当的-

’ 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-
交通事故行政案件立案后&如果后果加重&符合立交通肇事刑

事案件所列情形之一的&应当撤销交通事故行政案件&改立交通肇

事刑事案件!

()!&’()LMdi¶v(a82q#!"*

!!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处理中有以下几方面的权利!

! 在现场 勘 查 活 动 中&当 事 人 有 权 了 解 现 场 图 所 绘 的 内 容&
并对现场图中表达的内容和有关数据提出质疑!

" 在询问活动中&当事人有权阅读或请记录人宣读笔录内容&
并有权要求按照自己陈述的内容进行记录和请求修改自己的陈述!

# 当事人对公安交通 管 理 机 关 给 予 的 行 政 处 罚 有 申 诉 和 申 请

复议的权利!

$ 当事人对公安 交 通 管 理 机 关 的 具 体 行 政 行 为&认 为 侵 害 了

自己的正当权益时&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!

% 在交通事故 调 解 活 动 中&有 权 了 解 事 故 发 生 的 情 况&阅 读

现场图,现场照片,鉴定结论-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时&有权请求重

新鉴定&有权请求办案人员回避&调解不成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

民事诉讼-有权得到应有的赔偿!

)*!&’zRnò2ærs()=>*

!!出了交通事故交通警察有权力扣留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&

但扣车是有条件,要求及时间限制的!根据 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

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和 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#第三十三条第一

款规定&因收集证据需要&可以扣留事故车辆!需要扣留事故车辆

及机动车行驶证时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开具行政强制措施

凭证&将车辆移至指定的地点并妥善保管!交通事故当事人有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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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扣留事故车辆的条件,要求和时间限制&以便更好地依法保护

自身的合法权益!
$%%扣车的条件!扣留事故车辆的情形是 (因收集证据需要+&

车辆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!交通事故处理实践中&(因收集证 据 需

要+的情形有’对肇事车辆的安全性能进行检测-鉴定肇事车辆发

生事故的机械故障-提取车体有关交通事故的痕迹-对车辆及其所

载货物的总质量进行核实-对车辆损坏程度作出鉴定等等!
$"%扣车要求

! 对当事人采取 扣 留 车 辆 强 制 措 施 的&交 通 警 察 需 要 当 场 制

作 "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#&并交付给当事人!

" 妥善保管!考 虑 到 扣 留 事 故 车 辆 产 生 的 纠 纷 较 多&还 出 现

了严重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象&特别是长期扣留不予发还&如

使用事故车辆等&甚至导致车辆毁损严重!因此&法律规定对扣留

的事故车 辆&应 当 (妥 善 保 管+!如 果 车 辆 被 保 管 期 间 造 成 损 毁&
公安交管部门应当予以赔偿!

$$%扣车时间限制!根据 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#第三十九

条规定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车辆进行检验,鉴定应当在

勘查现场之日起*日 内 开 始&并 在"#内 完 成-需 要 延 期 的&经 地

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 门 批 准 可 以 延 长%#日!检 验,鉴 定 周 期 超

过时限的&须报经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!第四

十二条规定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的事故车辆除检验,鉴定

外&不得使用!检验,鉴定完成后*日内通知当事人领取事故车辆

和机动车行驶证!对弃车逃逸 的 无 主 车 辆 或 者 经 通 知 当 事 人%#日

后仍不领取的&依据 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处

理!因此&一般情况下扣留车辆的最长时间是事故发生起算’#日!

)!!tr=>v(auT:#��LM8�VWPQ¿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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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根据 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#的 规 定&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

门扣留车辆后&应当告知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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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接受处理&对于超过期限没有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

处理的&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款规定’(逾期不

来接受处理&并且经公告三个月仍不来接受处理的&对扣留的车辆

依法处理!+当事人在公告后仍未接受处理&是比较少见的情况&原

因可能也很复杂&比如有的是因为使用伪造或其他车辆的登记证书,
号牌,行驶证驾 驶 机 动 车 而 被 扣 车 的&有 可 能 该 车 的 来 源 不 合 法&
还有则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&当事人不敢再到公安机关去&等等!

对于不来接受处理的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应当查明不

接受处理的原因&如果该车涉嫌被盗或与其他犯罪有关&应当按规

定将该车移交 负 责 侦 查 的 公 安 机 关 处 理-如 果 未 发 现 涉 及 犯 罪 情

况&找不到有关当事人&或者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拒不到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的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按照有关

规定撤 销 该 机 动 车 的 号 牌 和 行 驶 证 等&并 按 规 定 将 车 上 交 财 政

部门!
总之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&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!这

里应当注意的是&如果当事人对于扣车不服&依法向有关部门提起

行政诉讼&这时扣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

人&在行政诉讼期间&当事人虽然没有去扣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&也不属于本条规定的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情况!

)"!&’zR#«n2rs()=>vwxy*

!!对于这个问题&要分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!对淫 秽 物 品,

毒品和反动,邪教,迷信印刷品等违禁货物&交警有权收缴-除此

之外&出于调查取证需要&可以核实车辆所载货物的重量,体积及

货物损失&核实之后应当当场将货物交还驾驶人或者车主!

)#!LM&’()di¶�VWPQ&’ZM!"äôz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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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公安机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在 处 理 交 通 事 故 过 程 中&发 现 肇

事车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&可以收缴非法装置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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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%%非法安装警报器,标志灯具的!警报器和标志灯具是专供

特种车辆安装和使用的设施&是为了保证特种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

时能够顺利通行而安装的警报器具!安装警报器和标志灯具必须按

照法定的范围 和 标 准 进 行 安 装&同 时 也 应 严 格 按 照 法 律 的 规 定 使

用!根据 "道路交 通 安 全 法#的 规 定&只 有 警 车,消 防 车,救 护

车,工程救险车可以按照规定喷涂标志图案&安装警报器,标志灯

具&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&机动车不得喷涂,安装,使

用前四种车辆专用的标志图案,警报器或者标志灯具!因此&交通

警察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发现非专用车辆安装警报器,标志灯具

的&应当依法予以收缴!
$"%自行车,三轮车安装动力装置的!自行车,三轮车是非机

动车的范畴&加装动力装置后&一方面破坏了自行车,三轮车自身

的结构平衡&增加了危 险 因 素-另 一 方 面&由 于 加 装 后 的 自 行 车,
三轮车行驶速度会大大提高&这样就会对非机动车道内其他车辆的

正常行驶产生影响&严重的还会引发交通事故!因此&为维护交通

秩序和交通安全&交通警察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发现自行车,三

轮车安装动力装置的&应当对动力装置予以收缴!
$$%加装其他与注册登记项目不符且影响车辆安全的装置的!机

动车在进行注册登记时对机动车的有关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&如

果加装影响车辆安全装置且不属于登记项目规定的&交通警察在交

通事故处理过程中出于道路交通安全的需要&应当对这些装置依法

予以收缴!
有下列情形之一&在不影响安全和识别号牌的情况下&机动车

所有人可以 自 行 变 更’!小 型,微 型 载 客 汽 车 可 加 装 前 后 防 撞 装

置-"货运机动车加装防风罩,水箱,工具箱,被胎架等-#机动

车增加车内装饰等!对于这三种类型的加装机动车设施的&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以加装非法装置为由&适用强制收缴措施!

)$!B�~T��Do~�*

!!交通事故 处 理 程 序 中 现 场 调 查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环 节&了 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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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警现场调查的内容&对于当事人配合交警处理交通事故,维护自

身的合法权益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!
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#对现场调查有明确规定’
$%%现场调查!包括下列六项内容’

! 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基本情况-

" 车辆安全技术状况及装载情况-

# 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-

$ 当事人的道路交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及 导 致 交 通 事 故 的 过 错 或

者意外情况-

% 与交通事故有关的道路情况-

& 其他与交通事故有关的事实!
$"%进行询问或讯问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 "公安

机关办理行政案件 程 序 规 定#&对 肇 事 人,其 他 当 事 人,证 人 进 行

询问或者讯问!询问或者讯问时&应当根据需要问明交通方式,驾

驶人和机动车所有人,管理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机动车驾驶证号,准

驾车型,领取机动车 驾 驶 证 日 期,驾 驶 经 历&驾 驶 前 活 动,休 息,
餐饮情况,驾 驶 时 身 体 状 况&所 驾 车 辆 状 况,保 险 情 况&行 驶 路

线,驾驶时间,行驶速度&交通事故发生经过&临危采取的措施及

主观心态等与交通事故有关的情况!
$$%立案侦查!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在 调 查 交 通 事 故 过 程

中&发现当事人有交 通 肇 事 犯 罪 嫌 疑 的&应 当 按 照 "公 安 机 关 办

理刑事案件程序规 定#立 案 侦 查&并 依 法 对 其 采 取 强 制 措 施!发

现当事人 有 其 他 违 法 犯 罪 嫌 疑 的&应 当 及 时 移 送 公 安 机 关 有 关

部门!

)%!VWPQLM&’()8�S#!"*

!!公安机关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处 理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的 职 责 总 的 来

说有四个方面!

! 处理交通事 故 现 场!包 括 对 受 伤 人 员 组 织 施 救,确 认 肇 事

者,对现场实施勘查,对事故进行调查取证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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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 认定当事人责任!包括制作 (交通事故认定书+,向当事人

传达交通事故认定情况等!

# 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!

$ 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!

)&!&’()LMghEYG����tmþgh8_‘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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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在回避决定作出之前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负责 人,

交通警察不停止对交通事故处理的调查工作!众所周知&行政执法

具有连续性和紧迫性&讲究行政执法的效率!尤其是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办理行政案件的执法活动&包括交通事故处理工作&不仅

在法律上有时限的规定&而且在调查过程中也应该把握时机!对于

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来说&交通事故现场的保护,现场痕迹物证的提

取,现场调查访问,受伤人员的抢救,现场证据的保全以及追缉事

故逃逸车辆等&都有紧迫的时间要求&稍有延误&可能就会贻误战

机&没有办法补救&不能够随意中途停止!况且&被申请回避的交

通事故处理人员是否应该回避仍然处在不确定的状态&如果在是否

回避的决定作出之前停止对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&就有可能造

成证据,线索灭失&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!

)’!v(aÙ&’()LM¶nDo��*

!!交通事故 当 事 人 是 指 与 交 通 事 故 有 直 接 关 系 的 人!交 通

事故当事人作为一名公民应当履行一定的责任和义务&配合公安机

关妥善处理交通事故!具体来说&当事人有以下责任和义务!
$%%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!交通事故现场是反映交通事故发生

前后过程的空间场所&这里存在大量的事故痕迹及物证&是公安部

门正确认定事故责任,处理交通事故的关键&当事人应当在事故发

生后妥善保护 事 故 现 场&防 止 因 现 场 被 破 坏 而 给 事 故 勘 查 带 来 困

难&从而影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准确性!
$"%必须抢救伤者!作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&救死扶伤既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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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美德&也是法律规定其必须履行的义务!交通事故发生后&在暂

时无专业医护人员救助伤者的紧急情况下&当事人迅速,及时地抢

救伤者可以防止伤者病情恶化&以致造成死亡&从而减轻事故所造

成的损失!
抢救伤者时应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!如伤者出血&应找准出血

部位&用毛巾,手帕等采用捆绑法或按压法止血-如伤者失去知觉

或呕吐&应将伤者横卧&舒身躺下&保证其呼吸道通畅&避免因其

姿势不对致咽喉被堵而窒息-如伤者颈部或头部受伤&抢救时不要

晃动&尽量使其保持原有姿势等待专业医护人员救助-如发现伤者

骨折&应当用木板,木棍等物将骨折部位固定&减少移动-如伤者

被压在车轮下&可以移动车辆将伤者移出&但应标记车轮方位和伤

者倒卧的位置&在无其他车辆救助的紧急情况下&可用肇事车辆将

伤者运送至 医 院&但 应 标 好 车 轮 的 位 置,走 向,制 动 印 痕 的 起 止

点&如有他人在场&应留人保护现场!
在抢救伤 者 的 同 时&当 事 人 应 当 保 护 现 场 并 及 时 拨 打 (%""+

交通事故报警电话&向公安机关报告事故发生的时间,地点,伤亡

程度及是否需要医护人员帮助等情况&以便公安机关准确,及时地

处理交通事故&救助伤员!
$$%必须及时报 案!当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需 要 公 安 机 关 处 理 时&

当事人应当及时向事故发生 地 点 有 管 辖 权 的 公 安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报

案!在事 故 发 生 地 无 执 勤 民 警 时&应 拨 打 (%""+交 通 事 故 报 警

电话 $该电话是全 国 统 一 特 服 号 码&免 费 拨 打%报 案&如 果 事 故

发生在边远地区&通讯联络不便&可 请 顺 路 过 往 车 辆 的 驾 驶 员 或

其他人员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报 案&或 就 近 向 当 地 公 安 部 门,行

政部门报案&并请他们转告公安 交 通 管 理 部 门!如 果 交 通 事 故 引

起火灾的&当事人应当先报火警 (%%(+&再 向 公 安 交 通 管 理 部 门

报案!
报案时&当事人应 讲 明 事 故 发 生 的 地 点,车 牌 号 码&人 员 伤

亡,损失情况等&以 便 公 安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采 取 相 应 的 救 援 处 理 措

施!如果交通事故伤亡重大或造成较大政治影响的&当事人还应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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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部门报案!
$’%必须如实陈述交通事故经过!当事人作为交通事故的目击

者&最了解交通事故发生的全过程!当事人的如实陈述可以使公安

机关取得可靠的证人证言&对现场勘查&调查取证&认定事故责任

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!如果知情当事人故意隐瞒事故真相&不仅不

利于交通事故的正确处理&也是一种违法行为&情节严重者还应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!

)(!!"#&’()B�Y*

!!现场图是 交 通 事 故 现 场 勘 查 记 录 的 方 式 之 一&是 反 映 现

场环境&现场概况&现场有关物体的形象,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绘

图!现场图用规定图例&按一定比例制作&通常用正投影方式的平

面图表示!现场图是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的重要证据!

))!&’()v(a#«äôfÿTUB�Y*

!!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#第二十七条规定&现场图应 当

由参加勘查的交通警察,当事人或者见证人签名!当事人拒绝签名

或者无法签名以及无见证人的&应当记录在案!因此&既然当事人

有在现场图上签字的权利&就有查看的权利!另外&现场图作为一

种证据&也应让当事人知晓其内容!因此勘查人员在现场图绘制完

毕后&应当将现场图交给当事人看!现场图制作完毕后&当事人有

请求查看现场图的权利!

!**!v(aÙU&’()B�Y�}��!"*

!!当事人 在 看 现 场 图 时&应 当 注 意 现 场 方 位 是 否 准 确&车

辆停放位置的有关数据是否准确&有无制动距离&制动拖印的始点

和终点位置,数据是否准确&有无接触方位&人体倒卧的位置及与

车辆的关系 数 据 是 否 准 确&有 无 散 落 物 的 标 注!如 果 发 现 位 置 不

当&数据不准&可以请求重新复核!看不明白的地方&应当向制图

人员询问!最后注意绘图人员是否在图上签字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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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机动车在 道 路 上 发 生 事 故 时 应 立 即 停 车&这 是 车 辆 驾 驶

人应当尽到的法定义务!明知发生事故后不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停车

的&属于有意变动现场的行为&驾车逃逸的更是违法犯罪的行为!
"道路交通安全法#和 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实 施 条 例#对 机 动 车

在道路上发生事故时停车有明确规定!
一般道路停车注意事项’

! 当事人应当立 即 开 启 车 辆 危 险 警 报 闪 光 灯&将 车 辆 移 至 不

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&夜间还需开启尾灯-

" 故障车辆难以移动的&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&并按

规定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&扩大示警距离&必要时迅速报警!
高速公路停车注意事项’

! 机 动 车 因 事 故 原 因 不 能 离 开 行 车 道 或 者 在 路 肩 上 停 车 时&
驾驶员必须立即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行驶方向的后方%*#
米处设置故障车警告标志&夜间还需同时开启示宽灯和尾灯-

" 驾驶员和乘车人必 须 迅 速 转 移 到 右 侧 路 肩 上 或 者 应 急 车 道

内&并立即报告交通警察!

!*"!C!"&’()_‘ab}vQ���¨©)lm*

!!交通事故的 调 查 主 要 是 收 集 能 够 证 明 交 通 事 故 事 实 的 证

据!但是有的证据如果不及时获取&可能以后就不复存在或者难以

取得&这样将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查交通事故事实带来很多

麻烦&甚至会导致交通事故事实查不清楚!例如&交通事故证人病

危&如果不马上进行询问&以后就难以进行询问&了解交通事故的

有关情况-当事人酒后驾车&如果不立即进行酒精测试&数小时以

后当事人的血液酒精可能就会变为零-下雨天发生的交通事故&如

果不对路面的痕迹进行及时提取&可能会被雨水冲刷干净-逃逸车

辆遗留在现场 的 轮 胎 印 记 不 及 时 称 其 重 量&以 后 可 能 也 就 难 以 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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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-发生在道路上的交 通 事 故&如 果 不 在 现 场 周 围 及 时 寻 找 证 人&
以后找到证人的机会就会更小!诸如上述的情况很多&这些都会导

致交通事故的证据灭 失 或 者 以 后 难 以 获 取!为 此&要 求 及 时 测 试,
提取和保全可能灭失的痕迹或证据!

!*#!v(a#«äôT���Ç��XVWPQ&’Z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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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可以!"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程 序 规 定#第 七 十 三 条 明 确 规 定’

(除涉及国家秘密,商 业 秘 密 或 者 个 人 隐 私&以 及 应 当 事 人,证 人

要求保密的内容外&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后&可

以查阅,复制,摘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材

料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当事人复制的材料应当加盖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!+
公安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处 理 交 通 事 故 的 证 据 材 料 一 般 包 括 书

证,物证,证人证言,视听数据和电子数据,当事人陈述和受害人

陈述,检验和鉴定结论,勘验和检查笔录等!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收

到交通事故认定书后&如果对认定不服或者对损害赔偿难以达成协

议&想去法院提起诉讼的&可以在许可的范围内查阅,复制,摘录

上述所列的证 据 材 料&作 为 当 事 人 打 官 司 时 向 法 官 提 供 的 证 据 材

料!但是当事人在复制证据材料后一定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对复制的材料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!盖

上这个章一来说明当事人所复制的材料确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材料-二来说明当事人复制的材料是得到公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许可的&是合法的!

!*$!LM&’()di¶ÙDocde}vl��Y*

!!在处理 交 通 事 故 过 程 中&对 当 事 人 生 理,精 神 状 况 等 专

业性较强的检验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委托专门机构进行鉴

定!对此&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七十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’(对当

事人的生理,精神状况等专业性较强的检验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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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应当委托专门机构进行鉴定!鉴定结论应当由鉴定人签名!+
这里所说的鉴定&是指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委 托 专 门 机 构&

就案件当事人的生理,精神状况等进行鉴别和判断的一种专业性较

强的检验!鉴定对查明 事 实 真 相&分 清 责 任&确 定 当 事 人 的 生 理,
精神状况具有重要作用!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&鉴定结论是否科

学准确&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认定案件事实!尤其是复杂,疑难的

交通事故案件中&涉及当事人的生理,精神状况&对其所作的鉴定

将起到其他证据无法替代的作用!在一些交通事故案件中&当事人

的生理,精神状况直接影响到事故起因的认定和责任的分担!为了

保证事故处理的公正,公平,公开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委

托专门机构进行鉴定!同时&鉴定结论应当由鉴定人签名&以保证

鉴定的证据效力和真实性!

!*%!v(aäô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P+Þ*

!!可以!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#第四十条第四款明确规

定’(具备资格的检验,鉴定,评估机构应当向省级人 民 政 府 公 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向当事人介绍

符合条件的检验,鉴定,评估机构&由当事人自行选择!+
由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处理交通事故的主管部门&对于

相关的鉴定机构的情况相对了解&这些鉴定机构也向省级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 备 案&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掌 握 了 它 们 一 定 的 资

料&因此&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向当事人介绍 (符合条件+的

鉴定机构也是便民的体现&但是为了保证鉴定结果的公正&防止鉴

定机构与公安机关交 通 管 理 部 门 之 间 (拉 关 系+&法 律 将 最 终 由 当

事人委托鉴定的决定权交由当事人&这是对当事人的尊重&更是当

事人权益的保障!

!*&!����Y��}v./Dofÿ*

!!交通事 故 处 理 中&检 验,鉴 定 结 论 对 于 确 定 当 事 人 的 责

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!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#赋予当事人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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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采纳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检验,鉴定结论&也可以自己选择,委

托检验,鉴定 机 构 或 人 员 的 权 力!不 管 采 用 哪 种 形 式&要 想 使 检

验,鉴定的结论成为确定当事人责任的合法有力的证据&下列要求

是必不可少的!

! 检验,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检验,鉴定的事项!
谁委托&检验,鉴定什么&检验鉴定结论应当首先交代明白!因为

谁委托&涉及委托人是否是法定委托人的问题!

" 检验,鉴定结 论 应 当 载 明 委 托 人 向 检 验,鉴 定 部 门 提 交 了

哪些相关材料!这些相关材料是检验,鉴定部门制作鉴定结论的基

础&不载明委托人向鉴定部门提交了哪些相关材料&就不知道鉴定

人是以什么材料为基础作出的检验,鉴定结论!

# 检验,鉴定结 论 应 当 具 有 检 验,鉴 定 的 依 据 和 使 用 科 学 技

术手段的说明!检验,鉴定 结 论 必 须 建 立 在 科 学 理 论 的 基 础 之 上&
同时要明确检验,鉴定的依据-有的检验,鉴定还需要相应的技术

手段和技术设备&检验,鉴 定 时 使 用 了 什 么 技 术 手 段 和 技 术 设 备&
都应当予以说明&以供判断检验,鉴定结论是否科学!

$ 检验,鉴定结 论 应 当 有 检 验,鉴 定 部 门 和 检 验,鉴 定 人 的

资格说明!检验,鉴定部门必须是经有关部门批准的&检验,鉴定

人必须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&具有相应的资格和职称!

% 检验,鉴定结 论 必 须 有 检 验,鉴 定 人 签 名&复 核 的 应 当 有

复核 人 签 名&并 应 当 注 明 职 称-同 时 还 须 加 盖 检 验,鉴 定 部 门

印章!

& 如果检验,鉴 定 结 论 是 通 过 分 析 得 出 的&应 当 注 明 分 析

过程!
同时&还要注意肯定性 意 见 和 倾 向 性 意 见 两 种 鉴 定 结 论 的 区

别!实践中&大多数的鉴定书都是 对 鉴 定 问 题 提 出 肯 定 性 结 论 意

见&有时因为材料不充分或鉴定 条 件 不 能 满 足 等 原 因&鉴 定 人 只

能提出倾向性意见而不 能 作 出 肯 定 性 结 论!后 者 不 是 严 格 意 义 上

的鉴定结论&不能作为定案的根 据 使 用&只 供 交 通 事 故 办 案 人 员

参考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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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有!公安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检 验,鉴 定 应 当 在 勘 查 现 场

之日起*日内开始&并 在"#日 内 完 成-需 要 延 期 的&经 设 区 的 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批 准 可 以 延 长%#日!这 样 规 定 主 要 考 虑 到

大多数交通事故应当尽快处理&使受害人的损失尽快得到补偿&也

节约了办案成本!遇特殊情况&检验,鉴定在限定周期内无法完成

的&必须经过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!省级人民

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 门 有 严 格 审 核 把 关 的 责 任&要 严 格 控 制&
对屡次超过时限的办案单位要核查交通事故案卷&对属于工作失误

造成延误超时的&要追究办案单位领导和办案人的责任!
社会检验,鉴定机构检验,鉴定,评定,评估的周期&应当按

照检验,鉴定,评定,评估项目的常规工作时间计算!遇特殊情况

超过常规工作时间的&社会检验,鉴定机构应当提前向当事人说明

原因和理由&并通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!

!*(!àáv(aäôtVW&Z!")�àáv(a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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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可以!不 管 哪 方 当 事 人 只 要 对 检 验,鉴 定 有 异 议&都 可

以提出重新检验,鉴定的申请!例如&对交通事故受伤者进行伤残

评定后&受伤者认为鉴定的伤残程度偏低&而对方当事人认为伤残

评定等级偏高&对于此种情形&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向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!当事人申请重新检验,鉴定时&应

该以书面形式提出-如果提出书面形式有困难&可以口头提出&公

安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做 书 面 记 录!当 事 人 提 出 重 新 检 验,鉴 定 申

请&须经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!
对于当事人自行委托检验,鉴定和评估结论&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也应当 及 时 告 知 对 方 当 事 人 结 论&并 征 求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意

见!该结论会影响对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处理中的权益!对于当事

人自行委托检验,鉴定和评估的结论&当事人自己和对方当事人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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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提出异议!对于当事人自行委托检验,鉴定,评定的结论有异

议&进行重新检验,鉴定,评定时&仅仅需要告知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并由其备案&而不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!

!*)!VWPQ&’ZM!"K�à^ijLM&’()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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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 通 事 故 处 理 人 员 必 须 符 合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规 定!

处理交通事故的交通警察实行资格等级制度&分为初级,中级和高

级$个资格等 级!具 有"年 以 上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工 作 经 历 的 交 通 警

察&经省级人民政府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培 训 考 试 合 格&获 得

交通事故处理资格等级 证 书 后&可 以 处 理 适 用 一 般 程 序 及 简 易 程

序的交通事故-具有交通事故处 理 中 级 资 格 的 交 通 警 察&可 以 处

理适用一般程序的一次 死 亡$人 以 下 的 交 通 事 故-具 有 交 通 事 故

处理高级 资 格 的 交 通 警 察&可 以 处 理 适 用 一 般 程 序 的 所 用 交 通

事故!
处理交通事故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&对所管辖 的 交 通 事 故 案 件 进 行 调 查,收 集 证 据,分 析 事 故 原

因,处罚违法行为人,依照申请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等工作的全过

程!处理交通事故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的一项专业性较强

的工作!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&交通警察不但应该具有一定的法律

知识&还涉及一定的专业技术!对于交通事故处理民警而言&处理

交通事故是一项法律性,技术性,社会性很强的工作!为了更好地

落实,遵循交通事故处理公开,公正,便民,效率的原则&提高办

案质量&在交通事故处理中为引入竞争机制&鼓励先进&所以规定

了交通事故处理等级证书制度!有高级证书的交通警察就可以处理

相对大的,案情复杂的交通事故&作较复杂的检验和鉴定&等级低

的则只能处理相对小一些,案情简单的交通事故!
在实践中&对 于 当 地 发 生 的 适 用 一 般 程 序 处 理 的 交 通 事 故&

应该派具 备 处 理 资 格 的 交 通 警 察 进 行 处 理&否 则 就 是 违 反 法 定

程序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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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"行政处罚法#第三十七条第一款,第三款规定&行 政 机

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&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&并应当向当事

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!如果发现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

关系的&应当回避!"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#第 三 十 七

条规定&公安机关在调查时&办案人员不得少于两人!
对交通事故案件调查时&办案人员不能少于两人的规定&也是

在保证程序合法的层面上作出的!其原因有以下几点’!可以做到

有查有记&有问有记&勘验和记录,讯问和记录,询问和记录分开

同时进行&有利于提高讯问等各个调查环节的效率-"有利于公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进行收集证据和讯问等工作&人民警察可相

互监督&防止违法乱纪 的 行 为 发 生-#有 利 于 人 民 警 察 相 互 配 合&
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&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-$有利于保护当

事人的 合 法 权 益&保 证 讯 问,询 问 以 及 证 据 调 查 的 真 实 性 和 合

法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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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对于机动车发生造成路产等设施损毁事故的&"道路交通

安全法实施条例#第八十八条规定’(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&造 成

道路,供电,通讯等设施损毁的&驾驶人应当报警等候处理&不得

驶离!机动车可以移动 的&应 当 将 机 动 车 移 至 不 妨 碍 交 通 的 地 点!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事故有关情况通知有关部门!+

根据 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七十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&在

没有造成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中&当事人可以选择即行撤离现场或

者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&不必一定报警等候处理!这项规定

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交通事故对道路通行的影响而采取的允许当事人

自我解决争议的机制!但是&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道路,供

!"#$%&’()*+,



!
"
#
$
%
&
’
(
)
*

&%!!!

电,通讯等设施损毁的场合&上述规定可能会导致当事人逃避赔偿

路产损失的责任!因此&"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#专门 设 定 了

一条来弥补这一漏洞!
关于机动车对于道路造成损害的赔偿&"公路法#第 八 十 五 条

规定&违反本法有关规定&对公路造成损害的&应当依法承担民事

责任!对公路造成较大损害的车辆&必须立即停车&保护现场&报

告公路管 理 机 构&接 受 公 路 管 理 机 构 的 调 查,处 理 后 方 得 驶 离!
"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 施 条 例#本 条 的 内 容&也 体 现 了 "公 路 法#上

述规定的原则和精神!

!!"! VWPQ&’ZM!"45t&’()B�l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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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#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勘查

事故现场的程序进行了规范&提出了具体要求!通过图%0’可以了

解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现场勘查的程序!

做好事故报告记录

"
##

立即赶赴现场

采取紧急措施&
"
##

进行现场急救

维护现场秩序,
"
##

开展调查访问

初步勘查现场$包括丈量,记录,绘图,摄影,摄像同步进行

"
##

%

详细勘查现场$包括发现和提取有关痕迹和物证&必要时进行现场实验

"
##

%

确认事故性质&填写"立案登记表

"
##

#

认真复核现场&
"
##

补充有关物证

妥善撤离现场&
"
##

安全恢复交通

图%0’!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程序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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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了解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的程序&有助于更好地配合公安

机关处理交通事故&也有利于当事人知法懂法&用法律手段维护自

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个别公安人员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!

!!#!!"#&’()B�~T*

!!交通事故 现 场 调 查&是 交 通 警 察 依 法 运 用 科 学 的 方 法 和

技术手段对交 通 事 故 有 关 的 时 间,地 点,道 路,人 身,车 辆,物

品,牲畜等进行的勘验,检查&以及当场对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进行

的调查访问&并将所得结果客观,完整,准确记录下来的活动!通

过交通事故现场调查&可以获取交通事故证据&获得调查线索&帮

助交通警察 判 断 事 故 性 质&确 认 当 事 人 的 违 法 行 为,交 通 事 故 原

因&为处理交通事故提供依据&也可以为改善交通环境,创造安全

的交通环境提供依据!

!!$!&’zRÙB�~T8~�nDo*

!!了解公安 机 关 在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中 如 何 调 查&可 以 使 当 事

人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&一方面可以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妥善处理

交通事故&另一方面如果公安机关在调查时有违反处理程序&损害

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&当事人可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!现场调

查的内容具体如下!
$%%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基本情况!交通事故当事人基本情况具

体包括’当事人姓名,年龄,身份或其他有效证件编号,驾龄,准

驾车型等!
交通警察到达现场后应该确定当事人是谁&防止现场有人故意

顶替或者冒名-此外&对 当 事 人 当 时 的 情 况 应 该 及 时 调 查&例 如&
对当事人是否有驾驶证,是否饮酒,是否疲劳,是否有精神病等情

况进行调查!交通事故的 发 生 与 当 事 人 当 时 的 状 态 有 很 大 的 关 系&
而当事人有的状态是暂时的&如果不及时调查&可能过后是很难确

定的&导致受害者的权益无法保障!
$"%车辆安全技术状况及装载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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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有 关 车 辆 基 本 状 态 和 基 本 情 况 调 查!车 辆 基 本 状 态 包 括’
车辆在事故现场的位置,车辆灯光情况,车辆装载情况,车辆肇事

时的挡位,车辆制动气压大小等情况!车辆只要移动&其中很多状

态就会改变或不复存在!这些情况对于确认交通事故事实又是至关

重要的!
车辆的基本 情 况 包 括’所 属 单 位,是否有车辆行驶证,有无保

险,车辆型号,车辆颜色等!这些情况对于交通事故处理有着紧密的

联系&同时也是确定驾驶人是否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重要事实!
此外&车辆的外廓尺寸,轮距等一些技术参数可以根据车辆行

驶证以及车型手册获得&但是轮胎型号,胎面花纹等关于轮胎的基

本情况 要 现 场 调 查&因 为 车 辆 在 行 驶 过 程 中 驾 驶 人 可 能 会 更 换

轮胎!

" 载物和乘 员 情 况 的 调 查!装 载 调 查 内 容 包 括’货 物 种 类,
乘员情况,载重量等信息!核实车辆的装载情况&可以获得车辆的

总质量,车辆载客人数以及车辆装载的几何尺寸&这些不但有助于

确定肇事车辆装载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&而且对于事后鉴定车

辆速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参数-此外&核实车内乘客的情况还有助于

寻找事故的见证人&从而了解事故发生时的情况&有助于了解交通

事故事实!

# 车辆安全装置的调查!车辆的安全装置调查内容主要有’制

动装置,灯光装置,变速器挡位,手制动拉杆 位 置,气压表指示量

等情况!这些信息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肇事前车辆使用情况!
$$%交通事 故 的 基 本 事 实!交 通 事 故 基 本 事 实 包 括’发 生 时

间,地点,当事各方参与交通活动的方式,交通事故发生前当事各

方的运动轨迹,形态,交通 事 故 造 成 的 人 身 伤 亡 和 财 产 损 失 情 况,
事故发生后当事人的行为等!

$’%当事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及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或者

意外情况!有时通过事故现场中车辆停止的位置&就可以较容易地

判断出当事人 的 违 法 行 为!而 对 于 导 致 交 通 事 故 的 过 错 或 意 外 情

况&通常都需要分析调查获得相关证据才能够得到结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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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*%与交通事故有关的道路情况!与交通事故有关的道路情况

包括’

! 道路宽度-

" 道路面层材料,路面平整度等-

# 纵向坡度,弯道曲率半径,超高等-

$ 有无交通标志,有 无 护 栏 以 及 车 辆 与 这 些 设 施 是 否 发 生 碰

撞和碰撞的情况如何等-

% 路面堆积物等!
$)%其他与交通事故有关的事实!其他与交通事故有关的事实

有’交通事故发生时的气候情况,能见度情况,交通流量情况,交

通事故发生地点视野情况等!
上述的调查内容都与维护当事人利益息息相关&因此&现场调

查时&受害方要多留一个心眼&对应该调查取证而没有调查取证的

情况要及时提醒警察同志!

!!%!B�~T��nTî (a·¡�&’zRäô¢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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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可以!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#第二十九条规定&对当

场难以查实身份的肇事人&可以依法传唤!这里 (对当场难以查实

身份+&是指肇事人没有 携 带 有 效 的 身 份 证 件&携 带 的 证 件 之 间 相

互矛盾&当事人自己所说的与证件上记载的相互矛盾&或者交通事

故现场没有人员能够证实当事人身份等!出现上述情形的&可以对

当事人进行传唤!
传唤的种类依据 "治安管理处罚条例#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共有

三种’口头传唤,书面传唤,强制传唤!口头传唤是对当场发现的

违法行为人口头责令其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一种做法!口头传唤

用于当场&由办案人对行为人当面宣布!书面传唤是对违法行为人

使用 "传唤证#&命令其 于 指 定 时 间 到 指 定 地 点 接 受 讯 问 的 一 种 方

式&被传唤人收到 "传唤证#后&必须在附联上签名和注明收到时

间!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&可以强制传唤!强制

!"#$%&’()*+,



!
"
#
$
%
&
’
(
)
*

&)!!!

传唤可以使用手铐,警绳等约束性警械!
对于交通事故调查中检查当事人身份时&因为一般是在交通事

故现场进行的!通常采用口头传唤!由交通警察带领当事人到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当事人进行讯问&进一步核实当事人的身份!遇到

这种情况&当事人应该积极配合公安机关&争取尽快把问题搞清楚!

!!&!!"#p&’()v(a¤���s�¥n!"G�*

!!"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#是当事人就发生交通事故的

经过和所了解的情况&直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作的陈述和

辩解!
交通事故当事人是与交通事故有利害关系的人!他们亲身经历

交通事故的发生&对于交通事故发生的过程应该清楚!他们不但清

楚交通事故发生前自己的主观态度&也清楚地意识到交通事故发生

时自己的反应以及交通事故发生后所作出的处置措施&清楚发生交

通事故前自己 的 行 驶 路 线,自 己 的 身 体 状 况 以 及 车 辆 的 状 况 等 等!
因此&交通事故当事人的陈述对于认定交通事故案件是非常重要的!

!!’!&’()¢£��¦P45¬§�l*

!!从"##"年’月%日 "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 民 事 诉 讼 证 据 的

若干规定#实施以来&已经不再主动调查!而采取当事人举证的原

则!由于"##’年*月%日 颁 布 的 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#对 行 人 和 非

机动车实 行 弱 者 保 护 原 则 以 来&行 人 和 非 机 动 车 (碰 瓷+现 象 增

多&司机往往有理说不清&使自己利益受损!因此&司机要提高自

我取证的意识&以下几点供参考!
$%%人证要找目击者!证据分为人证和物证很多种!当机动车

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时&如果司机看到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,闯红

灯或非机动车有猛拐现象&一定要询问旁边的车辆或行人有没有看

到刚才发生事故的一 幕&并 留 下 目 击 者 的 姓 名,联 系 电 话 等 资 料!
因为事故民警一般会在 发 生 事 故 后 的*至%#分 钟 赶 到 现 场&尽 量

请目击证人留在现场&一同协助警方调查!这是人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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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"%物证标出行人位置!如果伤者需要马上送至医院&而警察

又没到来时&可先用粉笔或可以画出痕迹的石块大概标出伤者倒地

的位置!如果行人确为闯红灯或不走人行横道&交警在勘查事故现

场时完全可以根据其倒地的位置和其他散落物测量出来!当然&司

机如果随身携带相机或录像机&也可以自己拍下来&提供给办案民

警!这是物证!
$$%受询多提供细节!当司机接受民警询问时&一定要尽可能

多地提供事故发生时和现场的细节!尤其是事故现场不能清晰地反

映出司机采取了必要的刹车措施时&一定要向交警阐明自己踩刹车

时遇到了什么情况&以致没有明显的刹车痕迹!

!!(!&’zRn2�Tv(a¨·©ª8y«Þ*

!!实践中&经 常 有 当 事 人 质 疑 交 通 警 察 检 查 其 随 身 携 带 的

物品&他们认为交通警察调查车辆和现场情况就可以了&检查随身

携带的物品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!其实不然&"交通事故处理 程 序

规定#第二十九条规定&交通警察可以依法对肇事车辆,交通事故

当事人及其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!
检查是为了确定肇事车辆,交通事故当事人及其随身携带的物

品的特征和状态-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重要的办案手段&是行

政强制措施的一种!检查分为对人身检查和物品检查!根据 "公安

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#第六十六条的规定&对违法嫌疑人进

行检查时&应该尊重被检查人的人格&不得以有损人格尊严的方式

进行检查!对违法嫌疑人进行检查时应该由两名与被检查人同性别

的人民警察进行!第六十八条规定&检查应当制作检查笔录!检查

笔录由办案人员,被检查人或者见证人签名-被检查人不在场或者

拒绝签名的&办案人员应该在检查笔录上注明!

!!)!&’()�¬-¬n!"®è*

!!交通事故 案 件 讯 问&是 指 交 通 警 察 就 交 通 事 故 案 件 事 实

依法对肇事人进行审讯和查问的活动&是交通事故处理中的一项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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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侦查手段!对尚未确认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交通事故当事

人&如其负有交通事故责任可能的&也可使用讯问!而交通事故询

问是指交通警察通过询问,谈话的形式&向交通事故当事人或者其

他知情人了解交通事故事实的活动&是调查,收集交通事故证据的

基本方法之一!两者实施的对象和实施的手段都有很大的不同!

!"*!¯ªOVWPQ&’ZM!"t&’()lml�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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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不一定!由 于 交 通 事 故 证 据 的 特 殊 性&交 通 事 故 不 但 可

以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交通事故事实的依据&也是当事

人主张自己权益的依据&因此对交通事故证据进行保全是非常重要

的!对与交通事故保全如何进行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职权

进行&也可以由当事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进行!因为&有的

证据在事故现场可能马上就要灭失&当事人不及时保全可能以后就

难以获 得 该 事 实 和 证 据&等 交 通 警 察 到 达 事 故 现 场 就 已 经 来 不

及了!

!"!!VWPQ&’ZM!"®’&’()LMrì°F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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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公安机关交 通 管 理 部 门 送 达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法 律 文 书 所 采

用的方法 有’直 接 送 达,留 置 送 达,委 托 送 达,邮 寄 送 达 和 公 告

送达!
$%%直接送达!直接送达&是指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交

通事故办案人员 将 需 送 达 的 法 律 文 书 直 接 交 给 当 事 人 或 者 成 年 家

属,代收人的送达方式!
依据 "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#&"交通事故认 定 书#

送达遵守以下规定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+日内将 "交通

事故认定书#送达当事人!送达应当首先采取直接送达的方式&交

给受送达人本人-如果本人不在&可以交给其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

位的负责人代收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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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"%留置送达!留置送达&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向当事

人或者有资格接 受 送 达 的 人 送 交 需 送 达 的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法 律 文 书

时&当事人或者有资格接受送达的人拒绝签收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的送达人员将法律文书留放在受送达人住所的送达方式!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直接送达 "交通事故认定书#时&受

送达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&送达人

可以邀请其邻居或者见证人到场&说明情况&把文书留在受送达人

处&在送达回执上记明拒绝的事由,送达日期&由送达人和见证人

签名&即视为送达!
$$%委托送达!委托送达&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直接送

达交通事故处理法律文书确有困难的&而委托其他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将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书送交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!
$’%邮寄送达!邮寄送达&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直接

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&通过邮局以挂号信的方式将需送达的交通事

故法律文书邮寄给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!邮寄送达&应该附有送达

回证!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送达 "交通事故认定书#时&无法直接

送达的&可以邮寄送达!
$*%公告送达!公告送达&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受送

达人下落不明或者采取上述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时&而将需送达的

交通事故处理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予以公告&公告经过一定期限即

产生送达后果的送达方式!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送达 "交通事故认定书#时&经采取上

述送达方式仍无法送达的&可以公告送达!公告的范围和方式应当

便于公民知晓&公告期限不得少于)#日!

!""!rìtãØ&’()LMnDoç<kY*

!!涉 外 交 通 事 故 是 指 在 我 国 道 路 上 发 生 的 涉 及 到 外 国 人,

车辆和财产的交通事故!涉外交通事故除具有国内的交通事故构成

要素以外&还应具有涉外因素!所谓涉外因素是指具有关系到外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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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,外国自然人,外国法人或外国组织 $包括国际组织%以及外

国交通工具和外国人的财物等项要素!外国人既包括有他国国籍的

人&也包括无国籍的人!既包括外国自然人&也包括外国法人!一

国境内的外国人&从其法律地位可以分为两类&即享有外交特权与

豁免的外国人和不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!前者称为特殊的

外国人&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&后者称为普通外国人&具有与居留

国公民相同 的 法 律 地 位!即 同 居 留 国 公 民 一 样&受 居 留 国 的 法 律

管理!
涉外交通事故的处理除 了 要 遵 守 不 涉 外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的 程 序&

还应当按照办 理 涉 外 案 件 的 有 关 法 规 规 定 执 行!具 体 有 以 下 特 殊

要求!

! 公安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处 理 境 外 来 华 人 员,车 辆 发 生 的 交

通事故&应当将我国法律,法规规定的当事人在处理交通事故中的

权利和义务告知当事人!

" 境外临时来华人员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并 承 担 全 部 责 任 或 者 主 要

责任的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告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

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请求!

# 享有外交特权 和 豁 免 权 的 外 国 人 发 生 交 通 事 故&交 通 警 察

认为应当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&可以扣留其机动

车驾驶证!需要检验,鉴定车辆的&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

检验,鉴定后立即发还-其不同意检验,鉴定的&记录在案&不得

强行检验,鉴定!需要对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进行调查

的&可以约谈-本人不接受调查的&记录在案!

$ 公安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应 当 根 据 所 收 集 的 证 据&制 作 交 通

事故认定书送达当事人&当事人拒绝接收的&通过外交途径转交给

其所在机构!

%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 门 处 理 享 有 外 交 特 权 和 豁 免 权 的 外 国

人发生人员死亡交通事故的&应当将其身份,证件及事故经过,损

害后果等基本情况记录在案&并将有关情况迅速逐级上报至省级人

民政府外事部门和国务院公安,外交部门!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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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 涉外交通事 故 的 调 解&可 以 采 用 单 方 调 解 方 式 进 行!交 通

警察可以转交当事人协议赔偿款项!

!"#!±nØ&ç2-²³28Ø´a¢£ab\¸}45
LM*

!!我国法律,法 规 对 享 有 外 交 特 权 和 豁 免 权 的 外 国 人 发 生

人员死亡的处理有如下规定’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发

生人员死亡交通事故的&应当将其身份,证件及事故经过,损害后

果等基本情况记录在案&并将有关情况迅速逐级上报至省级人民政

府外事部门和国务院公安,外交部门!

!"$!Ù$%ôØ’��¢£()�"_*

!!"道路交通安全法#第七十七条及 "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

定#第二条都明确规定&(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 事 故&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接 到 报 案 的&参 照 本 法 有 关 规 定 办 理!+这 一

条扩大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&同时又指出其参

照适用的主体是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!在这里&公安

机关可以利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经验和技术手段&协助勘查事故

现场&提出事故的成因分析!但公安机关不能认定当事人违章&也

不能进行处罚!如果当事人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构成了犯罪或者

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&可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!
对于此类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事宜&原则上应由当事人自行协

商解决&如协商不成&可以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民事诉讼!如果当

事人双方共同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调解的&公安机关也

应受理&不得推诿!

!"%!=>��aÙµ%$¶-·¶¢£8&’()� }v
45LM*

!!在铁道交 叉 路 口 发 生 的 交 通 事 故 是 指 以 火 车 为 一 方,其

他车辆及行人为另一方在铁道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!根据 "中华人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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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#第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&车

辆,行人与火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以及在渡口发生的交通事故&依照

国家有关规定处理!依 据%(+(年 国 务 院 转 发 铁 道 部,交 通 部,公

安部关于 "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

规定#规定&处理铁道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&以铁路部门为主&地

方公安机关参加&按本规定作出处理决定!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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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道路交通违 法 行 为 是 指 从 事 道 路 交 通 活 动 或 进 行 与 道 路

交通有关活动的单位!个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"扰乱道路交通

秩序"妨碍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"侵犯他人合法交通权益"依法应

受公安机关处罚的行为#

"!-./0&’12345&’67892&’()*+
:;<=>?@A*BCDEF,

!!所谓行政强 制 措 施 是 指 行 政 执 法 主 体 为 了 预 防 或 制 止 可

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违法行为"或者为了保全证据"确保案件查处

工作的顺利进行"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及财产!证件强行

限制的具体行政行为#
在交通管理 执 法 中"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及 其 交 通 警 察 纠

正!处罚交通违 法 行 为 时"可 以 采 取 的 行 政 强 制 措 施 主 要 有 以 下

几种$

! 扣留车辆%

" 扣留机动车驾驶证%

# 拖移机动车%

$ 收缴非法装置%

% 检 验 体 内 酒 精! 国 家 管 制 的 精 神 药 品! 麻 醉 药 品 的

含 量#



!
"
#
$
%
&
’
(
)
*
+
,
-

!!!!!

除以上五种 强 制 措 施 以 外"还 有 留 置 盘 查!约 束 醉 酒 人 至 酒

醒!传唤!强制超载车辆卸载至合法状态!对违法占路施工等行为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!强制排除妨碍!强制报废!撤销机动车登记或

驾驶许可!公告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等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

定的强制措施#

#!*GHIJGHK/LJMNG(O0P$%’*QR
S;<=TUVF!"9W,

!!根据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八十九条规定$(行人!乘车

人!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!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

规定的"处警告或者"元以上"#元以下罚款#)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
第四章对行人!乘车人!非机动车驾驶人道路通行规则作了明确的

规定#行人!乘车人!非机动车驾驶人在交通过程中应自觉遵守交

通规则"违反交通规则的"不仅会影响道路交通的正常秩序"而且

对本人及他人的人身 安 全 和 财 产 安 全 会 造 成 危 害"因 此"对 行 人!
乘车人!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!法规关于道路通

行规定的"要给予适当处罚#
法 律 规 定 由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给 予 警 告 或 者 "元 以 上

"#元 以 下 罚 款#具 体 是 给 予 其 中 哪 一 种 处 罚!罚 款 的 数 额 是 多

少"要 根 据 行 人!乘 车 人!非 机 动 车 驾 驶 人 违 法 行 为 的 事 实!
性 质!情 节 及 社 会 危 害 程 度"由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来 确 定#
应 当 注 意 的 是"依 照 &行 政 处 罚 法’第 四 十 六 条!第 四 十 七 条

的 规 定"只 有 依 照 简 易 程 序 的 规 定"当 场 作 出 行 政 处 罚 的 决 定"
依 法 给 予$#元 以 下 罚 款 的"执 法 人 员 可 以 当 场 收 缴"$# 元 以

上 的 处 罚"当 事 人 应 当 到 指 定 银 行 缴 纳 罚 款#本 条 以 及 本 法 第

一 百 零 八 条 作 出 了 与 上 述 规 定 不 同 的 规 定"即 (对 行 人!乘 车

人!非 机 动 车 驾 驶 人 的 罚 款"当 事 人 无 异 议 的"可 以 当 场 予 以

收 缴 罚 款)#这 种 规 定 是 考 虑 到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工 作 面 临 车 流 量

大"行 人 流 动 性 强"道 路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又 比 较 多 以 及 方 便 群 众

等 特 点"针 对 交 通 警 察 在 纠 正 道 路 交 通 违 法 过 程 中 的 特 殊 情 况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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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出 的 特 别 规 定"按 照 特 别 法 的 效 力 优 于 一 般 法 的 原 则"这 样

规 定 是 可 以 理 解 的#

$!XYZ[MJ\]^_‘XS;#abP$%&’
‘X,

!!道路交通 事 故 在 主 观 方 面"当 事 人 的 主 观 心 理 状 态 可 以

是过失"也可以是没有任何过错"但不能是故意#在道路上发生的

危害后果"如果是当事人故意造成的"则分别适用 &刑法’和 &治

安管理处罚条例’去解决#但要注意的是"这里的过失是指行为人

对事故造成的后果在主观上是过失的"而不是对交通违法行为本身

是过失的"即对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"或

者已经预见"但轻信能够避免#
就拿故意超速来说"驾驶人知道车辆已经超速且继续实施这种

行为可以认为是一种故意行为"但是我们判断驾驶人造成的事故是

否属于道路交通事故"不能从驾驶人超速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是不

是故意作为来考虑"而应看他对超速造成的后果是否是故意的#如

果驾驶人没有预见超速会导致人员伤亡或者预见但认为自己能够避

免"那么就属于道路交通事故%如果驾驶人在预见超速会导致伤亡

而且预见没有能力避免的情况下故意作为"就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

范畴#

%!T-6S$%&’()*+<=VF %& c=dSef9
Wg,

!!可以#现 场 处 罚"又 称 为 当 场 处 罚!即 时 处 罚"是 指 利

用简单程序进行的行政处罚#&行政处罚法’规定"违法事 实 确 凿

并有法定依据"对公民 处 以"#元 以 下"对 法 人 或 者 其 他 组 织 处 以

%###元以下罚款或 者 警 告 的 行 政 处 罚 的"可 以 当 场 作 出 行 政 处 罚

决定#但是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$(对 道 路 交 通

安全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!$##元以下罚款"交通警察 可 以 当 场 作

出行政处罚决定"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#)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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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规 定 的 可 以 适 用 简 易 程 序 处 罚 的 范 围"与

&行政处罚法’规定 的 范 围 是 不 一 致 的"根 据 &行 政 处 罚 法’的 规

定"可以当场处罚的罚 款"对 公 民 为"#元"对 法 人 和 其 他 组 织 为

%###元%而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’规 定 的 当 场 处 罚 的 罚 款 额 为$##
元"超过了 &行政处罚 法’关 于 对 公 民 处 以"#元 罚 款 可 以 适 用 简

易程序的规定#根据后法优于前法"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"在

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正 式 实 施 后"在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的 行 政 处 罚 执 法

中"对公民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"在$##元以下罚款和警告

场合"均可以适用简易的现场处罚程序#
对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而言"赋予路面值勤的交通警察队现场

轻微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进行简易处罚的权利"对于加强道路交通管

理"提高道路通行效率!方便被处罚人!减少处罚运作程序成本等

都具有重要意义#在道路交通安全执法实践中"大量的警告和罚款

处罚是通过值勤的交通警察现场处罚的形式完成的#

’!hijJklmnWopqcr)stug,

!!有#&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’第 五 十 一 条 规

定$(机 动 车 行 驶 时"驾 驶 人!乘 坐 人 员 应 当 按 规 定 使 用 安 全 带"
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#)第九十条规定$
(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!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"
处警告或者$#元以上$##元 以 下 罚 款#本 法 另 有 规 定 的"依 照 规

定处罚#)因此"当事人骑 摩 托 车 不 戴 头 盔 被 罚 款$##元 是 有 法 律

依据的#
第一百零七条规定$ (对 道 路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人 予 以 警 告!$##

元以下罚款"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"并出具行政处

罚决定书#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!行政处罚

的依据!处罚内容!时间!地点以及处罚机关名称"并由执法人员

签名或者盖章#)那么"当事 人 在 拿 到 交 通 警 察 开 具 的 行 政 处 罚 决

定书时"可以在决定书 (行政处罚的依据)一栏找到被处罚所依据

的法律法规的条文"如果当事人随身携带法律法规的手册"能够很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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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验查交通警察载明的内容和处罚是否有误#

(!-./0&’1234TvwJxryQR,

!!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赋予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基于办

案的需要可以暂扣当事人的嫌疑车辆的权利"但是并不是说交管部

门对扣留的车辆可以任意处置"当事人了解法律对扣留车辆是怎样

规定的"有利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#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!非机动车"应当遵守以下

规定#

! 应当当场出具 凭 证"并 告 知 当 事 人 在 规 定 期 限 内 到 公 安 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#

" 对被扣留的 车 辆 应 当 妥 善 保 管"不 得 使 用#这 是 针 对 个 别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被扣留车辆管理不善甚至挪用被扣留机动

车辆而制定的#实践中"有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珍惜被扣车

辆"随意将其放置在露天"不加任何防范"致使被扣留车辆损毁甚

至被盗#也有的将被扣车辆用作办公用车"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的

影响#为了杜绝上 述 事 情 的 发 生"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’明 确 规 定"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被扣留的车辆应当妥善保管"不得使用#

# 逾期不来接受处理"并且经公告&个月仍不来接受处理的"
对扣留的车辆依照法律规定处理#这一规定的目的是督促有关当事

人及时接受处理#当事人及时接受处理"既可以提高办案效率"也

能使处理更为公正!合理"使当事人受到应有的教育#同时"也减

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被扣留车辆的管理负担#如果当事人在

规定时间不来接受处理"公安机关有权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"比

如"将被扣留车辆予以拍卖!变卖#

)!!"#/LJSz{|}~, !"#zZ{~,

!!(载重量)是 指 车 辆 除 自 身 质 量 外 的 最 大 限 度 的 载 物 质

量"也称为车辆的货物 净 重#根 据 公 安 部 交 通 管 理 局%’((年 公 交

管第"$号文件的解释"关 于 汽 车 载 质 量 的 核 定 问 题"货 车 按 正 式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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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的技术文件 *即 出 厂 说 明 书+规 定 核 定%客 车 核 定 载 客 人 数"
小客车按技术文件规定核定"大客车技术文件规定的乘坐人数小于

国家 &机动车 运 行 安 全 技 术 条 件’ *)*+$"(,$##,+技 术 标 准 规

定的"一般按技术文件规定核定"如车主要求增加乘坐人数"允许

加装固定折叠座位"但总乘坐人数不准超过国家 &机动车运行安全

技术条件’ *)*+$"(,$##,+技 术 标 准 的 规 定%大 于 国 家 技 术 标

准规定的"按国家技术标准规定核定#
(超载)有两种情况"一 种 是 机 动 车 载 物 时"超 过 行 驶 证 上 核

定的载重量%另一种情况是机动车载人时"超过行驶证上核定的载

人数#这里的超载是指前一种情况#
近年来"机动 车 超 载"尤 其 是 公 路 上 机 动 车 超 载 违 法 现 象 突

出"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和交通管理的难点#超载违法行为

尤其是严重 超 载"不 仅 扰 乱 了 正 常 的 道 路 交 通 秩 序"引 发 交 通 事

故"直接威胁人民群众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"而 且 严 重 毁 坏 公 路 路 面"
缩短公路使用寿命"使国家和集体蒙受巨大损失#在这里"也提醒

驾驶人朋友$超载害人害己"请珍爱生命-

*!T/LJ()Z{*+S9W��y2�,

!!&道路交 通 安 全 法’第 九 十 二 条 规 定$ (公 路 客 运 车 辆 载

客超过额定乘员的"处$##元以上"##元以下罚款%超过额定乘员

$#-或者违反规定载货的"处"##元 以 上$###元 以 下 罚 款#) (货

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"处$##元以上"##元以下罚款%超过

核定载质量&#-或者违反规定 载 客 的"处"##元 以 上$###元 以 下

罚款#)(有前两款行为的"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其机动车

至违法状态消除#)(运输单位的车辆有本条第一款!第二款规定的

情形"经处罚不改的"对直接负责 的 主 管 人 员 处$###元 以 上"###
元以下罚款#)这是关于 客 运!货 运 机 动 车 超 载 处 罚 的 规 定#我 们

可以分,个方面来理解#
*%+扣留超载驾驶的机动车!按照规定"超载驾驶机动车"属

于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!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行为"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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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称之为严 重 违 法"是 在 于 这 两 种 违 法 行 为 极 容 易 造 成 人 员 伤

亡!财物重大损失的重特大交通事故#为了预防重特大交通事故的

发生!保障道路交通安全"本法规定"发现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

额定乘员$#-以上或者违反规定载货 *如客车顶上载货超高超 重+
和货运机动车超 过 核 定 载 质 量&#-以 上 或 者 违 反 规 定 载 客 *如 货

车顶上坐人+行驶的违法行为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

察首先依法扣留其机动车"目的在于迫使当事人消除违法状态#超

载车先 (轻身)再 处 罚#所 谓 先 (轻 身)"是 指 违 法 超 载 的 机 动 车

必须先消除违法状态$超 载 的 人 数 要 下 车!超 载 的 货 物 必 须 卸 下#
然后根据不同情节"依照本法有关规定"给予必要的处罚#

*$+责令限期改装超载机动车恢复原状!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检验合格准予登记的机动车"是经国家机动车技术质量管理部

门依据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允许投入生产的机动车型"出厂时

又经检验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"获得合格证的机动车#因此"对

这种定型的机动车任何改动!改装"都可能在结构上!功能上改变

原有的安全技术标准"造成隐患"容易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#为使

机动车超载而加以改装"就破坏了该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标准"同样

是改变了结构"成为发生交通事故的不安全因素"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一旦发现这种超载的改装车"除了按照规定滞

留机动车消除违法状态并按本条规定给予处罚外"还必须按本条规

定责令限期恢复原状"即 拆 除 车 厢 护 板 加 高 或 者 车 身 加 长 的 部 分"
恢复改装之前的状态#限期长短"要根据恢复原状的工时来定"如

需滞留机动车+日 以 上 的"应 报 上 一 级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批

准"但最长不得超过&#日#
*&+对超载客!载货机动车的处罚!依照本条规定"对公路客

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的"处$##元以上"##元以下的罚款%超

过额定乘员$#-或者违反规定 载 货 的"处"##元 以 上$###元 以 下

罚款#
货 运 机 动 车 超 过 核 定 载 质 量 的"处$##元 以 上"##元 以 下 罚

款%超过核定载质量&#-或 者 违 法 载 客 的"可 依 法 处 以"##元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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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"
#
$
%
&
’
(
)
*
+
,
-

#(!!!

上$###元以下罚款#
依照本条第四款的规定"运输单位的车辆有本条第一!二款规

定的违法情形"经处罚以后"仍不改的"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

$###元以上"###元以下的罚款#
*,+暂扣客货运输机动车放行的条件!暂扣超载客货运输机动

车放行的条件"即本条规定当事人履行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

作罚款义务"并消除了超载违法状态#只要当事人实现了规定的条

件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应立即结束扣留强制措施"发还客货运输

机动车辆#

!&!���SJx;�r���:’*()g,

!!不违法#根 据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实 施 条 例’第 三 十 八 条

的规定"右转弯的车辆"遇有红灯亮时"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和

行人通行的情况下"可以通行#这是对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规定的

(红灯表示禁止通行)原 则 的 例 外#之 所 以 允 许 这 种 例 外"主 要 是

根据信号灯所具有的避免路权交叉的功能而决定的#在红灯亮的情

况下"一般是交叉方向 上 的 车 辆 通 行 的 场 合"为 了 避 免 路 权 冲 突"
红灯禁止通行#而对于右转弯的车辆"不会有直接交叉的大流量的

交通参与者与其路权 冲 突"于 此 场 合"为 了 提 高 道 路 的 通 行 效 率"
允许右转弯的车辆通行#但是"这种例外还必须有一个前提"那就

是不得妨碍被放行的车辆和行人通行#
当然"如果有其他交通 信 号 禁 止 右 转 弯 车 辆 在 红 灯 场 合 通 行"

那么即使其右转弯并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"也不得通行#

!!!��MJ���!"9W,

!!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罚按照驾驶

的车辆性质不同分两种情况执行$!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"处暂

扣%个月以上&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"并处$##元以上"##元以

下罚款%"饮酒 后 驾 驶 营 运 机 动 车 的"处 暂 扣&个 月 机 动 车 驾 驶

证"并处"##元罚款#同时"根据 &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计分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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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’的规定"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"一次记.分#
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罚也按照驾驶的车辆性质不同分两种

情况处罚$!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"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

至酒醒"处%"日以下拘留 和 暂 扣&个 月 以 上.个 月 以 下 机 动 车 驾

驶证"并处"##元以上$###元 以 下 罚 款%"醉 酒 后 驾 驶 营 运 机 动

车的"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约 束 至 酒 醒"处%"日 以 下 拘 留 和

暂扣.个月机动车 驾 驶 证"并 处$###元 罚 款%#%年 内 有 醉 酒 后

驾驶机动车的行为"被处罚两次以上的"吊销机动车 驾 驶 证""年

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#同时"根据 &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计分

分值’的规定"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"一次计%$分#

!"!��MJ�Sz���MN/LJ~�z���MN
/LJ~#�y�RS,

!!酒后驾驶机 动 车 根 据 饮 酒 的 多 少 分 为 饮 酒 后 驾 驶 机 动 车

和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 两 种 情 况#这 里 的 (饮 酒 后 驾 驶 机 动 车)"是

指机动车驾驶人饮 用 白 酒!啤 酒!果 酒!汽 酒 等 含 有 酒 精 饮 料 后"
在酒精作用期间驾驶机动车#(醉酒后驾驶机动车)"是指机动车驾

驶人饮酒过量"已经处于酒精中毒的状态"神志和控制能力受到严

重影响的条件下驾驶机动车#
那么在交通管理活动中"如何界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和醉酒后

驾驶机动车 呢. 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&车 辆 驾 驶 人 员 血

液!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’ *)*%’"$$,$##,+规 定"车 辆 驾

驶人员血液中的酒 精 含 量 大 于 或 者 等 于$#/0/%##/1"小 于(#/0/

%##/1为饮酒驾车#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

(#/0/%##/1"为醉酒驾车#

!#!��MN��/LJ�Sz��/LJ~#�y�
RS,

!!(营运 机 动 车)"包 括 各 类 大!中!小 型 从 事 客 运 或 者 货

运的机动车#其中营运客车包括公共汽车!电车!小公共汽车!长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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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客运汽车和出租汽车等#营运货车是指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长途

和短途机动车#

!$!y�z��S/LJ~,

!!所谓 (拼装的机动车)"是指没有制造!组装机动 车 许 可

证的企业或个人"擅自非法拼凑!组装的机动车#拼装的机动车既

没有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"通常也达不到机

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该机动车也不予

审查登记#

!%!Tz����MJ~#�y�RS,

!!关于 驾 驶 疲 劳 问 题"国 内 外 都 进 行 了 大 量 的 研 究 工 作"

从中发现睡眠 和 驾 驶 时 间 与 驾 驶 疲 劳 有 很 大 关 系#对 一 定 数 量 的

$,小时未睡眠的男驾驶者进行驾驶测试"经 过,"&.#分 钟"他 们

中多数人打瞌 睡!走 神!车 速 多 变!摇 晃 等 现 象%另 一 组 实 验 数

据显示"驾驶 人 驾 车 时"#&$小 时 为 适 应 新 驾 驶 工 作 的 努 力 期%

$&,小时为驾驶的顺利期%.&%#小时为疲劳期%%#小时以后为疲

劳的加重 期"其 神 经 感 觉 症 状 明 显 加 强#因 此"一 般 情 况 下"对

(过度疲劳驾驶机动车)界定为$机动车驾驶人每天驾车超过%#小

时或者从事其他劳动体力消耗过大或睡眠不足"以致行车中困倦瞌

睡!四肢无力"不能及时发现和准确处理路面交通情况#
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 局$##"年 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"疲 劳 驾 驶 是

当前引发交通事故"特别是长途客运!货运过程中的交通事故的重

要原因之一#机动车驾驶人在疲劳时"应当及时休息"从而保证行

车安全"而不能强行上路"威胁道路交通安全#

!’!Tz��� 1DS¡¢£¤¥¦§�£¤MJ~S
()*+#�y�RS,

!!根据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’第 二 十 二 条 的 相 关 规 定"机 动

车驾驶人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"不得驾驶机动

车#准确理解这两类药品的概念和范围"是认定驾驶人是否违反这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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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的关键所在#
*%+精神药品!是指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"使之兴奋或抑

制的药品"如安纳咔!安眠酮!甲基苯丙胺等等#精神药品"有的

具有兴奋神经中枢的作用"有的具有抑制神经中枢的作用#如甲基

苯丙胺"俗 称 (冰 毒)"是 一 种 苯 丙 胺 类 精 神 药 品"药 性 非 常 强#
吸食!注射甲基苯丙胺"会使吸食!注射者变得兴奋!易激动和焦

躁不安"会出现暴力倾向"长期服用会严重损害健康"甚至造成死

亡#服用精神药 品"在 药 物 作 用 下 会 产 生 神 经 中 枢 的 兴 奋 或 者 抑

制"导致人的判断能力!控制能力下降"服用者驾驶机动车"容易

发生交通事故#因此"服用精神药品后不得驾驶机动车#需要注意

的是"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"不仅仅是指由国家规定管制的属于毒

品范围的精神药品"还包括其他由国家管制的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

系统"可能影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精神药品#医师在进行医疗诊治

开处方时"如果处方中包含可能影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国家管制的

精神药品"应当向患者说明#患者在服用该精神药品后在精神药品

作用期间"也不得驾驶机动车#
*$+麻醉药品!是指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

药品"包括鸦片!海洛因!吗啡!大麻!可卡因等麻醉性毒品#如

吗啡属于鸦片的精神品"是一种极易溶于水的粉末"是一种抑制呼

吸的药物"剂量过大会造成呼吸停止以致死亡#大麻是一种无花瓣

双子叶植物"是当今世界使用最多!范围最广的麻醉品#它的主要

成分是四氢大麻酚#经常或者过量吸食大麻"会对人体的许多器官

造成危害"破坏其功能#可卡因是从古柯叶中提取出来的"又称古

柯碱"是一种粉末状的白色晶体"具有强烈的麻醉作用#大剂量的

可卡因会导致人的中枢神经的传感源受阻"严重的会造成极度痉挛

和心力衰竭"从而导致死亡#服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"不仅对服

用者本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"同时由于药品的麻醉作用会导

致人的判断能力!控制能力大大下降"服用者在驾驶机动车时"很

容易发生交通事故#因此"服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后在药品作用

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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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"
#
$
%
&
’
(
)
*
+
,
-

#!!!!

!(!!"#¨©.ªMN/LJS«¬,

!!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二十二条规定"机动车驾驶人患 有

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的"不得驾驶机动车#那么"何谓 (妨

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 疾 病). 患 有 妨 碍 安 全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疾 病"即

患有足以影响观察!判断事故能力和控制行为能力的疾病"例如脑

血管!心血管疾病"癫痫!眩晕!发烧"严重的耳疾!眼疾"肢体

严重伤残等#
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体 状 况"是 保 证 安 全 驾 驶 的 重 要 条 件 之 一#

任何人在参加驾驶考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时"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

一定的身体条件%如果不 符 合 这 些 身 体 条 件 或 者 患 有 妨 碍 安 全 驾

驶的疾病"不得参加考试或者取 得 机 动 车 驾 驶 证#已 经 取 得 机 动

车驾驶证的"如果患有妨碍安全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疾 病"不 得 驾 驶 机

动车#

!)!T@A&’()*+<=9=®MN¯S9W,

!!吊销机动车 驾 驶 证 是 公 安 机 关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对 违 反

道路交通安全法律!法规!规章的机动车驾驶人实施的取消其驾驶

资格的处罚手段"是对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实施的一种比较严厉的

行为能力罚#因此在运用条件上也是比较严格的"仅限于违反 &道

路交通安全法’以下条款规定的情形$

! 一年内有前两 款 规 定 醉 酒 后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行 为"被 处 罚 两

次以上的"吊销机动车驾驶证%

" 将机动车交由未取 得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或 者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被 吊

销!暂扣的人驾驶的%

# 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"#-的%

$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 或 者 已 达 到 报 废 标 准 的 机 动 车 上 道 路 行

驶的%

%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!法规的规定"发生重大交通事故"
构成犯罪的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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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#
机动车驾驶人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后"即使具有较好的驾驶技

术"也不能驾车上道路行驶"否则视为无驾驶证驾驶机动车#机动

车驾驶人被吊销驾驶证后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"可以在法律规

定的时间范围内"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#但是"造成交通事故后

逃逸的"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后终身不得重

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#
吊销机动车 驾 驶 证 可 以 单 独 适 用"也 可 以 和 其 他 处 罚 合 并 使

用"但只能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

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决定#

!*!T$%&’.ª()*+S9Wr@°±,

!!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八十八条规定了以下对道路交通安

全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#
*%+警告!警告是行政机关对有违法行为的公民!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提出 告 诫"使 其 认 识 所 应 负 责 任 的 一 种 处 罚#在 道 路 交 通

中"主要是公安机关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及交通警察对犯有轻微道路

交通违法行为 的 驾 驶 人!道 路 通 行 人 员 或 者 乘 客 给 予 的 一 种 行 政

处罚#
*$+罚款!罚款是行政机关依法强制违法行为人向国家缴纳一

定数额金钱的一种财产性处罚形式#但财产罚必须以制裁违法行为

为目的"应依法适用"不得滥用#这一点"在处理道路交通违法行

为时"尤其应当引起高度重视#因为在现实中"有少数交通警察乱

罚款!带着指标罚款"影响了交通警察的形象#
*&+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!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

就是行政机关剥夺了违法行为人从事驾驶车辆资格的一种处罚#由

于它剥夺了当事人驾驶车辆的权利"因而是一种比较严厉的行为能

力处罚#
*,+拘留!拘留是公安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对违反交通管理人实

施的短时间限制人身 自 由 的 处 罚"期 限 为%日 以 上%"日 以 下#由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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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限制人身自由"因此只适用于较严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"其

目的在于促使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的严重性#

"&!&’7²³f´µ9W¶RS;#a·¸µ¹*B9
W¶Rº,

!!&道路交 通 安 全 法’第 一 百 零 七 条 第 一 款 规 定$ (对 道 路

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!二百元以下罚款"交通警察可以当

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"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#)
根据上述条文中 (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)的规定"交通警察

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的"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#所谓 (出具行政

处罚决定书)"是指交通警察依法对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人 作 出

当场处罚决定时"应当填写有预定格式!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

书"并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罚当事人#需要注意"上

述规定对当场处罚的有关程序未明确指出"如违法事实应当确凿并

有法定依据!执法人员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等"应当依

照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执行#

"!!*B9W¶Rº�{»@A¼½,

!!&道路交通 安 全 法’第 一 百 零 七 条 第 二 款 规 定$(行 政 处

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 法 事 实!行 政 处 罚 的 依 据!处 罚 内

容!时间!地 点 以 及 处 罚 机 关 名 称"并 由 执 法 人 员 签 名 或 者

盖章#)
上述是对行政处 罚 决 定 书 应 当 载 明 事 项 的 规 定# (应 当 载 明)

的事项"是指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必 须 具 备 的 或 者 说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事

项#当然"在应当载明事项以外"还可以增加其他事项#根据上述

规定"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"应当载明的事项包

括当事人的违法事实!行政处罚的依据!处罚内容!时间!地点以

及处罚机关名称"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#这里所谓的 (当事

人)"与道路交通安全 违 法 行 为 人!被 处 罚 人 都 属 同 一 概 念#所 谓

(违法事实)"这里是指当事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具体行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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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事实"主要包括违法行为的行为种类!违法性质以及时间地点等

要素#所谓 (行政处罚 的 依 据)"是 指 作 出 行 政 处 罚 的 法 律!法 规

方面的依据"即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是哪个法律!法规以及哪个

条款#所谓 (处罚内容)"即 给 予 什 么 样 的 具 体 处 罚"包 括 处 罚 的

种类!罚款的具体 数 额 等#所 谓 (时 间!地 点)"是 指 制 作 行 政 处

罚决定书的时间!地点#对于当场处罚决定书"其制作时间应当与

违法行为发生的时 间!地 点 基 本 一 致#所 谓 (处 罚 机 关 名 称)"是

指作出行政处罚机关的单位名称#这里规定的 (并由执法人员签名

或者盖章)"是指作出处罚决定的执 法 人 员 必 须 在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

上由本人签名或者加盖本人印章#

""!³‘G�³�y¾¿Wo,

!!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一百零八条对当事人应当如何缴纳

罚款作出了明确规定$!当事人应当自收到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

之日起%"日内"到指定 的 银 行 缴 纳 罚 款%"对 行 人!乘 车 人 和 非

机动车驾驶人的罚款"当 事 人 无 异 议 的"可 以 当 场 予 以 收 缴 罚 款%

#罚款应当 开 具 省!自 治 区!直 辖 市 财 政 部 门 统 一 制 发 的 罚 款 收

据"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"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

罚款#这一规定主要是针对执法机关的"其目的是防止个别执法机

关或执法人员乱罚款或者将罚款作为单位小金库甚至个人私吞#同

时这也保护了当事人的权益"使其有权拒绝非法罚款"同时由于有

相关收据"当事人若不服行政处罚决定"可以根据该收据提起行政

复议或者行政诉讼#

"#!@A&’()*+���Àw9W,

!!依据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’第 九 十 一 条!第 九 十 九 条 的 规

定"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"公安机关可以作出行政拘留决定$

!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%

" 未取得机动车 驾 驶 证!机 动 车 驾 驶 证 被 吊 销 或 被 暂 扣 期 间

驾驶机动车的%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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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肇事后逃逸的%

$ 强迫机动车驾 驶 人 违 反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律!法 规 和 机 动 车

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"造成交通事故的%

% 违反交通 管 制 的 规 定 强 行 通 行"不 听 劝 阻"造 成 交 通 事

故的%

’ 故意损毁!移动!涂改交通设施"造成交通事故的%

( 非法拦截!扣留机动车"不听劝阻"造成交通事故的%

) 违反道路交 通 安 全 法 律!法 规"造 成 交 通 事 故"尚 不 构 成

刑事处罚的"在一般事故中负主要以上责任!或重大事故负次要以

上责任!或特大事故负次要责任的#
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实施拘留处罚应当与罚款并处"并且在

下列情形下"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不适用行政拘留处罚$

! 不满%.周岁%

"+#周岁以上的%

# 孕妇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%周岁婴儿的妇女%

$ 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的#

"$!-./0&’1234rÁT(OÂ$%&’.ª
)ÃQRS³‘G´µ*BÀw9WÄ¶g,

!!拘留是对有 比 较 严 重 的 违 法 行 为 的 人 所 处 的 限 制 其 一 定

时间人身自由 的 一 种 行 政 处 罚#由 于 拘 留 限 制 了 当 事 人 的 人 身 自

由"会对当事人的身心及其他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"所以"在给予

拘留的行政处罚时"一定要慎重"并且不得 滥 用#为 此" &道 路 交

通安全法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$(对违反本法规定予以拘留的行

政处罚"由县!市 公 安 局!公 安 分 局 或 者 相 当 于 县 一 级 的 公 安 机

关裁决#也就是说无论哪一 级 的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都 无 权 以

自己的名义决定给当事人以行政 拘 留 处 罚#)&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治

安管理处罚法’和 &中华人民共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’也 作 出 了 同 样

的规定#
对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运作"公安部法制司在%’’#年(月$,日

!"#$%&’()*+,



!
"
#
$
%
&
’
(
)
*
+
,
-

$’!!!

&关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审批行政拘留问题的答复’有述$(西安市

交通警察支队在直接办理案件过程中"对需要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

给予审批后"以行为发生地公安分局的名义裁决"属于公安机关的

内部工作分工#这样做可以避免重复工作"提高工作效率"在形式

上也符合法律 的 要 求"目 前 许 多 地 方 公 安 机 关 都 采 取 这 一 做 法#)
所以"如遇这种处理形式"当事人不能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违法#

"%!y�zMNÅÆMJÇkÈS/LJ~,

!!在现实生活当中"有些驾驶人在取得了机动车驾驶证 后"

认为自己什么机动车都可以开"开什么车需要的驾驶技术都是一样

的#实际上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合法的#&道路交通安全 法’第

十九条规定$(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%
驾驶机动车时"应当随 身 携 带 机 动 车 驾 驶 证#)因 为 机 动 车 的 类 型

很多"各种不同类型的车辆结构!技术状况!机械性能以及操作要

领都各不相同#驾驶人在向公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申 报 2,类 机 动

车驾驶证时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要对他申报驾驶这类车型的

技术进行严格考核"只有合 格 了"才 能 核 发 2,类 驾 驶 证#你 持 有

2,类机动车驾驶证只能 驾 驶 三 轮 汽 车"而 不 能 驾 驶 其 他 类 型 的 机

动车#
在机动车驾驶证上"记载有持证人准驾车型代号#准驾车型代

号表示机动 车 驾 驶 人 准 予 驾 驶 的 车 辆 种 类"如 大 型 客 车!大 型 货

车!小型机动车等#根据机动车驾驶证上的准驾车型代号"机动车

驾驶人可以驾驶该代号代表的一种或者几种机动车#一般来说"取

得准驾大型客车或大型货车驾驶资格的"可以驾驶小型机动车#取

得准驾小型机动车资格的"需要增加驾驶车型时"应经考试合格后

在机动车驾驶证上签注#如果"驾驶人还不知道自己手中的驾驶证

到底可以驾驶 哪 些 类 型 的 车"可 以 查 看 公 安 部 关 于 准 驾 车 型 的 规

定#&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’*公安部第+%号令+规 定 的

准驾车型及代号见表$3%$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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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!"#!准驾车型及代号

准驾车型 代号 准驾的车辆
准予驾驶的

其他准驾车型

!大型客车 4% !大型载客汽车 !4&!*%!*$!2%!
2$!2&!2,!5

!牵引车 4$ !重型!中型全挂!半挂汽车列车 !*%!*$!2%!2$!
2&!2,!5

!城市公

交车
4& !核载%#人以上的城市公共汽车 !2%!2$!2&!2,

!中型客车 *% !中型载客汽车*含核 载%#人 以 上!%’人

以下的城市公共汽车+ !2%!2$!2&!2,!5

!大型货车 *$ !重型!中型载货汽车%大!重!中型专项作

业车 !2%!2$!2&!2,!5

!小型汽车 2% !小型!微型载客汽车以及轻型!微型载货

汽车%轻!小!微型专项作业车! !2$!2&!2,

!小型自动

档汽车
2$ !小型!微型自动档载客汽车以及轻型!微

型自动挡载货汽车

!低速载货

汽车
2& !低速载货汽车*原四轮农用运输车+ !2,

!三轮汽车 2, !三轮汽车*原三轮农用运输车+

!普通三轮

摩托车
6 !发动机排量大于"#/7或者最大设计车

速大于"#8//9的三轮摩托车 !:!;

!普通二轮

摩托车
: !发动机排量大于"#/7或者最大设计车

速大于"#8//9的二轮摩托车 !;

!轻便摩托

车
; !发动机排量小于等于"#/7或者最大设

计车速小于等于"#8//9的摩托车

!轮式自行

机械车
5 !轮式自行机械车

!无轨电车 < !无轨电车

!有轨电车 = !有轨电车

"’!K/LJÉ�/LJ$#()*+g,

!!对于这个问题"要依具体情况而定"非机动车在某些特定

的条件下可以借用机动车道#根据 &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’第

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$(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行驶的非

机动车"可以在受阻的路段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"并在驶过被

占用路段后迅速驶回非机动车道#机动车遇此情况应当减速让行#)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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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上述规定"非机动车借道行驶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#
*%+非机动车道被占用"无法在本车道内正常行驶!主要是指

非机动车道道路施工!发 生 交 通 事 故 车 辆 不 能 移 动 或 者 需 要 保 护!
勘查现场以及机动车临时停放在非机动车道等情况#此时"非机动

车道已经没有行驶空间"为了避免非机动车汇集堵塞"所以确立了

允许非机动车借道行驶的制度#
*$+行驶受阻的非机动车在受阻的路段只能借相邻的机动车道

行驶!这意味着$!非机动车只能在受阻的路段借道"在其他路段

不得借道或者继续借道%"非机动车只能借用机动车道"而不得借

用人行道%#非机动车只能借用与非机动车道相邻的机动车道"而

不得借用其他机动车道#
*&+非机动车根据 上 述 规 定 借 道 行 驶 后"应 当 在 越 过 障 碍 后"

迅速驶回非机动车道"不得继续在机动车道上占道行驶!在这种情

况下"如果被借用的机动车道上有机动车行驶"机动车应当减速让

行"以保障非机动车借道行驶的安全#

"(!K/LJMNGÊËÌ�9WS;&’7²Íavw
UK/LJ,

!!可 以 扣 留 非 机 动 车#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’第 八 十 九 条 规

定$(行人!乘车人!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律!法

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"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%非

机动车驾驶人 拒 绝 接 受 处 罚 的"交 通 警 察 可 以 扣 留 其 非 机 动 车#)
这是为了保证处罚的正常进行"法律给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

置违法行为的强制性手段"对于接受处罚的或者是经过教育后接受

处罚的非机动车驾驶人"不得扣留其非机动车#

")!8Î[-%d<=ÏJ�ÐÑMN/LJg,

!!不可以#有 些 驾 驶 人 在 学 车 过 程 中"想 在 不 同 的 道 路 类

型中都尝试驾驶"其中包括高速公路%还有些驾驶人把刚修好的车

开到高速上试车"这两种行为都是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#&道 路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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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安全法 实 施 条 例’第 八 十 二 条 规 定"机 动 车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行

驶"不得有试车或者学习驾驶机动车行为#因此"按照 &道路交通

安全法’第九 十 条 的 规 定"对 实 施 这 两 种 违 法 行 为 的 处 警 告 或 者

$#元以上$##元以 下 罚 款"并 按 照 公 安 部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

为记分分值’第二条 *七+项规定"在高速公路上试车和学习驾驶

机动车的"一次记.分#

"*!ÒÓJ<=8JÔÕdÖ×ØÙÚSÓÛÜÝg,

!!每逢节假 日 总 能 遇 到 城 市 道 路 上 长 长 的 结 婚 车 车 队"其

中一景就是车号牌用诸如 (百年好合)之类的红字遮挡"从表面上

看"当事人这么做把迎婚车打扮得很喜庆#但是"这种做法是不合

法的"根据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$(机 动 车 号

牌应当按 照 规 定 悬 挂 并 保 持 清 晰!完 整"不 得 故 意 遮 挡!污 损)#
另外"用婚庆标语遮挡车辆牌照"驾驶人有逃避交通违法处罚的嫌

疑#车辆牌照被遮挡后"车辆行驶违法行为有可能增加"因为他们

认为即使有驾驶违法行为"电子警察也拍不到车牌号"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无法对其实施处罚#
对这种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"根据 &道路

交通安全法’第 九 十 五 条 *二+项 规 定"处 警 告 或 者 $#元 以 上

$##元以下 罚 款#并 按 照 公 安 部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记 分 分

值’第三条 *十五+项规定"故意遮挡!污损!不按规定安装机动

车号牌的"一次记&分#

#&!MN/LJ:ÞßHÌàáâãä#()*+g,

!!是 违 法 行 为#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实 施 条 例’第 六 十 二 条

*三+项规定$(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!接听手持电话!观看电视

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#)
近些年"在驾车时使用手机而引发车祸的情况屡见不鲜#美国

一项关于在汽车中使用电话而肇事的调查表明"驾驶人如果边打电

话边驾车"肇事率将增加两倍%英国研究人员经测试发现"开车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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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移动电话"人脑 的 反 应 速 度 比 酒 后 驾 车 时 还 要 慢&#-"驾 车 者

对路况的反应也要慢半秒钟#而且移动电话产生的电磁波对现代汽

车的电动装置危害甚大#因此"我国交通安全法规将驾驶机动车时

拨打!接听手持电话的行为明确规定为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"严格

禁止驾驶人在驾驶机动车过程中拨打!接听手持电话和观看电视#

#!!MN/LJ:åæç()g,

!!违法#夏 天 来 临 的 时 候"有 不 少 人 喜 欢 穿 拖 鞋 出 门"如

果是步行或者乘车还是 可 以 的"但 是 要 驾 驶 机 动 车 就 属 于 违 法 了#
有的驾驶人会说"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里并没规定不让穿拖鞋驾

车#实际上"这里有一个对法律条文理解的问题#&道 路 交 通 安 全

法实施条例’第六十二条 *三+项规定$(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!
接听手持电话!观看电 视 等 妨 碍 安 全 驾 驶 的 行 为#)也 就 是 说"凡

是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都是法律所禁止的#事实上"在过去的 &道

路交通管理条例’中就有关于禁止穿拖鞋驾驶的规定"驾驶时穿拖

鞋会影响驾驶人对制动!离合!油门等设施的控制"影响了驾驶安

全#所以"驾驶时穿拖鞋应当理解为包括在本项关于 (妨碍安全驾

驶的行为)中"属于法律所禁止的行为#

#"!8Î[-%dèzéJ~ê0ëg,

!!在高速 公 路 上"车 辆 的 行 驶 速 度 范 围 是 有 规 定 的"不 仅

对最高行驶速度有限制"而且对最低行驶速度也有限制#因此"在

高速公路上开慢车要看你开得到底有多慢"如果低于法规规定的最

低速度限制值时"就有可能导致追尾交通事故#&道路交通安 全 法

实施条例’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$(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

驶速度"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%$#公里"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

小时.#公里#)第三款规定$(同方 向 有$条 车 道 的"左 侧 车 道 的

最低车速为每小时%##公里%同方向有&条以上车道的"最左侧车

道的最低车速 为 每 小 时%%#公 里"中 间 车 道 的 最 低 车 速 为 每 小 时

’#公里#道路限速标 志 标 明 的 车 速 与 上 述 车 道 行 驶 车 速 的 规 定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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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的"按照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车速行驶#)从中我们可以看出"
法律对高速公路是有最低行驶速度要求的#低于规定的速度值"毫

无疑问是属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#
有的驾驶人可能会感到委屈$车开快了会出事"我开慢了也违

法呀. 事实并 非 如 此"我 国 目 前 的 高 速 公 路 大 多 是 全 封 闭!全 立

交"都有规定的设计时速标准"限速是为了防止车辆速度过高或过

低行驶而引发交通事故"保证行车的安全#科学研究表明"在同一

环境下两个同一方向行驶的物体"如果都保持在一个速度段内"那

么相撞的概率就小"反 之 则 大#如 果 我 们 行 驶 的 速 度 低 于.#公 里

每小时的话"高速公路就变成普通公路"低速行驶的车辆就变成高

速公路活动的障碍物"它阻碍了高速车的行驶"使得高速车不断地

改变方向去超越#扰乱了高速公路的交通秩序"降低了高速公路的

效益"自然是一种违法行为了#

##!/LJ8Î[-%d*N:�ìâS.ª*Jíî#
�y�RS,

!!关于机动车保持安全行车距离"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四

十三条规定$(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"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 以 采

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 全 距 离#)对 于 保 持 多 长 的 距 离 才 属 于 (足 以

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)"并没有明确#
&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 施 条 例’对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’的 上 述 规

定"进一步明确了标准"其第八十条规定$(机动车在 高 速 公 路 上

行驶"车速超过每小时%##公里时"应当与同车道前车保持%##米

以上的距离"车速低于每小时%##公里时"与同车道前车距离可以

适当缩短"但最小距离不得少于"#米#)
遇有雾!雨!雪!沙尘!冰雹等低能见度或者路面结冰!积雪

时"应当遵守下列规定$

! 能见度小于$##米 时"与 同 一 车 道 前 车 保 持%##米 以 上 的

距离%

" 能见度小于%##米时"与同一车道前车保持"#米以上的距离%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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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能见度小于"#米时"应从最近的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#
根据道路交通各类事故形态的分析"目前每年因尾随相撞而造

成的事故接近所 有 机 动 车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的$#-"因 此 造 成 的 经 济

损失则高达约%/,#据 统 计 资 料 显 示$##"年 全 国 共 发 生 一 次 死 亡

%#人以上 的 特 大 交 通 事 故,+起"其 中 追 尾 碰 撞 事 故 就 发 生 了+
起"占事故总起数 的%"-#尤 其 是 高 速 公 路 上 行 驶 的 机 动 车"保

持安全车距更是至关重要#高速公路发生汽车追尾"经常会造成严

重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#所以"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"与前

车保持安全距离"对于及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!防止发生交通事故

是十分关键的#

#$!Î[-%d<=ïJHð*Håñ�òóôõömg,

!!不可以#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实 施 条 例’第 八 十 二 条 规 定"

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倒车!逆行!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#
高速公路是供机动车高速行驶的专用道路"一般为四车道以上

的多车道路面"相向行驶的车道之间采用机械性!永久性!强制式

隔离开"而同方向行驶的车道除以机动车行驶方向左侧第一条车道

为超车道外"其 余 车 道 均 为 行 车 道"一 旦 在 路 面 上 出 现 倒 车!逆

行!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时"将会阻碍同向行驶的车辆%增加交织

点和冲突点%引发撞车!刮擦等交通事故#

#%!<=8Î[-%dèæ÷/g,

!!不可以#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六十七条规定"拖拉机等

设计最高时速低于+#公里的机动车"不得进入高速公路#
对于禁止在高速公路上开拖拉机的行为的法律规定处于以下几

点考虑$

! 由于拖拉机车 速 提 不 起 来"不 能 与 高 速 公 路 共 同 行 驶 而 成

为高速公路上一个活动着的障碍物%

" 影响高速公路 路 面 的 交 通 流 量"使 得 高 速 车 要 不 断 地 变 换

车道"变换方向来超越低速车而增加路面上的交织点"交通事故隐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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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相应增加%

# 拖拉机等车 辆 技 术 性 能!安 全 设 备 等 较 差"比 如$灯 光 不

全!亮度不够!制动性能不好等"较易发生故障"阻塞路面"容易

造成追尾"引发交通事故%

$ 拖拉机驾驶人 驾 驶 技 术 和 驾 驶 心 理 缺 乏 训 练"对 高 速 公 路

的标志!标记!出入匝道!车道使用十分生疏"一旦驶入高速公路

会出现紧张!慌乱等负面心理因素"乃至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#
因此"拖拉机驾驶人要牢记交通法律法规"不要抱有侥幸心理

驾驶拖拉机驶入高速公路"以免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#

#’!æ÷/<=ø‘ù�¥ú�g,

!!&道路交 通 安 全 法’第 五 十 五 条 第 二 款 明 确 规 定$ (在 允

许拖拉机通 行 的 道 路 上"拖 拉 机 可 以 从 事 货 运"但 是 不 得 用 于 载

人)#这一规定明确了拖拉机可以从事货运"但不得从事客运#
考虑到在我国广大农村"农民运输小宗的农业生产资料!农副

产品和生活资料有的还需要以拖拉机为运输工具"规定拖拉机只能

在田间从事农业生产"禁止上任何道路行驶不现实#因此 &道路交

通安全法’对拖拉机上道路行驶只作了限制性的规定"而不是一律

禁止#但考虑到拖拉机本身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"行驶过程中也

不够平稳"遇到障碍物颠簸起伏较大"有的甚至会翻车"造成伤亡

事故"因此规定拖拉机不得从事客运#实践中有些农民朋友开着拖

拉机运货"顺便带上需要进城办事的其他村民"虽然是好心帮助别

人"给别人提供一个方 便"结 果 却 发 生 交 通 事 故"造 成 人 员 伤 亡#
为保障广大农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 全 和 交 通 安 全"&道 路 交 通 安 全

法’作出在允许拖拉机通行的道路上"只允许拖拉机运货"禁止拖

拉机载人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#

#(!/LJkûüQRýþÔÕHÿ!Ü"H#õ¯$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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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对 机 动 车 不 按 规 定 悬 挂 号 牌!放 置 标 志!携 带 证 件 的"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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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九十五条规定了法律责任$(上道路行驶的机

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"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!保险标志"或者未

随车携带行驶证!驾驶证的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

车"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!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"并可以

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#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!标志

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"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#)
对于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规定的上述内容"从以下几个方面进

行理解#

!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没有按照规定 悬 挂 机 动 车 号 牌"未 放

置检验合格标志!保险标志"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!驾驶证的"
将使机动车的合法性!安全性!身 份 确 定 性 以 及 驾 驶 人 是 否 具 有

驾驶机动车的资格等情况处于 不 确 定 的 状 态"此 时"赋 予 公 安 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扣 留 机 动 车 的 职 责"目 的 是 为 了 在 消 除 这 种

不确定状态前"通过强制手段禁 止 机 动 车 继 续 在 道 路 上 行 驶#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 依 法 扣 留 机 动 车 后"要 通 知 当 事 人 提 供 相

应的牌证!标志 或 者 补 办 相 应 的 手 续#在 这 里" (提 供 相 应 的 牌

证!标志)是指机动 车 携 带"在 这 种 情 况 下"当 事 人 只 需 要 将 已

经办理过的牌照!标志和证 件 提 供 给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就 可

以证明 机 动 车 的 合 法 身 份!安 全 条 件!投 保 保 险 以 及 驾 驶 人 资

格"并能够证明不是在没有资格 的 条 件 下 上 道 路 行 驶#如 果 机 动

车和驾 驶 人 本 来 就 没 有 办 理 有 关 证 件"那 就 必 须 (补 办 相 应 的

手续)#!
"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 门 除 了 扣 留 机 动 车 并 要 求 当 事 人 提 供

或者补办法定证件外"还可以按照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九十条的

规定予以处罚"也就是可 以 对 违 法 行 为 人 处 以 警 告 或 者$#元 以 上

$##元以下的罚款"并 且 可 以 根 据 本 法 规 定 的 其 他 有 关 规 定 处 罚#
例如"驾 驶 人 无 证 驾 驶 的 处 罚!没 有 办 理 第 三 者 责 任 保 险 的 处

罚等#!
# 对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!标志或者补办了相应的手续的"

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"不得继续进行留置#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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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二十二条规定$(任何人不得强迫!

指使!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!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

要求驾驶机动车)#对于强迫驾驶人 违 反 规 定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违 法 行

为处罚"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九十九条作出了明确的规 定#强 迫

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!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

驾驶机动车"造成交通事故"尚不构成犯罪的"由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处$##元以上$###元 以 下 罚 款"可 以 并 处%"日 以 下 拘 留#
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#

*%+违法行为主体的认定!法律对该违法行为的主体未作明确规

定"可以理解为一般主体"主要包括机动车所有人!管理人!乘车人等#
*$+对 (强迫)的 理 解!所 谓 (强 迫)"是 指 行 为 人 以 暴 力 或

者以暴力相威胁以及其他强迫手段"强制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

通安全法律!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#根据 &道路

交通安全法’第二 十 二 条 第 三 款 规 定" (任 何 人 不 得 强 迫!指 使!
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!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

驶机动车)"因此"(强迫)!(指使)!(纵容)他人违规驾驶机动车

三种行为都是法律禁止的违法行为#这里只对其中的 (强迫)违法

行为作处罚规定"主要是考虑 (强迫)行为违背他人意志"性质较

为严重"应当给予较重的处罚#如果行为人有 (指使)!(纵容)行

为"但没有实施强迫行为"即机动车驾驶人在自己意志并未受强迫

的情况下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!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

机动车的"不构成这里的违法行为#
*&+对 (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!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

驾驶机动车"造成交通事故)的理解!所谓 (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

律!法规和机动车安全 驾 驶 要 求 驾 驶 机 动 车)"是 指 各 种 违 反 道 路

交通安全违法行为"其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"如超载行驶!超

限行驶!超速行驶!酒后开车!不按规则避让等#所谓 (造成了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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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事故)"即指车辆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#应当注意"
违法行为人的强迫行为!机动车驾驶人的违规驾驶行为!造成交通

事故后果三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$行为人的强迫行为是因"机

动车驾驶人违规行驶是果%机动车驾驶人违规驾驶是因"造成交通

事故是果#因此"如果行为人实施了 (强迫)行为"但机动车驾驶

人并没有服从"没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!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

驶要求驾驶机动车"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强迫违规驾驶机动车"但

并未造成交通事故"也不构成这里规定的违法行为#
*,+对 (尚不构成 犯 罪)的 理 解!所 谓 (尚 不 构 成 犯 罪)"主

要是指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犯罪#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

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"单位主管人员!机动车

所有人或者机动车承包人强令他人违法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"构

成犯罪的"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#

#*!/LJ*+ÜÆ#,"�RS,

!!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规定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属于

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#那么"机动车报废标准是依据什么认定的

呢. %’’+年+月"国家经 济 贸 易 委 员 会!国 家 计 划 委 员 会!国 内

贸易部!机械工业部!公安部!国家环境保护局等六部委修订并重

新发布了 &汽车报废标 准’"根 据 机 动 车 的 不 同 用 途 和 安 全 技 术 状

况"确立了在我国境内注册的民用汽车的报废标准$!轻!微型载

货汽车 *含越野型+累 计 行 驶&#万 公 里"重!中 型 载 货 汽 车 *含

越野型+累计行驶,#万 公 里"特 大 型!大 型!中 型!轻 型!微 型

*含越野型+轿车累计 行 驶"#万 公 里"其 他 车 辆 累 计 行 驶,"万 公

里%"轻!微型载货汽车 *含越野型+!带拖挂的载货汽车!矿山作

业专用车及各类出租 汽 车 使 用(年"其 他 车 辆 使 用%#年%#因 各

种原因造成车辆严重损坏或技术状况低劣"无法修复的%$车型淘

汰"已无配件来源的%%汽车经长期使用"耗油量超过国家定型车

出厂标准规定值%"-的%’经 修 理 和 调 整 仍 达 不 到 国 家 对 机 动 车

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的%(经修理和调整或采用排气污染控制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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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后"排放污染物仍超过国家规定的汽车排放标准的#
&报废标准’还规定"除%’座以下出租车和轻!微型载货汽车

*含越野型+外"对达 到 上 述 使 用 年 限 的 客!货 车 辆"经 公 安 车 辆

管理部门依据国家机动车安全排放有关规定严格检验"性能符合规

定的"可延缓报 废"但 延 长 期 不 得 超 过 标 准 第 二 条 规 定 年 限 的 一

半#对于吊车!消防车!钻探车等从事专门作业的车辆"还可以根

据实际使用和检验情况"再延长使用年限#所有延长使用年限的车

辆"都需按公安部规定增加检验次数"不符合国家有关汽车安全排

放规定的应当强制报废#
为了有效贯彻和 实 施 &汽 车 报 废 标 准’"%’’+年%%月"公 安

部下发了关于实施 &汽车报废标准’有关事项的通知"&通知’规

定"对使用年限 达 到 &汽 车 报 废 标 准’第 二 条 规 定 的 汽 车 0%’座

以下出租车和轻!微 型 载 货 汽 车 *含 越 野 型+除 外1"车 主 要 求 继

续使用的"要从严掌握#对车况良好"经检验符合国家标准 &机动

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’*)*+$"(,$##,+各项规定的"市 *地+公

安交通部门可准予延缓报废#准予延缓报废的期限一般为$年"到

期后应立即报废%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报废期的"可按前款规定批准

再延长报废期%&$年#
为了鼓 励 技 术 进 步!节 约 能 源!保 护 环 境 及 公 平 竞 争"%’’(

年"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!国家计划委员会!公安部!国家环境保

护局将%’’+年 &汽车报废标准’中轻型载货汽车 *含越野型+*厂

定最大总质量 大 于%!(吨!小 于 等 于.吨 的 载 货 汽 车+的 行 驶 里

程!使用年限及办理延缓的报废标准作了调整"将原来的累计行驶

&#万公里调整为累计行驶,#万公里%使用(年改为使用%#年%并

将达到使用年限后延缓报废的时间延长至"年#

$###年%$月"国家经济贸易 委 员 会!国 家 计 划 委 员 会!公 安

部!国家环境保护局将%’’+年 制 定 的 汽 车 报 废 标 准 中 非 营 运 载 客

汽车和旅游载客 汽 车 的 使 用 年 限 及 办 理 延 缓 的 报 废 标 准 进 行 了 调

整#调整后的标准为$’座 *含’座+以下非营 运 载 客 汽 车 *包 括

轿车!越野型+使用%"年#旅 游 载 客 汽 车 和’座 以 上 非 营 运 载 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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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使用%#年#
上述车辆达到报废年限后需继续使用的"必须依据国家机动车

安全!污染物排放有关规定进行严格检验"检验合格后方可延长使

用年限#但旅游载客汽车和’座以上非营运载客汽车可延长使用年

限最长不超过%#年#
对于营运车辆转为非营运车辆或非营运车辆转为营运车辆"一

律按营运车辆的规定报废#

$&!TXY-.&’ÙFS*+#�y�RS,

!!故意破 坏 交 通 设 施 的 行 为"是 指 故 意 损 毁!移 动!涂 改

交通设施"造成危害后果"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"属于严重的道路

交通安全违法行为#
这里规定的 (交通设 施)"是 指 道 路 主 管 部 门 为 了 道 路 交 通 的

安全!畅通等目的而设置的各种设施的总称"主要包括路灯!警示

灯!警示标志!交通信号灯!交通标志!交通标线!道路中间的隔

离设施!道路两侧的防护设施等#车辆等交通工具不属于这里规定

的交通设施#这里规定 的 (损 毁)"是 指 行 为 人 实 施 的 行 为 使 交 通

设施的物质形态受到损坏或者毁灭"如损坏交通信号灯等%(移动)
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使交通设施的空间位置发生变动"如挪动安

全防护栏等% (涂 改)主 要 是 指 对 交 通 标 志!交 通 标 线 等 有 文 字!
符号!图线等内容"外 形 或 者 颜 色!功 能 发 生 变 化#损 毁!移 动!
涂改交通设施是违法行为的三种行为表现"即这三种以外的其他行

为"比如盗窃!哄抢交通 设 施 行 为"不 属 于 这 里 规 定 的 违 法 行 为#
这里规定 (故意)"是 指 行 为 人 在 实 施 损 毁!移 动!涂 改 交 通 设 施

的违法行为时"其主观上是故意的"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交通设

施受到损毁!移动!涂改"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#如果行

为人因过失或紧急避险而造成交通设施受到损毁!移动!涂改的后

果"不构成这里规定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#所谓 (造成危害后果)"
是指行为人 损 毁!移 动!涂 改 交 通 设 施 的 行 为"造 成 道 路 交 通 事

故!交通堵塞!误导机动车行错道路等实际危害后果#造成危害后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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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是构成要件"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"则不能构成这里规定的违法

行为#所谓 (尚不构 成 犯 罪)"是 指 损 毁!移 动!涂 改 交 通 设 施 的

行为虽然造成危害后果"但我国 &刑法’对其某一行为没有规定为

犯罪"或者 &刑 法’对 该 行 为 虽 规 定 为 犯 罪"但 属 于 情 节 显 著 轻

微!危害不大!不认为是犯罪#从我国 &刑法’分则规定来看"对

故意损毁!移动!涂改交通设施的行为"可能构成的犯罪主要是构

成 &刑法’一百一十条规定的破坏交通设施罪和第二百七十五条规

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#因此"(尚不构成犯罪)"主要也是指尚不构

成破坏交通设施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#

$!!T/0&’1ÔÙFS*+;2R¸3&7Wog,

!!不一定#因为"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一百零六条是这样

规定的$(在道路两侧及隔离带上种植树木!其他植物或者设 置 广

告牌!管线等"遮挡路灯!交通信号灯!交通标志"妨碍安全视距

的"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 部 门 责 令 行 为 人 排 除 妨 碍%拒 不 执 行 的"
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"并强制排除妨碍"所需费用由行为

人负担#)所以"我们要分两种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处理#

! 如果行为人按照公 安 机 关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的 责 令 及 时 作

出反应"使得种植物和设置物不再遮挡路灯!交通信号灯!交通标

志"或者妨碍安全视距的"公安机关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就不得再对

行为人进行处罚#

" 如 果 行 为 人 拒 不 执 行 公 安 机 关 发 出 的 排 出 妨 碍 的 责 令 的"
公安机关才可以对当 事 人 处 于$##元 以 上$###元 以 下 的 罚 款"并

强制排除妨碍#
因此"我们提醒行为人$对 于 公 安 机 关 的 责 令 不 能 置 若 罔 闻"

否则等收到罚款单的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#

$"!/LJMNG<=45G*$´+×Ø6ÿ7 JS
89g,

!!一般情 况 下 不 可 以#如 果 人 行 道 没 有 施 划 停 车 泊 位"这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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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行为就是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#关于机动车的停放"&道 路 交

通安全法’第五十六条作出了明确规定$(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

停放#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"但是"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规

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#)
机动车停放时"驾驶人可以离开车辆"并不受停车时间的限制

*但是"停车标志上定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例外+"一般也不存在妨碍

交通时必须迅速驶离的问题#
这里的 (规定地点)"是 指 停 车 场!停 车 泊 位 或 者 其 他 准 许 停

放车辆的地点#不得在车行道!人行道和其他妨碍交通的地点任意

停放#机动车停放时"应当关闭电路!拉紧手制动器并锁好车门#
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专 门 规 定 禁 止 机 动 车 在 人 行 道 上 停 放"这

是根据目前群众 普 遍 反 映 强 烈 的 机 动 车 停 占 人 行 道 的 现 象 而 作 出

的"机动车停占人行道"不但影响行人通行"而且其驶入和驶离人

行道的过程 还 可 能 威 胁 到 行 人 的 安 全#而 且"机 动 车 停 占 人 行 道

后"还可能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被迫使用机动车道或者道路中心位

置"从而影响道路的安全和畅通#但是"在人行道施划停车泊位的

地方"机动车停放属于 (在规定地点)的范围"不在禁止之列#

$#!!"#K)ZJ,

!!为了保证交通安全"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"&道路交通安

全法’第四十三条对不得超车的情况作了列举"即有下列情况之一

者视为非法超车$!前车正在左转弯!掉头!超车的%"与对面来

车有会车可 能 的%#前 车 为 执 行 紧 急 任 务 的 警 车!消 防 车!救 护

车!工程救险车的%$行经铁路道口!交叉路口!窄桥!弯道!陡

坡!隧道!人行横道!市区 交 通 流 量 大 的 路 段 等 没 有 超 车 条 件 的#
根据该规定"具有下列四种情况之一者"后面的车辆不得超越前面

的车辆#

! 前面的车辆正在实 施 左 转 弯 或 者 掉 头 或 者 超 越 其 前 面 车 辆

的行为时"后面的车辆不得实施超越前车的行为#这里所说的 (前

车)是指与后车在同一 条 道 路 上 行 驶 的 前 面 的 车 辆#因 为 左 转 弯!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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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车使用的都是最左边的第一条或者第二条车道"掉头使用的是最

左边的第一条车道"在前车实施左转弯!掉头!超车行为时"后面

的车辆如果实施超车行为"必然会与前车相碰撞"所以"严格禁止

后面的车辆超越前面正在实施左转弯或者掉头或者超车的车辆"交

通事故会大大减少#

" 与对面来车有 会 车 可 能 时"后 面 的 车 辆 不 得 实 施 超 越 前 车

的行为#这 里 的 (与 对 面 来 车 有 会 车 可 能)"一 般 是 指 在 道 路 上"
在超越同方向的另一车辆时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"即所谓 (三

点会车)的 情 况"这 非 常 容 易 造 成 车 辆 迎 面 相 撞 的 惨 剧 发 生#因

此"遇到这种情况只能是两车相让或者允许有先行条件的车辆先行

通过"不可以强行超车#

# 前面的车辆 为 执 行 紧 急 任 务 的 警 车!消 防 车!救 护 车!工

程抢险车"后面的车辆不得超越#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五 十 三 条

规定$(警车!消防车!救护车!工程 救 险 车 执 行 紧 急 任 务 时"可

以使用警报器!标志灯 具%在 确 保 安 全 的 前 提 下"不 受 行 驶 路 线!
行驶方向!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"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#)
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$(警车!消防车!救护 车!工 程 救 险 车 应 当

严格按照规定的用途和条件使用#)根据上述两条规定"可以看出"
警车!消防车!救护车!工程救险车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车辆"有

其特殊的用途"所以"上述四种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时"具有道路

优先通行权#这里所说 的 (执 行 紧 急 任 务)"是 指 公 安 机 关 出 动 警

车执行警务!勘查现场!抓捕嫌疑犯!罪犯等任务%消防部门出动

消防车执行救火等消防任务%医疗!卫生机构出动的救护车执行紧

急救治伤!病人员 等 任 务% (工 程 救 险 车)是 各 种 救 险 车 的 总 称"
是防汛!水利!电力!矿山!城建!交通!铁路等部门用于抢修公

用设施!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应急专用车辆和现场指挥车辆#如出

现自来水管道漏水!煤气泄漏!电缆!电网损坏!道路坍塌!损毁

等紧急险情时"自来水公司!煤气公司!电力公司!防汛!城市建

设!交 通!铁 路 等 部 门"都 可 以 出 动 工 程 救 险 车 执 行 紧 急 抢 险

任务#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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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 机动车行经铁 路 道 口!交 叉 路 口!窄 桥!弯 道!陡 坡!隧

道!人行横道!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#这八种

路段都属于危险或容易出现危险不具备超车条件的地段"法律明确

规定在这些路段禁止超车是非常有必要的#
以上四种情况都是法律明令禁止的非法超车行为"每一个驾驶

人朋友对此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"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#

$$!/LJZ[:;bP<|Z[,

!!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九十九条规定"机动车行驶超过 规

定时速百 分 之 五 十 的"由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处 $## 元 以 上

$###元以下罚款"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#
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"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属

于严重超速#所谓 (规 定 时 速)"是 指 法 律!法 规!规 章 规 定 的 或

者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机动车行驶的最高时速"如 &道路交通安全

法’第六十七条规定 (高速公路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

一百二十公里)#所谓 (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)"即指机动车的

行驶时速达到规定最高时速的一倍半以上"比如"假定某高速路段

规定或标明的最高时速为%$#公里"那么 (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

十)即为时速超过%(#公里#

$%!=«GMJ[�>� #& -?@A:B)g,

!!不合法#对 残 疾 人 机 动 轮 椅 车!电 动 自 行 车 在 非 机 动 车

道内行驶时的速度限制"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五十八条规定$(残

疾人机动轮椅车!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"最高时速不

得超过十五公里#)
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和电动自行车均是有动力牵引的车辆"从动

力特征上讲"应当 属 于 机 动 车 的 范 畴#但 是"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’
从科学进行交通管理的 角 度"没 有 将 这 两 种 车 辆 作 为 机 动 车 管 理"
而是作为非机动车进 行 管 理"并 要 求 其 设 计 最 高 时 速!空 车 质 量!
外行尺寸等要符合国家技术标准#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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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非机动车管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和电动自行车"在非机

动车道行驶"其机动性要高于人力或者畜力的非机动车"如果不对

其行驶速度进行限制"就 会 影 响 其 他 非 机 动 车 的 行 驶 安 全#因 此"
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和电动自行车如果行驶速

度超过每小时%"公里"就属于超速行驶"应当依法给予处罚#

$’!/LJMNG<=Cu×ØS·¸¶RD:6JS8
9g,

!!不可以#机 动 车 驾 驶 人 只 能 按 照 法 律 法 规 的 规 定 和 要 求

选择临时停车 地 点"而 不 能 凭 自 己 的 个 人 意 愿 选 择 临 时 停 车 的 地

点#为了方便人们生产!生活和满足特殊情形的需要"允许临时性

停车是必要的"但必须规范临时停车行为#&道路交通安全 法’第

五十六条就临时停车作了原则性规定"即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"不

得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#
这里的 (临时)并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"只要驾驶人不离开车

辆作短暂停留"均为临时停车#但是"当交通管理人员或者其他车

辆驾驶人认 为 停 车 妨 碍 了 交 通 时"必 须 迅 速 驶 离"以 免 影 响 他 人

通行#!
关于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要求"&道路交通安全 法 实 施

条例’第六十三条作了具体规定#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"应当

遵守以下规定$

! 在设有禁停标志!标线的路段"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!
人行道之间 设 有 隔 离 设 施 的 路 段 以 及 人 行 横 道!施 工 地 段"不 得

停车%!
" 交叉路口!铁 路 道 口!急 弯 路!宽 度 不 足,米 的 窄 路!桥

梁!陡坡!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"#米以内的路段"不得停车%

# 公共汽车 站!急 救 站!加 油 站!消 防 栓 或 者 消 防 队 *站+
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&#米以内的路段"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"
不得停车%

$ 车辆停稳前不 得 开 车 门 和 上 下 人 员"开 关 车 门 不 得 妨 碍 其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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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车辆和行人通行%

% 路边停车应 当 紧 靠 道 路 右 侧"机 动 车 驾 驶 人 不 得 离 车"上

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后"立即驶离%

’ 城市公共汽车不得在站点以外的路段停车上下乘客#
由此可见"机动车驾驶人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不加选择的

在任意地点临时停车"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临时停车#

$(!³‘GEFkG*$%&’()*+*B9W¶RS;
´µ*B9W¶RS*B/0<=>?@AEF,

!!对 当 事 人 逾 期 不 履 行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的"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

法’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的

措施$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生效行政处罚决定的"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$!到期不缴纳罚款的"每日按罚款

数额的&-加以罚款%"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#
行政处罚决定后"可能会出现当事人拒绝履行的情况"这就产

生了对妨碍行政处罚执行障碍的排除问题"也就产生了行政处罚的

强制执行#
第一项强制执行措施是加处罚款#加处罚款是促使当事人缴纳

罚款的一种强制手段"当事人逾期没有正当理由不缴纳罚款的"可

以按照每日加收罚款数额&-进行计算#对加处的罚款"行 政 机 关

可以在执行 的 决 定 中 确 定"也 可 以 单 独 作 出 裁 定"责 令 当 事 人 支

付"对于罚款和加处的罚款当事人仍然不支付的"超过&个月不缴

纳罚款的"撤销驾驶证"被撤销驾驶证的"%年内不准 重 新 领 取 机

动车驾驶证#当事人仍然拒绝缴纳罚款的"还可以按照 &治安管理

处罚法’的规定"对当事人处以行政拘留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

制执行#
第二项强制执行措施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#申请法院强制

执行"又称为行政处罚的司法强制执行"是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

的主要途径"对于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处罚机关"都需要申请法

院强制 执 行#例 如 冻 结 账 户!强 制 划 拨 罚 款 等 均 需 要 由 法 院 来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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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#!
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罚款"当事人逾期仍然

没有向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的"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作出行政处罚的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"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理$!当事人已经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

诉讼的"通知银行收回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"同时在收缴罚款的银

行办理收缴通知注销事项%"当事人逾期缴纳罚款的"可以适用加

处罚款%#当事人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"又不按

行政处罚决定书缴纳罚款的"公安机关交通安全部门依法申请法院

强制执行#
需要说明的 是"对 于 吊 销 或 者 暂 扣 驾 驶 证 以 及 拘 留 的 行 政 处

罚"公安机关都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力"不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#对

于拘留 的 行 政 处 罚"公 安 机 关 是 唯 一 一 个 可 以 强 制 执 行 的 行 政

机关#!

$)!TK).�7*H�Ü"�¹S; �³IJ!"
9W,K

!!对非法安 装 警 报 器 和 标 志 灯 具 的 行 为"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

法’第九十七条规定$(非法安装警报器!标志灯具的"由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强制拆除"予以 收 缴"并 处 二 百 元 以 上 二 千 元 以

下罚款#)警报器和标志灯 具 是 专 供 特 种 车 辆 安 装 和 使 用 的 设 施"
是区别特种车辆和一 般 机 动 车 的 重 要 特 征#根 据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

法’第十四条的 规 定"只 有 警 车!消 防 车!救 护 车!工 程 救 险 车

可以按照规定喷涂 标 志 图 案"安 装 警 报 器!标 志 灯 具#未 经 公 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批 准"机 动 车 不 得 喷 涂!安 装!使 用 前 四 种 规

定车辆专 用 的 或 者 与 其 相 类 似 的 标 志 图 案!警 报 器 或 者 标 志 灯

具#法律之所以严格限定特 种 车 辆 的 种 类 并 严 格 审 批 机 动 车 安 装

警报器和标志灯具"是因为 特 种 车 辆 在 执 行 紧 急 任 务 时 具 有 不 同

于一般机动车的特别通行权利#根 据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’第 五 十

三条的规定"驾驶 警 车!消 防 车!救 护 车!工 程 救 险 车 执 行 紧 急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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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时"可以使用 警 报 器!标 志 灯 具%在 确 保 安 全 的 前 提 下"不

受行驶路线!行驶方 向!行 驶 速 度 和 信 号 灯 的 限 制"其 他 车 辆 和

行人应当让行#公路 养 护 车 辆!工 程 作 业 车 进 行 作 业 时"在 不 影

响过往车辆通行的前提下"其行 驶 路 线 和 方 向 不 受 公 路 标 志!标

线限制"过往车辆和人员应当注 意 避 让#上 道 路 流 动 作 业 的 洒 水

车!清扫车等机动车"应 当 按 照 安 全 作 业 标 准 作 业%在 不 影 响 其

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"可以不受 车 辆 分 道 行 驶 的 限 制"但 不 得 逆

向行驶#
由于安装了警报器和标志灯具的特种车辆依法享有道路的特别

通行权"而这种特别通行权会影响道路上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的

通行"所以"为了尽量减少特种车辆对道路交通的影响"严格限定

特权车辆种类并从严审批是非常必要的#但是"如果行为人无视法

律的禁止性规定"不经过公安机关的正常审批程序而非法安装警报

器和标志灯具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一般不容易掌握"所以只能

通过规定法律责任的形式加以封堵#
在这里"(非法安装)有两层含义"一种是 并 不 属 于 &道 路 交

通安全法’规定的特种 车 辆 安 装 警 报 器 和 标 志 灯 具%另 外 一 种 是"
虽然属于特种车辆"但没有经过公安机关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的批准

擅自安装警报器和标志灯具#对于上述两种情况"公安机关道路交

通管理部门都可以予以强制拆除#强制拆除的执行方式"既可以责

令违法行为人自行拆除"也可以由公安机关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的执

法人员强制拆除"还可以委托专门负责安装警报器和标志灯具的服

务机构拆除"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负担#对于拆除的警报器和标

志灯具"由公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予 以 收 缴"不 得 返 还 给 违 法 行

为人#!

$*!/LJLrG¥12GêrMNOP¦’(CDìQ
bP&’()*+g,

!!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十七条对机动车强制保险和道路交

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有明确规定$(国 家 实 行 机 动 车 第 三 者 责 任 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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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保险制度"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#具体办法由国务院

规定#)既然是强制保险"没 有 参 加 该 保 险 就 是 违 法 行 为"因 此 法

律对机动车所有人!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

强制保险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#

! 公安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扣 留 车 辆 至 依 照 投 保 后#一 旦 机 动

车所有人!管理人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"扣车部门就

应当及时发还机动车#

" 并处依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$倍罚款#
由于没有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"可能在发生交通事

故时使第三者利益得不到保障"影响社会稳定#因而规定了金钱处

罚"即缴纳保险金额$倍的罚款#依照上述规定交纳的罚款全部纳

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#至于具体办法"道路交通安全法授

权国务院规定#

!0#$’(123456

%&!!"#&’‘XRS5UóT,
!!原 因 是 指 造 成 某 种 结 果 或 引 起 另 一 件 事 情 发 生 的 条 件"

也可以说原因是引起一定现象发生的现象#交通事故原因是指导致

交通事故发生的现象或因素#交通事故原因一般是指直接导致事故

发生!造成事故损害后果的现象或因素#一般认为"任何一起交通

事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#但是"每一起交通事故的原因可能是不

同#一起交通事故可能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"也可能是多种因素共

同作用的结果#交通事 故 与 其 原 因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客 观 的!多 样 的!
复杂的#

发生交通事故后"任何人都可以进行交通事故原因分析#可是

对于交通事故处理而言"交通事故原因分析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必须进行的步骤#交通 事 故 原 因 分 析 就 是 在 交 通 事 故 现 场 勘 验!
检查!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!鉴定的基础上"查证与交通事故有关

的行为或现象"并找出这些行为或现象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关系#交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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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事故原因分析的实质就是运用证据"说明交通事故是如何发生的

过程#

%!!UV&’‘XSRSW¸r@AXY,

!!按照交通 事 故 构 成 要 素 来 分"交 通 事 故 的 形 成 原 因 可 以

分为人的原因!车辆的原因!道路的原因!周围环境的原因%按照

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或者过错的严重程度不同

分类"可以分为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%按照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

通事故的作用方式不同分类"可以分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%按照

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与影响事故内部发展过程的不同分类"可以分为

必然原因和偶然原因#对于一起具体的交通事故原因而言就要具体

分析#

%"!+!"ZGSRS#&’‘XSW¸RS,

!!人的因素 是 交 通 事 故 的 主 要 直 接 因 素#因 为 在 道 路 交 通

系统的人!车!路三大要素中"人是最具有能动性的#道路及环境

等交通信息是由人来收集的"车辆也是由人来操纵的"所以人在整

个交通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#据交通事故统计数据"因人的原

因而造成的交通 事 故 占 交 通 事 故 总 数 的’#-以 上"人 的 原 因 包 括

机动车驾驶人的原因!非机动车驾驶人的原因!行人原因和乘车人

的原因"还有其他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人员的原因#
从车辆驾驶过程可知"车辆的行驶要具备驾驶人!车辆!道路

交通环境等条件#在车辆驾驶控制系统中"驾驶人是整个系统的核

心"起到了调节器的作用#在车辆行驶过程中"当车辆或道路出现

故障"或者遇外界冲突时"通过驾驶人的调节作用"一般情况下事

故是可以避免的#车辆能够在复杂多变的交通环境中安全行驶"也

全靠驾驶人的正确驾驶#因此"在车辆驾驶控制系统中"驾驶人处

于中心位置"起主导作用"是交通安全的主要因素#
驾驶人通常 是 指 机 动 车 驾 驶 人"我 国 的 交 通 事 故 原 因 分 析 表

明"驾驶人责任事 故 约 占 事 故 总 数 的+#-&(#-"其 中 由 于 驾 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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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责任造成的事 故 死 亡 人 数 占 总 死 亡 人 数 的+#-左 右#这 说 明 在

人的因素中机动车驾驶人是主要原因"现行的交通法规中"对机动

车驾驶人的规范要比非机动车驾驶人!行人和乘车人等交通参与主

体的规范多得多#在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和 &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

条例’中对机动车驾驶人的规定单设一节"充分说明了对机动车驾

驶人管理的重要性#
机动车驾驶人的原因可分为心理原因!生理原因!违章原因等

几个方面#人的原因分析还包括非机动车驾驶人的原因!行人和乘

车人的原因#

%#!+!"Z8&’‘X�MNG’(‘XË[3ó#S
&’()*+\]S,

!!据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统 计"在$##,年 的 交 通 事 故

中"因机动车驾驶人 超 速 行 驶!占 道 行 驶!无 证 驾 驶!酒 后 驾 驶!
疲劳驾驶等违 法 行 为 造 成 的 交 通 死 亡 事 故 比 较 突 出#统 计 分 析 表

明"因机动车驾驶 人 过 错 导 致 交 通 事 故,."#(&起"造 成’&""#人

死亡!,&"+(+人 受 伤"分 别 占 总 数 的(’!(-!(+!,-和’#!.-#
因超速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造成交通死亡事故突出#因机动车驾驶

人超速行 驶 造 成%(,%#人 死 亡"占 死 亡 总 数 的%+!$-%因 不 按 规

定让行造成("+.人死亡"占(-%因 违 法 占 道 行 驶 造 成""’,人 死

亡"占"!$-%因酒后驾车造成,."(人死亡"占,!,-%因违法超

车造成,"",人死亡"占,!&-%因 疲 劳 驾 驶 造 成&#".人 死 亡"占

$!’-#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有 一 半 以 上 是 因 无 证 驾 驶 人!低 驾 龄 驾

驶人交通肇事所致#无证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肇事共造成$$&+%人死

亡"占死亡总数的$#!’-%&年以下驾龄驾驶人肇事造成&&’’.人

死亡"占&%!+-#无证驾 驶 人 和&年 以 下 低 驾 龄 驾 驶 人 交 通 肇 事

的主要原因是驾驶技术 不 熟 练"遇 紧 急 情 况 时 采 取 措 施 不 当 所 致#
由此可见"驾驶人责任事故绝大部分是因交通违法行为造成的#

机动车驾驶人交通违法行为严重主要原因是机动车驾驶人的交

通安全意识!交通规则意识和交通法制意识淡薄#因此"要有效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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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交通事故"一定要提高机动车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!交通规

则意识和交通法制意识"使其在交通活动中"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

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#

%$!+!"ZZ[*NT&’.ªr^[S_‘,

!!超速行驶 是 一 种 严 重 的 交 通 违 法 行 为"它 与 交 通 事 故 有

着密切的关系#从我国的交通事故统计分析表明"有超速行驶交通

违法行为造成的 交 通 事 故 比 例 大 而 且 严 重#%’’’年 因 超 速 行 驶 共

造成’.(%人死亡"占死亡总数的%%!.-%$##$年超速行驶肇事最

多"共发生事故,,&%%起"造 成’.+$人 死 亡"分 别 占 全 国 机 动 车

驾驶员 肇 事 总 数 的.!".-和 事 故 死 亡 人 数 的 %%!$.-%$##,年"
超速行驶造成%(,%#人 死 亡"占 死 亡 总 数 的%+!$-%$##"年"超

速行驶导 致%.#%"人 死 亡"占 总 数 的%.!$-#上 述 统 计 数 据 表 明

机动车驾驶人超速行驶对交通安全有较大的影响"近年来这种影响

呈现上升的趋势#

%%!rSG�+MN/LJa¸kZ�)R*NJ[bD
ckdr&’.ªSef;gkd\]&’‘X; h±i)
#jkSg,

!!这种想法 是 不 正 确 的#在 道 路 上 一 般 会 有 明 确 的 限 速 交

通标志或标示"当驾驶人驾驶汽车超过限速交通标志或标示所规定

的限速值 时"这 是 违 法 超 速 行 驶 行 为#但 是"在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

法’第四十二条规定$(机动车上道路行驶"不得超过限速 标 志 标

明的最高时速#在没有 限 速 标 志 的 路 段"应 当 保 持 安 全 车 速#)另

外还规定$(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"以及 遇 有

沙尘!冰 雹!雨!雪!雾!结 冰 等 气 象 条 件 时"应 当 降 低 行 驶 速

度#)这些要求降 低 行 驶 车 速 的 规 定 都 未 给 出 明 确 的 速 度 限 制 值"
它的要求是把车速降低到安全车速以下#如果在上述情形下"驾驶

人不采取降低车速的措施"仍然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#因此"超

速行驶的真正含义是超过法定和安全车速行驶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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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超 速 行 驶 使 驾 驶 员 视 力 降 低"视 野 变 窄"判 断 力 变 差"

一旦遇到障碍"采取措 施 的 时 间 减 少"制 动 距 离 加 长 而 造 成 事 故"
并且加重了事故的后果#具体地说"超速行驶有下列危害性#

! 超速使车辆的安全可靠性降低"易造成车辆与部件的损坏#

" 碰撞时冲击破坏力大"多为恶性事故#

# 车速每增加一倍"制动距离约增加四倍#

$ 超速行 驶 时"驾 驶 员 精 神 紧 张"心 理 和 生 理 能 量 消 耗 大"
容易疲劳#

% 驾驶员会对相对运动速度的变化估计不足而造成措施过迟#

’ 在弯路上 行 驶"车 速 越 高"横 向 离 心 力 越 大"稍 有 不 慎"
车辆就会驶入别的车道"而造成事故#

%(!8$%d()6JSlm#!", W¸r@Aoe
pq,K

!!道路特别 是 车 行 道 的 主 要 功 能 是 供 车 辆 行 驶"有 些 车 辆

因故障或某些其他的原因停放在道路或行车道上"这种情况下非常

容易发生追尾碰撞事故"特别是在夜间没有照明的公路上#
违法停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$!在行车道上 *旁+随意停车

上下客 *货+""故障车任意停放且不按规定设置警告信号!标志#

%)!/LJ8$%dD:6J�rs@AQR,

!!机动车在道 路 上 临 时 停 车 分 为 机 动 车 在 道 路 上 发 生 故 障

停车!上下乘客停车!装卸货物停车和其他停车几种#&道 路 交 通

安全法’第五十二条对机动车在道 路 上 发 生 故 障 停 车 作 出 了 规 定$
(机动车在道路上发 生 故 障"需 要 停 车 排 除 故 障 时"驾 驶 人 应 当 立

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"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%难

以移动的"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"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

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"必要时迅速报警#)
在 &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’第六十三条中"对机动车在道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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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上临时停车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"需要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应

当遵守下列规定$

! 在设有禁停标志!标线的路段"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!人

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!施工地段"不得停车%

" 交叉路口!铁 路 道 口!急 弯 路!宽 度 不 足,米 的 窄 路!桥

梁!陡坡!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"#米以内的路段"不得停车%

# 公共汽车站!急救站!加油站!消防栓或者消防队 *站+门前

以及距离上述地点&#米以内的路段"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"不得停车%

$ 车辆停稳前不 得 开 车 门 和 上 下 人 员"开 关 车 门 不 得 妨 碍 其

他车辆和行人通行%

% 路边停车应 当 紧 靠 道 路 右 侧"机 动 车 驾 驶 人 不 得 离 车"上

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后"立即驶离%

’ 城市公共汽车不得在站点以外的路段停车上下乘客#

%*!!"#MNGStY,

!!(注意)是 心 理 过 程"是 对 一 定 目 标 产 生 的 方 向 性 意 识#

在行车过程中"是驾驶人对将出现的道路交通情况产生的方向性意

识#例如"在繁忙的交叉路口"驾驶人不可能对所有的行人!汽车

都仔细地去观察"实际上也没有必要"在某一瞬间"驾驶人选择行

驶需要的最重要信息"并集中精力进行分析"以适应车辆安全行驶

的需要"这就是注意#车辆行驶过程中"被注意的对象是注意的中

心"其余的对象有的处于 (注意的边缘)"多数处于注意范围之外#
随着车辆运行条件的不 断 变 换"注 意 的 中 心 和 边 缘 是 经 常 变 化 的#
在平直道路上行驶时"驾驶人的注意中心是车道分界线及前方行驶

车辆的状况"路边的景物及行人处于注意的边缘"当行至人行横道

时"注意的中心将变成行人的行动对于驾驶人"注意的基本要求是

应该看到给定瞬间所需要的一切#

’&!,uóTMNGStYÅ.ªMN,

!!当驾驶人 在 操 纵 汽 车 行 驶 时"注 意 表 现 为 对 行 将 出 现 的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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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情况产生方向性的认识#注意是衡量驾驶人心理特征的一项基

本指标#可以用来评定 驾 驶 人 行 车 时 的 心 理 状 态#对 驾 驶 人 来 说"
重要的不是看见目标"而 是 要 了 解 看 见 的 目 标#不 注 意 的 驾 驶 人"
即使看见了危险情况"也不理解其状态#不注意一般是驾驶人采取

错误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"它将导致交通事故#
在汽车驾驶过程中"吸引驾驶人注意力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

面$!直接与道路有关的因素%"与其他车辆以及行人等交通有关

的因素%#与交通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#
在汽车驾驶过程中"与驾驶安全密切相关的注意品质和特性有

以下几个方面#
*%+注意的范围!就是驾驶人在运动状态下的同一时间内所能

清楚把握对象的数量#实际上在交通密集的道路中"驾驶人一般只

能同时认识不超过$&&个 交 通 标 志"这 时 因 为 除 了 道 路 交 通 标 志

外"驾驶人还要将注意力指向道路及道路上的其他事物#可见"注

意的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#
*$+注意的稳定性和紧张性!驾驶人注意的稳定性是指注意长

时间地保持在驾驶操作的活动上#注意的紧张性是指人的心理活动

离开其余一切事物"对 某 些 事 物 的 高 度 集 中#越 紧 张 地 加 强 注 意"
注意的范围越小"长时间高度紧张的注意会引起驾驶疲劳"从而产

生注意力的分散#
在复杂的道路上"驾驶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情报的处

理上"会采用谨慎驾驶"驾驶安全性较高#而当驾驶人多次行驶在

同一条道路上时"其紧张程度就会降低"因为对该道路上的主要特

征已基本熟悉"不用对道路的交通情报投入太多的注意"使行车感

到 (无聊)"从而降低 注 意 力"这 时 如 果 出 现 突 然 情 况"极 易 发 生

交通事故#
*&+注意的分配和注意的转移!汽车的驾驶工作要求驾驶人在

很短的时间内对新的环境刺激物作出反应"因此要对注意的对象合

理分配#车辆在高速行驶时"环境信息瞬息万变"要求驾驶人注意

转移迅速及时"要有计划地组织注意转移的顺序和掌握注意转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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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机"并将注意分配到应去的地方#当超车时"注意的转移和分配

顺序是$被超汽车>迎面驶来的汽车>后视镜>道路交通标志#通

过对超车事故的统计分析证明"在大多数情况下"事故出现在超车

的后半段"甚至在超车的终了#发生碰撞最常见的原因是注意力的

不正确分配"很多碰撞不是发生在与对面来车之间"而是与被超汽

车之间#因为在 超 车 时"驾 驶 人 把 对 面 驶 来 的 汽 车 作 为 主 要 的 危

险"所有的注意力都集 中 在 它 上 面"必 然 从 视 野 里 漏 掉 被 超 汽 车"
这是典型的由于注意的不正确分配和转移造成的#因此"优秀的驾

驶人要有较好 的 注 意 分 配 和 转 移 的 能 力"在 接 收 刺 激 物 的 短 时 间

内"有计划地把 握 注 意 转 移 的 顺 序 和 时 机"这 样 就 能 确 保 驾 驶 安

全了#!
在分析交通事故以及为防止事故发生所采取的措施时"不能只

看表面现象"要深入研究注意的本质"以及驾驶人在动态下的注意

特征等问题"才能找到交通事故的真正原因#

’!!MNG�y2�vJMN�w�Szxy[Y~,

!!在对交通 事 故 的 原 因 进 行 分 析 过 程 中 发 现"交 通 事 故 人

的原因中很大部分是由于驾驶员的疏忽大意而引起的"这里的疏忽

大意即交通心理学中的 (不注意)#(疏忽大意)有两种含义$!指

本应及时发现或预见到的危险"由于注意力不集中而没有发现或预

见到"致使交通事故发生%"虽然发现或预见到了危险情况"但由

于自信或侥幸心理的存在"以为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"致使发生了

交通事故#疏忽大 意 是 交 通 事 故 的 重 要 原 因"%’’’年 我 国 因 疏 忽

大意共发生&"&,%起交通事故"占总数的(!.-#
在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及其配套法规!规章中"对机动车驾驶

人!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等交通参与者都规定了谨慎驾驶"保障

交通安全的注意义务#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四十七条规定 (机 动

车行经人行横道时"应当减速行驶)"第六十二条规定$(行人在通

过没有交通信号灯!人行横道的路口"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

横过道路"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)%第六十五条规定$(行人通过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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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路道口时"应当在确认无火车驶临后"迅速通过#)&道路交通安

全法实施条例’第五十条规定$(机动车倒车时"应当察明 车 后 情

况"确认安全后倒车)%第 七 十 条 规 定$ (驾 驶 自 行 车!电 动 自 行

车!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"应当下车推行"有人行横道或

者行人过街设施的"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%没有

人行横道!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"在确

认安全后直行通过#)第七十五条规定$(行人横过机动车道"应当

从行人过街 设 施 通 过%没 有 行 人 过 街 设 施 的"应 当 从 人 行 横 道 通

过%没有人行横道的"应当观察来往车辆的情况"确认安全后直行

通过#)在上述这些条款中都明确地规定了交通参与者的注意义务"
如果交通参与者未履行这些义务而导致交通事故"则可以说明当事

人是 (疏忽大意)#

’"!MNGzktY~SRS#!",

!!从交通 心 理 学 上 分 析"产 生 (不 注 意)的 第 一 个 原 因 主

要是大脑活动水平低下!精力集中于其他事情和判断错误#在驾驶

工作中"失误的引起主要有两个极端"!紧张过后的特别放松而呈

现的迷糊状态引起的%"极端过度紧张!兴奋引起的"所以从大脑

神经活动水平和实际作 业 效 率 来 看"用 中 等 程 度 的 水 平 是 最 好 的#
从驾驶的角度则要求驾驶员既要全心投入驾驶过程"但又不能始终

保持在高度紧张的状态#
产生 (不注意)现象的第二个原因是把本来应该注意的对象移

到注意之外"这种向别的事物的集中有两种$!烦恼和想心事所谓

(向自己心中的集中)#"沉浸于别人的话语中或注视路边奇特的景

物等所谓的 (向外的 集 中)#虽 然 向 内 和 向 外 集 中 的 方 向 不 同"但

这两种形式都可能造成驾驶员的 (不注意)"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#

’#!!"#MNGS]2Hz2{|,

!!驾驶过程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心 理 过 程#实 验 和 交 通 安 全 管 理

实践表明"交通 事 故 与 驾 驶 人 的 生 理 特 征 和 心 理 特 征 有 密 切 的 关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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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#驾驶人的生理特征是指驾驶员的视觉!听觉!嗅觉!触觉和平

衡觉在交通方面的特 性"生 理 特 征 主 要 包 括 行 动 特 征!视 觉 特 征%
驾驶人的心理特征包括驾驶员个性心理特征!驾驶员反应!注意特

性!信息处理特性等"心理特征主要包括注意特征!反应特征和个

性特征等#行动特征主要体现在驾驶人的排他性!仿效性!判断能

力!采取紧急 措 施 的 能 力 等 方 面%视 觉 特 征 主 要 体 现 在 视 力!视

野!视觉敏锐性!明暗适应和视觉误差等方面%反应特征主要表现

为反应时间和反应的准确性上#
在驾驶过程中"驾驶行为会受到驾驶人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

的影响#驾驶人往往在驾驶信息观察!判断和操作三个环节中出现

错误"其中任一个环节出现错误都可能引发交通事故#据驾驶人责

任事故统计"观察错误约占"#-%判断错误约占&"-%操作错误约

占"-#国外研究的结论与我国相类 似#机 动 车 驾 驶 人 正 确 认 识 和

把握自己的驾驶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"对安全驾驶是非常有益的#

’$!,uóTMNGS}~{|T&’.ªS_‘,

!!视觉是获取信息的主要器官"其对驾驶操纵的影响最 大#

信息收集是正确驾驶车辆的前提#据分析"各种感觉器官接受信息

数量的比例为$视觉为(#-%听觉为%,-%触觉及嗅觉等为.-#
在分析驾驶人的视觉特征与交通安全的关系时"主要从视觉生

理和视觉心理两个方面入手#在视觉生理上"首先要看驾驶人的视

力是否符合标准和要求"不仅要测试其静视力"必要的情况下还要

检测驾驶人的动态视力#驾驶人在行车时"处于高速运动状态"人

眼的视力与静止状态下不同"称为动态视力#动态视力有人动视力!
物动视力和全动视力等三种视力#其次"再检验驾驶人的视野#人

眼的视野是指不转动头部和眼睛"用两个眼睛能看清楚的范围#注

意和环境可视范围相区别#然后根据事故发生的基本情况考虑视觉

敏锐性!明暗适应和视觉误差等方面对交通事故发生的影响#
视觉心理是指人能根据 眼 睛 获 得 的 视 觉 信 息 进 行 加 工 和 解 释"

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客观事物"即人的视知觉能力#人的视知觉具有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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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特点$

! 优先知觉自己关心的!想要注意的事物%

" 容易知觉曾有过亲身体验的事物%

# 对外界事物容易按照自己设想的方向去知觉%

$ 对于自己认为关系重大的事物容易知觉%

% 对于移动的"变化的事物容易知觉#
机动车驾驶人掌握这些视觉生理和视觉心理特征"对于正确分

析驾驶人的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是有帮助的#

’%!�}�Å*J.ªr!"0ë,

!!夜视力是指在夜晚一定距离内眼睛辨别物体形象的能力#

由于夜晚照度低"因此夜视力要比昼视力低很多#
视力与光线 强 度 有 关"亮 度 加 大 可 以 增 强 视 力#通 过 研 究 发

现"夜间的交通事故往 往 与 夜 间 光 线 不 足!视 力 下 降 有 直 接 关 系#
对于驾驶人来说"在一 天 中 最 危 险 的 时 刻 是 黄 昏#因 为 黄 昏 时 分"
光线较暗"不开灯看不清楚"而当打开前照灯时"其亮度与周围环

境亮度相差不大"因而不易看清周围的车辆和行人"往往因观察失

误而发生事故#
夜视力与物体的颜色有关"在车灯照明的条件下"发现浅颜色

的距离要大于深颜色的距离#假如有一个穿白衣服的行人"当他离

车(#/ 左右时"驾驶人能看到有白色的物体%当离车,$/ 左右时"
能确认为人%当离 车$#/ 左 右 时"驾 驶 员 能 确 认 其 行 为 方 向#若

是穿黑衣服的行 人"则 要 在 离 车%#/ 左 右"驾 驶 员 才 能 看 清 他 是

横穿马路还是在路边行走#可见"在夜间"行人衣服颜色不同"对

辨认距离有很大影响#有些国家规定"夜间在道路上作业的人员必

须穿黄色反光安全服"以确保安全#
夜视力与物体的亮度!对比度有密切的关系"亮度!对比度大

的物体比对比度小的 物 体 容 易 辨 认#在 夜 间"由 于 对 比 度 的 不 同"
视认距离有明显的差异#许多白天在很远处就能看到的大物体"由

于对比度差"在夜间不易发现#因而交通标志牌的柱子一般涂成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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漆"并应经常清洗以增加其夜间对比度#

’’!MNG8Î[*J:S}~{|d\]!"��,

!!视觉特征 与 眼 睛 健 康 状 况 和 行 车 速 度 有 关#随 着 道 路 条

件的改善"汽车行驶速度提高"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行车"视觉特

征的变化尤 为 突 出"车 速 减 半 试 验 结 果 表 明$随 着 试 验 车 速 的 增

加"驾驶人的判断误差显著增加#驾驶人在高速行车时的视觉特征

变化具体表现在$!行车视野变窄%"速度判断错觉%#辨认距离

缩短%$距离判断错觉%%视觉感知能力降低等方面#

’(!!"#MNGSO�{n,

!!驾驶人的 反 应 特 性 是 很 重 要 的 交 通 特 性"直 接 影 响 交 通

安全状况#反应特性的衡量指标是反应时间#
反应是一个 极 为 复 杂 的 生 理 和 心 理 过 程"它 与 刺 激 的 感 觉 器

官"刺激的强 度"刺 激 的 空 间 特 性"机 体 的 状 态 等 有 着 密 切 的 联

系#反应可分为简单反应和复杂反应 *选择反应+两种"汽车驾驶

工作基本上是属于复杂反应这一类#复杂反应时间一般都比简单反

应时间要长#驾驶人的反 应 时 间 取 决 于 不 同 的 刺 激 物 和 反 应 要 求"
取决于具体的道路环境的特点#统计数据表明$事故多的驾驶人反

应时间大于事故少的驾驶人#从安全的角度来看"驾驶人对信号或

障碍物的反应愈快愈好#驾 驶 人 的 反 应 特 性 主 要 体 现 在 两 个 方 面$

!反应的及时性%"反应的正确性和准确性#

’)!!"#vJDL�w�MNGSDLO�:�,

!!汽车在运行过程中"当驾驶员接受到紧急制动信号以 后"

制动过程如图$3%所示#
从图中看出"当 车 辆 行 驶 的 前 方 突 然 出 现 障 碍 物 等 紧 急 情 况

时"驾驶员不可能立即行动"必须经过!% 秒 后 才 意 识 到 要 求 制 动"
经过!$ 秒后脚开始踩着 制 动 踏 板"经 过 时 间!& 秒 后"制 动 器 开 始

起作用"!, 秒后"制动力达到最大#时间!%?!$ 为驾驶人的制动反

应时间%时间!&?!, 为制动系统作用时间 *包括制动系统传递的迟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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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$3%!汽车制动过程曲线

!

滞时间和制动力增长时间+#!" 为持续制动时间#
驾驶员从发现障碍物 *刺激+到制动器起作用"这段迟滞时间

称为反应时间#反应时间实际包括!% 和!$ 两部分$

!% 为障碍物的反射光到达眼的视网膜"视网膜把障碍物的信号

经神经传至感觉中枢"再由感觉中枢传至运动中枢"运动中枢再支

配手脚开始动作所经历 的 时 间"这 段 时 间 称 为 反 射 时 间 *@ABCDEFG
HE/A+"约#!&(秒%

!$ 为脚离开加速踏板踩到制动踏板上的踏板更换时间"这段时

间称为动作时间 *5FIA/AGDHE/A+"约需#!$&秒#
所以反应 时 间 等 于 反 射 时 间 加 上 动 作 时 间"即!%?!$"共 需

#!.%秒#考虑到交通 安 全 留 有 适 当 余 地"故 驾 驶 人 制 动 反 应 时 间

一般取#!.&%秒#但 在 实 际 汽 车 运 行 中"驾 驶 人 发 现 障 碍 物 后"
要观察障碍物的动作"再经过大脑的思考判断是绕行还是制动"这

段时间称为判断时间"约需%!"秒#因此一般所说的驾驶人反应时

间"是指反射时间!判断时间!动作时间的总和"其值为$!"秒左

右#在驾驶人制动反应时间期间"由于制动器未起作用"所以这段

时间又称为汽 车 空 跑 时 间"这 段 时 间 汽 车 行 驶 的 距 离 称 为 空 跑 距

离#假设驾驶 人 的 反 应 时 间 为$秒 钟"汽 车 以,"8//9的 速 度 行

驶"则空跑距离为$"米"而 且 随 着 速 度 的 增 加 呈 正 比 增 加#在 行

驶的汽车制动到停止所需的全部时间为$!J!%?!$?!&?!,?!"#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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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时间的长短直接关系到汽车的行驶安全"所以把!时间内汽车所

行驶的距离即空跑距离和制动距离之和称为制动非安全区#从驾驶

安全的角度考虑"要求制动非安全区越短越好"而在时间!中"驾

驶人的反应时间占有很大的比例"因此"对于高速行驶的汽车"如

果驾驶人的反应时间比较长"则遇到突发情况"发生交通事故的可

能性将大大增加#
反应时间的长短取决于驾驶员自身的个性!年龄!对反应的准

备程度!信息的强弱!刺激时间的长短!刺激次数的多少等#

’*!!"#MNGS�n{|;�T&’.ªr!"_‘,

!!驾驶 人 的 个 性 特 征 是 指 人 的 情 绪!气 质!能 力!性 格!

事故倾向性在汽车驾驶过程中的特定地和稳定地表现"是对驾驶人

驾驶行为的个性或特殊性研究#与交通事故有关的驾驶员个性特征

主要表现在个人适应不良!社会适应不良!驾驶作为满足非交通需

求的方式三个方面#
在特定情况下"驾驶人的行为依赖于具体环境的特点"个人对

情况的估计"以及过去在类似情况!类似环境下对驾驶行为的强化

程度#不同的具体情况"要求进行不同的操作#如何使操作适应于

多变的交通条件"完全依赖于对具体环境作出的正确判断和正确反

应#在道路上"驾 驶 人 驱 车 前 进"其 个 性 特 征 受 到 诸 多 因 素 的 影

响#因此"要直接测量驾驶人在行车条件下真实的个性心理特征参

数"是很困难的#
通过研究驾驶人的个性心理特征"改善驾驶行为%采用适当方

式限制驾驶行为的变化"避免错误驾驶%改善车辆结构设计"修正

道路缺点"满足驾驶心理特征的要求%掌握事故倾向者"选择客运

驾驶人%缩小驾驶需求与完成驾驶任务所要求的驾驶能力之间的差

距"减少与交通事故有关的驾驶行为"保证交通安全#

(&!/LJMN�´r@A{9,

!!驾驶人!车 辆!道 路 组 成 的 人 机 系 统"具 有 实 现 人!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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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转移的功能"这种人机系统的运转与其他的人机系统不同#如

自动控制生产系统中"操作人员根据仪表指示信息进行作业#而道

路交通系统中的驾驶人则是有自己的操作方式#
驾驶人在驾车行驶时"需要不断地观察周围情况"调整自己的

车速或行驶方向%需要不断地观察各种交通信号"调整车辆的位置

和驾驶行为#假如驾驶人在行车中突然发现前车制动减速"必须首

先判断前车减 速 的 原 因 到 底 是 想 停 车"还 是 因 为 前 方 道 路 发 生 阻

塞"或是有行人横穿道路"然后才能决定自己的行动#驾车好比下

棋一样"有时不仅要考虑现在怎样做"还要考虑到下一步"甚至下

下一步怎样做才行#驾驶车辆是一种连续观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

周围情况"并加以判断和推测"然后由大脑作出决定并把这种决定

通过驾驶人的手!脚动作"使之变成实际的操纵动作"驾驶车辆向

前行驶#总之"汽车驾驶工作属于一种感知劳动"感知劳动的特点

是既有体力劳动又有脑力劳动#在行车中"驾驶人应不断地感知信

息"处理信息"因而要求驾驶人精力集中"对道路情况!车辆情况

和交通情况进行判断"随时调整自己的操作#
当长时间地连续驾驶汽车时"驾驶人会感到疲劳#这时出现的

主要症状是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功 能 的 障 碍#如 意 识 水 平 下 降"反 应 迟

钝!烦躁不安"注意力不集中"记忆减退"判断力减弱等等#
汽车驾驶是了解周围环境和自己的汽车以及自己本身的各种信

息"并作出判断和决定"然后按照决定操纵汽车和各种机构"使汽

车按预定路线行驶的连续和不断反复的过程#

(!!MNG1�92r@A{9,

!!驾驶人从 交 通 环 境 中 接 受 各 种 信 息"然 后 从 中 筛 选 出 与

驾驶有关的 信 息"根 据 其 特 征 将 驾 驶 信 息 分 为 一 般 信 息!突 显 信

息!潜伏信息!微弱信息!先兆信息等#驾驶人处理驾驶信息有以

下几个特点#
*%+需要处理的信息多!驾驶人行车需要顾及车内车外"要对

道路宽窄!弯曲!凹凸!交通标志!交通信号!行人以及其他车辆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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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各种情况 作 出 反 应"特 别 是 在 城 市 闹 区"职 工 上 下 班 的 高 峰 期

间"需要驾驶人处理的信息就更多#
*$+信息变化大!上述的各种信息时刻都在变化"往往以杂乱

的形式出现"驾驶人很难预测#
*&+要长时间的进行快速处理!只要车辆运行开始"驾驶人就

需接连不断地 对 众 多 变 化 的 信 息 进 行 快 速 处 理#而 且 工 作 时 间 较

长"有时长达%#多个小 时#特 别 是 在 高 速 行 驶 时"要 求 驾 驶 人 有

敏锐的反应能力"稍有失误"就可能会有事故发生#
*,+要随时区分必要信息和不必要信息!驾驶人在行车中会遇

到大量信息"不可能一一进行处理#只能选择那些与行车安全有直

接关系的信息进行处理"作出反应"所以要随时区分必要信息和不

必要信息#

("!,uóT��MNT&’.ªS_‘,

!!汽车驾驶人酒后驾驶"常常发生交通事故#据日 本 统 计"

每年因饮酒驾驶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占,-以上"死亡事故占其 中 的

%#-以上#在美国"曾对交通事故中的死亡者作尸体检查"发现死

亡的驾驶人中""#-的人在开车前喝过酒#我国的驾驶人有饮酒习

惯的比欧美的相对少一些"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"酒后驾驶

造成的交通事 故 有 增 加 的 趋 势#酒 后 驾 驶 造 成 的 事 故 多 为 重 大 事

故"致死率高#
酒精会对人 体 身 心 机 能 形 成 严 重 的 影 响#酒 的 主 要 成 分 是 酒

精"饮酒后"酒精被胃壁和肠壁迅速吸收溶解于血液中"随血液循

环流遍全身"渗透到肌体各组织内部#胃肠吸收酒精的速度以空腹

时为最快"一般在饮酒后"分钟便可在血液中发现酒 精"约 经 过$
个小时"所饮酒中的酒精便被人体全部吸收#饮酒后"开始时使大

脑中枢神经兴奋"然后产生抑制作用"严重者可造成中毒死亡#体

内酒精含量低对人体影响不大"浓度过高处于高度抑制状态"容易

导致驾驶人昏睡"不能驾驶#饮酒后的酒精浓度因个人的身体状况

不同差别很大"酒量比 较 大 的 人"酒 后 体 内 酒 精 浓 度 在&#分 钟 内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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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顶点"消失得快"体内留存的浓度低#酒量中等程度的人"需

要.#&’#分钟到达顶 点"不 仅 到 达 顶 点 的 时 间 慢"消 失 得 也 比 较

慢"而且体内留存酒精浓度较高#对汽车驾驶人来说"主要是轻醉

或微醉影响 较 大"容 易 发 生 事 故#深 醉 和 泥 醉"已 完 全 失 去 驾 驶

能力#!
醉酒对驾驶人的驾驶机能影响很大"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$

! 视觉和触觉 机 能 下 降!视 力 减 退"视 野 变 得 狭 窄"色 彩 感

觉能力下降%

" 体内酒精浓 度 较 低 时"反 应 时 间 较 饮 酒 前 稍 有 缩 短"体 内

浓度 增 大 时"反 应 时 间 明 显 增 加"反 应 误 差 增 多"其 他 感 觉 也

迟钝%!
# 注意力降低"认 识 范 围 变 狭"饮 酒 减 弱 人 的 注 意 力"注 意

容易偏向于某一方面而忽略对外界情况的全面观察"注意的支配能

力下降%

$ 判断的准确性减少%

% 处理信息能力降低"动作不协调%

’ 理性降低"情 绪 不 安 定"自 己 往 往 不 能 控 制 自 己 的 语 言 和

行为%

( 失去克制能力"喜欢超车"超速行驶#

(#!��MJd�]!"�ÇS‘X,

!!饮酒影响人的中枢神经系统"导致感觉模糊!判 断 失 误!

反应不 当"从 而 危 及 行 车 安 全#酒 后 驾 车 发 生 的 交 通 事 故 类 型

如下$!
! 向静止物撞击"如安全岛!分隔带等%

" 夜间行车受眩光的影响"冲撞对向来车%

# 向停放的车辆撞击%

$ 看错路而驶入侧沟翻倾%

% 失控性开快车"车速越来越快"直至碰撞或倾翻%

’ 遇紧急情况不能正确处置%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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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酒后&#&.#/EG肇事者约为.#-"重大事故多"死亡率高#

($!!"#MN��,

!!驾驶人 员 在 连 续 驾 驶 车 辆 后"产 生 生 理!心 理 机 能 以 及

驾驶操作效能下降的现象称为驾驶疲劳#驾驶疲劳可分为两种$急

性疲劳和慢性疲劳#急性疲劳是由于长时间连续驾驶车辆而发生的

暂时性疲劳#这种疲劳原因明显"驾驶员主观感受得到"所以容易

引起驾驶员的注意"只要停车作短时间的休息"疲劳即可解除#慢

性疲劳也称积蓄疲劳"是由于驾驶员每天超时间工作"前几天的疲

劳还没恢复过来"累加到当天的驾驶作业中"这种累积的疲劳叫慢

性疲劳#在驾驶工作中"慢性疲劳的危害性最大#

(%!MN��S{|#!",

!!驾驶疲劳 的 特 征 可 分 为 生 理 和 心 理 两 方 面 的 特 征#在 生

理方面表 现 为 感 觉 迟 钝"动 作 不 协 调!不 准 确!肌 肉 痉 挛!麻 木

等#驾驶员连续长时间在座位上进行驾驶操作"视觉紧张注视车外

的环境"随时把交通信息送到大脑中作出判断"支配手!脚进行操

作"必然会引起全身倦怠麻木!感觉迟钝!动作的机敏程度下降等

现象"这说明身体的生理机能发生了变化#在心理上则表现为注意

力不集中"思维迟缓"反 应 速 度 下 降"尤 其 突 出 的 是 情 绪 的 躁 动"
忧虑!倦怠等#因为驾驶员在驾驶作业中"要集中精力观察车外的

环境变化"其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加重了驾驶员的心理负荷"因而

使驾驶员容易出现心理上的疲劳#

(’!MN���]SRS#!", �yr���MN��
&’‘X,

!!驾 驶 疲 劳 产 生 的 原 因 是 个 复 杂 的 问 题"它 与 很 多 因 素

有关#!
! 驾驶疲劳受到 人 的 昼 夜 生 理 节 律 的 影 响"夜 间 行 车 的 驾 驶

人很容易疲劳"对夜间交通事故的调查表明"很多重大事故与驾驶

人的疲劳"行车打瞌睡有关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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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"
#
$
%
&
’
(
)
*
+
,
-

&(&!!

" 驾驶疲劳的出 现 与 连 续 行 车 时 间 有 关"长 时 间 连 续 行 车 容

易引起驾驶疲劳#连续开车$个小时以后"由于连续不断地处理交

通驾驶信息的结果"脑氧气减少"中枢神经疲劳"感觉迟钝"知觉

减弱"调节肌肉收缩机能衰退#若再继续开车"神经中枢为保卫自

己"自动地 遮 断 (感 觉 的 刺 激)"结 果 驾 驶 人 的 注 意 力 变 得 散 漫"
不愿再做麻烦的动作"省 略 正 规 的 运 转 操 作"甚 至 在 开 车 时 打 盹#
实验表明"驾驶 人 以%##8//9的 速 度 前 进"两 小 时 后"生 理 机 能

便进入睡眠状态%&#&,#K后"出 现 抑 制 高 级 神 经 活 动 的 信 号"表

现欲睡"主动性下降#

# 道路与交通条 件 对 驾 驶 疲 劳 也 有 影 响"如 驾 驶 车 辆 通 过 无

交通标志"且视距不足的道路%交通堵塞"过交叉点以及意外被超

车时%上坡的视距不足时%路面条件过差的道路%驾驶车况太差的

汽车等#凡是加剧驾驶人精神紧张的道路和交通条件都会加速驾驶

疲劳的出现#

$ 在景观单调"交 通 量 稀 少 的 平 直 道 路 上 行 驶 时"由 于 外 界

信息过少!单调"同时也无需很多驾驶操作"驾驶人的中枢神经缺

少刺激"逐渐进入抑制状态"也容易引起驾驶人的驾驶疲劳"这种

称驾驶单调性疲劳#如高速公路以它宽!平!直!分道行驶!全立

交!全封闭的良好道路条件"给行车提供了很大的安全系数#驾驶

人行驶一段路程后"思想易分散"精力不集中"会因缺乏感官刺激

*单调+而昏昏欲睡"反应能力会随之下降"出现驾驶单调性疲劳#
在这种情况下"极易发生交通事故#在交通事故原因分析中"驾驶

单调性疲劳的交通违法事实是不易确认的"即便当事人承认出现单

调性疲劳驾驶现象也不要轻易确认疲劳驾驶违法#
总之"导致驾驶疲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"但是产生驾驶疲劳的

主要原因来自驾驶人的生活情况!行车情况和驾驶人本人情况三个

方面"其中长时间连续 驾 驶 是 其 中 最 关 键 的 因 素#从 这 一 点 来 说"
驾驶疲劳是伴随连续的长时间驾驶产生的"驾驶的持续时间对驾驶

人疲劳的产生!工作效率的保持以及正确!迅速地掌握道路状况的

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#因此"预防驾驶疲劳及由此形成的交通事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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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的根本在于驾驶人自身的生活!工作方式和态度#

((!MN��T.ª*JS_‘

!!驾驶疲 劳 使 驾 驶 员 的 驾 驶 机 能 失 调!下 降"对 安 全 行 车

带来许多不利影响#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#
*%+简单反应时间显著增长#
*$+复杂反 应 时 间 加 长!对 复 杂 刺 激 *同 时 给 红 色 和 声 音 刺

激+的选择反应时间增长"有的甚至增长两倍以上#
*&+动作的协调性!准 确 性 下 降!疲 劳 后"动 作 准 确 性 下 降"

有的发生反常反应"对于较强的刺激发出弱反应"对于较弱的刺激

出现强反应#动作的协调性受到破坏"以致反应不及时"有的动作

过分急促"有的动作又非常迟缓#这在制动!转向方面表现得较为

明显#
*,+判断错误和操纵错误增加!疲劳以后"判断错误和驾驶错

误都远比平时增多#判断错误多为对道路的交通量情况"对潜在事

故的可能性以及应付措施考虑不周"在特殊道路上车速不当等#驾

驶错误多为掌握方向盘!刹车!换挡不当等#严重者可发生手足发

抖!肌肉痉挛!动作失调等"对驾驶发生严重影响#
*"+直接进入睡眠 或 半 睡 眠 状 态"将 车 开 出 路 外 而 发 生 撞 车!

翻车事故#

()!!"#&’‘XS/�X�RS,

!!车辆在 行 驶 中"车 辆 的 操 纵!安 全 等 重 要 装 置 突 然 发 生

不能顺利运行的情况"导致车辆失控而形成交通事故#在事故的发

生过程中车辆操纵!安全等重要装置的失效是突然的"是驾驶人事

先无法预知的"这类交通事故的形成原因称为机械故障原因#机械

故障原因交通事故通常 表 现 为 轮 胎 爆 裂 事 故!车 辆 制 动 失 效 事 故!
车辆方向事故和零部件突然断裂失效事故等#判明机械故障原因交

通事故主要通过现场勘查!车辆检验和鉴定"驾驶人注意保护好导

致车辆失控的损坏零部件或装置"必要的情况下可申请对事故车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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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证据保全#

(*!,uóT�JxX�SRS��S&’‘X,

!!由车辆问 题 导 致 交 通 事 故 的 原 因 有$车 辆 性 能 不 良 和 机

件失效#所谓车辆性能不良主要是指车辆的制动性和操纵稳定性不

符合国家 的 &机 动 车 运 行 安 全 技 术 条 件’*)*+$"(,’++标 准%
机件失效主要 是 由 于 驾 驶 员 在 使 用 车 辆 过 程 中"不 注 意 保 养 和 维

修"未及时发现隐患而造成的#在交通事故成因分析中"要确认一

起交通事故是由车辆故障造成的是比较复杂的#因为"事故本身会

对车辆造成一定的损坏"在检验或鉴定时首先要分析明确是交通事

故导致车辆损坏"还是车辆故障引起交通事故#例如"在高速公路

上经常发生爆胎的交通事故"对于这类事故就要分析车辆轮胎爆裂

是撞击引起的"还是在 车 辆 正 常 行 驶 中 突 然 爆 裂 的#如 果 是 后 者"
还要检验或鉴定爆胎的原因"看驾驶人在轮胎使用过程中"是否存

在装配和载荷不符合 &轮胎使用与保养规程’*)*/H’+.(,$###+
的国家规定"是否存在不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的行为#如果没有

上述违规行为"那么就可以认为该起交通事故属于机械故障事故#
单纯车辆原因造成的事故比例虽然不大"但是从预防角度来考

虑"仍是一个重要因素#在$##"年 的,+起 一 次 死 亡%#人 以 上 的

特大交通事故 中"因 机 动 车 制 动 失 效!爆 胎 等 原 因 共 导 致’起 事

故"占总数的%’!%-"比$##,年增 加&起#可 见 车 辆 机 械 故 障 事

故的致死率极高"后果十分严重#据近几年统计"发达国家的这类

事故占事故总数的#!"-以 下"我 国 约 占"-左 右#随 着 汽 车 技 术

不断发展"因车辆原因导致的事故比例越来越小#

)&!!"#&’‘XS�0ë,

!! &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’第九十一条规定$(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

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 严 重 程 度"确 定 当 事 人 的 责 任#)判 断 当 事 人

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"主要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与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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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#因果关系是指一定的原因必然会引起一

定的结果发生的联系#对一般因果关系"可用 (无彼即无此)这一

条件来判断#那么应该怎样来判断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呢. 在实践

中"一般都采用 (逆源法)来认定交通事故与交通违法行为之间的

因果关系#就是将事故损害的事实作为结果"来寻找此项损害结果

客观上是怎样造成的"考查整个因果关系链上所有相互关系的产生

原因#如果在原因中存在着某些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"这些行为

正是我们分析因果关系所要寻找的对象#
交通事故认定中的因果关系"是指造成事故损害后果的原因与

损害后果直接 的 因 果 关 系"而 不 包 括 造 成 事 故 损 害 后 果 的 间 接 原

因#由于大多数交通事故形成原因的非单一性"以及各种原因的相

互作用和作用的错综复杂关系"因此"交通事故认定中的因果关系

不仅具有客观性"而且还具有相对性!复杂性和多样性#

)!!&’()*+Å&’‘Xr��SS�0ëg,

!!不一定#从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的 确 立 来 说"确 实 人 们 对 绝 大

多数的违法行为的认识是通过许许多多交通事故"甚至大量的生命

和血的代价换来的#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有

必然的因果关系#
交通事故与当事人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过错行为是紧密相连

的#交通违法行为或过错是事故的原因"事故是交通违法行为或过

错的后果#这说明了交通违法行为或过错与交通事故之间因果关系

存在的客观性%但是"有交通违法行为或过错并不必然导致交通事

故发生"即交通违法行为或过错与交通事故之间还存在着相对性和

复杂性#一方面"有些交通违法行为的规定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起

作用的"例如一辆车在白天发生了一起撞车事故"经检查该事故车

辆前 照 明 灯 的 亮 度 不 符 合 &机 动 车 运 行 安 全 技 术 条 件’*)*
+$"(,$##,+国 家 标 准"根 据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’第 二 十 一 条 规

定$(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"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 技 术

性能进行认真检查%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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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 动 车#)应 该 说 事 故 当 事 人 存 在 着 交 通 违 法

行为"即 (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

隐患的机动 车)#但 是"交 通 违 法 行 为 与 事 故 之 间 没 有 因 果 关 系"
该起事故完全是因为对方车辆驶入逆行造成的#如果这起交通事故

是发生在夜间无照明条件的公路上"车辆前照明灯不符合标准有可

能与交通事故之间构成因果关系#另外一方面"交通违法行为和交

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"必须具体事故具体分析#因为发

生事故的情况千变万化"同样的违法行为在不同的事故中可能产生

不同的后果#

!7#$’(12./

)"!!"#&’‘X�R,

!!在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 七 十 三 条 的 规 定 中 提 出 了 (交

通事故认定)的概念"交 通 事 故 认 定 是 指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

在对交通事 故 案 件 进 行 调 查!侦 查 后"根 据 交 通 事 故 现 场 勘 验!
检查!调查 情 况 和 有 关 的 检 验!鉴 定 结 论 等 证 据 的 综 合 分 析 结

果"对交通事故基本事实!发生原 因 和 当 事 人 的 责 任 等 所 进 行 的

一种专业性的判断活动#交 通 事 故 认 定 是 由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

门依法进行的调查取证 活 动#交 通 事 故 认 定 的 目 的 或 任 务 是 查 明

交通事故 的 基 本 事 实!分 析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原 因 和 认 定 当 事 人 的

责任#
交通事故认定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#交通事故认定

工作结果是交通事故认定书"它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综合

分析交通事故现场勘验!检查!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!鉴定结论

等证据基础 上"依 法 作 出 的 一 个 专 业 结 论"作 为 处 理 交 通 事 故 的

证据#!

)#!!"#&’‘X�RStu,

!!交通事 故 认 定 的 依 据 是 交 通 事 故 现 场 勘 验!检 查!调 查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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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和有关的检验!鉴定结论#也就是说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在交通事故认定时"完全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"而不是个人的主

观判断#
交通事故认定的关键是交通事故证据综合分析#要求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在完成现场勘查!检查!调查!检验!鉴定等证据调

查工作以后"根 据 所 收 集 的 全 部 证 据"进 行 交 通 事 故 证 据 审 查 判

断"去伪存真"并 对 证 据 体 系 综 合 分 析%对 事 故 进 行 因 果 关 系 分

析#分析的目的是搞清楚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是什么"交通事故是

如何发生的"当事人在事故过程中有无违法行为或过错行为"当事

人是否应承担责任"承担什么责任等问题"以及回答上述问题的证

据是否确实!充分等#

)$!&’‘X�RSn�#!",

!!交通事 故 认 定 工 作 是 什 么 性 质. 有 的 人 认 为$交 通 事 故

认定是公安机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在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中 的 一 项 单 独 的 职

责"属于具体行政行为%也有的人认为$交通事故认定属于调查取

证职责的一部分"不是独立的一个具体行政行为#根据 &道路交通

安全法’第七十三条规定可知"作为交通事故认定的结果 (交通事

故认定书)仅仅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使用#因此"可将 (交通

事故认定)看成交通事故调查取证的一部分#

)%!!"#&’‘X�Rº,

!!交通事 故 认 定 工 作 结 果 是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"那 么"什 么

是交通事故认定书"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什么.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概

念是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七十三条规定的"它是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!检查!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!鉴

定结论"而制作的载明交通事故基本事实!成因和当事人责任的一

种文书#
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履行法定的交通事故

认定职责的结果的外在表现形式#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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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事故证据"对交通事故基本事实!发生原因和当事人的责任等所

作出的一种专业性判断结论#由于这种结论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对交通事故案件进行调查!侦查后得出的"是建立在交通事故证

据综合分析 的 基 础 上 的"因 而"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 具 有 较 强 的 客 观

性!关联性!合法性的专业结论#
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记 载 的 内 容 虽 然 是 事 故 当 事 人 解 决 事 故 民

事赔偿!申请公安机关和司 法 机 关 追 究 当 事 人 行 政 责 任 和 刑 事 责

任的重要依据"但其本质上只属 于 处 理 交 通 事 故 的 一 种 证 据"对

法院而言"这个认定书具有证据 的 效 力"而 不 是 进 行 损 害 赔 偿 的

当然依据"人民法院应当对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 的 内 容 在 法 庭 上 进 行

审查#

)’!&’‘X�Rº��{»@A¼½+

!!由交警部门 接 受 并 处 理 的 交 通 事 故 都 会 给 交 通 事 故 当 事

人出具一份交通事故认定书"那么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必须记

载的内容就应该做到心中有数"因为一旦当事人对簿公堂"认定书

对法院而言具有证据的效力#
&交通事故处理程序 规 定’第 四 十 六 条 规 定"除 未 查 获 交 通 肇

事逃逸人!车辆的或者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以外"交通事故认

定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$

! 交通事故当事人!车辆!道路和交通环境的基本情况%

" 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%

# 交通事故证据及形成原因的分析%

$ 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#
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事故处理

专用章"分别送达当事人"并告知当事人申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调解的期限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#
&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程 序 规 定’第 四 十 七 条 还 规 定"未 查 获 交 通

肇 事 逃 逸 人 和 车 辆"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当 事 人 要 求 出 具 交 通 事

故 认 定 书 的"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可 以 在 接 到 交 通 事 故 损 害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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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 偿 当 事 人 的 书 面 申 请 后%#日 内 制 作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"载 明 交

通 事 故 发 生 的 时 间!地 点!受 害 人 情 况 及 调 查 得 到 的 事 实"有

证 据 证 明 受 害 人 有 过 错 的"确 定 受 害 人 的 责 任%无 证 据 证 明 受

害 人 有 过 错 的"确 定 受 害 人 无 责 任#并 送 达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

当 事 人#
对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交通

事故认定书"载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!地点!当事人情况及调查

得到的事实"分别送达当事人#

)(!&’‘X�Rº#!"n�S�º,

!!交通事故认 定 书 是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对 当 事 人 发 生

交通事故基本事实和证据的集中体现#它只是证明当事人发生交通

事故的事实本身"不是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决定#
从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记载的内容来看"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是

事故当事人解决事故民事赔偿"对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已经作出的

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申请重新认定的重要依据"但其本质上只属于

处理交通事故的一种证据#对法院而言"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具有

证据的效力"而不是进行损害赔偿的当然依据#在审理交通事故民

事诉讼案件中"人民法院应当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在法庭上进

行审查#这是因 为 交 通 事 故 的 性 质 是 一 种 特 殊 类 型 的 民 事 侵 权 事

件"对这种特殊侵权事件处理的重点是通过调解或者诉讼来赔偿受

害人!合理分配交通事故损失#因此"对于当事人的过错大小的认

定以及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"是法院的职责#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只起到交通事故案件事实认定!事故成因分析

的作用"文书的性质是证据#

))!&’‘X�RºS¼½��@°�XY,

!!根据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及 其 配 套 的 法 规!规 章 规 定"交 通

事故认定书的格式见图$3$"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方 面 的

内容$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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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交通事故当事人!车辆"道路和交通环境的基本情况%

" 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%

# 交通事故证据及成因的分析%

$ 当事人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#
以上是一般情况下"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认定书"对

特定情况下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会有所不同#比如对交通肇事

逃逸未查获逃逸人和车辆"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当事人要求出具交通

事故认定书的"公安机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可 以 制 作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#
但是"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无法按照一般的要求制作"交通事故

认定书内可 以 只 写 明 已 查 证 的 事 实#如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的 时 间!地

点!受害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等#如果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

错的"确定受害人的责任%无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"确定受害

人无责任#
对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交通

事故认定书"载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!地点!当事人情况及调查

得到的事实"分别送达当事人#

)*!&’‘X�RºS´�

!!由于交通 事 故 认 定 书 的 内 容 是 交 通 事 故 的 基 本 事 实!成

因和当事人的责任"因此"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
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"确定当事人责任的重要证据"也是当事人

自行和解或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的重要依据#

*&!����w�92S&’‘X�Rr!"k�,

!!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"

对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"由事故处理的交通警察当场制作

事故认定书"并由当事人签名后当场交付当事人#
值得注意的 是"在 适 用 简 易 程 序 处 理 交 通 事 故 时"制 作 的 是

&事故 认 定 书’"不 是 &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’"尽 管 只 是 少 了 (交 通)
两字"但是其内容!结构!要求!制作依据和作用等"两者都是不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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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的"详见表$3$和表$3&#

表!"!!交通事故认定书样式

*此处印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名称+

交通事故认定书
*此处填写文书编号+

交通事故发生时间!地点!天气$

当事方基本情况$

交通事故基本事实$

交通事故形成原因及当事人责任或者意外原因$

当事人签名$

!!

交通警察$*签名或盖章+

!!
*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+

年!!月!!日

!!注$交通事故认定书存档一份"送达各方当事人各一份#*本文书不局限于一页+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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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!"$!事故认定书样式

!*版心尺寸$%##L%"#毫米+
*此处印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名称+

事故认定书
*此处填写文书编号+

事故时间$!!!!!!事故地点$!!!!! 天气$!!
当事人

姓名
联系方式 驾驶证号

车辆

牌号

保险

凭证号

交
通
事
故
事
实

当事人签名$

责
任
及
调
解
结
果

当事人签名$
!! !

*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+
交通警察$ *签名或盖章+

!!!年!!月!!日

!!注$事故认定书存档一份"交付各方当事人各一份#

*!!D´ Â&’‘X�RºÃ rFbQRg,
!!有#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七十三条规定"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!检查!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

验!鉴定结论"及时制 作 &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’"作 为 处 理 交 通 事 故

的证据#&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’在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上 述

规定的基础上"对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规定的 (及时制作 &交通事

故认定书’)的期限进一 步 作 出 了 明 确#与 以 往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

部门制作交通事故责任书的期限比较"&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’
的规定大大压缩了制作 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的期限#

根据 &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实 施 条 例’和 &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程 序 规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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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’"适用简易程序处理 交 通 事 故 的"由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警 察 当 场 出

具 &事故认定书’#&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’第十五条规定"发生

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 七 十 条 第 二 款!第 三 款 规 定 的 交 通 事 故"当

事人不撤离 现 场 的"交 通 警 察 应 当 记 录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的 时 间!地

点!天气!当事人姓 名!机 动 车 驾 驶 证 号!联 系 方 式!机 动 车 牌

号!保险凭证号!交通 事 故 形 态!碰 撞 部 门 等"由 当 事 人 签 名 后"
责令当事人撤离现场"恢复交通#对拒不撤离现场的"予以强制撤

离"并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

重程度"确定当事人的责任"当场制作 &事故认定书’#&交通事故

处理程序规定’第十六条规定"当事人自行撤离现场后"协商损害

赔偿未达成协议报警的"应当向交通警察提供有当事人签名的交通

事故文字记录材料#交通警察予以记录"由当事人签名"并根据当

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"确定

当事人的责任"当场制作 &事故认定书’#
制作 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根据具体情况分为以下几种情形#

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勘验!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"
应当自勘查现场之日起%#日内制作 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#

" 交通肇事逃逸的"在查获逃逸人和车辆后%#日内制作 &交

通事故认定书’%交通肇 事 逃 逸 未 查 获 逃 逸 人 和 车 辆"交 通 事 故 损

害赔偿当事人要求出具 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的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当事人的书面申请后%#日内制

作 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"并 送 达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当 事 人#对 无 法

查清当事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"书面通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

提起民事诉讼#

# 公安机关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对 当 事 人 生 理!精 神 状 况!人 体 损

伤!尸体!车辆及其行驶速度!痕迹!物品以及现场的道路状况等

需要进行检验!鉴定的"应当在接到报案后"日内指派或者委托专

业技术人员!具备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!鉴定#检验!鉴定应

当在$#日内完成%需要延期的"经地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

可以延长%#日#检验!鉴定周期超过时限的"须报经省级公安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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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管理部门批准#应当在检验!鉴定结果确定后"日内制作 &交

通事故认定书’%经当事人申请重新检验!鉴定"结果改变的"应当

根据重新检验!鉴定结果在"日内另行制作 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#
需要说明的"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可能会出现上述多种情形"那

么"应该按照制作 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期限最长的执行#此外"上

述的期限都指的是 (工作日)#

*"!,u�>&’‘X�Rº,

!!交通事故认 定 书 的 送 达 是 指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在 制

作完成交通事故认定书之后"依照法定程序将认定书送交当事人或

其委托代理人的行为#&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’对交通事故认定

书的送达要求做了原则的规定"而 &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

定’中对公安机关送达法律文书作了详细规定#适用一般程序的交

通事故认定书!检验!鉴定结论!处罚决定书!调解书的送达"都

可以按照 &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’中的规定办理#
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不同"按照 &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

序’的有关规定"交通事故认定书按下列程序和要求送达#
*%+事故认定书的送达!交通警察依照简易程序当场制作事故

认定书后"当事人共同 请 求 调 解 的"交 通 警 察 应 当 当 场 进 行 调 解"
并在事故认定书上记录调解结果"由当事人在责任及调解结果栏内

签名"交付当事人#不同意或不适用调解的"交通警察可以在事故

认定书上载明有关情况后"由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事实栏内签名"将

事故认定书交付当事人#交通事故当事人拒绝签名的"由交通事故

办案人员在事故认定书上注明#
*$+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!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"交通

事故认定书制作完成后"应当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事故

处理专用章"分别送达当事人"并告知当事人申请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调解的期限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#
如果各方交通事故当事人都在场的"交通事故办案民警应当在

交通事故认定书 上 加 盖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专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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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"在向各位当事人宣 告 后"由 当 事 人 在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 上 签 名"
当场分别送交当事人#

如果交通事故当事人不在场的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

+日内将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当事人#送达可以选用直接 送 达!留

置送达!委托送达!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#

!8#$91:-;<=/

*#!!"#³‘GS’(,

!!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规定的当事人的责任"因为是根据 交

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

度来确定的"所以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责任#是指当事人的行为

是否构成交通违法行为"是否有过错"以及当事人的行为对交通事

故形成的影响力的大小和过错的严重程度#

*$!&’‘X³‘GS’(r!"´�,

!!当事人的 责 任 有 五 方 面 的 作 用$!为 当 事 人 的 道 路 交 通

安全违法行为在事故中的原因力"提供证据%"为公安机关对交通

事故当事人进行教育!处罚提供依据%#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

基金管理机构向 交 通 事 故 当 事 人 追 偿 垫 付 的 部 分 或 者 全 部 抢 救 费

用"提供证据%$为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当事人进行损害赔偿调解

提供依据%%为追究交通肇事罪提供证据#

*%!³‘GS’([A#,u óS,

!!根据 &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程 序’第 四 十 五 条 规 定"当 事 人 的

责任分为全部责任!主要责任!同等责任!次要责任#
*%+全部责任!是指交通事故完全由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造

成"另一方当事人无过错行为"或虽有过错行为"但和事故的发生

没有因果关系"这种情况下由导致事故发生的当事人承担事故的全

部责任"另一方当事人不负事故责任#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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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$+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!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都有过

错行为存在"且该过错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"则过错行

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的一方负主要责任"另一方当事人负次要责任#
*&+同等责 任!如 果 交 通 事 故 的 双 方 当 事 人 都 有 过 错 行 为 存

在"过错行为与交通事故都有直接的因果关系"且难分主次的"则

由双方当事人负同等责任#

*’!³‘GS’(�³‘G�¡S)s’(#2�¢£g,

!!当事人的 责 任 不 是 指 当 事 人 应 当 承 担 的 法 律 责 任#交 通

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当事人责任"仅具有证据的效力"对人民法院

的民事!刑事!行政审判活动都没有约束力"需要接受法院的司法

审查#它是对交通事故当事人有无交通违法行为"以及交通违法行

为与交通事故损 害 后 果 之 间 的 因 果 关 系 和 所 起 作 用 大 小 的 一 种 定

性!定量的描述#
虽然在许多交通事故中"事故当事人责任和法律责任有密切关

系"事故当事人责任是依法确定当事人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"但承

担交通事故责任的人"不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#这是因为事故当事

人责任的主体是具有交通活动能力的人#只要有交通活动能力"能

在道路上 行 走!乘 车!驾 车"就 可 以 承 担 交 通 事 故 责 任"不 受 年

龄!智力的限制#而作为法律责任的主体"则必须符合法定的责任

年龄"具有法定的责任能力#

*(!�ykR³‘GS’(,

!!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在交通事故处理中意义重大"

它直接关系到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切身利益"因而它也是最敏感"最

易引起争议的问题#因此"了解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的相关规

定"有利于减少争议"保护当事人自己的合法权益#
&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’第九十一条规定$(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

用以及过错 的 严 重 程 度"确 定 当 事 人 的 责 任#)第 九 十 二 条 规 定$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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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发生交通事故后当 事 人 逃 逸 的"逃 逸 的 当 事 人 承 担 全 部 责 任#但

是"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"可以减轻责任#当事人故

意破坏!伪造现场!毁灭证据的"承担全部责任#)
根据以上规定"&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’第四十五 条 作 出 了

具体的规定$(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"应当根据 当 事

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"确定当

事人的责任#

! 因一方当事 人 的 过 错 导 致 交 通 事 故 的"承 担 全 部 责 任%当

事人逃逸"造成现场变动!证据灭失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

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"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%当事人故意破

坏!伪造现场!毁灭证据的"承担全部责任%

" 因两方或者两 方 以 上 当 事 人 的 过 错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的"根 据

其行为对事故 发 生 的 作 用 以 及 过 错 的 严 重 程 度"分 别 承 担 主 要 责

任!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%

# 各方均无导 致 交 通 事 故 的 过 错"属 于 交 通 意 外 事 故 的"各

方均无责任%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"他方无责任#)
依照此条规定"具体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当事人的责任确定#
*%+因一方当事人所导致的交通事故#

! 因一方当事 人 的 过 错 导 致 交 通 事 故 的"承 担 全 部 责 任#交

通事故的成因是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所造成的"而其他当事人对

此没有责任的"则过错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当事人应当对交通事故

所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#

" 当事人逃逸"造 成 现 场 变 动!证 据 灭 失"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

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"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#

# 当事人故意破坏!伪造现场!毁灭证据的"承担全部责任#

$ 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"他方无责任#
根据 &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’的有关规定"故意是指明知自己

的行为会发生 危 害 社 会 的 结 果"并 且 希 望 或 者 放 任 这 种 结 果 的 发

生#如果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"以及超出了交通事故处理

的范围"其他方不应承担任何责任#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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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$+因两方或这里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交通事故的"根

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"分别承担主要责

任!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!在这里"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区分"在事

故发生过程中起到主要的危害作用"过错较大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主

要责任"其他当事人中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次要责任#当事人在事故

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和严重程度无法加以明确区分的"当事人应当承

担同等责任#
*&+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"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"各

方均无责任意外交通事故是指并非处于当事人的过错的意想不到的

偶然事故#只有在意外事件是导致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时"才可以

作为免责的条件"各方当事人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#在这里需要注

意的是"意外事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$!意外事件对于具有交通知

识且谨慎操 作 人 员 来 说"根 据 当 时 的 各 种 客 观 条 件"确 实 无 法 预

见%"意外事件系当事人具体行为时"随机偶然发生的#

*)!³‘GS’(kRSR¤#!",

!!当事人的 责 任 确 定 的 原 则 主 要 有 依 法 定 责 的 原 则!以 事

实为依据的 原 则!分 析 因 果 关 系 的 原 则!全 面 分 析 综 合 评 断 的 原

则!专家审核论证的原则#
*%+依法定责的原则!依法定责的原则是要求以道路交通安全

管理法律!法规为准绳确定当事人的责任#
*$+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!交通事故案件事实是确定当事人的

责任的基础"交通事故调查的主要任务就是查明事故真实情况"做

到基本事实清楚#当事人的责任的确定"必须是在查明交通事故案

件事实和成因之后才能作出#
*&+分析因果关系的原则!分析因果关系就是要分析当事人的

行为与事故发生或损害后果之间的联系"判断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有

直接的!内在的和必然的因果关系#一般来说"任何一起交通事故

总有其发生的原因#在责任交通事故中"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或

过错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"交通事故是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或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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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错的后果#但是引起交通事故的原因可能不止一个"这些原因相

互作用产生事故后果"表 现 出 交 通 事 故 因 果 关 系 的 复 杂 性#因 而"
在当事人的责任确定时"要对当事人的行为与事故发生或损害后果

进行因果关系分析"这也是当事人的责任构成要件自身的要求#
*,+全面分析综合评断的原则!全面分析综合评断的原则是确

定当事人的责任的工作方法原则#全面分析是分析交通事故众多原

因中的内在联系及其相关影响"防止责任确定的片面性%综合评断

是严格按照当事人的责任的构成要件确定有无责任和责任大小"保

证责任确定的准确性#

**!kR³‘GS’(S¥¦#!",

!!确定交通事 故 当 事 人 的 责 任 的 步 骤 就 是 将 交 通 法 律 法 规

所包含的确定原则和确 定 标 准 具 体 应 用 的 过 程"通 常 的 步 骤 如 下#

!确定交通事故的当事人#交通事故当事人是责任承担的主体"交

通事故当事人都应该如实确认#"根据既有的证据"确定交通事故

当事人各自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"尤其是确定那些与

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者导致交通事故后果扩大的行为##在确定当事

人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的前

提下"分析每个当事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对交通事

故所起的作用大小#$分析每个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的过

错程度#%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#

!&&!-./0&’1234kR&’‘X³‘GS’(S
w�#!",

!!当事人了解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确 定 交 通 事 故 当 事 人

的责任的程序 要 求"对 主 动 地 维 护 自 己 的 合 法 权 益 具 有 积 极 的 意

义#&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’对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的程

序作了如下规定#
第一步"出具 &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书’#
交通警察应当自勘查交通事故现场之日+日内"交通肇事逃逸

案件在破获案件后+日内"需要检验!鉴定的在检验!鉴定结果确定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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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&日内"向交通事故处理机构负责人提交 &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书’#
&交通事故 调 查 报 告 书’应 当 载 明 下 列 内 容$!交 通 事 故 当 事

人!车辆!道路的基本情况%"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%#交通事故的

证据!检验!鉴定结论%$交通事故成因分析%%当事人的责任#
根据规定"因交通事故当事人处于抢救状态无法取证"而现有

证据不足以判明案件事实等特殊原因"经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批准"中止当事人责任确定"提交 &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书’的

时间相应顺延#当中止确定的原因消失后"应当及时提交 &交通事

故调查报告书’#
&交通事故调查报 告 书’实 际 上 就 是 &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’的 前

身"是 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的内部说明#办案人员将单个证据与其

他与事故有关的非证据性的事实!情况串联起来"运用证据证明事

故事实"经过综合分析"作出判断#
需要指出的是"交通警察完成 &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书’的前提

条件就是对交通事故的证据进行审查!核实"经过审查以后属实并

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采用"否则不采用#
第二步"审核 &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书’#
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成立由具有交通事故处理高级

资格的交通警察组成的交通事故处理专家小组"负责交通事故认定

的审核!复核工作#
交通事故处理机构负责人应当在$日内对 &交通事故调查报告

书’进行审核!复核工作#
交通事故处理机构负责人应当在$日内对 &交通事故调查报告

书’进行审核%对复杂!疑难案件"交通事故处理机构负责人应当

组织专家小组研究"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$!交通事故事实是否清

楚"调查取证是否全面!及时!合法%"对当事人行为的认定有无

证据%#适用程序是否合法%$适 用 法 律 法 规 是 否 准 确%%当事人

的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"责任认定是否符合认定规则#
第三步"制作 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#
&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书’经 审 核 同 意 后"交 通 警 察 应 当 按 照 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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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制作 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#
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承办单位的交通事故认定工作进

行监督检查"检 查 中 或 者 接 群 众 投 诉 经 审 查 发 现 &交 通 事 故 认 定

书’存在错误的"应当作出撤销该 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的决定"由

承办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另行制作 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#

!&!!³‘GS’(kRSÜÆ#!",

!!认定当事人的责任主要有两个标准$!事故当事人行为对

交通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#所谓事故当事人行为对交通事故发生所

起的作用"首先是指因果关系原则"也就是看行为人的行为和交通

事故的发生和损害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"如果没有因果关系"当事

人就不承担责任#其次"事故当事人行为对交通事故发生所起的作

用还包含了衡量当事人行为对事故形成的原因的作用#"当事人过

错的程度#在民法上过错有两种形式"一种是客观上的过错"另一种

是主观上的过错#所谓客观过错是当事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的事

实"而不管行为人的主观意识状态"只要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!
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的规定"就构成过错#而主观过错"
则主要是指当事人的操作不当!疏忽大意等主观意识行为和状态#

在因果关系确定以后"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的确定"主要是根

据当事人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#如果一起事故存在双方或多方

事故当事人过错的场合"便面临对当事人各方的过错的严重程度进

行比较的问题#例如$机 动 车 超 速 行 驶"而 被 撞 的 行 人 则 闯 红 灯#
比较过错在侵权行为法上又称为过失相抵"但是"实际上在对当事

人的过错进行比较中存在着如何操作的问题"主要表现为如何认定

不同过错对促成事故作用力的大小#

!&"!�yk�$%&’.ª()*+´�S[A,

!!道路交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对 交 通 事 故 的 作 用 有 大 有 小"哪

些行为作用大"哪些行 为 作 用 小"对 于 确 认 当 事 人 责 任 至 关 重 要#
当事人有必要予以了解"做到心中有数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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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京市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确定标准中"将道路交通安全

违法行为分为 4!*两类#4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主要包括违

反分道通行!优先通行!安全车距!右侧通行!倒车等规定而引起

交通事故发生的行为%*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一般是涉及违反

装载!灯光使用!车速!车辆安全技术状况!停车!占道等规定而

促成交通事故发生的行为#因此"4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事

故中的作用大"*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事故中的作用小#但

是"当一方当事人没有 4 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或 者 仅 有 *类

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 为"另 一 方 当 事 人 有 *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

行为时"也会发生交通事故#
一般而言"下列引起交通事故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

过错大"属 4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$

! 未保持安全距离"追撞前车尾部的%

" 变更车道未让相关车道车的%

# 未按交通标志!标线规定优先通行车的%

$ 未按规定右侧通行"逆向行驶的%

% 溜车的%

’ 不按规定开关车门的%

( 不按规定超车的%

) 不按规定停车的%

* 不按规定掉头的%

+ 不按规定会车的%

,-. 不按规定倒车的%

,-/ 不按规定进入高速路!城市快速路的%

,-0 违反禁止通行标志!标线的%

,-1 违反导向指示标志!标线的%

,-2 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的%

,-3 遇放行信号未让优先通行车先行的%

,-4 遇停止信号右转弯车未让被放行的车先行的%

,-5 交通标志!标 线 未 规 定 优 先 通 行 的 路 口"未 让 法 律!法 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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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优先通行车先行的%

,-6 夜间违反规定停车的%

,78 夜间违反规定施工!堆物的#
下列促成交通事故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相对较小"属

*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$

! 白天违反规定停车的%

" 白天违反规定施工!堆物的%

# 违反车速规定的"但超过规定车速"#-以上的属 4 类道路

交通安全违法行为%

$ 违反灯光规定的%

% 违反装载规定的%

’ 车辆安全性能不符合规定的#

!&#!�yCu ,H-H. �$%&’()*+§kR³‘
GS’(,

!!4!*类的定义见第%#$题"2类的定义见本题

*%+一方当事人负全部责任"另一方当事人不负责任的情形$

! 一方当事人有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"另 一 方 当 事 人 无 道

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%

" 一方当事人故意破坏现场!伪造现场!毁灭证据%

# 只有一方当事人发生的交通事故#
*$+一方 当 事 人 负 主 要 责 任"另 一 方 当 事 人 负 次 要 责 任 的

情形$!
! 一方当事人有 4类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"另 一 方 当 事 人

仅有*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%

" 一方当事人 同 时 有 4!*两 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"另

一方当事人仅有 4类或者*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#
*&+双方当事人负同等责任的情形$

! 双方当事人同时仅有 4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%

" 双方当事人同时仅有*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%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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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双方当事人同时有 4!*两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#
*,+发生交通事 故 后"一 方 当 事 人 逃 逸 的"负 全 部 责 任%但

是"另一方当事人 有 4 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的"逃 逸 的 一 方

当事人负主要责任"另一方当事人负次要责任%发生事故后"两方

当事人均逃逸的"两方当事人负同等责任#
*"+对当事人有饮酒后驾驶机动车!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道

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 的 *以 下 简 称 2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+"
当事人的责任确定规则$

! 一方当事人有 2类道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并 有 4 类 或 者 *
类或者 4!*两类道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"另 一 方 当 事 人 无 4!*
两类道路交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且 无 2 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的"
由一方当事人负全部责任#

" 有下列情形 之 一 的"一 方 当 事 人 负 主 要 责 任"另 一 方 当 事

人负次要责任$

B! 一方当事人仅 有 4 类 或 者 4!*两 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

为"或者在此基础上 又 有 2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"另 一 方 当

事人仅有 2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%

M! 一方当事人有 2类道路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"并 兼 有 4 类 道

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"另 一 方 当 事 人 有 2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

为"并兼有*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%

C! 一方当事人有2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"并兼有 4!*两

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"另 一 方 当 事 人 仅 有 4 类 或 者 *类 道 路

交通安全违法行为"或 者 在 此 基 础 上 又 有 2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

行为%

N! 一方当事人有 2类道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"并 兼 有 4 类 道

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"另 一 方 当 事 人 仅 有 4 类 或 者 *类 道 路 交 通

安全违法行为的%

A! 一方当事人有 2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"并 兼 有 *类 道

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"另 一 方 当 事 人 仅 有 *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

行为或者 2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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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! 一方当事人有 2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"并兼有 4!*两

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"另一方当事人仅有 4!*两类道路交通

安全违法行为的#

#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"双方当事人负同等责任$

B! 一方当事人有 2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"并兼有 4 类 或

者*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"另一方当事人仅有 4!*两类道路

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%

M! 双方当事人同 时 仅 有 4 类!*类 或 者 4!*两 类 道 路 交 通

安全违法行为"并同时兼有 2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%

C! 一方当事人有2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"并兼有*类道路交

通安全违法行为"另一方当事人仅有 4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%

N! 一方当事人仅有 2类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"另 一 方 当 事

人仅有*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#
*.+不认定当事人责任的情形$

! 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%

" 交通意外事故#
*++有三方以上当事人的交通事故"参照以上规则认定当事人

的责任#

!&$!S&’‘X‘V¨)©¯��¨)kR³‘G’(�
�y92,

!!现实中"有 一 些 交 通 事 故 由 于 客 观 原 因 *如 因 自 然 因 素

的原因"导致交 通 事 故 现 场 破 坏 严 重"现 场 证 据 不 足 或 取 证 困 难

等+或主观原因 *当事人没有保护好现场导致现场被破坏等+造成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事故的调查过程中对某些事实无法查

证"使得事故的成因分析及责任认定工作无法进行"为了履行法律

赋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"对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

的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 门 也 要 制 作 &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’"其 内 容

主要是载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!地点!当事人情况及经调查核实

得到的事实#&交通事故认定书’应分别送达事故当事人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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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通事 故 发 生 后"为 了 逃 避 应 负 的 责 任"当 事 人 故 意 破

坏"伪造交通事故现场"制造现场假象"毁灭可能对自己不利的证

据"妄图干扰办案人员的侦破工作的现象屡见不鲜"对于这种行为

&交通事故处理程序 规 定’第 四 十 五 条 规 定"当 事 人 故 意 破 坏!伪

造现场!毁灭证据的"承担全部责任#
交通事故的现场和证据 是 确 定 当 事 人 责 任 的 重 要 的 客 观 依 据"

当事人故意破 坏!伪 造 现 场 可 能 会 给 责 任 确 定 和 事 故 处 理 造 成 影

响"而证据的灭失也会直接影响当事人责任的确定"故以上行为应

当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#

!&’!³‘G8&’‘X�_;#a®¸%&³‘GS
’(,K

!!在处理交 通 事 故 时"常 遇 到 死 者 亲 属 向 事 故 处 理 机 关 提

出不应该给死者确定责任的要求"其理由是 (人都死了"还有什么

责任.)或者说$(难道还要让死人背上违法 的 罪 名.)在 思 想 上 对

确定死者的责任比较反感#那么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

通事故时是否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"如果当事人死亡就可以不承担

当事人责任了呢. 事实并非如此#
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是依据交通法律法规来确定的"如

果死者生前确实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造成事故发生"就应该确

定其所负的责任#当事人双方都应受交通法律法规的制约"不能因

当事人死亡就可以享有不负当事人责任的特权#确定当事人的责任

的前提是 (以责论处)"如 果 死 者 应 负 的 责 任 不 予 确 定"就 会 加 重

对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"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#所以"简单

地认为当事人死亡就可以不负当事人责任的想法是错误的#也就是

说"在交通事故中当事人死亡"但是其生前确实因道路交通安全违

法行为造成事故发生的"还是要承担相应的当事人责任#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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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已经废 止 的 &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办 法’规 定 了 当 事 人 对

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"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

请重新认定#但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!&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’
和 &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’都没有再规定事故责任重新认证制度#
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事故责

任认定不服的"认为有错误或者不适当的"有两种解决途径"!在

诉讼过程中"向 人 民 法 院 提 出"要 求 人 民 法 院 进 行 审 查%"根 据

&人民警察法’和 &道路交通安全法’第八十四条关于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执法监督的规定"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!公安

机关督察部门和行政监察机关提出申诉"由这些机关按规定处理#

!&)!¨¯MJj²*N; \]&’‘X#a�%&‘X
’(,

!!确定当事 人 是 否 应 当 承 担 事 故 责 任"其 中 重 要 的 一 点 是

要确定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发生之间是否有因果关

系#无证驾驶虽然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"但行驶正常没有违规"对

于事故的发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"不承担事故责任#但对驾驶

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应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处罚#

!&*!³åÎ[-%S*G3j²*NS/LJ´;/L
JMNG#ak%&³‘GS’(,

!!&道路交 通 安 全 法’规 定 行 人 不 得 进 入 高 速 公 路# &道 路

交通安全法’第 七 十 六 条 第 一 款 第 二 项 规 定"在 机 动 车 与 非 机 动

车!行人发生的交通事 故"赔 偿 责 任 实 行 的 归 责 原 则 是 严 格 责 任#
所以机动车驾 驶 人 尽 管 不 负 当 事 人 的 责 任"但 不 能 免 除 其 赔 偿 责

任"但可以减轻其赔偿责任#

!!&!¨¯MN/LJ8$%dj²*N;3�Jµ¶;³
‘G’(�ykR,

!!我们在寻 找 该 事 故 当 事 人 责 任 确 定 问 题 的 答 案 时"应 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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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当事人的责任确定不是寻求各方当事人有哪些违反道路交通安

全法律法规的行为"也不是看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孰

多孰少#即使当事人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

行为"若与交通事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"该当事人也不负交通事故

责任#本案中"当事人无证驾驶的行为就与该交通事故发生之间没

有因果关系"无证驾驶的前车当事人就没有责任"而应当确定后车

当事人的全部责任#

!!!!!"#³‘GS’(·R,

!!所谓当事人的责任推定"是指在预先设定的某些情况 下"

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"而不是按照交通事故认定标准确

认的当事人责任#法律规定"只要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符合某些

设定的情况"当事人就应当被推定为负当事人的责任#而当事人被

推定的责任有可能与当事人被按照认定标准认定的当事人的责任不

一致"也可能一致#法律规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推定"一方面

是为了约束当事人的行为%另一方面便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

理交通事故案件#当事人的责任推定是在特殊情况下解决当事人的

责任问题的特殊方法#
交通事故责任推定"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当事人逃逸或

者故意破坏"伪造现场"毁灭现场"毁灭证据后"以及有条件报案

而不报案或未及时报案"致 使 无 法 认 定 交 通 事 故 当 事 人 的 责 任 时"
对当事人应负何种责任的推定#责任推定的前提不是基于当事人在

交通事故发生前的行为以及过错"而是基于满足规定的当事人在交

通事故发生后的行为与条件"即逃逸行为"故意破坏现场"伪造现

场!毁灭证据行为"以及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者未及时报案的行

为#但是"并不是 凡 当 事 人 具 备 上 述 行 为 即 对 当 事 人 责 任 进 行 推

定"如果当事人虽有以上行为"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仍能够认定

的还应当予以认定"只有具备因上述行为致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无法确定当事人责任时"才适用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推定#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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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通事故 损 害 赔 偿!是 指 交 通 事 故 中 一 方 当 事 人 由 于 自

己的民事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!而由损害赔偿主体承担的民事

赔偿责任"

""$%&’()*+-./01,

!!交通事 故 的 本 质 是 交 通 侵 权 伤 害!因 此!交 通 事 故 损 害

赔偿属于民事赔偿责任范畴!具有民事赔偿责任的一般属性"由于

交通侵权的特殊性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具有下列特点#

!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是特殊的民事侵权责任$

"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法定$

# 交通事故损害 赔 偿 是 一 种 补 偿 性 责 任!就 是 说 有 损 失 则 有

责任!没有损失则不承担民事责任$

$ 交通事故损害 赔 偿 具 有 非 惩 罚 性!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只 是

受侵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弥补!不带有惩罚的性质$

%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主要是财产责任$

&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具有强制性!这是说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当

事人就损害赔偿 达 成 协 议 或 者 对 于 人 民 法 院 依 法 判 决 的 损 害 赔 偿!
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!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"

#"$%&’()*+23456./,

!!交通事故 损 害 赔 偿 权 利 人!是 指 在 交 通 事 故 中 因 交 通 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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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 直 接 遭 受 人 身 损 害 或 财 产 损 失 的 受 害 人!
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 务 的 被 扶 养 人 以 及 死 亡 受 害 人 的 近 亲 属"
这里应注意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与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区别!交

通事故当事人 是 指 与 交 通 事 故 有 直 接 关 系 的 人 员!包 括 车 辆 驾 驶

人%行人%乘车人以及其他道路使用者"交通事故当事人一般情况

下可以成为损害赔偿权利人!但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不一定

都是交通事故当事人"

$"$%&’()*+78456./,

!!交通事故 损 害 赔 偿 义 务 人!是 指 在 交 通 事 故 中 因 交 通 侵

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%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"同样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义务人不完全等同于交通事故

当事人!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义 务 人 的 范 围 要 比 交 通 事 故 当 事 人

宽泛"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义务人在一般情况下是负有赔偿责任的交通

事故当事人!如果机动车驾驶人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!且当

事人负有责任时!损害赔偿义务人是驾驶人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所

有人"但是根据民法的有关规定!只有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

人员在执行职务中!侵犯公民%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!才由

国家机关承担民事责任"因此驾驶人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所有人是

国家机关时!该单位或机动车所有人才承担法定赔偿义务"

%" $%&’9&4:$%&’()*+9&4-!"
;<,

!!交通事故 当 事 人!是 指 因 自 己 的 违 法 行 为 而 导 致 了 交 通

事故的自然人"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当事人!是指因与交通事故

民事责任 &损害赔偿’的承担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人%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"
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当事人包括交通事故

当事人!但不限于交通事故当事人$交通事故当事人不仅要承担损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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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还可能承担交通事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!即

受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!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当事人只承担其继承

的交通事故当事人财产份额内的民事责任或者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民

事责任!不能对其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"

&"$%&’()*+=>?@A#!",

!!交通事故 损 害 赔 偿 属 于 民 事 赔 偿 责 任 的 范 畴!因 而 确 定
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以下法律依据"
&#’(民法通则)!由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属于民法中的侵权的

民事责任!所以可以适用 (民法通则)的规定"
&$’(道路交通安全法)和 (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)!(道

路交通安全法)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的专门法律!它规

定了当事人承担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责 任 的 基 本 原 则"(道 路 交 通 安

全法)第七十四条!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和途径作

出了规定$第七十六条对各类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作出了

规定$第一百零四条!对未经批准!擅自挖掘道路%占用道路施工

或者从事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!致使通行的人员%车辆及其他财

产遭受损失的!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作出了规定"(道路交通安 全 法

实施条例)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程序%当场调解程序和道路意

外的事故损害赔偿等进行了规定"
&%’有关司法解释!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案件

中!有关司法解释发挥这重要的作用"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涉及的司

法解释主要有#最高人民法院 (关于贯彻执行!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通则"若干问题的意见 &试行’)$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

损害赔偿案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) &法 释 *$&&%+$&号’$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

失问题的批复$(最高人 民 法 院 关 于 购 买 人 使 用 分 期 付 款 购 买 的 车

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

不应承担民事责 任 的 批 复) &法 释 *$&&&+%’号’$最 高 人 民 法 院

$&&#年#$月%#日对浙江省高 级 人 民 法 院 的 答 复 &*$&&#+民 一 他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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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第%$号’等"
&(’(道路交通事故 处 理 程 序 规 定)!(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程 序

规定)&公安部令第)&号’是公安部的部门规章!它主要规定公安

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程序!也涉及到交通事故损害赔

偿调解的相关规定"
&*’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关标准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关标准

分为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两类"国家标准有 (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

员伤残评定)&+,#’--),$&&$’$地方性标准!如 (北京市道路交

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)%(广东省$&&$年度道路 交 通 事 故 损

害赔偿计算标准)%河南 省 (关 于 审 理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案 件

若干问题的意见)等"

’"$%&’*+=BC#!",

!!赔偿是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义 务 人 根 据 有 关 法 律%法 规 的

规定!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结案后向权利人支付损害赔偿

费用的行为"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"
&#’仅赔偿直接经济损失!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直接

损失和间接损失"从民 法 讲!受 害 人 财 产 上 的 损 失 应 予 全 部 赔 偿!
该损失是指受害人所受的实际损失!包括财产的直接减少和失去的

-可得利益.即间 接 损 失"所 谓 -可 得 利 益.!是 根 据 -合 理 预 见.
规则!当事人已经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必然能够得到的 -预期收益."
但是也可通过立法!采 用 -合 理 限 制 规 则.!对 赔 偿 加 以 限 制"因

此!道路交通事故仅赔偿时产的直接损失"财产直接损失是指被交

通事故损毁财物的实际价值!包括被损毁的车辆%物品%道路%设

施%建筑物和牲畜等"至于由直接损失引起或牵连的其他可得利益

损失!则是间接损失!不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列"
&$’按照交通事故责任承担损害赔偿!这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

的重要原则!交通事故 责 任 越 大!承 担 的 损 害 赔 偿 的 比 例 就 越 高!
没有交通事故责任的当事人!就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!除非法律另

有规定"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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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%’机动车方负无过错赔偿!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的机动车!在

运行中造成非机动车或者行人损害的"根据我国民法规定!即使机

动车方无过错!在交通事 故 中 体 现 为 机 动 车 方 不 负 交 通 事 故 责 任!
也要负损害赔 偿 责 任"我 国 民 法 对 机 动 车 无 过 错 赔 偿 额 未 作 具 体

规定"
&(’对人身损害!除赔偿由此引起的财产损失外!还应赔偿一

定数额的抚慰金!人身损害是一种非财产损害!包括对人生命%健

康的损害"这种损害既包括由此引起的财产损失!如医疗费%误工

损失等$还包括对死者家属精神上的损害"对死者家属给予一定的

死亡补偿费!是对死者家属的一种精神抚慰金"
&*’公平合理!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发生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

失!经公安机关 调 查 不 能 确 定 是 任 何 一 方 当 事 人 的 违 法 行 为 造 成

时!公安机关即无法确认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!从而无法确认当

事人是否应当 承 担 及 如 何 承 担 损 害 赔 偿"此 时 根 据 民 法 的 有 关 规

定!应当根据具体情况"由双方当事人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害赔偿"

("$%&’*+=DE#!",

!!依据我国 现 行 的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的 法 律 规 定!道 路 交

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可以分为三类#一是由于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

害的相关损失的赔偿$二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的赔偿$三是受害人

由于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而要求的精神损害赔偿"
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项目包括#医疗费%误工费%住

院伙食补助费%护理 费%营 养 费%残 疾 赔 偿 金%残 疾 辅 助 器 具 费%
丧葬费%死亡赔偿金%被扶养人生活费%交通费%住宿费等"财产

直接损失!是指 交 通 事 故 直 接 造 成 财 物 损 毁 的 实 际 价 值!包 括 车

辆%财物%道路设施和牲畜等损失"修复费用%折价赔偿费用按照

实际价值或者评估机构的评估结论计算"如果受害者具备采取措施

避免损害扩大的能力而未采取措施!致使造成损害扩大的!则扩大

部分不属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范围"精神损害赔偿!是指受害人

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!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的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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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损害抚慰金!按照 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

赔偿责任若干问 题 的 解 释) &法 释 *$&&#+)号’的 规 定!精 神 损

害抚慰金包 括 以 下 方 式#致 人 残 疾 的!为 残 疾 赔 偿 金$致 人 死 亡

的!为死亡赔偿金以及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"

)"FG$%&’()*+HI=>?@A#!",

!!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以下"

&#’(民法通则)!(民法通则)第一百零六条规定#-公民%法

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%集体的财产%侵害他人财产%人身的!应

当承担民事责任".第 一 百 二 十 三 条 规 定# -从 事 高 空%高 压%易

燃%易爆%剧毒%放射性%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

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$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

受害人故意造成的!不承担民事责任."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#-受

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!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".
&$’(道路交通安全法)!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七十六条明确

规定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"即#-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 故

造成人身伤亡%财产损失的!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

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"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!按照下列方

式承担赔偿责任"

! 机动车 之 间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的!由 有 过 错 的 一 方 承 担 责 任$
双方都有过错的!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"

" 机动车与非 机 动 车 驾 驶 人%行 人 之 间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的!由

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$但是!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%行人违

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%法规!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

的!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"
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%行人故意造成的!机动

车一方不承担责任".
&%’(道路交通事故 处 理 程 序 规 定)!(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程 序

规定)&公安部令第)&号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规定#-根 据 交 通 事

故认定书认定的 当 事 人 责 任 以 及 (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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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)第七十六条的规定!确定当事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".

!*"$%&’()*+=JHBC#!",

!!根据 (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)第 七 十 六 规 定!交 通 事 故 损 害

赔偿主要有如下归责原则"
&#’保险先行有限赔偿原则!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

亡%财产损失的!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

额范围内予以赔偿"对超过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!按照其他法律规

定方式承担赔偿责任"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第 七 十 六 条 第 一 款 中 规 定#
-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 造 成 人 身 伤 亡%财 产 损 失 的!由 保 险 公 司 在

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 保 险 责 任 限 额 范 围 内 予 以 赔 偿".该 条 规 定

明确了保险公司的赔付义务#当被保险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

人损害时!保险公司在被保险人投保范围内对受害人予以赔偿!被

保险人在该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得以免除"
&$’过错责任原则!(民法通则)第一百零六条 规 定#-公 民%

法人由于过错侵害 国 家 的%集 体 的 财 产%侵 害 他 人 财 产%人 身 的!
应当承担民事责任".这 是 过 错 责 任 原 则 的 法 律 依 据!同 时 也 表 明

了它作为一般归责原则的法律地位"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七十六

条第一项规定#-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!由有过错的一方 承 担

责任$双方都有过错的!按 照 各 自 过 错 的 比 例 分 担.!就 是 这 一 原

则的具体体现"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!适用于机

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!主要体现平等民事主体承担民

事责任的公平性"过错责任原则下!机动车各方当事人承担交通事

故民事责任应当具备的构成要件是#有违法行为%有交通事故的损

害后果%当事人的违法行 为 与 事 故 的 损 害 后 果 之 间 存 在 因 果 关 系%
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时主观上要有过错"

&%’严格责任原则!严格责任!是指对于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

损害!加害人无论主观上有无过错!均由其承担赔偿责任$受害人

有过错的!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责任$因不可抗力%受害人故意或第

三人的原因造成的损害!可以免除无过错加害方的责任"严格责任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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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两个特点#一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有过错的证明!采用举证责任

倒置的办法!由行为人自己来举证$二是行为人的免除责任必须证

明有法定的抗辩事由存在!严格责任中的抗辩事由主要有三种!即

不可抗力%第三人的行为和受害人自己故意的行为"
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#-机动车与

非机动车驾驶人%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!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

任$但是!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%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

律%法规!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!减轻机动车一

方的责任.!就是这 一 原 则 的 具 体 体 现"从 (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)中

可以看出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严格责任比一般情况下的严格

责任有所不同"在减轻机动车一方损害赔偿责任的条件上!第一没

有强调受害人的行为是否有过错的证明未强调举证责任倒置$第二

必须证明受害人实施了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!其 他 的 过 错 行 为$
第三必须证明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"只有同时满足

了上述三个条件!方可减轻机动车一方损害赔偿责任"另外!在免

除机动车一方损 害 赔 偿 责 任 的 条 件 也 与 一 般 意 义 下 的 严 格 责 任 不

同!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赔偿免责规定是#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

动车驾驶人%行人故意造成的!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"
&(’公平责任原则!公平责任原则!是指对于交通事故损害后

果的发生各方 当 事 人 都 没 有 过 错!而 且 不 能 够 适 用 无 过 错 责 任 原

则!可以是受害 人 遭 受 的 损 失 如 果 不 予 以 补 偿 显 然 不 公 平 的 情 况

下!由人民法院根据具 体 情 况!要 求 各 方 当 事 人 分 担 损 失 的 原 则"
根据 (民法通则)的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精神!通过调查!在各

方当事人对交通事故造 成 损 害 都 没 有 过 错 时!可 以 根 据 实 际 情 况!
由各方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"当事人之间对损失的分担要考虑各种

因素!包括损失发生的原因%各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等"最高人民

法院 (关于贯彻 /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0若干问题的意见)第

一百五十七条还规定!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害均无过错的!但一方是

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损害的!可以

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"这是公平责任原则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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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另一种情况"
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 一 百 一 十 九 条 对 交 通 事 故 含 义 的 解 释 中

包含了车辆在道路上因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"当出现

这种含义下的交通事故时!就应当依照公平责任原则确定当事人的

民事责任"
(道路交通安全法)所 确 立 的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承 担 原 则 与 过

去 (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)的规定相比!发生了重大变化"目前

实施的 (道路交通安全法)更加体现了以人为本%保护弱者的立法

思想"其特点是#对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的交通

事故!在损害赔偿顺序上!实行保险先行有限赔偿原则$对超过保

险责任限额的部分!根据机动车的不同侵害对象!规定分别适用过

错责任和严格责任原则承担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$对交通事故损

害赔偿的免责实行了更加严格的规定"

!!"$%&’*+=KL56./,

!!根据交 通 事 故 的 定 义!交 通 事 故 的 本 质 是 侵 权 事 件!一

般情况下既侵害人身权!又侵害财产权"有过错的一方自然应当对

受害者一方予以赔偿"那 么!交 通 事 故 赔 偿 的 项 目 都 包 括 哪 些 呢1
根据 (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)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#-交 通

事故损害赔 偿 的 项 目 和 标 准 依 照 有 关 法 律 规 定 执 行."由 此 可 见!
(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)对 于 交 通 事 故 赔 偿 的 项 目 并 未 作 出 明

确的规定"参照 (民法通则)%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

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)%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

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)%(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确定国内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)以及其

他相关法律 的 规 定!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的 项 目 主 要 包 括#!医 疗

费$"误工费$#住院伙食补助费$$护理费$%营养费$&残疾

赔偿金$’残疾辅助器具费$(被扶养人生活费$)丧葬费$*死

亡赔偿金$+,-交通费$+,.住宿费$+,/直接财产损失$+,0车辆停运损

失费$+,1精神损害抚慰金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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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通事 故 属 于 民 事 侵 权 事 件!因 此!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

的主体应当依据 (民法通则)的规定进行确定"依照 (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)&法 释

*$&&%+$&号’的规定!对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 律 关 系 主 体 包 括

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"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权利人包括直接受

害人%间接受害人和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"赔偿义务人!就是因为

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责任的自

然人%法人和其他组织"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义务人可以包括直接责

任人和替代责任人"
我国现行的法律对如何 确 定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义 务 人 的 问 题!

尚未明确规定"在办案 实 践 中!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义 务 人 的 确 定!
一般要考虑 -运行支配.和 -运行利益.两方面因素"一是运行支

配权!即谁对车辆的运行具有支配和控制的权利$二是运行利益的

归属!即谁从车辆的运行中获得利益"具体来说!在确定交通事故

损害赔偿义务人时!一要看他是否是肇事机动车的驾驶人$二要看

他是否是肇事 机 动 车 的 所 有 人$三 要 看 他 能 否 支 配 该 机 动 车 的 运

营$四要看他能否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"

!#"QFG$%&’()*+78OPRS-./0T
UV,

!!考虑 -运 行 支 配.和 -运 行 利 益.两 方 面 因 素!在 确 定
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义务主体中!可能会出现以下特殊情形"

! 在交通事故中!有 责 任 的 肇 事 车 辆 驾 驶 人 应 当 承 担 损 害 赔

偿责任!在肇事车辆驾驶人暂时没有能力赔偿的情况下!由肇事车

辆驾驶人所在单位或车辆所有人垫付"

" 肇事车辆为 单 位 所 有!驾 驶 人 执 行 职 务!即 工 作 或 生 产 过

程中履行驾驶职责为所在单位或车辆所有人指派或认可!该单位或

车辆所有人承担事故赔偿责任"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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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肇事车辆为 个 体 户%承 包 户%个 人 合 伙 或 私 营 企 业 主!雇

佣司机从事运输!车主或雇主应承担事故赔偿责任"

$ 肇事车 辆 承 包%租 赁 期 间 发 生 交 通 事 故!车 主 和 承 包 人%
承租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"这是因为承包%租赁经营是经营方式的

改变!车辆权属未改变!车主也是车辆运行受益人"若承包%承租

人未经车主 同 意 擅 自 转 包%转 租 或 借 与 第 三 者 发 生 交 通 事 故!承

包%承租人与第三人%车主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"

% 委托他人购 车!代 购 人 购 车 后 肇 事!委 托 人 应 承 担 赔 偿 责

任"委托他人维修%保管车辆期间或在停车场停车期间发生交通事

故!维修人%保管人%停车场应承担赔偿责任"

& 驾驶人执行职 务 过 程 中!擅 自 进 行 与 职 务 无 关 活 动 而 发 生

交通事故!肇事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!车主承担连带责任"

’ 肇 事 车 辆 挂 靠 单 位 收 取 管 理 费 或 分 享 盈 利 视 为 共 同 车 主!
由车主承担赔偿责任!挂靠单位承担连带责任"

( 车辆合法占有 人 经 车 主 同 意!将 车 辆 交 与 第 三 人 发 生 交 通

事故!合法占有人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!车主承担连带责任"

) 肇事车 辆 驾 驶 人 非 执 行 职 务 且 未 经 车 主 同 意!擅 自 用 车!
驾驶人应承担赔偿责任!车主负责垫付"

* 旅客持票或按 规 定 免 票!持 优 待 票 或 经 承 运 人 许 可 搭 乘 无

票旅客乘车!运输过程中死亡!承运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"

+,- 肇事驾驶人与 肇 事 车 辆 不 属 同 一 单 位!驾 驶 人 与 使 用 机 动

车受益单位为被告!由受益单位先行垫付赔偿"

+,. 无偿借用车辆 发 生 交 通 事 故!由 肇 事 驾 驶 人 与 受 益 人 共 同

负赔偿责任"

+,/ 交通事故责 任 人 死 亡!其 遗 产 继 承 人 不 放 弃 继 承!只 在 所

继承财产额度内承担责任"遗产继承人放弃或丧失继承!因无遗产

可供继承!继承人不承担赔偿责任"

+,0 无偿同乘即 搭 便 车!原 则 上 不 能 免 除 驾 驶 人 责 任!应 斟 酌

具体情形!比照过失相抵原则!减少驾驶人赔偿责任"

+,1 因紧急避险 引 起 交 通 事 故!引 起 险 情 人 为 被 告!因 紧 急 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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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措施不当或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损害!紧急避险人作为共同

被告!车主或驾驶人所在单位承担连带责任"

+,2 被盗车辆发生 交 通 事 故!造 成 被 害 人 财 物 损 失 的 肇 事 人 应

依法承担赔偿责任!被盗机动车辆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"

+,3 采取分期付款 方 式 购 车!出 卖 方 在 购 买 方 付 清 全 部 车 款 前

保留车辆所有权的!购买方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

并使用该车运输时!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!出卖方不承

担民事责任"

+,4 连环购车未 办 理 过 户 手 续!因 车 辆 已 交 付!原 车 主 既 不 能

支配该车的运营!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!故原车主不应

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"但是!连环购车未办理

过户手 续 的 行 为!违 反 有 关 行 政 管 理 法 规 的!应 当 受 其 规 定 的

调整"

!$"WX$%&’()*+=YZ-./,

!!根据 (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)的 规 定 精 神!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损

害赔偿与一般的损害赔偿没有实质性区别!其解决方法也与普通损

害赔偿没有本质区别"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七十四条规定#-对交

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!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

解!也可以直接向人民 法 院 提 起 民 事 诉 讼".由 此 可 见!解 决 交 通

事故损害赔偿的途径主要有两条#一是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进行调解!但是这种调解是有前提条件的!即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

必须认可和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 (交通事故认定书)$
各方当事人必须一致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!并写出书面

调解申请!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前提条件!才能实现交通事故损

害赔偿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的途径"二是向人民法院提起

民事诉讼"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主体可以就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

民事诉讼!也可以先通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!如果调解未

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不履行协议时!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

途径解决"根据民事赔偿纠纷解决的规则!当事人有权选择纠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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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方法!并因解决方法 的 不 同 具 有 相 应 的 选 择 解 决 主 体 的 自 由"
根据道路交通 安 全 法 的 规 定!对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纠 纷 的 解

决!当事人可以选择和解%调解%诉讼"需要特别指出的是!经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!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

履行的!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"当事人也可以不经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"
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第三条途径是由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

自行协商"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七十条的规定!为某些符 合 法 定

条件的交通事故的自行协商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提供了法律

依据"

!%"$%&’()*+-[\],

!!交通事故损 害 赔 偿 的 期 限 是 指 当 事 人 可 以 申 请 法 律 保 护

自己合法权益的期限"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期限与当事人选择解决
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途径有关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%义务人

一致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损害赔偿的!可以在收到交通

事故认定书之日起#&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调解

申请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予调解"如果当事人在申请中对检

验%鉴定或者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

书面通知当事人不予调解"对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!依

据 (民法通则)第十五条的规定!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

诉讼时效期间为$年!但是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

为#年"

!1#$%&’()*+,234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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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在 (道路 交 通 安 全 法)及 其 配 套 的 法 规%条 例 中 都 未 明

确规定交通事故损害 赔 偿 标 准!根 据 (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实 施 条 例)
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#-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的 项 目 和 标 准 依 照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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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法律规定执行.!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 标 准 只 能 在 有 关 法 律 规 定 和

司法解释中去寻找"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有关的法律%法规包

括#(民法通则)%(医疗事故处理条例)%(工伤保险条例)%最高人

民法院 (关于贯彻执行!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"若干问题的意

见 &试行’)$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有关的司法解释 有#(最 高

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 人 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)%
&法释 *$&&%+$&号’%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 电 人 身 损 害 赔 偿

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)%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

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)%(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

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)等司

法解释"

!’"^_defgh,

!!医疗费是指 因 治 疗 交 通 事 故 所 受 创 伤 使 身 体 复 员 所 必 需

的医药费和治疗费用!包括挂号费%检查费%检验费%手术费%治

疗费%住院费和药费等"从形式上看!主要为住院医疗费和门诊治

疗的医疗费"从对象上看!主要是为治疗交通事故伤者%残者和死

者抢救期间的医疗费$从时间上看!包括结案前的医疗费用和结案

后的医疗费用"医疗费用下列公式进行计算#

!".#"/$"/%"/&"/’"

式中!!",,,医疗费赔偿金额总和!元$

#",,,治疗费!元$

$",,,检查费!元$

%",,,医药费!元$

&",,,住院费!元$

’",,,康复治疗等其他费用!元"
医疗费计算标准#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 案 件

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)第十九条规定#-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

出具的医药费%住院费等收款凭证!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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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确定"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!应当承担

相应的举证责任".-医疗费的赔偿数额!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

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"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%适当的

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!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

诉"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!可以与已

经发生的医疗费一 并 予 以 赔 偿".根 据 (医 疗 事 故 处 理 条 例)第 五

十条规 定#-结 案 后 确 实 需 要 继 续 治 疗 的!按 照 基 本 医 疗 费 用 支

付".根据 (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 审 理 触 电 人 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适 用 法

律若干 问 题 的 解 释)第 四 条 规 定#-费 用 的 计 算 参 照 公 费 医 疗 的

标准".
根据上述规定!医疗费的计算主要是以 -必须.为标准!所谓

必须是以合理支付为必要"医疗费合理支付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事

实问题!应当依照法定标准!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确定"例如!交通

事故受害人擅自住院%转院%自购药品%超过医疗通知的出院日期

而拒不出院%擅自在指定医院以外多处就医%治疗费交通事故损伤

或疾病所花费的医疗费用!便不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医疗费范畴

内"医疗费支出的凭据!应 为 县 级 以 上 直 属 医 院 的 医 疗 收 费 单 据"
一般情况下!医疗费主要有治疗费%医药费%住院费等费用构成"

!("^_deijh+

!!误工费!是 指 结 案 前 交 通 事 故 伤 者%残 者 和 死 者 生 前 抢

救治疗期间%参加事故处理期间因误工减少的收入"误工费根据受

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"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

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"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!误工时间

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"
在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!误工费的赔偿标准是一个相对比

较复杂的问题"为了较为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!我国法律既统一规

定了误工费的赔偿标准和原则!同时又在此基础上保留了一定的上

下浮动幅度!以求得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"误工费的具体计算标

准按照受害人是否有固定收入分为两种"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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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受害人 有 固 定 收 入 的!误 工 费 按 照 实 际 减 少 的 收 入 计 算"
固定收入!是指有街道 办 事 处%乡 镇 人 民 政 府 证 明 或 者 有 关 凭 证!
在交通事故发生前从事 某 种 劳 动!其 收 入 能 维 持 本 人 正 常 生 活 的!
包括城乡个体工商户%家庭劳动服务人员等"有固定收入的!包括

非农业人口中有固定收入的和农业人口中有固定收入的两部分"非

农业人口中有固定收入的!是指在国家机关%企业事业组织%社会

团体等单位按期得到收入的!其收入包括工资%奖金及国家规定的

补贴%津贴"奖金 以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时 上 一 年 度 本 单 位 人 均 奖 金 计

算!超出奖金税计征起点的!以计征起点为限"农业人口中有固定

收入的!是指直接从事农%林%牧%渔业的在业人员!其收入按照

交通事故发生地劳动力人均年纯收入计算"

" 受害人 无 固 定 收 入 的!按 照 其 最 近 三 年 的 平 均 收 入 计 算$
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!可以参照受诉

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"无固

定收入的!是指本人生活来源主要或者全部依靠他人供给!或者偶

然有少量收入!但不足以维持本人正常生活的"

!)"^_deklmnoph,

!!住院伙 食 补 助 费!是 指 交 通 事 故 伤 者%残 者%死 者 生 前

住院抢救治疗期间所需补助伙食的费用"补助以住院期间为限!只

要住院不管其伤势轻重和时间长短!都应当向其支付住院伙食补助

费"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 理 人 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

的解释)第二十三条规定#-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

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".-受害人确有必要

到外地治疗!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!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

发生的住宿费和伙 食 费!其 合 理 部 分 应 予 赔 偿".因 此!住 院 伙 食

补助费赔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#

(".)#
式中!(",,,住院伙食补助费赔偿金额!元$

),,,事故发 生 地 国 家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出 差 伙 食 补 助 标 准!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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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2天$

#,,,住院天数!天"
根据上述规定!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计算主要以交通事故发生地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为标准"交通事故发生地!是指

交通事故发生所在的省%自治区%直辖市"

"*"^_deqrh,

!!护理费!是 指 交 通 事 故 伤 者%残 者%死 者 生 前 抢 救 期 间

因伤势严重生活不能自理和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!所需专

门护理人员的费用"(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 人 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适

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)第二十一条规定#-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

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 数%护 理 期 限 确 定".这 是 计 算 护 理 费 的 基 本

原则!具体的计算标准如下#

!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!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$

" 护理人员没有 收 入 或 者 雇 佣 护 工 的!参 照 当 地 护 工 从 事 同

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$

# 护理人数的 确 定!原 则 上 为 一 人!但 医 疗 机 构 或 者 鉴 定 机

构有明确意见的!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$

$ 护理期限应计 算 至 受 害 人 恢 复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时 止"受 害 人

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!可以根据其年龄%健康状况等因

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!但最长不超过$&年$

% 受害人定残后 的 护 理!应 当 根 据 其 护 理 依 赖 程 度 并 结 合 配

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"
根据上述规定!护理费的计算应视护理人员有无收入而分别适

用不同的计算标准"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护理费赔偿金额的计

算公式如下#

*".+)#
式中!*",,,护理费赔偿金额!元$

+),,,事故发生地护工同等级别护理劳务报酬标准!元2天$

#,,,护理天数!天"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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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计算较复杂"首先要明确什么的人属

于 -无收入.1 -无收入.是指本人生活费来源主要或者全部靠他人

共给!或者偶然有少量收入但不足以维持本人正常生活者!例如城

镇待业人员和农村未参加劳动的人员等"

"!"MNFGsth,

!!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"

"""MNdeuv*+w,

!!根据 (最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 人 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适 用 法
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)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#-残疾赔偿金根据受

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!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

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!自定残

之日起按二十年计 算"但-&周 岁 以 上 的!年 龄 每 增 加#岁 减 少#
年$)*周岁以上的!按*年计算".

&#’确定伤残等级!根据 (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)第四十条

第二款规定!当事人因交通事故致残的!在治疗终结后!应当由具

有资格的伤残鉴定机构 评 定 伤 残 等 级"伤 残 等 级 是 按 照 受 伤 部 位%
器官缺失轻型或功能丧失 情 形 等 对 受 伤 人 员 伤 残 程 度 的 一 种 划 分"
伤残等级评定是评定人员在认真检验%查阅有关病历和治疗效果的

基础上!应当 认 真 分 析 残 疾 与 交 通 事 故%损 伤 之 间 的 关 系!按 照

(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)&+,#’--),$&&$’标准!实事

求是的作出伤残等级结论"
&$’伤残赔偿指数!根 据 (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受 伤 人 员 伤 残 评 定)

&+,#’--),$&&$’标准规定!伤 残 等 级 的 划 分 本 标 准 根 据 道 路 交

通事故受伤人员的伤残状况!将受伤人员的伤残程度划分为#&级!
从第5级到第6级!每 级 相 差#&0"伤 残 等 级 与 伤 残 赔 偿 指 数 对

应关系见表%1#"
&%’确定赔偿年限!首 先 注 意 计 算 的 起 始 时 间 是 自 定 残 之 日!

而不是发生交通事故之日$其次对于-&周岁以下的按$&年计算$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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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!"#!伤残等级与伤残赔偿指数对应表

伤残等级 伤残赔偿指数20 伤残等级 伤残赔偿指数20

5 #&& 7 *&

8 2& 9 (&

: ’& ; %&

< )& = $&

> -& 6 #&

第三!-&周岁以上的!年 龄 每 增 加#岁 减 少#年$第 四!)*周 岁

以上的!按*年计算"
&(’年赔偿计算标准!根据 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

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)的规定!残疾赔偿金年赔偿计

算标准分两种情况!一是受害人如果为城镇户口的!则按照受诉法

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$二是受害人

如果为农业户口的!则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"实际上

这样规定是不合适的!随着我国城乡差别的缩小!应当逐步取消这

种人为的城市人和农村人赔偿标准不一致的现象"
&*’计算公式

",.-./01
式中!",,,,残疾赔偿金!元$

-,,,年赔偿计 算 标 准!受 诉 法 院 所 在 地 上 一 年 度 城 镇 居

民人均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!元2年$

./,,,伤残等级赔偿指数$

01,,,赔 偿 年 限!当 1"-& 时!01.$&$当 1#-& 时!

01.$&3&13-&’$当 1#)*时!01.*"
&-’残疾赔偿金的调整!根据司法解释!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

际收入没有减少!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

动就业的!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"
&)’被扶养人生活费"
&’’死亡赔偿金"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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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2’交通费"
&#&’住宿费"
&##’直接财产损失"
&#$’车辆停运损失费"
&#%’精神损害抚慰金"

"#"MNdeuvxpyzh,

!!残疾辅助 器 具 费!是 指 因 残 疾 而 造 成 全 部 或 者 部 分 功 能

丧失需要配置补偿功能的器具的费用"依据 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
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)第 二 十 六 条 规 定#
-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遍适用器 具 的 合 理 费 用 标 准 计 算"伤 情 有

特殊需要的!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

用标准"辅 助 器 具 的 更 换 周 期 和 赔 偿 期 限 参 照 配 制 机 构 的 意 见

确定".
&#’计算标准!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!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的计

算!以补偿受害人残疾功能的必要辅助器具所需要费用为限!不是

要求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必须达到恢复身体残疾前的功能$选配残疾

辅助器具应按照普遍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"所谓 -普遍适

用器具.是指普及型或大众化的型号!一般情况下优先选用国产化

的残疾辅助器具$伤情有特殊需要的!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

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"
&$’计算范围!对交通事故造成下肢残疾者!需要配置代步工

具的!应当以人力代步工具为限!机动代步工具不在此范围内"另

外!对于青少年的受害人的残疾辅助器具!考虑到其发育成长和器

具的正常使用年限!在计算辅助器具费时应当更换更新的费用!辅

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"

"$"MNde{|h,

!!丧葬费!是 指 办 理 丧 葬 事 宜 所 必 需 的 费 用"依 据 (最 高
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)第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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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七条规定#-丧葬费 按 照 受 诉 法 院 所 在 地 上 一 年 度 职 工 月 平 均

工资标准!以-个月总 额 计 算".从 规 定 中 可 以 看 出!丧 葬 费 计 算

的标准为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!如果不经过诉

讼程序时!一般为事故责任人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"计

算期限为-个月!计算公式如下#

2,.--3
式中!2,,,,丧葬费!元$

-3,,,受诉法院 所 在 地 或 者 事 故 责 任 人 所 在 地 上 一 年 度 职

工月平均工资!元"
在核定丧葬费赔偿金额时!既要严格按照规定和标准执行!也

要讲求实际和 客 观!因 为 受 害 者 的 每 个 家 庭 和 实 际 情 况 是 不 一 样

的"同时!也要注意尊重和适当考虑少数民族的丧葬风俗习惯"但

是!特殊情况的处理应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"不能鼓励讲排场!更

不能搞封建迷 信!由 此 产 生 的 不 合 理 开 支 均 不 能 列 入 丧 葬 费 予 以

赔偿"

"%"MNde}~*+w,

!!死亡赔偿 金!是 指 因 交 通 事 故 死 亡 对 死 者 家 属 的 抚 慰 金

以及对死者家庭遭受损失的补偿金"根据 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人身损害 赔 偿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)第 二 十 七 条 规 定#
-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 所 在 地 上 一 年 度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

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 纯 收 入 标 准!按 二 十 年 计 算"但-&周 岁 以 上

的!年龄每增加#岁减少#年$)*周 岁 以 上 的!按*年 计 算".由

此可见!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年限和年赔偿计算标准与残疾赔偿金是

一致的!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公式为#

-,.-01
式中!-,,,,残疾赔偿金!元$

-,,,年赔偿计算标准!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

人均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!元2年$

01,,,赔 偿 年 限!当 1"-& 时!01.$&$当 1#-& 时!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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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.$&3&13-&’$当 1#)*时!01.*"

"&"^_de��t4��h,

!!被抚养人 生 活 费!是 指 死 者 生 前 或 者 残 者 丧 失 劳 动 能 力

前 -实际抚养的%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.的生活费用"这里指的

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应按照公安部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的标准

确定!以第五级残疾以上 &含第五级’为限"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

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

来源的成年近亲属"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抚养人的!赔偿义务人只赔

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"被抚养人有数人的!年赔偿总额累

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

生活消费支出额"-实 际 抚 养 的%没 有 其 他 生 活 来 源 的 人.!是 指

死者或者 残 者 丧 失 劳 动 能 力 前 已 经 在 抚 养 的!无 收 入 的 被 抚 养

人!包括#配 偶%子 女%父 母%兄 弟 姐 妹%祖 父 母%外 祖 父 母%
孙子女%外孙子女等"死者生前或 者 残 者 丧 失 劳 动 能 力 前 实 际 抚

养的!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!应 由 具 有 抚 养 义 务 和 抚 养 能 力 的

人共同承担!死者和丧失劳 动 能 力 的 残 者 只 承 担 本 人 应 抚 养 的 一

份费用"
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!按照受诉法院

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

费支出标准计算"被抚 养 人 为 未 成 年 人 的!计 算 至#’周 岁$被 抚

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!计算$&年"但-&周岁以上

的!年龄每增加#岁减少#年$)*周岁以上的!按*年计算"

"’"MNde$%h,

!!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解释)第二十二条规定#-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

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"交通费应当以正

式票据 为 凭$有 关 凭 据 应 当 与 就 医 地 点%时 间%人 数%次 数 相

符合".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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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规定!交通费的计算是以 -实际发生.为标准"所谓 -实

际发生.的费用一般是 指 与 受 害 人 本 人 就 医%配 置 残 疾 辅 助 器 具%
参加交通事故处理等必要活动所支出的交通费!也包括合理人数范

围内陪同%照顾 受 害 人 的 近 亲 属 参 加 与 交 通 事 故 有 关 活 动 的 车 船

费"交通费用支出标准一般不超过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

差交通费的标准"另外!-实际发生.的交通费也根据受害 人 的 具

体情况来考虑"

"("k�h��!"bc��de,

!!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解释)第二十三条规定#-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 治 疗!因

客观原因不能住院!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

伙食费!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".
住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

标准计算!凭据支付"住宿费!是指伤%残者到外地就医!赔偿残

疾用具%参加交通事故处理等需要住医院%住亲属家以外的住宿费

用"住宿费的计算公式如下#
住宿费.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住宿标准4住宿时间

")"MN�G$%&’=����(�,

!!损失费用核定应分项表述"如#车辆损失费用核 定 情 况%

施救费用核定情 况%第 三 者 损 失 费 用 核 定 情 况 &人%车%物’%附

加险损失费用核定情况"在分项表述时应重点表述核减%剔除费用

的原因及依据"
&#’车辆和其他财产损失核定!保险车辆出险后!保险公司和

被保险人共同对事故车辆及其他财产的损失程度进行确定!并协商

具体处理方式"修理前被保险人须会同保险公司检验!确定修理项

目%方 式 和 费 用!如 自 行 修 复!保 险 公 司 有 权 重 新 核 定 或 拒 绝

赔偿"
保险公司详细核定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部位和修理项目!逐项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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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明修理工时费%换件项目和金额!与被保险人和车辆事故的三方

协商一致后!三方在 (定损协议书)上签字确认"对损失难以确定

的案件!经双方同意!委托专业技术部门或独立评估机构鉴定"
发生第三者的财产和附加车上责任险承运货物的损失!保险公

司应会同被保险人和有关人员逐项清理!根据有关法规规定的赔偿

范围%项目%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!确定损失金额!填具财产

清单!定损人员审核后在清单上签注审核意见"
&$’人员伤亡费用核定!对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责任险的人员

伤亡费用!保险公司应根据被保险人提供的索赔单证!依照有关法

规规定的赔偿范围%项目%标准及保险合同的约定!在保险单载明

的赔偿险额范围内赔付金额"
&%’施救费用确定!施救费用是指保险事故发生时!被保险人

对保险车辆及货物所采取的施救及保护措施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费

用"如施救的车辆及货物中含有未保险的部分!应按被保险车辆及

货物价值占施救所有财产总价值比例分摊施救费用"
&(’残值处理!保险车辆%第三者的财产遭受损失后的残余部

分!应协商作价或由有关鉴定部门估价!按照保险合同的方式处理"

#*"MN���*��,

!!! 如果属单方责 任 事 故!没 有 人 员 伤 亡!应 当 提 供 以 下

单证#出险通 知 书 &盖 章 或 签 字’%出 险 证 明 &交 通 管 理 部 门 盖

章’%修车发票原始 件%修 理 发 票 原 始 件%修 理%更 换 部 件 清 单%
其他必要的证明或费用收据原件"

" 如果涉及车 损 和 人 身 伤 亡 事 故 的!除 以 上 证 明 外!还 应 提

供以下单证#伤者 诊 断 证 明 *县 级 &含’以 上 医 院+!残 疾 者 评 残

法医鉴定证明!死亡者死亡证明!抢救%治疗费收据!事故责任认

定书!事故调解书!伤亡者工资收入证明!家庭情况证明 &派出所

盖章’!及保险公司针对特殊情况要求的其他必要的证明"

# 如果代为查 勘 的 还 应 提 供 下 列 单 证#代 查 勘 委 托 书%修 车

协议%事 故 照 片!及 保 险 公 司 针 对 特 殊 情 况 要 求 的 其 他 必 要 的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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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"

$ 保险车辆发生 非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后!应 及 时 向 当 地 公 安 派 出

所报案并通 知 保 险 公 司"应 提 交 以 下 单 证#出 险 通 知 书%事 故 照

片%出险证明 &派出所 盖 章’!调 解 书!各 种 必 要 的 证 明 或 费 用 收

据原件"

#!"!"#$%&’*+h��,

!!交通事故 死 亡 人 员 身 份 无 法 确 认 的!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

部门应当将其所得赔偿费交付有关部门保存!一般是事故发生地的

民政部门"其损害赔偿权利人确认后!由有关部门将赔偿费交付给

损害赔偿权利人"这种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费暂时由有关部门保存

的作法叫做交通事故赔偿费留存"

#"">l�X$%&’����*+HIS�#����*
+M"�,

!!应该首先要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执行申请!这样的 话!

就可以保持自己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力!因为法院的申请期限是

一年!即使当时得不到!如果以后条件成熟!就可以在以后的任何

时候得到法律的支持"

##" �$%&’¡S¢^_�*,

!!机动车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后!被 保 险 人 &也 就 是 机 动 车 的 投

保人’有权向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"被保险人索赔时需要积极

配合保险公司进行理赔"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单%事

故证明%事故调解书%损失清单中有关费用的单据!以便保险公司

进行审查核实"被保险人要保证在索赔时提供的单据真实可靠!如

存在任何欺骗行为!保险 公 司 有 权 拒 绝 赔 偿 和 追 回 已 赔 偿 的 款 项"
切记!如果被保险人自保险车辆修复或交通事故处理结案起三个月

内不按规定提供必要单据向保险公司索赔!则视作其自动放弃索赔

的权利"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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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在道路交通事故中!要求赔偿事项的证据有以下几点#

! 人身受 损 的!提 交 医 院 出 具 的 疾 病 证 明 书%出 院 证 明 书%
转院证明书%鉴定部门出具的法医报告%医疗费发票%伤者误工工

资证明%护理人员的工资证明%残疾用具价格证明%供养人的基本

情况证明%交通费住宿费发票等$

" 财务受损的!提交财务损失评估报告!维修发票$

# 提供诉讼请求中具体请求金额的计算方法和清单"

#%"$%&’*+R^_¥¦4§r,

!!交通事 故 发 生 后!由 于 有 的 当 事 人 因 伤 死 亡 或 致 残!或

有的当事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!而无法亲自参加交

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调 解 活 动"这 时!为 了 切 实 保 护 当 事 人 的 利 益!
必须由当事人的合法代理人来代理当事人行使权利!履行义务"

(民法通则)第六十三条规定!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

内!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!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直接归

属于被代理人"代理人根据代理权发生的原因不同而分为三种类型"
&#’委托代理人!委 托 代 理 人 依 据 委 托 人 的 授 权 行 使 代 理 权!

如委托亲属%朋友%律师代理参加交通事故赔偿的有关事宜"受委

托人行使代理权!应当持有合法的授权委托书"授权委托书必须写

明代理人的姓名%地址或单位%职业%代理事项%代理权限%委托

时间!并由被代理人签名盖章才能生效"应当注意的是!委托代理

人必须在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内行使代理权!超越代理权的代理行

为如未经被代理人追认!不对被代理人产生法律后果"
&$’法定代理人!法 律 规 定!不 满#&周 岁 的 未 成 年 人 和 不 能

辨认自己行为 的 精 神 病 人!是 无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$#&周 岁 以 上 的

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!是限制民事行为能

力人"为保护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利益!使他们也可以参加民事

活动!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%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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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他们的法定代理人"监护人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的父母 &父母已经

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!其祖父母%外祖父母%兄%姐等可以作

为监护人’!以 及 无 行 为 能 力 或 限 制 行 为 能 力 的 精 神 病 人 的 配 偶%
父母%成年子女%其他近亲属等"

法定代理人一般不需要授权委托书!但应以身份证%户口簿或户籍

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来证实自己的身份!以及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"
&%’指定代理人根据人民法院或有关机关的指定行使代理权!在

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!如果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

行为能力人!而其又没有法定代理人的!有关机关可以根据法律规

定为其指定代理人!代理参加损害赔偿调解事宜"
指定代理的指定书应当写明代理人的姓名%代理事项%代理权

限%有效期限和指定日期!并由指定机关签名盖章后方能生效"代

理人应当在指定代理的权限内行使代理权!否则其代理行为无效"

#&"Q$%&’R¨©£¤ª«()*+],

!!可以"精神损害是侵权行为法律所认可的!与财 产 损 失%

死亡%伤害%社会评价降低等相并列的!侵权行为作用于受害的自

然人的人身权 所 导 致 的 精 神 方 面 的 不 利 的 反 常 状 况"在 交 通 事 故

中!受害人的生命权%健康权%身体权受到损害!这种损害对受害

人及其近亲属造成了事实上的精神痛苦"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

伤亡!但这种创伤并不止于身体的伤痛!尤其死亡给受害人家属带

来的精神上的痛苦是难以弥补的"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赔偿中的死亡

赔偿金的内涵只是对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赔偿即物质损失"并且 (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 赔 偿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)
将 -死亡赔偿金.界定为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"那么公民的人

身权也应该得到赔偿"所以在交通事故的索赔中!他们提出精神损

害赔偿!取得一定金额的经济补偿是完全合理的"

#’"!"¬�®ª«()*+,

!!在交通事 故 索 赔 中!当 事 人 应 该 在 提 出 人 身 侵 权 赔 偿 的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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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"根据 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

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)第六条规定#-当事

人在侵权诉讼中没有提出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!诉讼终结后又

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!人民法院不予受

理".所以!精神损害赔偿应当在提出人身损害赔偿的同时提出"

#("$%&’R./4¨©�®ª«()*+,

!!对受害人的身体造成损害这必然使其精神受到一定创伤!

给予经济上的补偿是一种精神抚慰!所以受害人本人当然有权提出

精神损害赔偿"(最高人 民 法 院 关 于 确 定 民 事 侵 权 精 神 损 害 赔 偿 责

任若干问题的解释)第七条规定#-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 死!或 者

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遭受侵害!死者的配偶%父母和子女

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!列其配偶%父母和子女为原

告$没有配偶%父母和子女的!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!列其

他近亲属为原告".

#)"$%&’R=ª«()*+¢¯°!"±²,

!!精神损害 赔 偿 不 是 一 种 有 形 的 伤 害!很 难 从 表 向 上 来 确

定赔偿的额度"根据 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

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)第十条!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时候需要

考虑到以下几点因素#

! 侵权人的过错程度!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$

" 侵害的手段%场合%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$

# 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$

$ 侵权人的获利情况$

% 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$

& 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"
应该指出的是!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残疾赔偿金%死亡赔偿金

和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"由于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中已

经包含了残疾赔偿金%死亡赔偿金!因此!法院在考虑交通事故精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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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损害抚慰金时!可能要考虑交通事故的严重程度%侵权人的过错

程度以及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等因素来确定"

$*"$%&’()*+³´µ¶¡S*+234·�¸¹ª
«()*+�º»&³´S>l¼r],

!!不受理"根 据 (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确 定 民 事 侵 权 精 神 损

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)第六条规定#-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

没有提出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!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一侵权事

实另行起诉请求赔偿 精 神 损 害 赔 偿 的!人 民 法 院 不 予 受 理".也 就

是说!赔偿权利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

与其他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一起提起民事诉讼!否则!将视为当事

人放弃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"当然!也可以就交通事故只单独提

起精神损害赔偿要求!而放弃其他权利"

$!"4½()*+w¾¿�ÀÁÂÃ],

!!不一定"有 些 费 用 是 必 须 一 次 性 付 清 的!例 如 一 审 法 庭

辩论终结前已经发生的费用以及死亡赔偿金%精神损害抚慰金!就

应当一次性给付"但是!如果赔偿义务人请求以定期金方式给付残

疾赔偿金%被扶养人生活费%残疾辅助器具费的!应当提供相应的

担保"人民法院 可 以 根 据 赔 偿 义 务 人 的 给 付 能 力 和 提 供 担 保 的 情

况!确定以定期金方式给付相关费用"需要注意的一点是!如果定

期金按照赔偿 权 利 人 的 实 际 生 存 年 限 给 付!不 受 有 关 赔 偿 期 限 的

限制"

$""$%&’¼)4qr[\#^_ÄG=,

!!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解释)第二十一条规定#-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

活自理能力时止"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!可以根

据其年龄%健康 状 况 等 因 素 确 定 合 理 的 护 理 期 限!但 最 长 不 超 过

$&年".这一条规定有两层含义!一是护理期限 的 原 则 规 定!即 对

一般受害人通过医院短时期的治疗!就能痊愈出院!能够恢复生活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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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理能力的!护 理 期 限 计 算 到 受 害 人 能 够 恢 复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时 为

止"这应该有出院或医院医疗结论诊断证明$二是对于因交通事故

造成残疾!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护理期限计算的规定!根据其

年龄%健康状况等因素!结合实际情况合理的确定护理期限!但最

长不超过$&年"

$#"ÅÆFGqr[\ÇxpyzhÈÉuv*+wÂÃ[
\=S*+234ÊËÌÍÎ>l�®³´Ï¤,

!!可以"根 据 (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确 定 民 事 侵 权 精 神 损 害

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)第三十二条规定#-超过确定的护理期

限%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!赔偿权利人向

人民法院起诉 请 求 继 续 给 付 护 理 费%辅 助 器 具 费 或 者 残 疾 赔 偿 金

的!人民法院 应 予 受 理"赔 偿 权 利 人 确 需 继 续 护 理%配 制 辅 助 器

具!或者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!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赔偿义务

人继续给付相关费用*至#&年".由此可见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

利人在超过赔偿期限后!对于事故造成的损害!实际上!的确需要

继续护理%配制辅助器具!或者需要解决生活费来源的!赔偿权利

人可以向法院 提 起 诉 讼 请 求!要 求 损 害 赔 偿 义 务 人 继 续 给 付 护 理

费%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"这是因为护理期限%辅助器具费

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都是根据人的平均寿命和一般情况下来确

定的!不排除有些人的寿命超过平均寿命的情况!也不排除某些特

殊情况"因此!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法院应当受理的司法解释是符合

实事求是原则的!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理念"然而继续请

求赔偿的费用也不是没有限制的!法院应当根据赔偿权利人的实际

情况!判令赔偿义务人 继 续 给 付 相 关 费 用*至#&年"这 样 既 解 决

了受害人的实际困难!又考虑到了赔偿义务人的担负能力"

$$"ÐÑ=Ò-4Ç�54Ó 54ÊËÔÕÖ×$%&’
*+ØÙ=HIOP,

!!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责任主体!原则上限于车辆驾驶 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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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车辆驾驶人是车辆所 有 人 的 雇 佣 人 员 时!雇 主 应 承 担 赔 偿 责 任!
且不以受 雇 人 &即 驾 驶 人’的 故 意 或 过 失 为 前 提"最 高 人 民 法 院

(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)第 九 条 规

定#-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!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$
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!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

任$雇主承担连带赔偿 责 任 的!可 以 向 雇 员 追 偿".该 条 规 定 体 现

了替代责任!属无过错责任!并带有补偿性质!责任的基础在于雇

佣关系!其本质并非雇 佣 人 自 己 的 责 任!而 是 替 受 雇 人 承 担 责 任"
但是!适用这一条司法解释应注意理解以下几点#

! 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仅限于人身损害!其他财产损害!
雇主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$

" 人身损害是雇 员 在 从 事 雇 佣 活 动 中 导 致 的!如 果 雇 员 不 是

在雇佣活动中!因自己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时!雇主不承担

连带赔偿责任$

# 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!可以向雇员追偿$

$ 所谓 -从事雇佣活动.是 指 从 事 雇 主 授 权 或 指 示 范 围 内 的

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"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!但其

表现形式是履 行 职 务 或 者 与 履 行 职 务 有 内 在 联 系 的!应 当 认 定 为

-从事雇佣活动."
由此可知!驾驶人在执行职务中或进行雇佣合同规定的活动中

发生交通事故并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!车辆所有人%承包人和发包

人都可能成为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责任主体"

$%" �$%&’=ÐÑÚÛÜ4ÝÞÒ-S¼)4^_
�*,

!!这种情 况 下!肇 事 车 辆 驾 驶 人 是 直 接 责 任 人!应 承 担 赔

偿责任"车辆所有人应承担连带责任!受害人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位

车辆所有人要求交通事故损害赔偿"如果其中某一车辆所有人独自

承担了全部赔偿后!可以向肇事车辆驾驶人%其他车辆共有人追加

赔偿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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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这种情 况 下!事 故 的 责 任 人 除 交 通 肇 事 者 外!还 可 能 是

承运人或专门的运输公司等"不论是谁的责任!货主都不可能成为

交通事故赔偿义务人"因为货主与承运人的关系是货物运输合同关

系!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涉及的是民事侵权问题"如果所运货

物遭受损失!货主可根据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索赔!这两个纠纷

是不同性质的纠纷!主体不同!法律关系也不同"若法院将两个不

同的纠纷合并审理!会使问题复杂化!且不利于案件的处理"

$’"ä&ÐÑ#åæçè=é8ÐS¨Ë£¤åæ*+,

!!可以"根据 (民法通则)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#-国 家 机

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!侵犯公民%法人的合法权益

造成损害的!应当承担 民 事 责 任".因 此!如 果 是 因 国 家 机 关 工 作

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!造成损害的!可以要求国家

赔偿"

$("Ö×êjëìíîbïðÔÆñÐÑ(ò=#Ë*+,

!!根 据 (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)第 一 百 零 四 条 规 定#-未 经 批

准!擅自挖掘道路%占用道路施工或者从事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

活动的!由道路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!并恢复原状!可以依

法给予罚款$致使通行的人员%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!依法

承担赔偿责任"有前款行为!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的!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责 令 停 止 违 法 行 为!迅 速 恢 复 交 通".第 一 百 零

五条规定#-道路施工作 业 或 者 道 路 出 现 损 毁!未 及 时 设 置 警 示 标

志%未采取防护措施!或者应当设置交通信号灯%交通标志%交通

标线而没有设置或者应当及时变更交通信号灯%交通标志%交通标

线而没有及 时 变 更!致 使 通 行 的 人 员%车 辆 及 其 他 财 产 遭 受 损 失

的!负有相关职责的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"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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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在计算残疾 赔 偿 金 和 死 亡 赔 偿 金 的 时 候 都 涉 及 一 个 计 算

标准问题!即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"但是如果赔偿权利人住所地或

经常居住地与受诉法院所在地不同!一般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的标

准计算!如果赔偿权利人能够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标

准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的!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

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"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

算涉及到有关标准问题时!也是按照上述原则"

%*"øùúûÉHIüýþÿ=ç!Ð �$%&’^_"
r()*+&#,

!!根据 (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)第五十三条规定#-参 加

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!损失未超过强制保险

责任限额范围的!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!也可以自行协

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".
上述规定指出了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

故!损失未超过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时!当事人解决损害赔偿的

途径"我国在$&&-年)月#日 起!已 经 开 始 实 施 机 动 车 第 三 者 责

任强制保险制度!这就意味着当发生只有财产损失事故!而损失未

超过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时!当事人双方均可以通过双方的保险

公司自行协商解决!即 所 谓 的 -互 碰 免 赔.$或 者 自 行 协 商 处 理 损

害赔偿事宜$当然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将不再对事故进行调查!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扣分%处罚等"

!7#$%&’(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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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调解!通常 是 指 纠 纷 当 事 人 在 其 他 机 构 或 个 人 根 据 事 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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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法律的居中调和下!通过说服教育和劝导协商!让当事人互谅互

让!达成合意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和措施"在我国调解是处理民

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!调解分为人民调解%行政调解%仲裁调解

和司法调解等方式"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 解!是 指 针 对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权 利 人%

义务人之间的民事纠纷进行的说服教育和劝导协商活动"交通事故

损害赔偿调解 可 以 采 用 行 政 调 解 和 司 法 调 解 两 种 方 式"一 般 情 况

下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!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查清事

故原因后!根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%义务人的一致请求!由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主持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就其各自承担的民

事责任及承担方式进行的调和%协商活动"

%""é%çè$%&r’(=$%&’()*+$W#!"
Á)=$W,

!!在公安机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主 持 下 的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调

解是属于行政调解中公安机关调解"从调解的主体来讲!属于公安

机关调解$从调解的效力来讲!属于民事居间的调解"双方达成的

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!一般没有强制执行力"公安机关调解实行合

法%自愿和保护当事人充分行使请求权的原则"
公安交通管理 部 门 在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调 解 中 相 当 于 主 持 人 的 地

位!调解是交通事故的各方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!作

为主持人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享有任何强制的权利!起程序主持

人的作用!其主要工作是说服劝导!帮助当事人达成交通事故损害

赔偿的协议"

%#"$%&’()*+$W=BC#!",

!!从性质上 来 看!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调 解 是 公 安 机 关 交 通

管理部门主持的平等主体之间就民事赔偿责任进行协商的活动"其

目的是在当事人互谅互让基础上!通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说服劝

导!就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达成一致意见!解决交通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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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"因此!这种调解是属于民事居间的调解!它

应当和一般民事调解的原则相同!主要体现为#

! 调解自愿原则!这 是 由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的 性 质 和 调 解 的

性质所决定的$

" 公安交通管理 部 门 依 法 调 解 原 则!这 要 求 公 安 交 通 管 理 部

门应当在法律%法规规定的程序下!依照法定的赔偿范围和幅度对

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!帮助他们达成协议$

# 当事人民事权 利 处 分 自 由 原 则!这 里 当 事 人 可 以 要 求 也 可

以放弃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$

$ 以说服和劝导 为 调 解 的 基 本 方 式!这 要 求 公 安 交 通 管 理 部

门在调解中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!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手段!迫

使当事人签订调解协议$

% 尊重当事人的 诉 讼 权 利!不 得 因 未 经 调 解 或 者 调 解 不 成 而

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"

%$"$%&’=é%çè$WÓ*>$W-!";<,

!!交通事故 损 害 赔 偿 当 事 人 要 恰 当 选 择 调 解 方 式!首 先 要

了解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与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

讼两种调解途径有什么区别"
在交通事故处理实践中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这两种调解

途径是有较大区别的"一是主持部门不同!公安机关调解是由公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案人员来主持$民事诉讼则是由人民法院的法

官来主持$二是调解的程序不同!诉讼调解已进入了诉讼程序!在

诉讼过程中产生权利与义务关系$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调解

则是依当事人申请而进行的行政活动!是交通事故处理行政程序的

一个步骤$三是法律效力不同!经过公安机关调解后达成调解协议

的!不具有强制执行力!但是司法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$四是经

历的时间不同!公安机关调解程序简单!效率高!一般情况下!自

提出申请后#&日内就能 够 完 成 调 解!由 于 目 前 没 有 专 门 的 交 通 法

庭!所以通过民事诉诉时间要远远大于公安机关调解时间!当事人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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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做好充分的时间准备$五是当事人解决纠纷花费的成本不同!六

是救济渠道不同!先经过公安机关调解!如果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

议不履行的仍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$如果直接进入诉讼

程序!如果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不履行的法院可以通过判决或强

制执行的方式解决争议!当然当事人也可以进行上诉"

%%"MN+,$%&’()*+-.=WX�/,

!!根据 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七十四条规定#-对交通事故

损害赔偿的争议!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!也

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!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双方当事人

还可以自行协商解决".那 么 当 事 人 应 该 怎 样 恰 当 选 择 解 决 争 议 的

方式呢1 首先!要看事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!如果是轻微的财产损

失事故!双方对事实 无 争 议 的 情 况 下!最 好 选 择 -私 了.的 方 式$
如果双方都是机动车的财产损失或轻微的伤人事故!最好请求公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!选择这种方式调解效率高%成本低$如果

是重大死亡事故!由于损害赔偿项目多%计算复杂!损失重大!甚

至涉及到追 究 肇 事 者 的 刑 事 责 任!一 般 情 况 下 选 择 司 法 调 解"其

次!要看损害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和愿意赔偿的态度!如果损害

赔偿义务人有足够的偿付能力!又对自己的过错给受害人造成的伤

害心存内疚!主动愿意积极赔偿!这种情况下最好选择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 调 解"当 然!这 要 在 双 方 都 自 愿 申 请 的 基 础 之 上"最

后!要综合考虑各种解 决 方 式 的 效 率%成 本 及 给 付 的 方 式 等 因 素!
不同的选择!结果也不同"总之!选择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解

决方式最主要的是要根据具体的交通事故情况而定"

%&"$%&’()*+é%çè$W:0�12-!"
;<,

!!公安机关调解是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主持下进行的!

是依双方当事人自愿申请!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行政调解"因此在

调解参加人上!除了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以外!还有调解主持人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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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办案人员"自行协商时!只有当事人各方参

加!不需要公安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以 及 交 通 事 故 办 案 人 员 的 介 入!
并且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!当事人行使自己民

事权利处分权!没有程序和实体上的限制"

%’"$%&’()*+$W-!"34,

!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进行调解!

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交通事故当事人能以最经济%最快捷的方式解决

损害赔偿问题"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属于侵权民事责任的赔偿!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享有依法裁决的权利!但是考虑到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和事实调查工作!能够依据证

据对交通事故的成因进行较全面客观的分析"因此!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有条件 和 有 能 力 对 事 故 双 方 的 损 害 赔 偿 争 议 进 行 居 间 调

解"如果当事人愿意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主持下!就交通事

故的损害赔偿达成协议!或者虽然有小的不同的要求!也愿意由公

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调解!能够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说服引

导下达成协议!无疑对当事人%对社会都是非常有利的事情"因而

法律规定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的

职责!但是!在调解中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强制当事人各

方签订协议!也不能因调解排除当事人申请民事诉讼的可能性"

%("$%&’()*+9&4MNÎé%çè�®$%&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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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根据 (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)第五十四条规定#-交通

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%义务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

损害赔偿的!可以在收到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 之 日 起#&日 内 向 公 安 机

关交通管理部 门 提 出 书 面 调 解 申 请!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应 予

调解".
这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调解条件的规定!也是交通事

故损害赔偿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提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申请的必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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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程序"首先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和义务人接受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或检验鉴定结论$其次!事故双方就请

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要达成一致意见!因为公安机关调解

活动的进行和调解协议的达成!都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基础上

的!所以只有双方当事人共同请求调解时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才能受理$然后!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和义务人在收到交通事

故认定书之日 起#&日 内 向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提 出 调 解 申 请!
公安机关调解属于行政调解!行政活动强调行政效率!特别是在当

前交通事故频发和行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!公安机关不能无限期的

等待事故当事人的申请$另外!公安机关调解并不是最终的调解或

裁决当事人可 以 直 接 通 过 民 事 诉 讼 解 决 损 害 赔 偿 争 议 的 问 题!因

此!公安机关交 通 管 理 部 门 规 定 了 自 收 到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 之 日 起

#&日内提出调 解 申 请 的 规 定$最 后!应 向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

提出书面调解申请!而不能以口头的方式提出"这是考虑到赔偿调

解的重要性!对当事人提起调解申请的方式所做的严格规定!体现

了对于公安机关调解在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中的作用的重视"

%)"é%çè$%&r’(^_67$%&’()*+$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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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接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%

义务人提出 (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申请书)后!应当对其进行审

核"审核的项目主要包括#

! 申请 人 是 否 具 有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权 利 人%权 利 人 主 体

资格$

" 申请书是否在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#&日内提出的$

# 当事 人 在 申 请 中 对 检 验%鉴 定 或 者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是 否 有

异议"
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!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应 当 予 以 受 理"

申请人资格不符的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告知当事人$如果

存在异议的或超过法定时限的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利用 (交通

!"#$%&’()*+,



!
"
#
$
%
&
’
(
)
*
+
,

!$%!!

事故处理 &不调解’通 知 书)!说 明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不 予 调

解的理由和依 据!送 达 当 事 人 并 告 知 其 可 以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民 事

诉讼"

&*"Q!"U;<é%çè$%&r’(÷=4$W,

!!一般情 况 下!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权 利 人%义 务 人 一 致 向

公安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请 求 损 害 赔 偿 调 解 时!只 要 在 符 合 法 定 程

序!公安机关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就 应 当 受 理 事 故 双 方 当 事 人 的 调 解 请

求"但是!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如果接受

了请求!无法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或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确定的基本事实%当事人责任不认可的情况下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就无法进行调解"因此!(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)第 十 八 条

规定!有下列情形之一的!不适用调解!交通警察可以在事故认定

书上载明有关情况后!将事故认定书交付当事人#

! 当事人 提 供 不 出 交 通 事 故 证 据!因 现 场 变 动%证 据 灭 失!
交通警察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$

" 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$

# 当事人拒绝在事故认定书上签名的$

$ 当事人不同意由交通警察调解的"
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或者调解未达成协议及调解生效后当事人

不履行的!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"

&!"!">?9&46$%&’@G-A.,

!!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!不仅仅是指对当事人的责任确定

有异议!也可以包括对交通事故形态%碰撞部位等基本事实有异议!
以及赔偿事宜的异议等"由于公安机关的调解不具有强制性!是双

方自愿能够通过友好协商%互谅互让的形式!最终达成和解!就是

建立在双方当事人都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"但是如果各方当事人对

交通事故的事实本身的认定产生异议!即在法定事实上的认定上有

差异!就无法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!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"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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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根据 (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程 序 规 定)有 关 规 定 可 知!属 于 下

列几种情形的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调解#

! 不是当事人各方共 同 向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提 出 请 求 调

解申请的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以调解$

" 当事人在书面调解申请中对检验%鉴定 &包括重新检验%鉴

定’%交通事故认定提出异议的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调解$

# 当事人已经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民 事 诉 讼 的!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

理部门不再受理调解申请"

&#"^_rW$%&’$W4,

!!顾名思义!交 通 事 故 调 解 人 是 指 主 持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

争议调解的中间人"在交通事故公安机关调解中!调解人一般是指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派的!主持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的交通

警察"交通事故调解人可以和交通事故现场勘查人员%交通事故认

定人员分开"
根据 (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)第五十七条的规 定#-公 安 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 指 派 二 名 交 通 警 察 主 持 调 解".也 就 是 说!对

于交通事故调解的主持!必须由具备资格的交通警察进行!其他任

何不具备此种身 份 的 人 员 都 不 能 在 交 通 事 故 调 解 过 程 中 作 为 主 持

人!主持交通事故的调解$而且同时还规定每一起交通事故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必须指派二名具有相应交通事故处理资格的交通警

察作为调解人"这与其他形式的调解中只需要一名主持人的规定是

不同的!这是考虑到交通事故调解的特殊性而作的特殊规定"

&$"!"#$%&’$Wøù4,

!!交通事故调 解 参 加 人 是 依 法 可 以 参 加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

调解的人"它是指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%义务人本身!还包括

代理人或者公安交通管 理 部 门 认 为 有 必 要 参 加 的 其 他 人 员"显 然!
交通事故调解 参 加 人 要 比 交 通 事 故 当 事 人 的 概 念 要 宽 泛"在 调 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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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!交通事故调解参加人包括#

! 交通事故当事人及其代理人$

" 交通事故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$

#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参加的其他人员"
委托代理人应当出具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!应

当在授权委托书上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"参加调解时当事人一方不

得超过三人"

&%"MNFG$%&’9&4=§r4,

!!调解中各当事人的代理人包括法定代理人和委托代理人"

他们是基于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的委托而参加调解的!在调解中他们

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作出民事行为!其结果由被代理人承担"对于交

通事故调解中代理人的资格!相关法律%法规没有明确要求!只要

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有法律责任能力的公民!都可以成为事故损害

赔偿调解当事人的代理人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调解中!应当

要求委托代理人出示与委托人签订的委托书!委托书上应当明确委

托的权限"委托代理因权限不同可分为一般委托代理和特别委托代

理两种"在一般委托代 理 中!代 理 人 只 能 代 理 委 托 人 为 调 解 行 为!
而无权处理民事权利"特 别 委 托 代 理 除 代 理 委 托 人 的 调 解 行 为 外!
还可根据委托人的特别授权处理委托人的民事权利!如代理人代为

承认%放弃%变更调解请求!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"在授权委

托书中仅写 -全权代理.而无具体授权的!代理人仅被视为一般代

理"法定代理人!应当出具身份证明"
当事人的近亲属可能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!也可能以自己的名

义参加调解!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只有在交通事故当事人死亡时!其

近亲属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调解"

&&"MNrWé%çè$%&r’(@Õ-¾£øù=B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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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考虑到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情 况 的 复 杂 性!为 了 保 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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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解的公平与公正!(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)明确了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依法决定其他有关人员参加损害赔偿调解的权利"公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考虑这一情形时!应当把握两个条件#一是与

交通事故当事人有密切的人身或财产关系$二是该人员与交通事故

当事人遗留的权利义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"在这种情况下!该人员

就应当作为 损 害 赔 偿 调 解 当 事 人 参 加 调 解"比 如#某 甲 无 任 何 亲

属!独身一人!因交通事故而死亡"其生前受某乙照顾!并双方有

协议!某甲死后的财产全部归某乙所有"这样某乙与某甲之间就在

人身上%财产上有密切的联系!同时某甲遗留的民事权利义务也应

当由某乙在某甲的遗产范围内承担!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

通知某乙参加调解"

&’"MNrW$%&’$W[\Dºe¬E,

!!为了避免无限拖延调解!(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)第

九十五条规定#-公安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在 办 理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争 议

时!不能无限期调解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调解期限为#&日"
该期限指的是期间!是法定的和不可变的期限!即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必须在该期限内结束调解".
根据 (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)第五十五条规定!交通事故调

解起算时间分以下(种情况进行计算#

! 造成人员死亡 的!从 规 定 的 办 理 丧 葬 事 宜 时 间 结 束 之 日 起

开始$

" 造成人员受伤的!从治疗终结之日起开始$

# 因伤致残的!从定残之日起开始$

$ 造成财产损失的!从确定损失之日起开始"

&("Q$WÆãRé%çè$%&r’(Ó9&4F0-.
/23Ó78,

!!(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)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调解

过程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当 事 人 的 权 利 和 义 务"-公 安 机 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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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与当事人约定调解的时间%地点!并于调解时间

三日前通知当事人"口头通知的应当记入调解记录"调解参加人因

故不能按期参加调解的!应当在预定调解时间一日前通知承办的交

通警察!请求变更调解时间".
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!交通事故调解的时间%地点不再是由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单方决定了!而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与

当事人进行约定"这样规定体现了便民原则!方便当事人根据自己

的需要安排调解时间%地点"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与当事人约定

好调解的时间%地 点 之 后!应 当 于 调 解 时 间%日 前 书 面 通 知 当 事

人"这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履行的义务"如果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口头通知当事人的!口头通知应当记入调解记录"而对于

调解参加人因故不能按期参加调解的!则应当在预定调解时间#日

前通知承办的交通警察!请求变更调解时间"这主要是为了使公安

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有 充 足 的 时 间 变 更 调 解 时 间 并 通 知 另 一 方 当

事人"

&)"é%çè$%&r’(=$W�/#!",

!!根据 (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)第五十七条的规定#-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指派二名交通警察主持调解"调解采取公

开方式进行!调解时间应当提前公布!调解时允许旁听!但是当事

人要求不予公开的除外".这 是 对 交 通 事 故 调 解 方 式 应 遵 循 的 原 则

所做的规定!理解这一条要注意以下(点#

!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事故调解方式以公开为原则!
以不公开为例外"即交通事故调解!一般情况下应该向社会予以公

开"这是对交通事故处理遵循公开原则的具体体现"不公开是有条

件的!即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要求不予公开时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就应当不予公开"这一方面体现了公开原则在交通事故调解过

程中的重要性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必须严格遵守的要求$另一

方面也充分体现了对于当事人意志的尊重与保护"

" 公安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应 当 提 前 公 布 调 解 时 间"在 调 解 前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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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适当时间!将有关调解得具体时间向社会予以公开!以方便有关

人员了解情况"

# 公安机关交通 管 理 部 门 交 通 事 故 调 解 过 程 允 许 旁 听"即 对

于有关人员申请旁听的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除了有特别原因以

外!一般应该允许"

$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规定!在#&日调解期限内调解

#次"

’*"é%çè$%&r’(��$%&’$WãG#!",

!!根据 (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程 序 规 定)第 五 十 八 条 规 定!调 解
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!按照下列程序实施#

! 介绍交通事故的基本情况$

" 宣读交通事故认定书$

# 分析当事人的行为 对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所 起 的 作 用 以 及 过 错 的

严重程度!并对当事人进行教育$

$ 根据交通事故认 定 书 认 定 的 当 事 人 责 任 以 及 (中 华 人 民 共

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七十六条的规定!确定当事人承担的损害

赔偿责任$

% 计算人身损害 赔 偿 和 财 产 损 失 总 额!确 定 各 方 当 事 人 分 担

的数额!造成人身损害的!按照 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

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)规 定 的 赔 偿 项 目 和 标 准 计 算!
修复费用%折价 赔 偿 费 用 按 照 实 际 价 值 或 者 评 估 机 构 的 评 估 结 论

计算$

& 确定赔偿方式"
对交通意外事故造成损害的!按公平%合理%自愿的原则进行

调解"
上述规定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事故调解的程序作

出了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!程序合法是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在调解的方式%步骤%期限和调解协议的达成及其送达等方面!都

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"每一位交通事故当事人都可以按照此条

!"#$%&’()*+,



!
"
#
$
%
&
’
(
)
*
+
,

’&’!!

规定来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主持人"

’!"$%&’$WHÔÓW¡M"�,

!!经 调 解 达 成 协 议 的!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应 当 制 作

(交通事故调解书)!各 方 当 事 人 应 当 在 (交 通 事 故 调 解 书)上 签

名!然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分别送交各方当事人"交通事故

损害赔偿调解涉及到双方当事人的利益!十分重要!因此!在调解

达成协议后!规定了在 (交通事故调解书)上必须由双方当事人签

名后!方能生效"

’""!"#$%&’()*+$W8,

!!(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)是对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一

致意见的文字体现!按照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过程中的顺序用准

确%清楚的语言客观记录"此调解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
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达成一致协议的交通事故案件记录!包含交

通事故的简要情况和损失情况%各方的损害赔偿责任%损害赔偿项

目及其数额%当事人自愿协商的意见%赔偿方式和期限%调解终结

日等有关信息"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 (交通事故损害赔偿

调解书)!经交通事故各 方 当 事 人 或 者 代 理 人 共 同 签 字 后 生 效!并

将此书送达各方当事人"

’#"!"#$%&’()*+$Wµ¶8,

!!(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)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在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过程中!由于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未能

达成协议或者某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!使得在调解过

程终止调解而制作的书面材料!调解终止是调解结束的标志"终止

调解!有利于公安机关交通部门提高工作效率!保障当事人的合法

权益"

’$"7$%&’$W89RI56./JK,

!!交通事故损 害 赔 偿 调 解 经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的 调 解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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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成一致协议后!必须以书面文书的形式记录下来!作为进行赔偿

的依据"(交通事故调解书)就是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达成协

议后有关事项的记载和确认"因此!法规对调解书的内容作出了明

确的规定"调解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#

! 交通事故简要情况和损失情况$

" 各方的损害赔偿责任$

# 损害赔偿的项目和数额$

$ 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一致的意见$

% 赔偿方式和期限$

& 调解终结日期"

’%"$%&’()*ÃL=$�#^_ÄG=,

!!交通事故处 理 程 序 规 定 要 求 在 调 解 书 附 记 上 应 当 标 明 交

通事故损害赔付款的交接方式"关于赔付款的交接方式有两种!一

种是由当事人自行交接!即当事人之间可以就有关赔付款的交付问

题自行协商!然后自行交接!这体现了对当事人意志的尊重$另一

种是由交通警察转交!但是这种方式必须是在当事人要求交通警察

转交的前提下!交通警察才可以转交"赔付款由交通警察予以转交

的!应当在调解书上附记"

’&"$%&’$WëHÔ1.=M"�,

!!根据 (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程 序 规 定)第 五 十 九 条 规 定!经 调

解未达成协议的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作调解终结书送交

各方当事人!调解终结书应当载明未达成协议的原因"
调解是在双方自愿的条件下进行的!它只是当事人解决交通事

故损害赔偿争议的一种方式!由于调解的自愿性!就决定了调解存

在着不成功的可能性!就是说不一定每一起交通事故都能达成一致

意见"当交通事故调解未达成协议时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

制作调解终结书送交各方当事人!并且在调解终结书应当载明未达

成协议的原因"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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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根据 (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)第五十九条第五款规 定#

-调解书生效后!赔偿义 务 人 不 履 行 的!当 事 人 可 以 向 人 民 法 院 提

起民事诉讼".
这是关于对调解书生效后的效力问题"调解书是双方在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主持下!根据自愿的原则!合法的程序!双方达

成的一致性意见后形成的协议!经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分别送

交各方当事人后即告生效!调解书的内容理应得到双方当事人的遵

守和履行!使赔偿问题得以实现"但是!在实际过程中就是存在不

履行的赔偿义务人!因此!法律必须对这种情况予以考虑并作出救

济规定"即调解书生效后!赔偿义务人不履行的!当事人可以向人

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"此外!对于当场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生

效后!赔偿义务人不履行的!赔偿权利人也可以以交通事故快速处

理决定书作为证据!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"

’("!"#$%&’µ¶$W,

!!交通事故终 结 调 解 是 指 在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的 调 解 过 程

中!因某种情况终止调解程序"根据 (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)第

六十条规定#-当事人无 正 当 理 由 不 参 加 调 解 或 者 调 解 过 程 中 放 弃

的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终结调解".
由此可见!交通事故终结调解法律规定有两种情况!一是当事

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"这里关键是对 -正当理由.的理解!正

当理由指的是不可抗力等意外事故和法律上认为当事人不能克服的

障碍和其他特定事项"例如!当事人因台风%泥石流阻断交通而不

能按时前来参加调解的!就应当视为有正当理由"二是当事人在调

解过程中放弃调解的!无论当事人以何种方式放弃调解!只要是当

事人明确表示放弃调解的!就可以终结调解"另外!是关于终结调

解机关的规定!即 -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应 当 终 结 调 解."因 为

交通事故调解是由事故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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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主持下进行的!当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来参加调解或者在调

解过程中自动放弃的情况下!实际上已经使调解不能再有效进行下

去了!这时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有 权 也 应 当 作 出 终 结 调 解 的

决定"

’)"$%&’$Wµ¶¡º³¬M#ÜO,

!!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时效特点如下"

&#’普通诉讼时效!(民 法 通 则)第 一 百 三 十 五 条 规 定!向 人

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$年!法律另有规定的

除外"
&$’特别诉讼时效!(民 法 通 则)第 一 百 三 十 六 条 规 定!身 体

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"诉讼时效中可能发生中

断或中止"如果交通事故中乘客起诉运输人!则可以在$年内以运

输合同提起诉讼"
&%’时效起算时间!(民 法 通 则)第 一 百 三 十 七 条 规 定!诉 讼

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"但是!从

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$&年的!人民法院不予保护"

(*"$%&’9&4=HIFGÓ$%&’()*+HIF
G=èP,

!!这是两个 不 同 的 概 念"当 事 人 的 责 任 是 指 当 事 人 的 行 为

是否构成交通违法%是否有过错!以及当事人行为对交通事故的发

生及损害后果是否产生作用及作用力的大小"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

任!是指交通事故民事责任主体由于发生了交通事故!侵害公共财

产或者他人财产及人身 时!应 当 向 被 侵 害 人 承 担 的 民 事 法 律 责 任"
由此可见!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"

首先!两者的性质和作用不同!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是交通事

故认定书记载的证据内容之一!仅仅起到证据的作用$交通事故损

害赔偿责任 是 法 律 责 任!是 当 事 人 解 决 损 害 赔 偿 问 题 的 依 据"其

次!归责的原则不同!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依据 (道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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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)第九十一条的规定!即 -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是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

及过错的严重程度!来确定当事人责任的"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

的归责原则是依据 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七十六条的规定".第三!
承担的主题也不完全相同!即交通事故当事人不一定完全等同于交

通事故损害赔偿当事人"
但是!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!也有一定的联系"例如在机动车

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!当事人的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是

相同的!都采用过错归责原则!因此确定的当事人的责任和损害赔

偿责任是一致的!这时人们容易把这两个概念相混淆"

(!"$í3®=9&4=HI@G#ËQÞÛ>l*+HI
=RS,

!!不等同"交 警 作 出 的 当 事 人 的 责 任 认 定 主 要 根 据 各 方 当

事人的违法情况%事故的成因等从专业的角度对事故进行认定"在

诉讼中!该认定可能作为任何一方或几方当事人的证据"
法院对赔偿责任的划分!是基于举证质证的情况!根据相关法

律的规定!作出的判决"如!机动车和行人发生事故!法律规定由

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"行人违章的!只是减轻机动车的责任"
交警作出的当事人的责 任 认 定 在 民 事 诉 讼 中 同 其 他 证 据 一 样!

要经过质证等程序才能确定其证据效力"

(""®Tç!ÐÂUVW-XY�=4S �$%&’ðÔ
¦4�Z[SÐO#Ë¢��HI,

!!应该承 担 责 任"因 为 无 证 驾 驶 人 对 车 辆 的 驾 驶!是 经 过

车主同意!也就是说实际使用车辆的人都是由车辆所有人选择同意

的"无证驾驶人是否能够从事使用车辆的行为是属于车辆所有人的

意志所能决定的!而且车主也有义务检查驾驶人是否具备驾驶机动

车的资格!因此车主此时就应当对自己的决定承担相应的后果"在

他人使用车辆造成交通事故需要承担责任时!因为车主事先知道肇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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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驾驶人没有驾驶证而纵容该人驾驶!在这种情况下!受害人理应

请求车主向自己承担赔偿责任"

(#"\Ð¬ �$%&’]^��*+HI,

!!学员在 学 习 驾 驶 技 能 的 过 程 中!还 没 有 取 得 驾 驶 证!练

习驾驶时!都有教练员随车指导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"对于尚在学

习中的学员!还不能按照驾驶人的标准来要求!他是在教练的指导

下进行驾驶的!如果驾驶时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!或者造成

了交通事故!都应当由教练员承担责任"(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 条

例)第二十条对此有明确规定#-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

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 交 通 事 故 的!由 教 练 员 承 担 责 任".该 条 规 定

也是民法上 -代负责任.原 则 在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中 的 具 体

应用"
由于学习驾驶的人员 并 不 具 备 独 立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资 格!因 此!

即使实际的驾驶操作是由学习驾驶的人完成的!其行为的后果也应

当由教练员来承担"这是一项新的规定!即在新的驾驶培训机制条

件下!由教练人员承担学员的赔偿责任"-代负责任.在 (道 路 交

通安全法实施条例)上的确立!其主要目的在于强化教练人员的责

任意识"在学员尚未取得驾驶资格!学员的驾驶行为处于教练人员

的严格指导下!而且教练人员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控制机动车的条

件下!认定学员的违法行为和赔偿责任由教练人员承担!从法理上

讲也是成立的"当然!如果学员的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时当

事人故意行为的结果!或者是当事人重大过失的结果!而教练员已

经尽到适当的注意或者采取了必要的制止措施仍没有能够避免违法

行为或者事故的发生!则可以免除或者减轻教练员的责任"

($"±Ö×B±ðÔ$%&’SHI¢¥]��,

!!如由 于 公 路 管 理 部 门 夜 间 整 修 路 面!未 设 立 明 显 标 志!

致使驾驶人吴某正常行驶的车辆陷入沟中!造成车辆严重受损!施

工人员伤残"再如!由于路基松软造成路面塌陷!致使驾驶人刘某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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驾驶的车辆倾覆!造成车辆受损"此类由于道路原因造成的交通事

故!应该由谁来承 担 责 任 呢1 (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)第 三 十 条 规 定#

!道路%交通信号灯%交通标志%交通标线%交通设施的养护部门

或者管理部门负有设置警示标志并及时修复的义务$"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负 有 监 督 修 复 的 职 责 和 采 取 安 全 措 施%疏 导 交 通 的 职

责"由此可见!这类交通事故的发生!责任理应由公路管理部门和

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共同承担"

(%"¢ì_$%‘aQbW-ì_S¢D¬cd$%‘aQ
bW-D¬cdSðÔ%�4CÇÐÑDB¦��(�=S#
Ë¢9��*+HI,

!!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一百零五条规定!应当设置交通 信

号灯%交通标志%交通标线而没有设置或者应当及时变更交通信号

灯%交通标志%交通标线而没有及时变更!致使通行人员%车辆及

其他财 产 遭 受 损 失 的!负 有 相 关 职 责 的 单 位 应 当 依 法 承 担 赔 偿

责任"
根据上述规定!负有相关职责的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

情形有以下两种"!应当设置交通信号灯%交通标志%交通标线而

没有设置"这是指对投入通行使用的道路!按照有关规定应当设置

交通信号灯%交 通 标 志%交 通 标 线 而 没 有 设 置!包 括 没 有 及 时 设

置""应当及时变更交通信号灯%交通标志%交通标线而没有及时

变更"这里 规 定 的 -应 当 及 时 变 更.!是 指 已 经 设 置 交 通 信 号 灯%
交通标志%交通标线的道路!如果出现原设置有误%道路及通行情

况发生变化 等 情 形!应 当 按 照 有 关 规 定!对 交 通 信 号 灯%交 通 标

志%交通标线进行及时变更"
这里规定的 -致使 通 行 人 员%车 辆 及 其 他 财 产 遭 受 损 失.!是

指负有道路相关职责的单位!因职务不作为行为!导致通行人员或

者通行车辆等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"致使通行人员%车辆及其

他遭受损失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!如果没有损失也就谈不上

赔偿"这里规定的 -致 使.!表 明 通 行 人 员 和 车 辆 等 遭 受 的 损 失 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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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务不作为行 为 之 间 存 在 因 果 关 系!如 果 两 者 之 间 不 存 在 因 果 关

系!通行人员%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完全是由于本人通行或者

驾驶不慎引起!或者由于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引起!不属于应当依法

承担赔偿责任 的 范 围"这 里 规 定 的 赔 偿 主 体 是 负 有 相 关 职 责 的 单

位!所谓 -负有相关 职 责 的 单 位.!是 指 依 照 法 律%法 规%规 章 规

定以及各级政府确 定 的 具 体 职 能 分 工!对 道 路 施 工%养 护%修 复%
设置交通信号等交通设施 等 工 作 负 有 其 中 一 项 或 几 项 职 责 的 单 位"
这里规定的 -应 当 依 法 承 担 赔 偿 责 任.!是 指 应 当 依 照 有 关 法 律%
法规的规定!对通行的人员%车辆所遭受的损失给予赔偿"

(&"ç!ÐXY4ÓBÒÚ�eÇÐÑÒ-4¢MN��$
%&’*+HI,

!!关于这个问题要分两种情况来讨论"

! 当机动车驾驶人在 非 因 执 行 职 务 而 驾 驶 单 位 或 车 辆 所 有 人

的车辆造成交通事故时!驾驶人本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"如果依法

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机动车驾驶人暂时无力赔偿!则驾驶人所在单

位或者机动车 的 所 有 人 应 当 负 责 垫 付"实 践 中 典 型 的 比 如 公 车 私

用!即工作人员下班之后 在 驾 驶 单 位 车 辆 的 过 程 中 发 生 交 通 事 故!
应当由本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"

" 如果机动车驾驶人是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!发生交通事故%
并且应当承担交通事故责任!则向对方%向受害人承担责任的并不

是驾驶人!而应当由驾驶人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赔偿

责任"该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在赔偿损失后!可以依照自己与

驾驶人的合同或者劳动纪律等内部法律关系!向有过错的驾驶人追

偿部分或者全部费用"

(’"fgü�hÐ¼[S¢9¥]��*+HI,

!!(合同法)客 运 合 同 的 第 三 百 零 二 条 规 定# -承 运 人 应 当

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!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

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%重大过失造成的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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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".乘客如是自己强行 跳 下 车 致 伤!所 受 伤 害 应 由 其 自 负"承 运

人对此类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"

(("6i>jk=ç!Ðlm¬ðÔ(ò=S]^��*+
HI,

!!对于这个问题!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九十三条有明确规

定#-因采取了不正确的方法拖车造成机动车损坏的!应当依 法 承

担补偿责任".
现实生活中!个别执法者野蛮执法!造成当事人的机动车被损

坏的情况时有发生!而当事人往往觉得自己违法在先!车被损坏也

不吭声!自认 倒 霉!合 法 权 益 受 到 了 不 应 有 的 侵 害"法 律 告 诉 我

们!这种想法是错误的3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如果违反规定!不

派专用拖移车辆拖移违法停放的机动车或者明知采取拖移可能损坏

机动车的而实施拖移!造成违法停放机动车损坏的"这种由于执勤

交通民警方法不 当 或 者 主 观 上 的 过 失 而 造 成 当 事 人 合 法 权 益 的 损

害!应当按照有关规定!由执勤交通民警所在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向当事人进行经济上的补偿"应当指出!这种经济补偿!不同

于国家赔偿!其中的区别主要有两点#一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及其交通警察依法将违法停放的机动车拖移至不影响交通的地点停

放!使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!尽管执勤交通警察由于使用方法不当

或者主观上有过失而致当事人车辆受损!但不涉及国家赔偿$二是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当事人所作经济补偿!属民事性质!其经

费由所在单位行政经费中支出!不在国家赔偿经费支出的范围内"

()"±ç!Ð)n÷opðÔ$%&’S¢¥]��HI,

!!有这么一 个 案 例#金 某 从 某 汽 车 公 司 经 销 公 司 购 买 了 一

辆面包车!用于搞个体运输"一天!金某驾车正常行驶在路上!在

转弯处面包车突然向右倾翻!翻入路边河中!车辆严重受损!金某

也受伤致残"经鉴定!该面包车右前轮轮轴质量不合格!在正常行

驶情况下突然断裂造成事故"金某要求汽车经销公司赔偿其车辆及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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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费等损失!但经销公司却以事故是因汽车质量问题而发生!损

失应找汽车制造厂赔偿为由拒绝承担责任"那么!汽车经销公司的

说法正确吗1 谁应当对该事故承担赔偿责任1
根据 (民法通则)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#-因产品 质 量 问 题 不

合格造成他人财产损失%人身伤害的!产品制造者%销售者应当依

法承担民事责任".(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)第三十五

条第二款规定#-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 身%财

产损害的!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!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"属

于生产者责任的!销售者赔偿后!有权向生产者追偿"属于销售者

责任的!生产者赔偿后!有权向销售者追偿".由于该事故是因汽车

质量原因造成的!根据以上规定!该事故的赔偿责任应当由汽车的

销售者汽车销售公司和汽车的生产者汽车制造厂承担"车主金某可

以要求这两个单位赔偿自己的损失!两单位都有承担赔偿责任的义

务!如果两单位拒绝赔偿!金某可以向法院起诉!由法院依法处理"

)*"ç!Ð±qr)n÷opðÔ$%&’]rH,

!!有这样一 个 案 例#田 某 驾 驶 刚 从 修 理 厂 大 修 后 的 汽 车 外

出郊游!途中突遇紧急情况!郑某急踩刹车!但刹车失灵!汽车失

去控制撞在路边岩石上!汽车严重受损!田某本人也受了重伤"经

鉴定!事故车辆刹车失灵系修理厂修理不当造成"对于此事故!该

由谁承担赔偿责任呢1
由于修理厂修车质量不合格导致刹车失灵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

原因!而田某未尽到认真检查车况的义务是造成该事故发生的次要

原因!故该事故 应 由 修 理 厂 负 主 要 赔 偿 责 任!田 某 负 次 要 赔 偿 责

任"田某可以向修理厂索赔!要求其承担相应得赔偿责任!如果修

理厂拒绝赔偿!田某可以向法院起诉!由法院依法处理"

)!"$%&’9&4s��t&HI#Ëu£��»&*+
HI,

!!在现实生 活 中!人 们 常 常 对 刑 事 责 任 与 民 事 赔 偿 责 任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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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关系有这样的 认 识!认 为 -打 了 不 罚!罚 了 不 打.!即 当 事 人

承担了刑事责任就可以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!或承担了民事赔偿责

任就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!这种观点是错误的"
(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)第七十七条的规定#-被害人由

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!在刑事诉讼过程中!有权

提起附带民事诉讼$如果是国家%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!人民检察

院在提起公诉的时 候!可 以 提 起 附 带 民 事 诉 讼".依 据 此 规 定!在

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诉讼过程中!对民事损害赔偿的处理有以下两种

情况#

! 如果被害人个人由于肇事者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!
被害人有权在刑事诉讼中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!要求肇事者对其

损失进行赔偿$

" 如果被害人是 国 家 或 集 体 的!可 由 人 民 检 察 院 在 提 起 公 诉

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!要求肇事者对国家%集体的财产损失进

行赔偿"
不能因为肇事者承担了刑事责任就可以免除其民事赔偿责任"

)""0vZÐ�ÕSXY4£��HI],

!!对于行人 故 意 造 成 自 身 伤 害 的 行 为!驾 驶 人 不 承 担 任 何

责任"(道路交通安全法)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对行人和非机动车

的保护!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限度的宽容!如果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

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一方故意造成的!再让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

显然不近情理了"
根据 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七十六条第四款规定#-交 通 事 故

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%行人故意造成的!机动车一方不承担

责任".(民 法 通 则)第 一 百 二 十 三 条# -从 事 高 空%高 压%易 燃%
易爆%剧毒%放射性%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

业造成他人损害的!应当承担民事责任$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

害人故意造成的!不承 担 民 事 责 任".由 此 可 见!自 杀 撞 车 行 为 是

故意的行为!死亡及受到的损害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!驾驶人依法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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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承担民事责任"

)#"WÆw=xyÐ �$%&’]rH,

!!由于国家 法 律 对 车 辆 等 特 殊 类 型 财 产 的 转 让!规 定 了 办

理过户等特殊的形式要件!所以车辆的转卖须等到过户手续办理完

毕之后!才会依法产生 权 利 主 体 变 动 的 效 果"如 果 先 行 转 移 机 动

车的占有和使用!然后再着手办 理 过 户 手 续!在 两 者 之 间 存 在 的

时间差中!就可能发 生 道 路 交 通 事 故"对 此!我 国 公 安 部 交 通 管

理局曾经明确指出!依照法 律 对 机 动 车 辆 产 权 的 转 移 设 置 的 特 殊

要求!即必须经过汽车交易 市 场 并 由 所 有 人 或 车 辆 所 属 单 位 及 时

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 办 理 过 户 手 续!所 以 -未 履 行 以 上 二 项 手 续

的交易!应视为无效!发 生 事 故 后!由 事 故 责 任 者 和 车 辆 所 有 人

或所属单位负责损害赔偿"当事 人 对 此 若 有 异 议!可 告 之 向 当 地

人民法院提 起 民 事 诉 讼".也 就 是 说!如 果 已 经 转 卖 但 尚 未 过 户

的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!在处 理 交 通 事 故 时!就 视 为 车 辆 并 未

发生转让!仍然由车辆原来 的 所 有 人 或 单 位 和 事 故 责 任 者 一 起 负

责损害赔偿"

)$"zC=�ÕÅ®{2DEzOu£��*+HI],

!!雇员的行 为 虽 然 超 出 了 授 权 范 围!但 其 行 为 表 现 形 式 是

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!也应认为他是在 -从事雇

佣活动.!那么赔偿责 任 就 应 当 由 雇 主 承 担"要 注 意 的 是!这 里 强

调 -表现形式.与其雇佣活动有关即可!并不要求每一个环节都与

雇佣活动有实质上的联系"例如雇员在为雇主拉货的同时!顺带帮

朋友送东西!结果发生交通事故!仍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"
但是如果雇员开着雇主的车!完全是为了办私事!并且抛开实

质内容不谈!单从形式上看!雇员所作的事情与其职务也没有任何

关联"例如雇员在下班 后 开 着 雇 主 的 车 为 自 己 搬 家!结 果 撞 了 人!
那么他本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!他的这一行为与雇佣活动完全没有

关系!雇主也就无须承担赔偿责任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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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"
#
$
%
&
’
(
)
*
+
,

’!)!!

)%"|h}f<4=Ð~®SYR �Ð�¼[SHI¢9
¥]��,

!!在生活中 常 常 遇 到 搭 乘 他 人 车 辆 后 发 生 交 通 事 故!搭 乘

人人身%财产损失应由谁承担的问题"应该由被搭乘方承担赔偿责

任吗1
搭乘人通常是指无偿搭乘他人车辆或是利用他人车辆运载自己

的货物的人"这里的 -无偿.!泛指各种免费利用他人车辆的情况"
想搭乘别人的车辆绝不 意 味 着 搭 乘 人 就 置 自 己 生 命 于 不 顾!而 且!
因为善意而同意别人搭乘自己的车辆也不能就成为驾驶人免责的理

由"按照这个原则!如果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因为搭乘别人的车辆的

人的重大过失或是故意造成的!那么可以考虑免除驾驶人的赔偿责

任!在一般情况下搭乘别人的车而受到伤害应该与一般的受害者一

样能够得到 赔 偿!但 是 应 该 由 法 院 斟 酌 具 体 情 况!减 少 责 任 人 的

赔偿"

)&"$%&’R±���ÿðÔ¦4(�S¢¥]��*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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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紧急避险 是 指 行 为 人 在 紧 急 危 难 中!为 了 避 免 一 个 较 大

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!不得已采用的损害他人某个价值较小的合法

权益的行为"对于 因 紧 急 避 险 造 成 损 害 的 赔 偿 责 任! (民 法 通 则)
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#-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!由引起险情 发 生

的人承担民事责任"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!紧急避险人不

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"因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

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!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!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

事责任或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".
例如#赵某驾车在城市道路上正常行驶!突遇李某驾车迎面逆

行向其猛冲过来!赵某急忙向右躲闪!车辆冲向道路旁的商店!将

商店橱窗撞碎冰造成若干物品损坏!店主要求赵某赔偿其橱窗及物

品损坏的损失"店主的要求是否合理呢1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!赵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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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 因为!赵某在逆行车辆对其生命%财产造成严

重威胁时!采取了紧急避险的行为!以较小的代价避免了可能发生

的生命%财产的更大损 失!该 紧 急 避 险 行 为 既 不 是 采 取 措 施 不 当!
也未超过必要的限度!是合理%必要的!因此!赵某不应承担由此

给店主造成的损失!店主应当向引起险情发生的驾驶人李某提出赔

偿要求"

)’"ëÔ�4ðÔ$%&’S¥]��*+HI,

!!现实生 活 中!未 成 年 人 活 泼 好 动!年 龄 和 经 验 决 定 了 这

类群体属于交 通 参 与 者 中 的 不 稳 定 因 素!发 生 交 通 事 故 也 屡 见 不

鲜"根据 (民法通 则)第 十 二 条 第 一 款 的 规 定!#&周 岁 以 上 的 未

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!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%智力相适应

的民事活动$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!或者征得他的

法定代理人的同意"未成年人其智力程度尚不完全适应参加民事诉

讼活动!也没有经济能力承担损害赔偿责任!根据 (民法通则)第

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#-无民事行为能力人%限制民事行 为 能

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!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"监护人尽了监护责

任的!可以适当减轻他 的 民 事 责 任".因 此!作 为 未 成 年 人 的 监 护

人!在未成年人对国家%集体及他人造成损害时!应当作为其法定

代理人代理其参加诉讼!并代为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义务"

)("gâÐÑ �$%&’S�g=(�]^*+,

!!有这样一个案例#孙某乘坐的公共汽车与其他车辆相 撞!

造成孙某左腿股骨骨 折!花 费 医 疗 费-&&&元"事 后!经 公 安 机 关

交通管理部门确定公共汽车方不负当事人的责任"孙某痊愈后找到

公共汽车公司要求赔偿其所花费的医疗费等费用!但公共汽车公司

不同意赔偿!理由是其对事故的发生不负责任!孙某应向负事故全

部责任的肇事方要求赔偿"公共汽车公司的说法有道理吗1
应当明确!乘客买票乘坐客运公司的汽车即与客运公司之间形

成了客运合 同 关 系!根 据 合 同 法 的 规 定!客 运 公 司 负 有 将 乘 客 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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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%准时地运送到目的地的义务!除意外事件外!不论何种原因客

运公司未能安全%及时地将乘客送到目的地的行为均视为违约!因

此给乘客造成 人 身 伤 亡 或 财 产 损 失 的!客 运 公 司 应 当 承 担 赔 偿 责

任!此种责任的承担不以其是否负当事人的责任为据"换句话说!
即使不负当事人的责任!它也要 对 乘 客 的 人 身 伤 亡%财 产 损 失 承

担赔偿责任"因此!上例中公共汽 车 公 司 以 其 不 负 当 事 人 的 责 任

为由!不同意赔偿孙 某 的 损 失 是 没 有 道 理"当 然!公 共 汽 车 公 司

在向乘客 孙 某 赔 偿 后!有 权 向 肇 事 车 辆 驾 驶 人 或 者 车 辆 所 有 人

索赔"

))"ÐÑQ��é×�±����àb �$%&’S¢9
¥]��()*+HI,

!!按照我国 (民法通则)的规定!民事活动应当遵 循 公 平%

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"作为高速公路的管理部门!依据国家有关法

规的规定!有权向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"但是!享有权利的同时必

须履行相应 的 义 务!也 就 是 要 履 行 养 护 公 路!保 障 公 路 畅 通 的 义

务"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在缴纳了有关费用后!就与高速公路

管理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民事合同关系!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有权利

收取有关费用!而 缴 费 车 辆 则 享 有 使 用 高 速 公 路 并 安 全 通 行 的 权

利"当高速公路出现障碍物后!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没有及时清除障

碍物!致使过往车辆发生交通事故!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就应当为此

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"

!**"f�®�Ð¬±$%&’¼[S#Ë¨©ÎW-Æ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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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所乘坐 的 出 租 车 主 虽 然 没 有 过 错!但 根 据 (合 同 法)第

三百零二条的规定!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

赔偿责任!而不论承运人是否有过错!即承担无错责任"所以乘客

可根据自己与出租汽车公司形成的合同关系!提起违约之诉!也可

根据 (民法通则)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#-侵害公民身体造成 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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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的!应当赔偿.!选择 向 负 事 故 全 部 责 任 的 肇 事 驾 驶 人 索 赔"身

体受到伤害的乘客!可以选择任何一方要求赔偿!但不能同时提起

这两种诉讼"

!*!"ä&XY4Ófg�Þ}~Sä&XY4u£÷£�
�*+HI,

!!如果肇事 人 幸 存 下 来!是 要 承 担 民 事 赔 偿 责 任 和 刑 事 责

任的"但是肇事人已经死亡!民事和刑事主体资格已不复存在"所

以死者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"但是继承死者财产的继承人将在

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"

在损害赔偿案件中!通常造成被害人死亡!但有时也会出现侵

权的致害人死亡的情况!如在交通肇事案件中!驾驶人王某酒后驾

车驶入逆行道与对行车辆相撞!造成对方驾驶人李某当场死亡!不

久后王某也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死亡"对此如何解决赔偿问题就

显得更加复杂一些!因为死者是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和诉讼案

件当事人的!那么应当由谁来承担李某的损失呢1 根据我国 (继承

法)第三十三条规定 -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

税款和债务."由此看来应当由死者王某的继承人负责赔偿!那么!

应是全部赔偿还是部分赔偿呢1 上述法律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!即

-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.!其特定含义是说

应以继承的遗产价值为限定!如果赔偿额小于遗产额的则可全额赔

偿!如赔偿额大于遗产价值的则只能是部分赔偿"对于超过遗产实

际价值的部分!该法还 规 定 -继 承 人 自 愿 偿 还 的 不 在 此 限.!但 绝

不能予以强制赔偿"

!*""$%&’9&4^_��0���=()*+HI,

!!发生交通 事 故 后!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责 任 一 般 由 公 安 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或当事人上诉的法院根据交通事故基本事实%当事

人的交通事故责任情况!按照 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七十六条规定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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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归责原则进行划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"因此!交通事故损害

赔偿当事人也可以按照上述方法和依据来判断自己承担的损害赔偿

责任"

如果机动车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造 成 人 身 伤 亡%财 产 损 失 的!按 照

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 七 十 六 条 第 一 款 规 定!先 由 保 险 公 司 在 机 动

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"保险公司承担是

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先行赔付责任!它不考虑当事人的责

任问题!只要肇事车辆给对方造成损失!就要由肇事车辆投保第三

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!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!先行赔偿给

对方造成的损失"

对于肇事车辆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超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

限额部分如何划分呢1 如果是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事故!按照过错原

则划分损害赔偿责任!即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!双方都有

过错的!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!无法确认各方当事人

过错的!平均分担赔偿责任$这里的过错比例!一般是根据双方当

事人的责任大小划分的"如果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%行人之间发生

的交通事故!损失超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部分!一般由

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!但是!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%行

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%法规!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

措施的!可以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"

另外!通过调查证明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%行

人故意造成的!机动车不承担赔偿责任"

!*#"Qç!Ð:�ç!ÐÇ�4�E �=$%&’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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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在这种情 况 下 如 何 减 轻 机 动 车 一 方 的 赔 偿 责 任 (道 路 交

通安全法)及其实施条例都未明确规定"但是!在一些地方交通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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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管理法规中作了原则或明确的减轻规定!例如在 (江苏省道路交

通安全条例)第五十二条中规定!机动车与非机动车%行人发生交

通事故!有证据 证 明 非 机 动 车 驾 驶 人%行 人 违 反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

律%法规!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!应当按照以下

规定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#

! 非机动车%行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!减轻’&0?2&0$

" 非机动车%行人负事故主要责任的!减轻-&0?)&0$

# 非机动车%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!减轻%&0?(&0$

$ 非机动车%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的!减轻$&0?%&0"

由此可见!对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的减轻幅度与非机动车驾

驶人%行人负的事故责任大小有关"在 (北京市实施 /中华人民共

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0办法)第七十二条中有类似的规定!机动车

与非机动车%行人之间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造 成 人 身 伤 亡%财 产 损 失 的!

由保险公司在机 动 车 第 三 者 责 任 强 制 保 险 责 任 限 额 范 围 内 先 行 赔

偿"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!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$但是!有

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%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%法规!机

动车驾驶人在驾驶中履行了交通安全注意义务并已经采取了适当的

避免交通事故的处置措施!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!按照国家规定的

最低比例%额度承担赔偿责任"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!按照过错程

度承担赔偿责任"

!*$"��()*+¬�£9&4��=�è�AÓ�U-
./,

!!一方当事 人 实 施 违 法 行 为 给 对 方 造 成 了 人 身 损 害!受 害

人因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!要求违法伤害人赔偿损害的案件!就

是人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"原 告 提 起 此 类 诉 讼!应 向 法 院 提 供 以 下

证据"

! 原告的损害与 被 告 有 因 果 关 系 的 证 明!即 被 告 在 何 时 何 地

为什么原因实施了何种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的证明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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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"

" 提供医院证 明 伤 势 的 诊 断 书%病 历 卡%医 药 单 据%包 括 医

药费%治疗费%化验费等!如致残的还必须有鉴定书"若转院治疗

的!应提供医院同意转院或的确需要转院的证明"

# 提出赔偿护 理 费%营 养 费 的!应 当 提 供 主 治 医 生 开 具 的 批

准专人护理!需要补进营养等证明"

$ 赔偿误工费的!应 提 供 本 人 所 在 单 位 出 具 的 因 误 工 而 减 少

的实际收入损失 &包括减少的工资%奖金等’的证明!若无固定收

入!按国家有关规定的标准计算"

% 赔偿交通 费 和 住 宿 费!应 提 供 汽 车 票%火 车 票%船 票%飞

机票%住宿费发票!出租车费一般不予赔偿"

& 死亡证明%丧 葬 费%被 抚 养 人 生 活 费%死 亡 补 偿 费 以 及 受

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%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

理费用单据与证明"

’ 当事人有无固定收入的证明"

( 其他还需要 的 证 明 和 证 据"如 从 事 雇 佣 活 动 的 证 明!职 务

证明等"

!*%"Õ!"Q4½()*+ØÙR6��Ç��4 ¡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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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在 (最高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 人 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适 用 法 律

若干问题的解释)&法释 *$&&%+$&号’中规定对 城 镇 居 民 的 赔 偿

标准适用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!而对农村居民适用上

一年度的人均纯收入标准"为什么会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确

定了不同的赔偿标准呢1 这是考虑到当前我国城乡差别的实际情况

而制定的"但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!对于农村人口在城

镇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!可以按照城镇人口标准

计算损害赔偿数额$对于实行城乡户口统一登记管理的地方!计算

标准也可以统一适用城镇人口统计标准"因此!随着我国城乡差别

逐步缩小!从保 护 受 害 者 利 益 出 发!在 两 种 标 准 存 在 交 叉 的 情 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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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!可以按照 -就高不就低.的原则确定具体的赔偿标准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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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民事诉讼 是 指 人 民 法 院 和 一 切 诉 讼 参 与 人!在 审 理 民 事

案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!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

种诉讼关系的总和"通 俗 地 讲 就 是 去 -打 官 司."包 括 人 民 法 院 的

活动!如受理案件%调查%采取强制措施%作出判决等$还有诉讼

参加人的活动!对原告起诉%证人出庭作证等"

!*’"!"#Ö×$%&’()*+³´,

!!道路交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诉 讼!是 指 交 通 事 故 当 事 人 就 交

通事故中他方当 事 人 民 事 责 任 的 承 担 问 题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出 诉 讼 请

求!要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的活动"向人民法院就交

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提起民事诉讼!是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最终

解决途径"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是由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

责任以及赔偿的数额!当事人双方不能达成和解!或者不愿意调解

的情况下!而引发的民事诉讼活动"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民事诉讼!如果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一审判

决不服!可以依法进行上诉$如果当事人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生效

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判决!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

执行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"

!*("4»>l:r$%&’()*+ØÙ=>?@A#
!",

!!交通事故 损 害 赔 偿 属 于 民 事 侵 权 赔 偿!人 民 法 院 按 照 一

般民事诉讼程序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进行审理"人民法院审理
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依据包括实体依据和程序性依据"其

中程序性依据!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律规定!主要是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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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民事诉讼法)及相关 规 定"实 体 依 据 是 人 民 法 院 判 定 交 通 事 故 损

害赔偿的主体%责任范围%责任大小及具体赔偿数额的依据!人民

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实体法律依据有#(民法通则)%
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 行 民 法 通 则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)第 一 百 四

十三条至第一百四十七条及 (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)和

(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

释)&法释 *$&&%+$&号’等 法 律%法 规 及 有 关 的 法 律 解 释"但

是!当交通事故当事人以违约责任提起民事诉讼!法院还会依据其

他的相关法律来审理"

!*)"!"#$%&’()*+³´9&4,

!!交通事故 损 害 赔 偿 诉 讼 中 的 当 事 人!是 指 自 己 因 交 通 事

故损害赔偿与他人发生纠纷!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!并受人民法

院裁判约束的利害关系人"当事人同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

害关系"当事人参加诉讼 的 目 的 完 全 是 为 了 维 护 自 己 的 民 事 权 益"
他们是在法院的组织与指挥下!依法进行民事诉讼活动"交通事故

损害赔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"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

讼当事人的范围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当事人的范围相同"

!!*"$%&’()*+9&4-./³´23Ó78,

!!当事人 的 权 利 有#平 等 诉 讼 权 利$在 法 律 规 定 的 范 围 内

处理自己的诉讼权利!即 原 告 可 以 放 弃 或 者 变 更 诉 讼 请 求 的 权 利$
被告可承认或者反驳 诉 讼 请 求!有 权 提 出 反 诉$使 用 本 民 族 语 言%
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$提出回避申请的权利$有委托诉讼代理

人的权利$有 收 集%提 供 证 据 的 权 利!在 法 庭 上 有 权 提 供 新 的 证

据$有权进行 辩 论$有 请 示 调 解 的 权 利!双 方 当 事 人 可 以 自 行 和

解$当事人可以查阅本案有关的材料!并可以复制本案有关材料和

法律文书!查阅%复 制 本 案 材 料 的 范 围 和 办 法 由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规

定$经法庭许可!当事人可以向证人%鉴定人%勘验人发问!可以

要求重新调查%勘验和鉴定$有提起上诉和申请执行的权利等"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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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的义务有#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$当事人必须

遵守诉讼秩序$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$当事人

必须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%裁定和调解"

!!!"4»>l:r$%&’()*+ØÙ=�/#!",

!!人民法院 审 理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案 件!可 以 采 取 法 庭 调

解和开庭审理的方式"这两种结案方式的不同在于!对于人民法院

调解结案的案件!当事 人 不 能 在 提 起 上 诉!调 解 结 果 达 成 即 生 效"
而对于人民法院的判决!当事人不服的!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

起上诉"另外!对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主持下

达成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协议书的!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在法定

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"

!!""Ö×$%&’9&4Õ!"£�º»&³´,

!!在道路交 通 事 故 处 理 过 程 中!公 安 机 关 的 主 要 职 责 之 一

就是对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毁进行赔偿调解"但这

种调解是基于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!就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达

成的协议的活动"当事人不接受调解的!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

诉讼!且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也不具有法制执行的效力!而是靠在公

安机关的主持 下 自 觉 履 行 来 实 现 赔 偿 的 目 的"但 在 实 际 事 故 处 理

中!很多案件的民事赔偿问题不是都能由公安机关在调解过程中能

够圆满解决的!因此民事诉讼就成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解决损害赔偿

的唯一和有效的手段"
民事诉讼对于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!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

实!分清是非!正确适用法律!及时审理民事案件!确认民事权力

义务关系!制裁民事违法行为!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

作用"

!!#"�º$%&’()*+³´¢¢£¤=&K-./,

!!对于交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!当 事 人 具 有 提 起 民 事 诉 讼 的 权

利!无论在调解前%调解过程中%调解后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"但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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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提起民事诉讼时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终止争议调解!不再

继续受理!案件转由人民法院开庭审理$如果当事人虽然已向人民

法院提起民事诉讼!但准备撤诉!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

时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会接受此申请"此时!必须注意#当

事人一旦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再撤诉!则不能再次就本交通

事故损害赔偿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"

!!$"9&4^_�º$%&’()*+»&³´,

!!根据 (民 事 诉 讼 法)的 规 定!当 事 人 应 当 向 事 故 发 生 地

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"提起民事诉讼时应当递交诉状"起

诉状中应当写明原告%被告的基本情况!包括姓名%性别%年龄或

者出 生 年%月%日!常 住 地 址 等!诉 讼 标 的%事 实%理 由 和 相 关

证据"
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!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

生效后不履行的!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"
为了保证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顺利进行!有必要记录下事故发生

现场的时 间%地 点%有 关 人 员 的 基 本 情 况!驾 驶 证 号 码%车 辆 号

牌%保险凭证号码!现场碰撞位置%车辆痕迹!及其口述$有条件

的!可以进行照相%录音!以便必要时作为有力证据"

!!%"Õ!"£5Ï6ä&ÐÑ��³¢��þ��ê,

!!根据 (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)的 相 关 规 定!公 安 机 关 因 收 集

证据%检验%鉴定的需要可以暂扣肇事车辆!但检验%鉴定必须在

$&日内完成!检验%鉴 定 完 毕 后*日 内 发 还 当 事 人"暂 扣 车 辆 具

有一定的期限!且法院启动诉讼程序的过程较为复杂!往往是进入

诉讼程序后!车辆已早被发还给当事人!这时再对车辆进行保全产

生了较大的难度!加之当事人对处理程序的相关规定不甚了解!一

般不能够及时申请诉前保全!这样就会给法院对案件的审理%及审

判后的执行造成了一定的难度!当事人的权益难以实现"交通事故

案件与其他民事案件不同的一点是!在发生事故之前受害方与责任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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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素不相识!互 不 了 解!事 故 的 责 任 方 的 主 要 财 产 往 往 是 肇 事 车

辆!查询其他财产则有较大的难度!启动诉讼程序后!财产保全的

财产往往只有肇事车辆"因此!为避免财产转移!需要申请财产保

全"当事人应当注意相 关 的 规 定!及 早 采 取 诉 前%诉 讼 保 全 措 施!
确保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及时维护"

!!&"Q¥¦0GèP=U;<S^_FG$%&’()*
+³´R=³´OP,

!!理论依据 之 一 是#雇 主 作 为 车 辆 的 运 行 支 配 和 利 益 归 属

者!符合谁支配%谁受益%谁负责的标准!因此!雇主应对雇员在

执行职务过程中致人损害的行为承担责任"
&#’雇员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诉讼主体!雇

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交通事故的!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"由

雇主之外的第三人造成人身损害的!可以选择雇主或者第三人作为

民事赔偿主体"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 (人身损害赔偿解释)第

十一条规定!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!雇主应当承担

赔偿责任"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!赔偿权利

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 赔 偿 责 任!也 可 以 请 求 雇 主 承 担 赔 偿 责 任"
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!可以向第三人追偿"

&$’雇员驾驶车辆从事雇用活动中发生致人损害交通事故的损

害赔偿诉讼主体!雇员驾驶车辆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

人损害的!其赔偿主体为雇主"
雇主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在于最高人民法院 (人身损害赔偿解

释)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!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!雇

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$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!应当

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$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!可以向雇员

追偿"
&%’雇员非因实施雇用活动驾驶雇主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害

赔偿诉讼主体!雇员非因实施职务有关行为驾驶雇主车辆!即通常

所说的公车私用的情况!如果雇主已经同意雇员驾驶车辆从事非职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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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行为!雇主无疑要承担责任!即雇主作为赔偿主体"但还可能存

在雇员未经雇主许可而驾驶雇主车辆的情形!或者经过雇主许可驾

驶但不是从事其职务范围内的事务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"这种情

况下!雇主和雇员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内部关系!雇员擅自

私用车辆是由于雇主对车辆的管理不严造成的!雇员利用职务之便

使用车辆不能成为雇主对车辆失去支配的理由"根据最高人民法院

(人身损害赔偿解释)第 九 条 第 二 款 规 定!雇 员 的 行 为 超 出 授 权 范

围!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!应当

认定为 -从事雇佣活动."-从事雇佣活动.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

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"无论雇主是否同意雇

员使用车辆!只要雇员的行为符合其履行职务的形式或者与履行职

务有内在联系!原则上仍然由雇主作为民事赔偿主体$雇主承担民

事赔偿责任后!可以根据其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向雇员追偿"
&(’盗窃驾驶情形下的损害赔偿诉讼主体!驾驶盗窃车辆的情

形下!肇事人为民事 赔 偿 主 体"根 据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&法 释 *#222+

#%号’(关于被盗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)中 规

定!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!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

承担损害赔偿责任"因为!驾驶盗窃车辆意味着犯罪分子的犯罪行

为已经中断了车辆合法所有人或者持有人对车辆运行的支配!也切

断了车辆运行利益的合法归属!使得交通事故单纯成为驾驶盗窃车

辆者支配车辆运行的结果!因此!应由驾驶盗窃车辆者作为民事赔

偿主体"这里值得注意的是!在车辆所有人对车辆管理有严重过失

时!由于其没有履行好应尽的管理义务!具备了肇事车辆的供应者

身份!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!车辆所有人和驾驶盗窃车辆者都应该

作为民事赔偿主体"
&*’车辆买卖未过户情形下的损害赔偿诉讼主体!车辆买卖未

过户情形下!实际车主作为民事赔偿主体!原车主不作为民事赔偿

主体"最高人民 法 院$&&#年#$月 (关 于 连 环 购 车 未 办 理 过 户 手

续!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 致 人 损 害 承 担 责 任 的 请 示)
的复函中有答复!根据这一解释!未办理过户手续的原车主对出卖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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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的机动 车 辆 发 生 的 交 通 事 故 不 再 承 担 损 害 赔 偿 责 任"理 由 为#

!车辆买卖过程中不进行登记过户!买卖双方违反的是行政管理法

规!承担的是行政责任而不是民事责任!如果认为车辆未经登记过

户!车辆所有权即不发生转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$"法律没有明文

规定车辆必须以登记过户作为交付要件!作为动产的车辆!转移占

有即为交付!并具有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"车

辆所有权转移之后!原登记的车辆所有人已经丧失了对车辆的运行

支配和运行收益!此时!发生交通事故的!原登记的车辆所有人不

应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"
&-’分期付款买卖情形下的损害赔偿诉讼主体!购买人分期付

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!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!诉讼主体为

购买人"最高人民法院 &法释 *$&&&+%’号’(关 于 购 买 人 使 用 分

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

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)规定#-采取分期付款

方式购车!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!购

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!因交

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 损 失 的!出 卖 方 不 承 担 民 事 责 任".本 着 谁 收

益%谁支配%谁负责的原则"
&)’擅自驾驶车辆情形下的损害赔偿诉讼主体!未经同意擅自

驾驶车辆致人损害的!诉 讼 主 体 应 为 擅 自 驾 驶 者"所 谓 擅 自 驾 驶!
是指未经所有人同意擅自驾驶他人车辆"这里的擅自驾驶是指不存

在雇佣关系的人擅自驾驶!在这种情况下!车辆的支配权从车辆所

有人转移至擅自驾驶人!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也由车辆所有人转为

擅自驾驶人"但车辆所有人或保管人如存在管理上的严重过失!则

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"
&’’同乘情形下的损害赔偿诉讼主体!好意同乘情形下!车辆

所有人作为民事赔偿主体!承担有限制的民事责任"好意同乘!是

指在车辆所有人好意并无偿地邀请%允许或者车辆所有人并不知情

的情况下好意搭乘其他人"在好意同乘情形下!无论是经车辆所有

人同意同乘的!还 是 雇 员 做 驾 驶 人 时 未 经 雇 主 的 许 可 就 同 意 同 乘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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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!或者同乘人偷偷乘坐的!驾驶人虽然没有获得利益!仍负有注

意安全的义务!此时车辆所有人就具有了运送人的身份!因此!车

辆所有人对好意无偿同乘者的损害应承担无过错责任!但是需要对

车辆所有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进行限定!相应减少或者免除赔偿

额"若好意同乘人明知驾驶人已酗酒%无驾驶执照仍要求同乘!或

者有教唆驾驶人超速%搭载%搭乘超载客车等情况的!好意同乘人

也是具有过失责任的!均可构成过失相抵的理由!从而可以减轻或

者免除驾驶人或者车辆所有人的民事赔偿责任"其法律依据为最高

人民法院 (人身损害赔偿解释)第二条规定#-受害人对同一损 害

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%过失的!依照 (民法通则)第一百三十一

条的规定!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!但侵权人因

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!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!不减轻赔偿

义务人的赔偿责任".适 用 (民 法 通 则)第 一 百 零 六 条 第 三 款 规 定

确立赔偿义务的人赔偿责任时!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!可以减轻赔

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"
&2’出借情形下的损害赔偿诉讼主体!出借情形下损害赔偿诉

讼的主体可分为两种情况#!出借人在出借时存在过错!如明知借

用人没有驾驶执照%酒后驾驶或借用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而

将车辆出借的!发生交通事故后出借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$"出

借人在出借车辆时没有过错!只是基于一种信任关系好心出借!这

种情况下不应承担赔偿责任"
&#&’出租%发包情形 下 的 损 害 赔 偿 诉 讼 主 体!车 辆 出 租%发

包情形下损 害 赔 偿 的 诉 讼 主 体 是 出 租 方%承 租 方 和 发 包 方%承 包

方"车辆所有人以出租%发包的形式将自己对车辆的支配权交给他

人!其收取一定的租赁费和承包费!是运行利益的归属者!同时承

租方%承包方也是此利益的归属者!当发生交通事故!出租方和发

包方要同承租方和承包方一起承担损害赔偿责任"
&##’挂靠情形下的 损 害 赔 偿 诉 讼 主 体!所 谓 挂 靠!是 指 车 辆

为个人出资购买!但方便当地对车辆管理的要求!而将车辆挂靠于

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的公司"在这种情况下!若被挂靠单位收取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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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费或得到了 经 济 利 益!被 挂 靠 单 位 可 被 认 为 是 运 行 利 益 的 归 属

者!应对挂靠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$若被挂靠单

位未收取管理费或未取得其他经济利益!仅仅是地方政府基于管理

的需要要求挂靠!被挂靠单位既不是运行支配者!也不是运行利益

的归属者!自然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"
&#$’车辆送交修理或 保 管 期 间 的 损 害 赔 偿 诉 讼 主 体!车 辆 送

交修理或保管期间因交通事故造成损失的!其诉讼主体应为修理人

或保管人"机动车送交修理期间!车辆已停止运行!脱离车辆所有

人的实际控制 和 支 配"修 理 厂 应 依 合 同 取 得 了 对 车 辆 的 控 制 支 配

权"修理厂在试车或者车辆运行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

的!修理厂应当作为民 事 赔 偿 主 体"在 修 理 厂 保 管 机 动 车 过 程 中!
修理厂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驾驶车辆发生事故的!修理厂也应承担

损害赔偿责任"同样!在委托保管的情形下!车辆所有人失去了对

车辆的实际控制和支配!不取得运行利益!而保管人成为实际支配

者!那么在车辆交付保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!保管人应当承担赔

偿责任"
&#%’车辆被质押情形 下 的 损 害 赔 偿 诉 讼 主 体!车 辆 被 质 押 情

形下因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!质权人作为民事赔偿主体"车辆被质

押后!所有人不再是车辆运行的支配者和运行利益的归属者!在此

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!应由质押权人而不是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"
&#(’出卖已过期限 的 报 废 车 辆 及 出 借%出 卖 车 牌 发 生 交 通 事

故的损害赔偿诉讼主体!出卖已过期限的报废车辆及出借%出卖车

牌!均为法律禁止性行为!出卖人%出借人对此行为应承担法律责

任"此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的!出卖人和出借人也应承担损害赔偿

责任"

!!’"?§Q$%&’»&()*+³´Rº!"34,

!!律师是专 门 为 社 会 提 供 法 律 服 务 的 职 业 人 员"通 过 律 师

的服务!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!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发挥了重

要的作用"在律师的业务中与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有密切联系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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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有#

! 接受交通 事 故 民 事 赔 偿 案 件 的 委 托!担 任 代 理 人!参 加

诉讼$

" 接受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委托!担任行政诉讼案件的代理人!
参加诉讼$

# 接受交通肇事 刑 事 案 件 犯 罪 嫌 疑 人 的 聘 请!为 其 提 供 法 律

咨询!代理申诉%控告!申请取保候审!接受犯罪嫌疑人%被告人

的委托!或者法院的指定!担任辩护人!接受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

亲属的委托!担任代理人!参加诉讼$

$ 代理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参加公安机关的调解活动$

% 代理交通事故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!及其他申诉活动$

& 解答当事人有关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咨询$

’ 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"
在以上业务中!代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的当事人进行有关

的民事诉讼活动是主要的和常见的业务"这是因为大量的交通事故

当事人对进行民事诉讼的法律程序不了解!往往处于一种不知如何

保护自己合法权 益 的 境 地"而 律 师 可 以 利 用 其 专 业 知 识 和 经 验!
通过当事人的委托很有 效 地 为 当 事 人 在 诉 讼 过 程 中 提 供 帮 助!大

到代理交通事故当事人 进 行 诉 讼 各 个 阶 段 的 活 动$小 到 代 写 民 事

诉状!提供法律咨询!通 过 这 些 业 务 活 动!尽 职 尽 责 地 为 当 事 人

提供服务!节省了当 事 人 的 精 力 和 时 间"同 时!律 师 在 民 事 诉 讼

中还享有较 当 事 人 更 多 的 权 利!如 查 阅 案 卷%调 查 案 情 等"因

此!在道路交 通 事 故 处 理 的 民 事 诉 讼 阶 段!如 果 当 事 人 有 条 件!
应委托律师代理!从而更好地保 护 自 身 的 权 益!使 经 济 损 害 得 到

有效的补偿"

!!("$%&’9&4�º»&³´-.¥¦U;,

!!因交 通 事 故 产 生 的 损 害 赔 偿 纠 纷 是 典 型 的 民 事 侵 权 纠

纷!不管交通事故当事人是哪一 方!只 要 因 主 观 过 错 造 成 他 方 人

身权%财产权受到损 害!都 应 承 担 民 事 责 任!如 双 方 不 能 达 成 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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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"
#
$
%
&
’
(
)
*
+
,

’(!!!

害赔偿的协议!那么任何一 方 当 事 人 都 可 以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民 事

诉讼"目前!当事人因道路交通事 故 产 生 的 民 事 诉 讼 主 要 有 以 下

(种情形"

! 公安机关在 查 明 交 通 事 故 原 因%确 定 当 事 人 的 责 任%确 定

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后!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对损害赔偿进

行调解!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!当

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"这是人民法院受理的交通事故

民事纠纷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情形"

" 公安机关在 查 明 交 通 事 故 原 因%确 定 当 事 人 的 责 任%确 定

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 况 后!当 事 人 不 愿 意 接 受 公 安 机 关 调 解 的!
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"

# 道路交通事故 中 发 生 的 人 身 伤 亡 或 财 产 损 失!经 公 安 机 关

调查不能确认是任何一方当事人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造成的!其损

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"

$ 交通事故造成 人 身 伤 害 需 要 抢 救 治 疗 的!交 通 事 故 的 当 事

人及其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拒不预付的!当事人另一方可

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%申请予以执行"

!!)"$%&’()*+»&³´=O&çèÓ&¨2#M
"ÄG=,

!!交通事故损 害 赔 偿 的 民 事 诉 讼 与 其 他 民 事 诉 讼 一 样 由 我

国的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主管"
我国的人民法院分 为 四 级!即 最 高 人 民 法 院%高 级 人 民 法 院%

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"通常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交通

事故损害赔偿民事案件"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交通事故损害赔

偿的民事案件有#!重大的涉外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$"在本辖

区有重大影响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$#重大的涉港%澳%台的
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$$诉讼标的金额大或者诉讼单位属省%自

治区%直辖市以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经济纠纷案件"
此外!法律对民事诉讼的管辖也作了特别规定"第一!因侵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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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提起的诉讼!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!对于交

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而 言!通 常 侵 权 行 为 地 就 是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地$
第二!因交通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!由交通事故发生地或

者车辆最先到达地!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!车辆最先到达地是

指车辆最先到达的车站%港口"

!"*"Ö×$%&’9&4Q./©Ù<¨©5Ï4»>l
ª«¬�,

!!根据 (民事诉讼法)的有关规定!道路交通事故 发 生 后!

当事人在以下条件下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#

! 当事人之间权 利 义 务 关 系 明 确!不 先 予 执 行 将 严 重 影 响 申

请人的生活$

" 被申请人有履行预付医疗费的能力$

#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$

$ 先予执行应当 限 于 当 事 人 申 请 的 范 围!并 以 当 事 人 的 生 活

急需为限"
这种先予执行的诉讼请求是在交通事故伤者急需医疗费进行治

疗!而公安机关尚未对事 故 作 出 具 体 责 任 认 定 和 调 解 之 前 进 行 的!
因而对于及时治疗伤 者!防 止 事 故 损 失 的 扩 大!具 有 积 极 的 意 义"
当然!人民法院裁定先 予 执 行 后!经 过 审 理!判 决 申 请 人 败 诉 的!
申请人应当返还因先予执行所取得的利益"拒不返还的!由法院强

制执行"被申请 人 因 先 予 执 行 遭 受 损 失 的!还 应 赔 偿 被 申 请 人 的

损失"

!"!"9&4±Ö×$%&’()*+®�º»&³´
¬S ¢9�$./8¯°±,

!!当事人提 起 民 事 诉 讼!请 求 法 院 解 决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损 害

赔偿纠纷时!应当向法院提交的书面材料!会因为当事人是否接受

过公安机关的纠纷调解而有所不同"一种情况是!当事人没有经过

公安机关主持的调解就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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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民事诉讼的!其应当提交的书面材料有#!诉状$"与诉讼请求

有关的证据"另一种情况是!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

过程中!当事人是经公安机关调解解决之后再提起民事诉讼时!其

应当提交的书面材料包括#!诉状$"公安机关制作的 (交通事故

认定 书)$#公 安 机 关 制 作 的 (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调 解 书)或 者

(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)$$或者该事故不属于任何一方当

事人违法行为造成的结论等"

!"""$%&’9&4^_²³»&º´´,

!!民事起讼状分为三部分书写"

&#’首部!依 次 写 明 下 列 事 项#!标 题 写 明 -民 事 起 讼 状."

"按照原告及其代理人%被告人%第三人及其代理人的顺序!分别

写明当事人身份的基本情况"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!应写明

当事人全称%所在地址及法定代表人的姓名%职务等$当事人委托

律师代理的!应在提出委托人的当事人后面!另起一行写明代理律

师的姓名及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名称"
&$’正文!要写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"
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!要写明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决的

相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具体问题!即诉讼标的"如请求赔偿交通

事故对原告所造成的经济损失"
民事诉讼中的事实与理由!是诉状的核心内容"事实部分应写

明双方当事人民事法律关 系 存 在 的 事 实 以 及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的 时 间%
地点%原因!事实经过等"理由部分应写明被告实施的侵权行为及

造成的后果和 应 承 担 的 民 事 责 任"该 部 分 要 注 意 用 事 实 和 证 据 论

证"包括由公安机关 出 具 的 (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)或 (事 故 认 定 书)
以及当事人自行签订的 (当事人自行解决交通事故协议书)等"最

后还要写明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有关法律的具体条款"
&%’尾部!一般可按固定的格式行 文!即# -为 此!特 向 你 院

提起诉讼!请依法裁 判"此 致 某 某 人 民 法 院."然 后!在 状 纸 的 右

下方写明起诉人姓名!注明年%月%日"附项部分应写明诉讼状副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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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的份数及提交证据的名称%份数"

!"#"$%&’9&4�º»&³´=-M[Eµ¶¬M·
^_de,

!!(民法通则)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

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两年!即如果当事人在两年内不

行使权利就丧 失 请 求 人 民 法 院 保 护 的 民 事 权 利"这 是 一 般 诉 讼 时

效"同时该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还规定特殊的诉讼时效!即对于身体

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%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%延付或拒

付租金的%寄存财物被丢失或损毁的!诉讼时效为#年"由于交通

事故案件中有很多是身体受到伤害的!因此对于这部分因交通事故

致身体受伤%致残或死亡的!其民事诉讼的时效为#年"
在实际工作中!交通事 故 当 事 人 因 损 害 赔 偿 调 解 未 达 成 协 议!

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时效期间一般从接到公安机关的交通

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时起计算"当然!如果其中出现了法定的

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况!诉讼时效应依法重新计算"

!"$"¹�Ö×� �=$%&’()*+¸¹�º³´S
4»>l#Ëº¼r,

!!当事人就 非 道 路 上 发 生 的 与 车 辆%行 人 有 关 的 事 故 引 起

的损害赔偿纠纷起诉!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时!人民法院应当

受理"根据 (道路交通安全法)第七十七条规定!人民法院会参照

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交通事故处理 的 规 定 来 审 理"(道 路 交 通 安 全

法)的这种规定!就避免了非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在管辖的问题

上可能出现的真空"

!"%"Q��»&³´=ÆãRS]��»�HI,
!!民 事 诉 讼 中 举 证 责 任 的 分 担!简 单 地 说 就 是#谁 主 张!

谁举证"这个意思是说!谁要求别人对自己承担民事责任!谁就应

当举出证据证明对方应当承担这一责任的事实"我国法律也明确规

定!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的!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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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"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

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"没有证据或者证据

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!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

利后果"
不过!有一些事实是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的"这些的事实主要

包括#!众所周知的事实$"自然规律及定理$#根据法律规定或

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!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$$已为人

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$%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

裁决所确认的事实$&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"如果存在

对于这几类似乎不证自明的事实!一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

的!那么坚持这些事实的当事人仍然需要加以举证证明其存在"

!"&"9&4Q»�¬S�££¤¼o./zP=£¤,

!!! 当 事 人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供 证 据!应 当 提 供 原 件 或 者 原

物"如需自己 保 存 证 据 原 件%原 物 或 者 提 供 原 件%原 物 确 有 困 难

的!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"

"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 提 供 的 证 据 系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领 域 外

形成的!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!并经中华人民共

和国驻该国使馆予以认证!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

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"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

在香港%澳门%台湾地区形成的!应当履行相应的证明手续"

# 当事人向人民 法 院 提 供 外 文 书 证 或 者 外 文 说 明 资 料!应 当

附有中文译本"

$ 当事人应当对 其 提 交 的 证 据 材 料 逐 一 分 类 编 号!对 证 据 材

料的来源%证 明 对 象 和 内 容 作 简 要 说 明%签 名 盖 章!注 明 提 交 日

期!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"

% 当事人应当在 举 证 期 限 内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交 证 据 材 料!当 事

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!视为放弃举证权利"由人民法院指定举

证期限的!指定的期限 不 得 少 于%&日!自 当 事 人 收 到 案 件 受 理 通

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"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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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确有困难的!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!经人

民法院准许!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"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

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!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!是否准许由人

民法院决定"

!"’"!"#9&4=»�HI, $%&’9&4=»�H
I-./01,

!!交通事故举 证 责 任 是 指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或 某 些 当

事人负有收集或提供证据!证明交通事故案件事实成立或者有利于

自己主张的责任"交通事故举证责任在事故处理的不同阶段!其举

证责任的分配是不同的"
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!证明责任一般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承担!但在某些情况下!也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承担"明确交通

事故举证责任!也就明确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事故当事人在

进行交通事故证明活动中!各自应履行的证明义务"如果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其承担的证明义务!将承担其认

定事实和决定不能成立的后果"如果某些当事人不及时地向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证据!那么!有利于当事人的主张也可能不会

实现"一般情况下!只有那些有行为能力而且能提出相反主张的当

事人!才负有对自己的主张提出证据的举证责任"作为交通事故当

事人!案情对他来说是已知事实!因此!当事人的供述与辩解便成

为证据的来源 之 一!但 是 由 于 当 事 人 在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中 的 被 动 地

位!法律没有赋予当事人寻找知情人收集证据的权利!也不要求当

事人举证那些他不知道的或无法举出的证据$更不要求他审查%判

断证据!而只是要求他就其所知如实陈述"可见对当事人来说!举

证责任的内容只是提出证据!只是一种不完全举证责任"但是这种

举证责任却不是可有可无的!相反!只要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确认的事实和责任认定有异议!就有责任提出证据证明自己

的主张"但是他们提供的事实与证据并不能限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的调查范围!当他们提不出足够的证据!并不导致产生不利于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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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的结果!只有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也收集不到必要证据的

情况下!他们的主张才不能成立"
在诉讼阶段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!当然这种证据包括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的现场勘 查 材 料%检 验 鉴 定 材 料 和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!
当事人如果对某些交通事故事实或检验鉴定结论有疑问还可以申请

法院申请技术鉴定!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新的证据"

!"("é%çè$%&r’(3®=9&4=HI@GQ»
&³´:�Rº!"34,

!!按照 (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)第九十一条规定#-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

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 错 的 严 重 程 度!确 定 当 事 人 的 责 任".由 此 可

见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当事人责任认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正

确认定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"同时也符合

(民法通则)中对民事侵权行为按过错大小承担民事责任的精神"
如果一件交通事故案件 经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调 查 认 定 后!

在调解过程中双方或各方当事人对损害赔偿问题不能达成协议!而

进入法院的诉讼阶段!当事人不能针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

的当事人的责任认定提起诉讼!只能通过提起民事诉讼!由人民法

院对整个交通事故案件进行全面审理!同时也就是必然要对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进行审查!如果法院认为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所作出的责任认定确属不妥!则不予采信!以人民法院审

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依据"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工作专业性

比较强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专职的处理机关!其所作出的责

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事故现场的勘查!经过大量的

调查取证!依据 (道路交通安全法)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%规

章的规定!对交通事故当事人在事故中有无违法行为%道路交通违

法行为与交通事故损害后果间的关系作用大小!所作出的定性%定

量的认定!是基于事实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"因此!除非人民法

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!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有明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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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不妥或与 (民法通则)的精神有违背时!不采信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的责任认定"一般情况下!法院将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作出的责任认定作为判案的主要依据"同时!由于交通事故损害赔

偿的民事诉讼案件数量较大!法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每一个案件进

行调查取证!而主要依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调查认定的事实以

及鉴定结论作为定案依据"当然!当事人可以自己主动取证!而且

如果法院在审理案件中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案件所依据

的基本事 实 不 清!基 本 证 据 不 具 备!可 自 行 调 查!依 照 (民 法 通

则)的有关规定自行判决"

!")"�é%çè£¤½Ãh4=9&46¾÷¿=S¨©
��!"oÀ�ê,

!!道路交通 事 故 发 生 后!被 公 安 机 关 指 定 预 付 抢 救 伤 者 费

用有异议的!可以寻求 司 法 救 济!要 求 人 民 法 院 解 决"具 体 地 说!
此时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"在起诉时!应当提供的书面文件

包括#公安机关调解书%调解终结书或者认定该事故不属于任何一

方当事人违法行为造成的结论"只要当事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

起诉条件!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"

!#*"6é%çèÒ3=9&4=HIFGÓ[uÁGS>
l¢9^_"r,

!!法院对公安 机 关 所 作 的 当 事 人 的 责 任 确 定 和 伤 残 评 定 作

出相应决定!可 以 分 为 两 种 情 形#当 事 人 仅 就 该 两 项 决 定 不 服 起

诉$或者当事人在对公安机关的其他决定不服而起诉的过程中涉及

到对该两项决定的处理"这两种情形下!法院对公安机关所作出的

决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权限和办法"

! 当事人仅就公安机 关 作 出 的 当 事 人 的 责 任 确 定 和 伤 残 评 定

不服!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!无论是行政诉讼或是民事诉讼!人

民法院都不予受理"

" 当事人对作出的行 政 处 罚 不 服 提 起 行 政 诉 讼 或 就 损 害 赔 偿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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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!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!人

民法院经审查 认 为 公 安 机 关 所 作 出 的 责 任 确 定%伤 残 评 定 确 属 不

妥!则不 予 采 信!以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认 定 的 案 件 事 实 作 为 定 案 的

依据"
但是!一般情况下!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所作的当事人的责任确

定和伤残评定结论不服!可以在诉讼前通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的审查监督程序解决!提请作出决定的交通管理部门的上级部门或

上级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或伤残评定结论进行审查"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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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通肇 事 罪!是 指 行 为 人 违 反 交 通 管 理 法 规!因 而 发 生

重大事故!致人重伤"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!危害公

共安全的行为#
行为人主要是指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及其他人员$违反交通管

理法规主要是指违反 %道路交通安全法&"%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

例&"地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等#其中违反交通管理行为是构成

本罪的前提!没有违反交通管理行为!就不构成交通肇事罪$如果

仅有违反交通管理行为!没有造成严重损害后果!或虽有损害后果

但没有严重到法定的标准!也不构成交通肇事罪!只是发生交通事故#

"!$%&’(*+(,-./#!")

!!构成交通肇事罪应当具备以下要件#

! 交通肇事罪的 主 体 为 一 般 主 体!是 指 从 事 交 通 运 输 人 员 及

其他人员#即凡年满"#周 岁 具 有 刑 事 责 任 能 力 的"从 事 交 通 运 输

人员及其他人员!都可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#

" 交通肇事罪侵 犯 的 客 体 是 交 通 运 输 的 安 全#交 通 运 输 是 指

铁路"公路"水运和航空运输!交通运输的特点是’与广大人民群

众的生命"健康"财产安全紧密相关!一旦发生事故!就会危害到

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 生 命 安 全!造 成 重 大 公 私 财 产 的 破 坏!因 此!
交通肇事罪的行为本质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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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交通肇事罪在 主 观 方 面 是 出 于 过 失!包 括 疏 忽 大 意 的 过 失

和过于自信的过失#即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

规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!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

经预见而 轻 信 能 够 避 免 的!以 致 发 生 重 大 交 通 事 故#这 里 的 (过

失)是指对违法行为可能造成的交通事故损害后果是过失的!而不

是只对交通违法行为是过失的#行为人在实施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

规的行为时!则可以是故意的!如酒后驾车"强行超车"超速行驶

等!但是对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可能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应当是过失

的!所以这不影响交通肇事罪的成立#

$ 交通肇事罪的 客 观 方 面 表 现 为 违 反 交 通 运 输 管 理 法 规!而

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!致人重伤"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

失的严重后果#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有$个相互不可分割的组成

要素’%! 行为人必须有 违 反 交 通 运 输 管 理 法 规 的 行 为$&! 必 须 发

生重大交通事故!致人重伤"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

严重后果$’! 造成的严重 后 果 必 须 由 违 法 行 为 引 起 的$(! 违 反 交

通运输管理法规和致人重伤"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

行为!必须发生在交通运输过程中和交通道路上#
正确理解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是认定交通肇事犯罪和区分交

通肇事罪与其他犯罪的前提#

#!0123$%&’(*45./)

!!从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看!其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 体!

即除了航空人员"铁路职工以外!其他从事交通运输人员及其他人

员都有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#
在司法实践 中!交 通 肇 事 罪 的 主 体 主 要 由 (从 事 交 通 运 输 人

员)构成!但是!从 %刑法&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的立法本意上

是不再 区 分 (从 事 交 通 运 输 人 员)和 (非 交 通 运 输 人 员)!另 外!
在 %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

题的解释&*法 释 +)***,++号-第 一 条 规 定’ (从 事 交 通 运 输 人

员或者非交通 运 输 人 员!违 反 交 通 运 输 管 理 法 规 发 生 重 大 交 通 事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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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!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!对于构成犯罪的!依照 %刑法&第

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 罪 处 罚#)这 就 更 进 一 步 明 确 了 交 通 肇 事 罪

的主体既可以由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构成!也可以由非交通运输人

员构成#这里所说的 (从 事 交 通 运 输 人 员)!即 包 括 交 通 运 输 业 的

直接经营人员!也包括交通运输业的管理人员$(非交通运输人员)
是指与交通运输的经营"管理无关的其他人员!在其他人员中只要

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员!都有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#

$!6789:;-$%’<=>3+?$%&’(@)

!!不一定#造 成 的 交 通 事 故 符 合 我 国 %刑 法&第 一 百 三 十

三条所规定的犯罪条件时!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#交通肇事罪是危

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一种!但并非所有重大交通事故的肇事者都犯了

交通肇事罪#由于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是出于过失!同时还要求

交通事故致人重伤"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!必须在交

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要件和事故损害后果要件同时具备时!其行为

才构成交通肇事罪!才能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#也就是说!并不

是所有的交通事故责任者都犯了交通肇事罪!但交通肇事犯罪者肯

定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!具有交通违法行为#

%!,-$%&’(*A59:BCDEFG HI01J
K>LA59:#M,-$%&’()

!!从 %刑法&的 规 定 中!我 们 可 以 清 楚 地 分 析 出 构 成 该 犯

罪的具体行为形式’

!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!发生重大事故的行为$

"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!致人重伤的行为$

#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!致人死亡的行为$

$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!使公私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的行为#
判断一个具体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!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

来考虑的’

! 交通肇事罪侵犯的 客 体 是 交 通 运 输 的 正 常 秩 序 与 交 通 运 输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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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$

" 交 通 肇 事 罪 在 客 观 方 面 表 现 为 违 反 交 通 运 输 的 规 章 制 度!
导致重大事故!致人重伤"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到重大损失$

# 交通肇事的主体为一般主体$

$ 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为过失行为#
判断是否为交通肇事罪行为关键要查清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违反

交通运输管理法规!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与重大交通事故

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等#倘若没有违法行为或者虽有违法行为但没有

因果关系!则就不应以此罪论处#但事故发生并不排除可能存在多

种原因或有其他因素介入!这里就更需要认真分析原因及其介入因

素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作用#只有查清确实与行为人的违规行为具有

因果关系!且是非故意的情况下!才可以以交通肇事罪论处#

&!N$%&’(O’PQ*8RST#!")

!!根据",,-年颁布的 %刑法&第一百三 十 三 条 的 规 定!违

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!因而发生重大事故!致人重伤"死亡或者使

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!处+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$对肇事

后逃逸或者其他特别 恶 劣 情 节 的!处+%-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$因 肇

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!处-年以上有期徒刑#

’!$%&’(*UOVW#01X3*)

!!%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

若干问题的解释&*法释 +)***,++号-的 规 定!交 通 肇 事 罪 的 具

体刑事处罚标准如下#
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!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 之 一 的!处+

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’

! 死亡"人或者重伤+人以上!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$

" 死亡+人以上!负事故同等责任的$

# 造成公共财产 或 者 他 人 财 产 直 接 损 失!负 事 故 全 部 或 者 主

要责任!无能力赔偿数额在+*万元以上的#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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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 (其他特别恶劣情节)情形之一!处+年以上-年以下有

期徒刑的’

! 死亡)人以上 或 者 重 伤.人 以 上!负 事 故 全 部 或 者 主 要 责

任的$

" 死亡#人以上!负事故同等责任的$

# 造成公共财产 或 者 他 人 财 产 直 接 损 失!负 事 故 全 部 或 者 主

要责任!无能力赔偿数额在#*万元以上的#
有关责任人无力赔偿的数额幅度的限制!是可以由各省"自治

区"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各地实际情况!在这个幅度限制的范

围内另行确定起点数额标准!并非全国一致#

(!$%’<YZ[\#M]H^_‘a&’Z*O’
bc)

!!如果 有 确 凿 证 据 证 明 当 事 人 具 有 刑 事 责 任!可 以 起 诉!

并且人民法院应当受理#%刑事诉讼法&第八十八条规定!对 于 自

诉案件!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#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

为能力的!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"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#人

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#第一百七十条规定!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’

!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$

"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$

# 被害人有证据 证 明 对 被 告 人 侵 犯 自 己 人 身"财 产 权 利 的 行

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!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

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#
可以依据 %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&及其相关规定!对违反交通

运输管理法规!因而发生重大事故!致人重伤"死亡或者使公私财

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肇事者!处+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#

)!de$%&’(fgh[ij5iklmnLopqr
stu*Gv01Pw)

!!对于构 成 交 通 肇 事 罪 的 案 件!如 果 国 家"集 体 财 产 因 此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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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受损失!由公安机关根据肇事者的责任在起诉意见书中提出赔偿

意见!随同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!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依法作为附

带民事诉讼起诉#公民个人因他人犯交通肇事罪导致遭受物质损失

的!可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#

!*!9o7xyz$%{|}w8X~���$%’<
*G 9o#M,-$%&’(*45) #M�H$%&’(
‘a9o*O’bc)

!!根据交通 肇 事 罪 的 主 体 构 成 条 件!非 交 通 运 输 人 员 可 以

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!是否要追究行人的刑事责任!这要看行人

的行为以及引起的损害后果是否符合交通肇事罪的要件#有时行人

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可以引起重大交通事故#如根据 %道路交通安全

法&第六十三条规定!行人不得跨越"倚坐道路隔离设施!不得扒

车"强行拦车或者或者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#%道 路

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&第九十一条规定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

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

重程度确定当事人责任#%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 交 通 肇 事 刑 事 案

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&*法释 +)***,++号-第 一 条 规

定’(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!违反交通运输 管 理

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!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!对于构成犯罪

的!依照刑法第一百三 十 三 条 的 规 定 定 罪 处 罚#)因 此!行 人 在 跨

越道路隔离设施时未避让在本车道内行驶的车辆!致使在本车道内

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!造成人员重伤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

失的!应以交通肇事罪追究行人刑事责任#

!!!01��$%&’(���$%�A<��oi<�
��()

!!交通肇事 罪 与 利 用 交 通 工 具 故 意 杀 人"故 意 伤 害 罪 都 会

出现致人重伤"死亡的危害后果!但交通肇事罪中行为人对于致人

重伤"死亡的危害结果的发生!表现为过失的心理态度!而利用交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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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工具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!则表现为故意的心理态度!这是区

分两者的关键所在#

!"!����$%&’(�H���o*���8��m
�{|()

!!交通肇事罪 和 以 驾 车 撞 人 的 危 险 方 法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罪 的

共同点是犯罪类别相同!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!都可能发生致

人重伤"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!但两者存

在明显区别#一是主观方面不同!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

失$以驾车撞人的危害方 法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罪 在 主 观 上 表 现 为 故 意#
二是客观方面的要求不同!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的违

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 必 须 造 成 法 定 的 严 重 后 果 才 构 成 为 犯 罪!
而以驾车撞人的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没有这一要求#

!#!����$%&’(��ut�$%�A(i�ut
�$%��(+

!!交通肇事 罪 与 过 失 破 坏 交 通 工 具 罪"过 失 损 坏 交 通 设 施

罪!在主观方面都出于过失!在客观方面!都造成了致人重伤"死

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!危害了公共安全#但

它们是不同性质的犯罪!应严格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#它们之间的

主要区别如下’

! 前者的主体主 要 是 从 事 交 通 运 输 的 人 员!虽 然 非 交 通 运 输

人员也可构成 该 罪 主 体!但 也 是 从 事 交 通 或 与 交 通 有 关 活 动 的 人

员!后者的主体为一般主体$

" 前者发生在交 通 运 输 活 动 过 程 中!严 重 后 果 是 由 当 事 人 在

与道路交通有关活动过程中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引起的!后者的

发生与交通运输活动无关!严重后果是由于行为人在交通运输活动

以外的生产"生活中的过失引起的#

!$!�hoi�h�o��*$%&’G�01Pw)
!!外国人"无 国 籍 人 发 生 的 道 路 交 通 事 故!未 构 成 交 通 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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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罪的!由公安机关处理$构成交通肇事罪的!应当依照我国法律

追究刑事责任#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发生的道路交通事

故!通过外交途径解决#

!%!1 ¡¢£EG¤H$%&’(3()
!!交通 肇 事 致 一 人 以 上 重 伤!负 事 故 全 部 或 者 主 要 责 任!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!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’

! 酒后"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$

" 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$

# 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$

$ 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来能够而驾驶的$

& 严重超载驾驶的$

’ 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#

!&!¥¦§�¨*�©ª«¬oI9o]M-:$%&
’(*45)

!!在某些 交 通 事 故 情 形 下!非 机 动 车 驾 驶 人"行 人 也 可 以

成为交通肇事的主体!并以交通肇事罪论定#从法规规定及其司法

实践来看!因违反法规制度而导致人身伤亡"重大财产损失的行为

人应该构成主体#而对于交通肇事罪来说!行为人的行为因违反了

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致使交通事故的产生!发生了人身伤亡"重大

财产损失的事实!其已构成交通肇事的主体!无论是机动车驾驶人

还是非机动驾驶人"行人!都应该以交通肇事罪来认定处罚#但在

认定非机动车人员及行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时!应注意此行为人的

行为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!对于客观上不可能造成不特定

或多数人生命"健康或公私财产损失的行为!不应以交通肇事罪人

认定!而要根据具体情形来认定是否为过失罪#

!’!®¯4}oi¦§�¨°Bo±²³o´oGµ
1£E¶]H-:$%&’(*45)

!!)***年""月).日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公 布 了 %最 高 人 民 法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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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&中保留

了 (两高)%通知&!其中第七条规定!单位主管人员"机动车辆所

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"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

故!具有交通肇事情形之一的!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#同时!第

五条规定!交通肇事后!单位主管人员"机动车辆所有人"承包人

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逃逸!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!以

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#

!(!01·3$%&’(¸��¹9’<(iºz»¼{
|’<()

!!交通肇事 罪 与 重 大 飞 行 事 故 罪"铁 路 运 营 安 全 事 故 罪 的

不同之处在于’!侵犯交通运输安全的侧重点不同!交通肇事罪侵

犯的主要是公路"水上交通运输的安全!重大飞行事故侵犯的是航

空交通运 输 的 安 全!铁 路 运 营 事 故 罪 侵 犯 的 是 铁 路 交 通 运 输 的 安

全$"在客观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内容略有不同$#犯罪主体不

同!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!包括交通运输人员和非交

通运输人员!重大飞行事故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航空人员!包括空勤

人员与地面人员!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铁路职工#

!)!6¦§�½¾¿/<À;-*$%’<GÁ’o#M
²Âbc)

!!机动车是 一 种 高 速 运 行 的 交 通 运 输 工 具!在 行 驶 过 程 中

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故障!并由此引发事故!而已避免事故发生的

唯一方法是在上路之前进行全面安全检查#%道路交通安全法&第

二十一条规定’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!应当对机动车的

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$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

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#因此!由于机动车故障而导

致的重大事故!致人重伤"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!危

害公共安全的行为!根据 %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&第三十六条!第

一百三十三条和 %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&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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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!交通肇事人应承担刑事责任并应当赔偿经济损失#

"*!Ã�ÄÅÆ�¬&’*$%’<G8R01X3)

!!%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&第十一条规定’驾 驶

机动车上道路行驶!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!放置检验合格标志"保

险标志!并随 车 携 带 机 动 车 行 驶 证$第 十 四 条 规 定 (强 制 报 废 制

度)’应当报废的机动车 必 须 及 时 办 理 注 销 登 记!达 到 报 废 标 准 的

机动车不 得 上 道 路 行 驶$第 十 九 条 规 定 (驾 驶 证)’驾 驶 机 动 车!
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!申请机动车驾驶证!应当符合国务院

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$经考试合格后!由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 机 动 车 驾 驶 证$驾 驶 机 动 车 上 道 路 行 驶 时!
需随身携带机动车号牌#(无三证)驾驶肇事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!
况且最高人民法院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!此种 (无三证)行为!交

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!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!以交通肇事罪

定罪处罚#

"!!Ç9�&’;-È�ÉÊG#M,-$%&’()

!!是#%道路交通安全法&第一百一十九条明确规定了!非

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!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!以及虽

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"空车质量"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

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"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#此法明确说

明了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类型!适用于非机动车的法律规定也必然

适用于自行车#第五十七条规定!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

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$第一百零一条规定!违反道路交通安全

法律"法规的规定!发生重大交通事故!构成犯罪的!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#由此!我们可以看出!无论是机动车!还是非机动车!如

果不遵守 %道路交通安全法&的规定!造成交通事故的!都应按交

通肇事论处!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!按交通肇事罪论处#

"#!骑自行车违 反 交 通 管 理 法 规 而 发 生 的 重 大 事 故"致 人

重伤#死亡"与驾驶机动车肇事特征是相同的$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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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不能以交通肇事罪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#%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 应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&*法

释 +)***,++号-第八条规定’(在公共 交 通 管 理 的 范 围 外!驾 驶

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

人财产遭受 重 大 损 失!构 成 犯 罪 的!分 别 依 照 刑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四

条"第一百三十五条"第二百三十三条等规定定罪处罚#)
这里的 (公共交通 管 理 的 范 围 外)指 的 就 是 (道 路 以 外)#关

于道路的概念 %道路交通安全法&第一百一十九条中规定’(道路!
是指公路"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

地方!包括广场"公共 停 车 场 等 用 于 公 众 通 行 的 场 所)#同 时 %道

路交通安全法&中对交通事故的定义为’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

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 或 者 财 产 损 失 的 事 件#因 此!我 们 可 以 得 到!
道路交通事故是特指 (指公路"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

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)!而不是任何场所!因此!(非道路)区

发生的行车肇事!不能简单认为是交通肇事!因此也就不按照交通

肇事罪追究责任者的刑事责任!而是以过失致人伤害或者以过失致

人死亡罪追究责任者的刑事责任#

"#!ÌÍ�¬lo�¨$%&’ÉGk�4#M�-:Î
Ïn’ÐÑ)

!!被告车主不应承担连带责任!其理由如下#

*"-车主无侵权主 观 过 错!%民 法 通 则&第 一 百 三 十 条 规 定 侵

权行为的连带责任!即)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伤害的!应当承

担连带责任#共同侵权的法律特征是’共同侵权行为为多主体$主

观上具有共同过错$造 成 的 损 害 同 一$行 为 都 与 损 害 有 因 果 关 系#
车辆所有人在其租借车 辆 肇 事 后!并 无 主 观 意 识 促 使 事 件 的 发 生!
即没有可以归责的理由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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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)-车主无共同侵犯行为之连带责任!能够成为共同侵权并承

担损害赔偿连带责任的主体!即是合格的被告地位!必须具备共同

加害人的条件!即基于共同过错共同实施加害行为并造成他人损害

的数个行为之一#车主出租借其车的行为是否成为帮助行为. 当认

为正当的出借行为!不能认为是帮助肇事行为#
*+-车主的租借行为与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!他人开车肇事!

与车主租借这种行为没有绝对和相对的因果关系!其间只是偶然的

联系!所以车早在交通事故肇事中没有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#
*$-运行支配的根据!决定车主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!在于运

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的归属#车辆所有人因种种原因丧失运行支配及

运行利益时!车辆所有人将不承担责任!而由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

的实际归属者承担责任!如下情形之一!车主不承担赔偿责任’借

用或出租 *雇佣关 系 除 外-$实 际 交 由 他 人 使 用"管 理$擅 自 使 用

车辆$车辆被盗#

"#!车辆所有人 的 租 借 行 为 不 是 交 通 肇 事 法 律 关 系 中 的 一

部分"借用车辆的事实和交通肇事的事实不具备同一性"因此借用

车辆的法律关系不能纳入交通肇事罪案附带民事诉讼汇总解决$

"$!$%&’¸$%’<Ò*��’/B1�Ó)

!!意外’没 有 料 及!意 想 不 到#意 外 事 件!是 指 行 为 人 的

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!但是行为人不是出于故意或者

过失!而是由于 不 能 预 见 的 原 因 引 起 的#根 据 意 外 事 件 概 念 的 内

涵!意外事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’

! 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造成了损害后果$

" 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故意和过失$

# 损害结果是由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#
交通事故中的 意 外 事 件 是 指 行 为 人 没 有 违 反 交 通 管 理 法 规 法

律!在正常驾驶过程中!却因为其他因素的干扰!造成了出乎意料

的损害结果#交通肇事罪和交通事故中意外事件之间的最大区别在

于行为人是否 存 在 过 失 行 为!损 害 后 果 是 否 由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造 成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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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#交通意外事件造成致人重伤"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

失的后果!是行为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过失行为!结果的发生是

行为人不能 预 见"不 应 当 预 见 的 原 因 引 起 的!不 能 认 为 是 犯 罪 行

为!而是交通事故中的意外事件#

"%!$%&’goYÔ¸<��o(i�u�o(Ò*g
oYÔB1ÕÖ)

!!故 意 杀 人 罪 和 过 失 杀 人 罪 都 是 严 重 侵 犯 公 民 人 身 权 利"

民主权利罪的主要类型#交通肇事罪的犯罪行为也有可能导致人死

亡!但这种犯罪行为和故意杀人"过失杀人行为在犯罪性质上完全

不同#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都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"民主权利罪

的具体类型!其 行 为 人 所 针 对 的"要 侵 害 的"是 特 定 人 的 人 身 权

利!通常正是因为受害人和犯罪人先前已经存在某种关系!才导致

犯罪结果的发生$交通肇事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类型!其

行为人所针对的是不特定人的人身权利!其肇事行为将要造成的人

身伤害!并不是针对特定的某一个人#
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都是通过某种具体的方式来侵犯别人的人

身权利"民主权利!不仅仅限制于利用交通工具$而交通肇事罪却

以此为自身特点!必须是以交通工具的方式导致事故的发生!并且

是在违反交通运输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发生的#主观上讲!交通肇事

罪是一种过失犯罪!不积极追求致人死亡后果#
行为人在交通事故肇事后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!将被害人带离

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!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

重残疾的!这种行为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!应当分别依照刑法以故

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刑处罚#

!*#$%&’(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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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通事故 肇 事 逃 逸 是 指 发 生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后!当 事 人 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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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驾驶车辆或放弃车辆逃离交通事故现场#
由于交通事故逃逸致使事故受伤人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!一般

会加重交通事故伤亡程度#作为交通肇事者理应积极抢救伤者"保

护现场"如实向公安机关报告事故情况#

"’!01wÙO8X3Ò* Ã$%&’É×ØÆ)

!!(交通肇事后逃逸)!是指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 规!

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以后!为了逃避法律追究!不对被害人实施积极

的救助!反而逃跑!其被害人于不顾的不作为行为#最高人民法院

%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&*法释

+)***,++号-第三条 规 定’ (交 通 运 输 肇 事 后 逃 逸!是 指 行 为 人

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 *一-至 *五-项规定的

情形之一!在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后!为 逃 避 法 律 追 究 而 逃 跑 的 行 为#)
根据上述规定!认定 (交通肇事后逃逸)!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#

! 行为人已构 成 交 通 肇 事 罪!这 是 前 提#如 果 发 生 的 交 通 事

故按照该 %解释&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 *一-至 *五-项

的规定!尚未达到交通肇事犯罪标准的!即使行为人逃逸!也不属

于刑法中的 (交通肇事后逃逸)的范围#

" 行为人有逃离 肇 事 现 场 的 行 为!包 含 弃 车 逃 离 和 驾 车 逃 离

现场#

# 行为人主观上 具 有 逃 避 法 律 追 究 的 故 意#如 果 行 为 人 主 观

上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现场的!就不能认为是交通肇事后

逃逸#

$ 行 为 人 对 交 通 事 故 及 自 己 的 逃 逸 行 为 必 须 有 明 确 的 认 识!
即明知#

"(!01wÙ$%&’6×ØÚgoYÔ)

!!(交通肇 事 后 因 逃 逸 致 人 死 亡)!是 指 行 为 人 违 反 交 通 运

输管理法规!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以后!为了逃避法律追究!不对被

害人实施积极的救助!反而逃离现场!弃被害人于不顾而造成被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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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行为#
认定 (交通肇事后 因 逃 逸 致 人 死 亡)!首 先 要 认 定 (交 通 肇 事

后逃逸)$然后看是否有 因 逃 逸 导 致 被 害 人 死 亡 的 后 果!即 行 为 人

的逃逸行为导致被害人未能得到及时的抢救而死亡#
因逃逸致人死亡’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

逃跑!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#
实践过程中!(致人死亡)仅限于过失!包括 过 于 自 信 的 过 失

和疏忽大意的过失#如果行为人交通肇事后!已经认识到其逃逸后

被害人可能或必然因伤无救而死!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!而不属于

(因逃逸致人死亡)的交通肇事罪#(因逃逸致人死亡)须与被害人

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#

")!$%&’×Ø9:¤q�CD8RÉÊ)

!!交通肇事 逃 逸 是 一 种 性 质 十 分 恶 劣!情 节 十 分 严 重 的 违

法行为#会使急需救助的伤者得不到及时的抢救!致使伤情恶化甚

至死亡#%道路交通安全法&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’(在道路上发生

交通事故!车 辆 驾 驶 人 应 当 立 即 停 车!保 护 现 场$造 成 人 身 伤 亡

的!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!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

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#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!应当

标明位置#乘 车 人"过 往 车 辆 驾 驶 人"过 往 行 人 应 当 予 以 协 助#)
该条明确规定了交通肇事人在肇事后负有立即停车"抢救伤员"保

护现场"不得逃逸的法定义务#%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&第 九

十二条规定’(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!逃逸的当事人 承 担

全部责任!如 果 当 事 人 逃 逸 或 者 故 意 破 坏"伪 造 现 场"毁 灭 证 据

的!承担全部责任#)最高 人 民 法 院 %关 于 审 理 交 通 肇 事 刑 事 案 件

具体应用法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&*法 释 +)***,++号-有 关 规 定!
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会产生诸多严重的法律后果’!因逃逸行为致使

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!推定逃逸一方负事故全部责任$"对逃逸的

当事人!不论事故等级如何!在处罚时一律吊销驾驶证!并且终生

不能取得驾驶证$#因逃逸行为致使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死亡的!处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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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处以上有期徒刑#
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!交通肇事后逃逸的!在交通事故责任的

认定上以及使用法定刑幅度上!明显对逃逸者不利!承担的法律后

果大大的重于没有逃逸的#而且还被终生取消驾驶机动车的资格#

#*!$%&’×Ø#M,-ÕÛ:+(+

!!对于交通 肇 事 逃 逸!不 作 为 的 故 意 杀 人 罪 或 故 意 伤 害 罪

可以成立#只要交通肇事者具有交通肇事责任!主观上具有致人死

亡"致人重伤的故意!就应当认定行为人构成故意杀人罪"故意伤

害罪#最高人民法院 %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

干问题的解释&*法释 +)***,++号-第六 条 规 定’行 为 人 在 交 通

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!将 被 害 人 带 离 事 故 现 场 后 隐 藏 或 者 遗 弃!
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!应当分别依照刑

法第二百三十二条"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!以故意杀人罪或

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#

#!!$%&’×ØÜPwÒ*bcÝ0123)

!!%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&第九十二条对交通肇事后逃

逸的责任确定有明确的规定!与一般交通事故想必是采用推定的原

则来确定的#肇事逃逸往往延误伤者治疗!严重危害了公路交通安

全!社会危害性极大!一定要予以严惩#根据我国法律规定!对于

逃逸当事人的责任可以有以下几种认定结果’

! 事故因当事 人 逃 逸!而 无 法 认 定 当 事 人 责 任 的 场 合!无 论

事故各方的实际责任如何!均推定逃逸方承担全部责任$

" 事故一 方 当 事 人 逃 逸!事 故 的 认 定 结 果 是 双 方 均 无 责 任!
即意外事故!也要由逃逸方承担全部责任$

# 事故一方当事 人 逃 逸!事 故 的 认 定 结 果 是 逃 逸 方 有 安 全 违

法行为或驾驶有错误!他方没有过错!逃逸方负全责$

$ 事故一方当事 人 逃 逸!事 故 的 认 定 结 果 是 事 故 当 事 人 双 方

均有责任!在确定过错比例的基础上适当减轻逃逸方的责任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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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通肇 事 逃 逸!导 致 事 故 责 任 无 法 认 定 的!根 据 以 下 几

条认定责任#

! 当事人逃逸!造 成 现 场 变 动!证 据 灭 失!使 公 安 机 关 交 通

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!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#

" 当事人逃逸"但 公 安 机 关 查 清 了 事 故 事 实!有 证 据 证 明 对

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!可以减轻责任#这实际上是与没有发生逃逸

的事故一样!根据当事人的过错在导致交通事故中的作用确定各方

的责任!作用大的!承 担 主 要 责 任$作 用 相 当 的!承 担 同 等 责 任$
作用小的!承担次要责任#

# 当事人逃逸!但 公 安 机 关 查 清 了 事 故 事 实!各 方 均 无 导 致

交通事故的过错的!属于交通意外事故!各方均无责任#

##! ��’<ÉG:×Þs�o[\*ßàÚ¬áâ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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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通肇事 后 逃 逸 在 主 观 方 面!行 为 人 必 须 是 基 于 逃 避 法

律追究"逃避事故责任的目的而逃跑#如果不是基于这个目的!而

是因为害怕受害方或者围 观 群 众 因 激 愤 对 其 进 行 殴 打 而 逃 离 现 场!
并且在 逃 跑 后 能 够 报 警!接 受 法 律 处 理 的!不 能 认 为 是 肇 事 后

逃跑#

#$!&’oÕäyÇå&’Ú¬áâã*G#M\e$%
&’×Ø)

!!交通肇事 逃 逸 必 须 是 在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后!当 事 人 明 知 自

己发生了交通事故而逃离现场#如果当事人确实不知道自己发生了

交通事故!而驾车驶离现场的!因主观上缺乏故意!所以不构成交

通肇事逃逸#

"#!非主观意识 并 不 能 成 为 逃 避 法 律 责 任 的 借 口"此 行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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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"
#
$
%
&
’
(
)
*

!&(!!

必定承担所引起的后果$

#%!Ã6×ØgoYÔÆ*A5£æçCD)

!!目前!法律 上 对 这 些 具 体 情 况 没 有 作 出 解 释 和 规 定!但

在司法实践过程中!一般从如下情况考虑的’

! 被告人逃逸与 受 害 人 死 亡 之 间 是 否 存 在 因 果 关 系!即 受 害

人的死 亡 完 全 是 因 被 告 人 的 逃 逸 行 为 造 成!二 者 之 间 存 在 因 果

关系$

" 被告人是否 明 确 知 道!如 果 不 逃 逸!积 极 抢 救 受 害 人!则

其会生还$

# 受害人被发 现 并 抢 救 时 间 的 早 晚"伤 情 的 轻 重!是 否 已 经

不存在生还的可能#这些情况是决定对被告人是否在 (-年以 上 量

刑)的条件#

#&!$%’<&’Z<�è;âãi éêÅT*Gv01
ë3’<bc)

!!%交通事故处理程序&第四十五条第 *一-款规 定’因 一

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交通事故的!承担全部责任$当事人逃逸!造

成现场变动"证据灭失!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

事实的!逃逸 的 当 事 人 承 担 全 部 责 任$当 事 人 故 意 破 坏"伪 造 现

场"毁灭证据的!承担全部责任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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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! 车辆保险相关事项

!!!"#¦§�ì�) ¦§�ì�B!"Û�)

!!机动车保 险 是 以 机 动 车 的 车 身 作 为 保 险 标 的 的 保 险!它

在我国交通工具保险中具有重要意义!它能够切实保障车辆所有人

和交通事故受害者在机动车辆发生保险责任事故"造成车辆本身损

失及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时!得到经济补偿!最大限度地减

少事故所造成 的 损 失!能 够 促 使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纠 纷 的 及 时 解

决!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#

"#!车保保平安"保安心$

"!¦§�ì�*í½îï01wÙ)

!!*"-保 险 车 辆!指 保 险 合 同 中 载 明 的 机 动 车 辆!包 括 原

汽车制造厂商固定安装在车上且含在售价中的零配件!但不包括出

厂后另外加装或改装的设备与设施#
*)-不定值保险合同!是指在保险合同中!当事人双方事先不

确定保险标的保险价值!而只订明保险金额作为最高赔偿限额的保

险合同#
*+-碰撞!保险车辆与外界物体的意外撞击#
*$-倾覆!保险车辆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!造成本保险车

辆翻倒!不经施救不能恢复行驶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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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.-外界物体倒塌!保险车辆自身以外的物体倒下或陷下#
*#-行驶中平行坠落!保险车辆在行驶中发生意外事故!整车

腾空 *包括翻滚+#*/以上-后仍四轮着地#
*--自燃!指保险车辆因本车电器"线路"供油系统"货物自

身等发生问题造成火灾#
*0-减值损 失!指 由 于 局 部 损 坏 导 致 财 物 修 复 后 整 体 价 值 的

减少#
*,-在修理场所修 理 期 间!指 保 险 车 辆 进 入 修 理 厂 *站"店-

并办理完交车手续开始!到保养"修理结束并办理完提车手续时止

的时间#
*"*-新车购置价!是 指 本 保 险 合 同 签 订 地 购 置 与 保 险 车 辆 同

类型新车 *含车辆购置附加税-的价格#
*""-实际价值!是指 同 类 型 车 辆 市 场 新 车 购 置 价 减 去 该 车 已

使用年限折旧金额后的价格#折旧按每满"年扣除"年计算!不足

"年的部分!不 计 折 旧#自 初 次 登 记 至 计 算 折 旧 时 不 足"年 的 车

辆!折旧按每满"个月扣除"个月计算!不足"个月的部分!不计

折旧#折旧率按国家 %汽车报废标准&等有关规定执行!但最高折

旧金额不超过新车购置价的0*1#
*")-全部损失!指 保 险 车 辆 整 体 损 毁!或 保 险 车 辆 的 修 复 费

用达到或超过出险当时的实际价值!保险人推定全损#
*"+-单方肇事事故!是 指 不 涉 及 与 第 三 者 有 关 的 损 害 赔 偿 的

事故!但不包括自然灾害引起的事故#
*"$-本车上的一切 人 员!意 外 事 故 发 生 的 瞬 间!在 本 保 险 车

辆上的一切人员!包括此时在车上的驾驶人以及车辆行驶中或车辆

未停稳时非正常下车的人员#
*".-全车被盗窃"被抢劫"被抢夺期间!指保险车辆被盗窃"

被抢劫"被抢夺行为发生之时起至公安部门将该车收缴之日止#
*"#-赔偿结案!赔款 金 额 经 保 险 合 同 双 方 当 事 人 或 关 系 人 签

章确认后即视为赔偿结案#
*"--直接损毁!保 险 车 辆 发 生 意 外 事 故!直 接 造 成 事 故 现 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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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有财产的实际损毁#
*"0-施救费用!指 发 生 保 险 事 故 时!被 保 险 人 为 了 防 止 或 减

少损失而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所支出的费用#
*",-绝对免赔额!指 保 单 中 约 定 的 完 全 由 被 保 险 人 承 担 的 保

险标的损失金额#
*)*-事故责任免赔 率!在 本 保 险 责 任 范 围 内!根 据 保 险 车 辆

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责任所确定的!保险人不予赔偿的损失部分与

全部损失的比率#
*)"-绝对免赔率!在 本 保 险 责 任 范 围 内!根 据 本 条 款 规 定 的

保险车辆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责任以外的因素所确定的!保险人不

予赔偿的损失部分与全部损失的比率#
*))-家庭成员!被保 险 人 的 直 系 血 亲 和 在 一 起 共 同 生 活 的 其

他亲属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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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根据 保 障 的 责 任 范 围!车 辆 保 险 分 为 基 本 险 和 附 加 险!

基本险是指车 辆 损 失 险 和 第 三 者 强 指 责 任 险!它 们 各 自 还 有 附 加

险#主险’车辆损失 险!第 三 者 强 制 责 任 险$附 加 险’全 车 盗 抢

险!玻璃单独破碎险!自燃损失险!新增加设备损失险!车上责任

险!无过错责任险!车载货物掉落责任险!不计免赔特约险#

"#!投保要有针对性"得根据个 人 的 具 体 情 况 来 选 择 险 种"
达到实惠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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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在 %机动车辆保险条款&*保监发 +)***,"#号-中规定

了机动车辆损失险的责任范围#

! 被 保 险 人 或 其 允 许 的 合 格 驾 驶 人 在 使 用 保 险 车 辆 过 程 中!
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!保险人负责赔偿’

%! 碰撞"倾覆$

&! 火灾"爆炸$

!"#$%&’()*+,



!
+
#
$
%
&
(
,
-
.
/
0
1

!’$!!

’! 外界物体倒 塌"空 中 运 行 物 体 坠 落"保 险 车 辆 行 驶 中 平 行

坠落$

(! 雷 击"暴 风"龙 卷 风"暴 雨"洪 水"地 陷"崖 崩"海 啸"
雹灾"泥石流"滑坡$

2! 载运保险车辆 的 渡 船 遭 受 自 然 灾 害 *只 限 于 有 驾 驶 人 随 车

照料者-#

" 发生保险事故 时!被 保 险 人 或 其 允 许 的 合 格 驾 驶 人 对 保 险

车辆采用施救"保护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"保险人负责赔偿!但

此项费用的最高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#

"#!保险 理 赔 时 须 清 楚 责 任 范 围"有 目 的 地 去 申 请 索 赔%
且出现保险事故时"大胆去采取合理的措施抢救"保险公司会担负

此费用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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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机动车 保 险 除 了 基 本 险 之 外!还 包 括 附 加 险#投 保 人 在

投保附加险时应注意’

! 只有在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的基础上!方可投保全车盗抢险"
玻璃单独破 碎 险"车 辆 停 驶 损 失 险"自 认 损 失 险"新 增 加 设 备 损

失险$

" 只有在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基础上!方可投保车上责任险"
无过失责任险"车载货物掉落责任险$

# 在投保了车辆损失 险 和 第 三 者 责 任 险 的 基 础 上 方 可 投 保 不

计免赔偿险$

$ 当附加险条款 与 基 本 险 条 款 相 抵 触 之 处!以 附 加 险 条 款 为

准!未尽之处!应以基本险条款为准#

"#!在某些前提 下 才 允 许 购 买 附 加 险"附 加 险 带 来 更 加 全

面的放心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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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保险公 司 所 承 保 的 车 辆 类 型 包 括’汽 车"电 车"电 动 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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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"摩托车"拖拉机及各种专用车辆#

"#!车保 不 等 于 是 车 就 保"只 是 针 对 大 部 分 车 辆 的 保 险"
而不保特殊车辆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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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无过失责 任 险 是 指 机 动 车 辆 与 非 机 动 车 辆"行 人 发 生 交

通事故造成对方人身伤亡"财产损失!虽然保险车辆无过失!但根

据 %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&第四十四条的规定!仍应由被保险人

承担"*1的经济补偿#对 于"*1以 上 的 经 济 赔 偿 部 分!如 被 保 险

人为抢救伤员等已经支付而无法追回的费用!保险人亦在保险赔偿

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#保 险 人 承 担 的"*1及"*1以 上 的 赔 偿 责 任

加免赔金额之和!最高不得超过赔偿限额#

"#!无论是否有理"与 非 机 动 车#行 人 发 生 事 故 产 生 的 损

失"必定得赔付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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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车辆损失险 负 责 赔 偿 由 于 自 然 灾 害 和 意 外 事 故 造 成 车 辆

自身的损失#这是车险中最主要的险种#花钱不多!却能获得很大

的保障#一般说来!对 于 进 口 车"国 产 轿 车!如 果 年 份 不 是 太 久!
或驾驶者技术或驾驶习惯不能对车辆安全提供较高的保障!最好能

买上此险种#

"#!不保 这 个 险 种"车 辆 碰 撞 后 的 修 理 费 都 得 自 己 支 付"
那就是得不偿失"损失多多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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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车辆停驶损 失 险 负 责 赔 偿 保 险 车 辆 发 生 保 险 事 故 造 成 车

辆损坏!因停驶而产生的损失#保险人在双方约定的修复时间内按

保险单约定的日赔偿金额乘以从送修之日起至修复竣工之日止的实

际天数计算赔偿#

"#!对于从事专业营运的大型客货车 辆 以 及 营 运 出 租 轿 车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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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肇事后修车耽误营运"间接损失较大"是有必要投保的"具体

车辆具体投保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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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全车盗 抢 险!该 险 种 负 责 赔 偿 车 辆 因 被 盗 窃"被 抢 劫 造

成车辆的全部损失!以及期间由于车辆损坏或车上零部件"附属设

备丢失所造成的损失#

"#!爱车被盗抢 不 仅 给 您 造 成 巨 大 的 经 济 损 失"还 将 给 您

心痛与不安"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"建议给您够买此保险"但

需要留意车辆盗抢险的承保范围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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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机动车辆 损 失 附 加 险 的 其 中 之 一 是 盗 抢 险!其 指 因 保 险

车辆被窃或被抢劫!对被保险人全额或出险时车辆实际价值进行赔

偿的险种#盗抢险的保险责任附加条件’保险车辆的零部件或附属

设备失窃!没有构成全车被盗!不属保险责任#

!"!B®":�#$%&’�(ìÀ*� @)

!!玻璃单独破 碎 险 是 专 门 为 前 后 玻 璃 和 车 窗 玻 璃 设 计 的 险

种$对于玻璃单独破碎险!车辆在停放或使用过程中!其他部分没

有损坏!仅挡风玻璃和车窗玻璃单独破碎!保险公司负责赔偿#

"#!多 此 保 险 会 带 来 更 多 的 安 心"高 档 车 辆 有 必 要 投 保

此险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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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不一 定#自 燃 损 失 险 是 负 责 赔 偿 保 险 车 辆 因 本 车 电 器"

线路"供油系统发生故障及运载货物自身原因起火燃烧!造成保险

车辆的损失$而由于外界火灾导致车辆着火的!不属于自燃损失险

责任范围#

"#!尽管车辆发 生 自 燃 的 概 率 相 对 较 小"但 自 燃 往 往 导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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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严重的经济损失"在 条 件 许 可 的 情 况 下"您 应 投 保 自 燃 损 失 险$
自然损失险保内因"而不是外因"须留意此险的承保范围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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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如果 车 内 的 高 级 音 响 不 是 随 车 产 品!而 是 另 外 安 装 的!

就不在车辆损失险的保障范围之内!但新增加设备损失险可以满足

您的保险需求#该险种负责赔偿车辆发生保险事故时造成车上新增

加设备的直接损失#当您自己为车辆加装了制冷"加氧设备"清洁

燃料设备"34及电视录像 设 备"真 皮 或 电 动 座 椅 等 不 是 车 辆 出 厂

所带的设备时!应考虑投保新增加设备损失险#否则!这些设备因

事故受损时!即使投保了车辆损失险!保险公司也是不赔偿的#

"#!车辆损失险 只 承 保 车 辆 原 厂 配 置"如 需 给 额 外 的 车 辆

配置投保"则应该多投一项保险&&&新增加设备损失险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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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车上 责 任 险 承 保 的 不 仅 是 驾 驶 人!还 包 括 同 车 的 人 员#

而个人投保意外伤害寿险!是个人的担保!不能给其他人员带来额

外的通车责任保险#分清你我!重在投保!如果只是个人驾驶!那

不必通过车上责任险来取的补偿!但如果是多人通车发生事故!您

即使投保了意外伤害寿险!也得承担其他人的伤害赔偿责任#

"#!在肇事时"必须赔 钱 给 同 车 伤 亡 的 人 员 ’无 论 他 们 是

否投保寿险($因此建议最好投保车上责任险$

二!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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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*以下简称 (交强险)-是

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 制 保 险 制 度#%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

责任强制保险条例&*以下简称 %条例&-!规定’(交强险是由保险

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 *不包括本车人

!"#$%&’()*+,



!
+
#
$
%
&
(
,
-
.
/
0
1

!’&!!

员和被保险人-的人身伤亡"财产损失!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

强制性责任保险#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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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强险是 责 任 保 险 的 一 种#目 前 现 行 的 商 业 机 动 车 第 三

者责任保险 *以下简 称 (商 业 三 责 险)-是 按 照 自 愿 原 则 由 投 保 人

选择购买#在 现 实 中 商 业 三 责 险 投 保 比 率 比 较 低 *)**. 年 约 为

+.1-!致使发生道路交通 事 故 后!有 的 因 没 有 保 险 保 障 或 致 害 人

支付能力有限!受害人往往得不到及时地赔偿!也造成大量经济赔

偿纠纷#因此!实行交强险制度就是通过国家法律强制机动车所有

人或管理人购买相应的责任保险!以提高三责险的投保面!在最大

程度上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及时和基本的保障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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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交强险的 强 制 性 不 仅 体 现 在 强 制 投 保 上!同 时 也 体 现 在

强制承保上#一方面!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$另一

方面!具有经营交强险资 格 的 保 险 公 司 不 能 拒 绝 承 保 交 强 险 业 务!
也不能随意解除交强险合同 *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除外-#
违反强 制 性 规 定 的 机 动 车 所 有 人"管 理 人 或 保 险 公 司 都 将 受 到

处罚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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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)**#年-月"日 起 施 行 的 %条 例&具 有 较 强 的 针 对 性 和

鲜明的特点#
*"-突出 (以人为本)!将 保 障 受 害 人 得 到 及 时 有 效 的 赔 偿 作

为首要目标#%条例&规定!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 故 造 成

本车人员"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"财产损失的!由保险

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#
*)-体现 (奖优罚劣)!通 过 经 济 手 段 提 高 驾 驶 员 守 法 合 规 意

识!促进道路交通安全#%条例&要求有关部门要逐步建立 交 强 险

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信息共享机制!被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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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缴纳的保险费与是否有交通违章挂钩#安全驾驶者将享有优惠的

费率!经常肇事者将负担高额保费#
*+-坚持社会效益 原 则!%条 例&要 求 保 险 公 司 经 营 交 强 险 不

以盈利为目的!且交强险业务必须与其他业务分开管理"实行单独

核算#保监会将定期核查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业务的盈亏情况!以

保护广大投保人的利益#
*$-实行商业化运作!交强险条款费率由保险公司制定!保监

会按照交强险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原则进行审批#%条例&主

要从交强险的投保"赔偿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!明确了

交强险制度的各项原则"保险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监督管理

机构的职责#

"*!$8�*./EF#!")

!!%条例&第二十一条规定!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 事

故造成本车人员"被保 险 人 以 外 的 受 害 人 人 身 伤 亡"财 产 损 失 的!
由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#道路交通事故

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!保险公司不予赔偿#

"#!原则处理"方针指导$

"!!$8�ìÀNG�ìÀ0H#!")

!!交强险保障 的 对 象 是 被 保 险 机 动 车 致 害 的 交 通 事 故 受 害

人!但不包括 被 保 险 机 动 车 本 车 人 员"被 保 险 人#限 定 受 害 人 范

围!!考虑到交强险作为一种责任保险!以被保险人对第三方依法

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 为 保 险 标 的#"考 虑 到)**$年 实 施 的 %中 华

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&要求从事客运服务的承运人必须投保承

运人责任险!乘客的人身财产损害可以依法得到赔偿#
交强险保障内容包括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#

""!$8��â9IJÄb�B1KL)

!!有以下 几 点 不 同#一 是 赔 偿 原 则 不 同#根 据 %道 路 交 通

安全法&的规定!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"财产损失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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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!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#而商业三责险

中!保险公司是根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应负的责任来

确定赔偿责任#二是保障范围不同#除了 %条例&规定的个别事项

外!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道路交通责任风险#而商业

三责险中!保险公司不同程度地规定有免赔额"免赔率或责任免除

事项#三是具有强制性#根据 %条例&规定!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

理人都应当投保交强险!同时!保险公司不能拒绝承保"不得拖延

承保和不得随意解除合同#四是根据 %条例&规定!交强险实行全

国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费率!保监会按照交强险业务总体上 (不

盈利不亏损)的原则审批费率#五是交强险实行分项责任限额#

"#!)条例*出台"解决 赔 偿 原 则#责 任 限 额#保 险 条 款 和

费率等方面问题$

"#!AóBCÒX3*ì�mô83bcBCD)

!!%条例&中规定的保险公司法定责任主要有以下内容#

*"-接 (先行垫付)通知须立付抢救费!条例规 定! (赔 偿 保

险金)保险公司可以给被保险人!也可以给受害人!但是!只要接

到交管部门 (先行垫付)通知!核对后!保险公司必须及时支付或

垫付抢救费用!否则!一旦造成严重后果!保险公司将面临 (吊销

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)的最严厉处罚#
*)-赔偿金"*日 内 必 须 到 位!条 例 规 定!交 通 事 故 发 生 后!

理赔程序为’ "##肇事 被保险人" "##受 害 人 通 知 被 保 险 人 提 出 赔

"##偿申请 保险公司收到申请之日起"日内!书面告知被保险人所

"##需提供的证明和资料 保 险 公 司 收 到 证 明 和 资 料 之 日 起.日 内!
判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!并将结果通知被保险人$对不属于保险责

任的! "##书面说明理由 保险公司确定属于保险责任!与被保险人

达成协议后"*日内!赔偿保险金到位#如超过了"*日期限!保险

公司的罚款额度最高将达+*万元#
*+-涉及七种行为可能吊销执照!条例规定!只要涉及下列七

种行为!轻则处.万元 至+*万 元 罚 款$重 则 限 制 其 业 务 范 围"责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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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停止接受新业务!或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’

! 拒绝或者拖延承保交强险$

" 未执行规定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$

# 未将交强险业务和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!单独核算$

$ 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$

& 违反规定解除交强险合同$

’ 拒不履行约定的赔偿保险金义务$

( 未按照规定及时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#%条例&第二条规

定!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

人应当投保交强险#

"$!$8�*bcMN01ë3)

!!%条例&第二十三条规定!交强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 一

的责任限额#责 任 限 额 分 为 死 亡 伤 残 赔 偿 限 额"医 疗 费 用 赔 偿 限

额"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

偿限额#
前三项责任限额是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有过错的情况下!对

受害人死亡伤残"医疗费用以及财产损失等不同类型的赔付项目分

别设置的最高赔偿金额#实行分项限额有利于结合人身伤亡和财产

损失的风险特 点 进 行 有 针 对 性 的 保 障!有 利 于 减 低 赔 付 的 不 确 定

性!从而有效控制风险!降低费率水平#
第四项责任限额是对于被保险机动车在交通事故中无过错的情

况下!对受害人 设 置 的 赔 偿 限 额#这 一 方 面 体 现 了 对 受 害 人 的 保

护!无论交通事故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过错!均能获得一定

的经济补偿$另一方面也兼顾投保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!体现公

平性原则#

"%!AóBC:�ÉG ì�OP¸789:B!"QR
½S)

!!%条例&规定!驾驶人违法行为记录"肇事比率将 与 保 费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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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挂钩!以"年为期限!"年内无违法记录!次 年 保 险 费 率 将 降

低#只要驾驶人始终保持违法行为 (零)记录!保险费率将逐年降

低!直至降至最低标准#反之!驾驶人保险费率将逐年提高#如驾

驶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过错!保险费率幅度不以肇事次数为基准#

"&!AóBCÒN¦§�ÕTUX3VWì�VXB1
X3)

!!驾驶人 须 将 保 险 标 志 贴 在 车 上!否 则!交 管 部 门 将 直 接

扣车!并处警告或)*%)**元罚款#伪造"变造保险标志!或张冠

李戴套用其他车辆保险标志!处罚标准将在此基础上!将罚款标准

提至)***元#

!*#$23-./0145

一! 购买保险相关事项

"’!ìYñìZv[�CD’\)

!!*"-确定保险需求!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#

! 认识自己的 需 求!决 定 适 当 的 保 险 种 类#选 择 适 合 自 己 的

保险!合适才是最好选择#

" 了解自己的 需 要!决 定 适 当 的 保 险 金 额#仔 细 盘 算 需 要 保

障或准备储蓄累积的额度!先依照目前的缴费能力!决定适当的保

险金额#每一保险商品每年应缴纳保险费的多少与保险金额的大小

成正比#如果缴费能力无法一次达成需要的保险金额!可考虑有缴

费能力时!再逐次增加保险金额或再购买第二张"第三张新保单以

满足自己的需要#

# 衡量自己的能力!决定适当的保险费#
*)-充分了解保险公司!在购买保险前一定要了解多家保险公

司的情况!比如通过亲 自 上 门 了 解 或 电 话 咨 询!切 不 可 道 听 途 说#
建议选择经营稳健"服务良好"价格合理!出单快捷的公司!特别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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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服务质量#
*+-慎重选择业务员!凡持有 %资格证书&并申请从事个人代

理业务者!必须与保险 公 司 签 订 %保 险 代 理 合 同 书&!持 有 所 代 理

保险公司签发的证书!并由所代理保险公司报经其所在地的中国人

民银行分行备案后!方可从事保险代理业务#业务员的好坏至关重

要!其对险种的建议!条款的解释!直接影响到今后的服务!影响

到你的权益!据业 内 人 士 介 绍!保 户 与 保 险 公 司,*1的 纠 纷!是

因为业务员的说明不实或说明不足#建议选择业务员时可向保险公

司了解其基本情况!更重要的是需要你仔细阅读保险公司出具的正

式材料!有疑问通过保险公司的咨询电话进行了解#
*$-认真阅读并读懂险条款!索取并详阅保险条款中有关保险

商品的保险单条款内 容!特 别 注 意 下 列 两 类 条 款’保 险 责 任 条 款"
除外责任条款#所谓除外责任项目系指保险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

任的项目#各保险公司每一张保险单或保险商品!都列有除外责任

项目$除外责 任 项 目 的 数 量 与 内 容!因 保 险 法 规"保 险 种 类 等 而

定!并明确的列于保险单条款中#

"(!ñì]BCD[�’\�÷ä)

!!*"-认真填写投保书!投保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#

! 亲自填写 %投保书&!要在保书上履行如实告知义务$不隐

瞒不遗漏!以确保投保后的权益#%保险法&第十七条规定’(订立

保险合同!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!并可以

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!投保人应当如实告

知#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!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!或者因过失未

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

费率的!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#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

务的!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!不承担赔偿或

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!并不退还保险费#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

告知义务!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!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

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!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!但可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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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退还保险费#)

" 要在保书上的 (投保人 *签章-)栏应 亲 自 签 名 或 盖 章!并

请被保险人于 (被保险人 *签章-)栏亲自签名或盖章#
*)-索取首期缴费收据!在保险公司未签发保险单前!连同投

保书一起缴付首期保险费时!应向业务员索取保险公司出具的保费

暂收收据或保费收据#为确保你投保的权益!最好不要收取业务员

以个人或任何他人的名义出具的收条#
*+-索取保单并认真审查保单内容!填写投保单并交纳首期保

险费后"个月内 *特 殊 情 况 除 外-!您 将 收 到 正 式 保 险 单#收 到 保

险单后!您务必进行认真审核!发现错漏之处!要求业务员及时交

保险公司更正#如确认保单无误!请填妥保单回执交业务员带回公

司以确保您的权益#

"#!关注投保须知+

")!µì�Ò4.BCD®Å)

!!*"-投 保 单!是 投 保 人 申 请 投 保 保 险 的 一 种 书 面 凭 证#

投保单通常由保险公司 提 供!由 投 保 人 填 写 并 签 字 或 盖 章 后 生 效#
保险公司根据投保人填写好的投保单的内容出具保险单正本#

*)-保险单!也叫保险单正本#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订立保险

合同的书面证明#保险单由保险公司出具!主要载明保险公司与被

保险人之间的权利"义务关系#它是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

的凭证#
*+-保险卡!由保险公司签发给保户的"记载保险单正本中的

主要内容"供保户随身携带的卡片式的简单凭证#
*$-批单!是为变更保险合同内容!保险公司出具给被保险人

的补充性的书面证明#
*.-保险费发票!是保险费付讫的凭证#为税务局监制的正式

发票#

"#!投 保 完 后"检 查 是 否 收 据 齐 全"以 免 带 来 不 必 要 的

麻烦$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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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! 缴纳保险费是投保 人 的 主 要 义 务#投 保 人 在 保 险 合 同

成立后!可以向保险公司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!也可以按照合同约

定分期支付保险费#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的!投保人应当于合

同成立时支付首期保险费!并按期支付其余各期保险费#若投保人

超过规定的期限#*日 未 支 付 当 期 保 险 费 的!合 同 效 力 中 止!或 由

保险公司按合同约定 减 少 保 险 金 额 *合 同 另 有 约 定 的 除 外-#自 合

同效力中止之日起)年内!投保人与保险公司未达成合同复效协议

的!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#

" %保险法&规定!投保人"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

故发生后!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#

# 保险事故发生 后!依 照 保 险 合 同 请 求 保 险 公 司 赔 偿 或 给 付

保险金时!投保人"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公司提供其所

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"原因"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

资料#

#!!µ1 £æ¶ì®‘.ab)

!!保险车辆在保险有效期内!如果保单的内容发生了变 化!

如新车上牌"车辆过户"改变使用性质等!被保险人都应向保险公

司申请办理变更!保险公司将出具批单记载变更的内容!作为保单

的补充部分#

#"!01c9ì®ab)

!!当被保 险 人 需 要 办 理 批 改 时!应 填 写 批 改 申 请 书!签 字

或盖章后连同保单一并送到保险公司!保险公司审核同意后!即签

发批单$若发生变更保险期限"增加或减少保险责任等变更!保险

公司视情况还需补收或退还保费#

##!!"£æ¶]Hdì)

!!按规定!投 保 人 及 被 保 险 人 随 时 可 以 要 求 退 保#如 对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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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公司不满意而想换保险公司"保险车辆按规定报废等!都可以申

请解除保险合同!要求退还未到期的保费#

"#!投保#退保"选择在个人$

#$!dì‘.eCDfg)

!!退保需 要 办 理 以 下 手 续’第 一 步!退 保 申 请!写 一 份 申

请书!说明退保的原因和从什么时间开始退保!签字或盖章后交给

保险公司$第二步!出具退保批单!保险公司根据退保申请书出具

一份退保批单!上面写明退保时间及应退保费金额!同时收回汽车

保险单正本和保险卡$第三步!领取应退保费!凭退保批单和身份

证明!到保险公司的财务部门领回应退保费#

"#!退保也需要程序#书面材料",口说无凭-$

#%!01hiì�dìtu+

!!减少退保损失!可以采取以下六大招数’

! 申请保单贷款!从保险公司取得周转资金暂付保费$

" 变更缴 费 方 式 或 更 改 险 种!如 将 年 缴 变 更 为 月 缴"季 缴"
半年缴!将高费率险转变成低费率的高保障险$

# 变更为展期 定 期 保 险!在 不 变 更 原 保 额 前 提 下!可 为 保 单

累积价值准备金!采用一次付清方式购买定期寿险$

$ 降低保额!保障不变!改以低保费的产品替代$

& 使用保费自 动 垫 缴!保 险 公 司 可 于 保 单 价 值 准 备 金 内!自

动垫付应付的保费和利息!保单继续有效$

’ 采用减额付 清 方 式!降 低 原 保 单 的 保 险 金 额!以 保 单 现 金

价值一次缴清新保单的保费#

"#!投保人在最 初 设 计 购 买 保 单 的 时 候 应 该 尽 量 考 虑 好 自

己的经济实力"量力而为"能不退保就别退保$

#&!ì�®ju?G�"e)

!!保险单是 客 户 与 保 险 公 司 签 订 合 同 的 正 式 书 面 文 件!它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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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载明了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!是理赔时的重要单

证之一!所以它 的 重 要 性 不 容 忽 视#通 常 保 险 单 一 般 是 不 会 轻 易

(抛头露面)的#所以专 家 建 议 您 保 险 单 要 妥 善 保 管!保 险 单 一 旦

损坏或遗失!应及时到保险公司办理补发手续!办理补发保单手续

时须携带投保人的身份证件"填写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并由投保人

亲笔签名!若委托他人办理还须填写委托授权书并携带受托人的身

份证件#补办后的新保单对保险合同的效力没有任何影响#

"#!妥善保管"以防丢失%意外丢失"及时补办$

二! 购买机动车保险事项

#’!!"úþì�oiì�o�kÄZ)

!!保险人 就 是 保 险 公 司!在 汽 车 保 险 中!就 是 有 权 经 营 汽

车保险的保险公司!为第一方!也叫第一者#
被保险人一般是指受保险合同保障的汽车的所有者!也就是行

驶证上登记的车主#被保险人或者致害人为第二方!也叫第二者#
除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外的因保险车辆意外事故而遭受人身伤

害或财产损失的受害人是第三方!即第三者#

#(!CDo�l-:�¨*ñìo)

!!对车辆 的 投 保 人!即 是 被 保 险 人!必 须 是 对 机 动 车 辆 具

有保险利益的人!通常是机动车辆的所有人"承包人"租用人以及

代管人#

"#!和车辆有所属关系的人才能投保$

#)!ñìo¸þì�o#Mö÷>g) 0ÊÕ>gB!"
m4)

!!如果车主 为 自 己 的 汽 车 投 保!则 投 保 人 与 被 保 险 人 是 一

致的$如果其他人为不属于自己的车辆投保!则投保人与被保险人

是不一致的#这两种情况都是保险公司允许的 *投保人是指与保险

公司订立合同"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单位或个人!即办理保险并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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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保险费的人-#
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会产生两方面影响’一方面!被保险

人不负交保险费的义务!该项义务由投保人承担!即谁投保谁交保

险费$另一方面!车辆发生部分损失时!可由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索

赔#车辆发 生 全 部 损 失 时 *如 车 辆 被 盗 抢"碰 撞 中 车 辆 报 废 等-!
必须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索赔!而投保人则没有此项权利#在投

保人与被保险人一致的情况下!则没有以上两方面的区分#

"#!投保可以托投"但 最 好 是 投 保 人 与 被 保 险 人 一 致"否

则"索赔时因 ,不一样的人-不一样对待$

$*!n[ì�mô*��BKÓ@)

!!条款和费 率 上 没 有 差 异!因 为 同 一 个 地 方 的 各 家 保 险 公

司执行的是中国保险监督 管 理 委 员 会 颁 布 的 统 一 车 险 条 款 和 费 率#
也就是说!各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范围和价格是一样的!仅是在投

保和索赔时一些细节规定略有不同#但各家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服

务和理赔服务存在一定的差异!选择信誉好"服务质量优的保险公

司应是您投保时首要考虑的因素#

"#!,大同小异-",追求细节-$

$!!ñì]01ë3ñìoN)

!!在确定车 辆 损 失 险 保 险 理 赔 前!我 们 需 要 清 楚 保 险 金 额

是如何确定的!因为这对保险理赔具有重要意义#根据 %机动车辆

保险条款&*保监发 +)***,"#号-第九条 规 定!车 辆 损 失 险 的 保

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选择下列三种方式来协商#

! 按新车 购 置 价 协 商 确 定#新 车 购 置 价 在 本 章 第)题 *"*-
项中作了解释#

" 按投保 时 的 实 际 价 值 确 定#实 际 价 值 在 本 章 第)题 *""-
项中作了解释#

# 由投保人与保 险 人 协 商!但 保 险 金 额 不 得 超 过 同 类 型 新 车

的购置价!超过部分无效#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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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#!保费由投保人选择"切忌投人代投$

$"!CD6pm4¦§�ì�O�)

!!大机动车 保 险 费 用 并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!会 根 据 多 种 因 素

来变动!每次投保的时候保费不一定一致!影响保费的因素有如下

几点#
*"-汽车型号!汽车价值越高!越流行!保费会越高!保险公

司对所有型号年份的汽车都赋予不同的风险数值#
*)-驾驶记录!过去+年是否有违法驾驶或者过去.年内是否

有交通事故过失!这决定了驾驶记录的等级#
*+-居住 地!不 同 地 区 的 汽 车 事 故 率"失 窃 率"交 通 意 外 事

件"被破坏的几率等越高!保险公司也会改变保费#
*$-使用汽车的方 式!出 行 使 用 汽 车 越 多!行 驶 里 程 数 越 多!

保费自然也会高涨#
*.-司机的年龄和数目!年轻司机或刚上路的司机!保费会高

一些!因为他们发生事故的概率相对而言会增大$且司机的数目越

多!保费也会增多#
*#-受保项目!受保的有全保"三保!最低垫底费不同!也会

影响保费高低#
*--是否连续受保!合理理由的情况下!保险公司会同意暂停

保险!等有需要时可以以原来的价格恢复保险$否则!您会成为一

个新的客户!新客户意味着加保费#

"#!投保费用不一致是正常的"因为影响保费的因素有许多$

$#!>�øqriì�oN#ç!"s^)

!!新车购置价是指保险合同签订地购置与保险车辆同类型新

车 *含车辆购置附加费-的价格!它是投保时确定保险金额的基础#
保险金额是指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标的实际投保的金额!也是

保险公司承担赔偿义务的最高限额#

"#!新车购置价并 不 等 于 保 险 金 额"两 者 有 一 定 联 系"但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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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别很大$

$$!�¨#M]H�tñì)

!!重复投保 是 指 为 同 一 辆 车 的 同 一 个 险 种!分 别 向 两 家 或

两家以上的保险公司投保#重复保险只能得到一份赔偿#%保险法&
第四十条规定!重复保险中!各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

新车购置价#每辆机动车只需投保一份交强险#投保人需要获得更

高的责任保障!可以选择购买不同责任限额的商业三责险#

"#!千万不要为 同 一 辆 汽 车 投 保 多 份 相 同 的 汽 车 保 险$否

则"有一部分保费是白花了"是得不到任何赔偿的$

$%!�¨#M]HuNñì)

!!超额投保 是 指 保 险 金 额 高 于 新 车 购 置 价!但 超 额 投 保 并

不能得到超额赔偿#因为 %保险法&规定!保险金额不得超过新车

购置价!超过新车购置价的!超过部分无效#

"#!超过新车购置价的投保"并 不 会 给 您 带 来 超 额 的 保 险"
保险金额的上限是您爱车的购置价$

$&!]MÕvNñì) kÉÊ#!")

!!不足额投保 是 指 保 险 合 同 约 定 的 保 险 金 额 低 于 新 车 购 置

价!其后果是车辆损失险发生部分损失后!保险公司按照保险金额

与新车购置价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!也就是比例赔付!保险公司不

是按照实际损失全额赔偿!而是按照实际损失乘以保险金额与新车

购置价的比例赔偿的#

"#!投保金额与新车购置价的比例"这是赔付的参考依据$

$’!1w�.xyz) {,�.xyz‘A|1 ó/)

!!为了鼓励 被 保 险 人 及 其 驾 驶 人 严 格 遵 守 交 通 规 则!安 全

行车!保险人实行无赔款优待办法#保险车辆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

无赔款!续保时可享受无赔款减收保险费优待!优待金额为本年度

续保险种应交保险费的"*1#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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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优待条件’!保 险 期 限 必 须 满"年$"保 险 期 限 内 无 赔

款$#保险期满前办理续保#

$(!}~�./xyz‘[�CD��)

!!无赔款优 待 是 为 了 鼓 励 被 保 险 人 遵 纪 守 法!安 全 驾 驶 的

险种$在实际应用中!要获得此无赔偿优待得满足以下几点#

! 车辆同时投 保 车 辆 损 失 险"第 三 者 责 任 险 和 附 加 险!只 要

其中任一险种发生赔款!续保时则不享有优待#

" 车辆发生事 故!续 保 时 案 件 未 结!不 享 受 优 待!但 事 故 处

理后!保险人无赔偿责任!则退还无赔偿优待应减收的保险费#

# 在"年保期 内!发 生 所 有 权 转 移 的 保 险 车 辆!续 保 时 不 享

有无赔款优待#

$ 无赔款优待仅 限 于 续 保 险 种!上 年 度 投 保 而 本 年 度 未 续 保

的险种和本年度新投保的险种!均不享有此项优待#如果续保的险

种与上年度不完全相同!无赔款优待则以险种相同的部分为计算基

础$如果续保的险种与上年度相同!但保险金额不同!无赔偿优待

则以本年度保险金额对应得应交保险费为计算基础#

& 无论机动车连 续 几 年 无 事 故!无 赔 偿 优 待 一 律 为 应 交 保 险

费的"*1#

$)!�¨�Yi�a��<�v��"e)

!!当保单 中 的 内 容 发 生 变 化!如 新 车 核 发 号 牌"车 辆 过 户

*变更被保险人-"改变 使 用 性 质"调 整 保 险 金 额 或 终 止 保 险 责 任"
保单有错误等!必须及时向保险公司提出变更申请!保险公司审核

同意后出具批单!若变更项目影响保费!还将追加或退还这部分保

费#在保险业务中!就叫批改#

"#!内容变化时未进行相应的 ,批改-"保险合同效力会消失$

%*!CDo‘.ñì$8�)

!!根据 %条 例&规 定!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境 内 道 路 上 行 驶

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都应当投保交强险#同时 %条例&规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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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!机动车所有人"管理人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的!将由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!通知机动车所有人"管理人依照规定

投保!并处应缴纳的保险费的)倍罚款#

%!!�ñì$8�*¦§�°Bo±}wo¤s-1 
PQ)

!!%条例&第三十九条规定!机动车所有人"管理人 未 按 照

规定投保交强险的!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!通知机

动车所有人"管理人依照规定投保!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

应缴纳的保险费的)倍罚款#

%"!E�5ñìIJkÄZbc�*¦§�01Pw)

!!%条例&第四十五条规定!机动车所有人"管理人 自 本 条

例施行之日起+个 月 内 投 保 交 强 险#第 四 十 六 条 规 定!本 条 例 自

)**#年-月"日起 实 施#本 条 例 施 行 前 已 经 投 保 商 业 性 机 动 车 第

三者责任保险的!保险期满!应当投保交强险#

"#!期限限定"过期强保$

%#!øù$8�É#MÕ��øùIJÄb�)

!!交强险 主 要 是 承 担 广 覆 盖 的 基 本 保 障#对 于 更 多 样"更

高额"更广泛的保障需求!消费者可以在购买交强险的同时自愿购

买商业三责险和车损 险 等#例 如!不 少 投 保 人 目 前 购 买 了)*万 元

责任限额的商业三责险"车损险以及附加盗抢险"不计免赔险和玻

璃单独破碎险等#在实行交强险制度后!消费者在原保险合同到期

后!首先必须购买交强险!同时还可根据自身需要!在交强险基础

之上选择购买不同档次责任限额的商业三责险 *如.万""*万 元"

".万元或更高-!以及车损险和各种附加保险等!使自己 具 有 更 高

水平的保险保障#

%$!ñìo#Mö÷0:�ä) v[�CD�.’\)

!!是#%条例&规定!假如投保人未如实告知重要事项!保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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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公司有权 解 除 合 同!但 是!解 除 前!保 险 公 司 需 书 面 通 知 投 保

人!并等候.天#如.日内!投保人如实告知了重要事项!保险合

同将继续生效#重要事 项 包 括 机 动 车 种 类"厂 牌 型 号"识 别 代 码"
牌照号码"使 用 性 质 和 机 动 车 所 有 人 或 者 管 理 人 的 姓 名 *名 称-"
性别"年龄"住所"身份 证 或 者 驾 驶 证 号 码 *组 织 机 构 代 码-"续

保前该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以及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#

%%!µ1 £E¶Gñìo]Ù�$8��Ö)

!!%条例&规定!投保人不得解除交强险合同!但有 下 列 情

形之一的除外’

! 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$

" 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的$

# 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的!交强险合同解除前!
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承担保险责任#

%条例&还规定!合同 解 除 时!保 险 公 司 可 以 收 取 自 保 险 责 任

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保险费!剩余部分的保险费退还投

保人#
被保险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!应当办理交强险合同变更手续#

%&!C �¨]ñ��bc89ì�)

!!%条例&制定了短期保险险种!适用于三种车辆’境 外 机

动车临时入境"机动车临时上路行驶"机动车离规定的报废期限不

足"年!投保人可以投保短期交强险#

%’!ñìoøù$8�BCD[�’\)

!!投保人购买交强险要注意以下事项#

! 投保时!投保 人 应 当 如 实 填 写 投 保 单!向 保 险 公 司 如 实 告

知重要事项!并提供被保险机动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复印件#

" 签订交强险 合 同 时!投 保 人 应 当 一 次 支 付 全 部 保 险 费#不

得在保险条款 和 保 险 费 率 之 外!向 保 险 公 司 提 出 附 加 其 他 条 件 的

要求#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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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应当在被保险机动车上放置保险标志#

$ 在保险合同 有 效 期 内!被 保 险 机 动 车 因 改 装"加 装"使 用

性质改变等导 致 危 险 程 度 增 加 的!被 保 险 人 应 当 及 时 通 知 保 险 公

司!并办理批改手续#

& 交强险合同 期 满!投 保 人 应 当 及 时 续 保!并 提 供 上 一 年 度

的保险单#

’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!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"
必要的施救 和 保 护 措 施!并 在 事 故 发 生 后 及 时 通 知 保 险 公 司#同

时!被保险人应当积极协助保险公司进行现场查勘和事故调查#发

生与保险赔偿有关的仲裁或者诉讼时!被保险人应当及时书面通知

保险公司#

三! 保险陷阱注意事项

%(!ñì��Òv[�CD’\)
!!为了保障 投 保 人 的 切 身 利 益!广 大 消 费 者 在 投 保 过 程 中

注意以下几点#
*"-明确投保目的!投保之前!清楚为什么要投保. 了解自己

的保险需求!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种类#认真学习

保险业的法律法规!弄懂理解保险合同的专业条款!明确保险的责

任义务#
*)-正确对 待 保 险 业 务 员!保 险 业 务 人 员 较 杂!综 合 素 质 较

低!缺乏专业知识与法律#保险业务员经常不厌其烦的动员参加多

项投保!注意不要买人情险#
*+-正确填写投保单!投保单是投保人向保险人表示愿意同保

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要约!是建立保险公司的基础文件#投保

书要按规定填写!不能有欺骗或遗漏事项#
*$-签订合同要慎重!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权利义

务关系的协议!即规定了保险合同的法定事项!保险人与被保险人

之间的权利与义务#在签约前!要详细阅读保险单的条款!看保单

是否符合法定要求!对 %保险法&规定的保险合同事项外的约定要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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谨慎!对不清楚的条款要弄明白#还应对所有合同条款进行逐个审

核!不实或差 错 的 要 立 即 提 出 变 更!对 不 合 理"不 公 理 的 保 险 合

同!有权提出拒签#
*.-缴纳保险费要细心!缴纳保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!记得

及时索要收据#

%)!v�TUCDEF}~ì� õ)

!!选择保险种类有以下几条原则#

! 切合实际#了 解 本 身 需 求!要 有 针 对 性#在 确 定 了 相 应 的

需求后即可选择相适应的保险种类#

" 量力而行#根 据 自 己 的 经 济 收 入 状 况!确 定 适 当 的 保 险

额数#

# 选择组合式 保 险 计 划!通 过 多 个 险 种 的 搭 配!达 到 最 佳 保

障效果#所谓组合式保险计划!就是将含有寿险!意外保险!健康

保险保障利益的多个保险险种以一个保险计划的形式出现!这样做

的目的!既可以使保户获得较周全的保险!也可以节省一定的保险

费用#

$ 选择优秀的保险代理人!确保周全的售后服务#

&*!|¿ì��Ã|¿ì�Æ)

!!很多车主通常认为投保 (全部保险)!就是保险公司承 保

一切车辆遇到的险情!其实不然#所谓的此全部保险并不是彼 (全

部保险)!投保了 (全部 保 险)意 味 着 您 投 保 了 保 险 公 司 所 有 基 本

险和附加险!如遇到交通事故赔偿!保险人会依据保险合同约定来

进行理赔!并不是一概而赔#

"#!勿被销售人员 的 ,全 部 保 险-虚 假 外 衣 给 蒙 骗"投 保

须记 ,此非彼-$

&!!�Aì�®ZGì��Ö1]��AB8R��)

!!通常保险 合 同 成 立!除 当 事 人 双 方 特 别 约 定 合 同 于 交 付

保费后生效以外!一经成立即可生效#并且 %保险法&规定!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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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以下行为的任何一种即可构成同意承保’

! 正式表示同意承保!方式之一是签单承保$

" 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$

# 接受保费#

&"!:��¬o1�z�¬ñì]v[�CD’\)

!!)**$年.月"日 实 施 的 %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&取 消 了 机 动

车实习驾驶人不得开车上高速路 *除营运大客车外-的规定!但很

多保险合同里仍然规定对有此行为者拒赔#尽管新交法对新手上高

速作出了新的规定!但保险公司还没有就此法律规定作出相应的修

改#因此!购买保险时!双方交易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的!投保

人应当细化投保项目!仔细研读相关保险条款!选择合理的保险公

司和险种!并且保险公司也得履行其明确告知的义务#

&#!��ì�3tÃ��ÆBCD)

!!要注意以下常见保险定损 (陷阱)#

*"-维修项目避重就轻!车主到保险公司指定的维修站进行查

勘定损时!如果车主对自己的车受伤程度观察不仔细!保险公司定

损员很有可能会少报一些维修项目!拉低赔偿金#
*)-热心承诺骗取签字!车辆出险后!当保户对定损金额很不

满意!定损员通常会给保户承诺’如果你觉得定损金额不足以修好

车!修理店保证拆检的!保证修理质量与服务!到时候维修费修到

多少就赔多少#往往是车子在该维修店里拆开!修理工会告诉你拆

检后车没多大毛病!本来要换的配件!为了省钱很有可能就修修了

事#车主应 拒 绝 在 定 损 单 上 签 字!并 且 要 求 到 本 品 牌 的$5店 去

维修#
*+-汽配城买配件$5店修!如果定损$5店主修的不是出险车

辆的品牌!不会储备这辆出险车辆的零配件#一般是去采购一些非

原厂生产的便宜配件 给 保 户 的 车 辆 装 上#即 使 定 损 点 为$5店!保

户也不能掉以轻心#车 主 应 尽 量 在 本 品 牌 的$5店 里 购 买 保 险!出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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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后就在该$5店维修!这样至少可以保障配件为正厂件#
*$-维修店给保户 (赔偿金)!保险公司其中的一个 (杀手锏)

是给 (回扣)#所谓 的 (回 扣)是!如 果 出 险 车 辆 正 常 的 定 损 金 额

应该为"****元!为了省钱!保险公司会推荐保户到指定的维修店

去维修!使用价格便宜的零配件!因此定损金额可以降到.***元#
为了让保户心甘情愿到推荐的维修店修车!保险公司和维修点双方

会商量给保 户)***元 的 赔 偿 金 作 为 诱 饵#收 了)***元 的 (损 失

费)以后!因维修质量的隐患再出现问题!保户也不能就此事进行

理赔#

"#!买卖 相 比"卖 的 永 远 比 买 家 精%遭 遇 理 赔 纠 纷 时"要

勇于维权$

!6#$%&(70189

一! 办理保险理赔

&$!1wì��.)

!!保险索赔是 被 保 险 人 获 得 实 际 的 保 险 保 障 和 实 现 保 险 的

权益具体表现#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遭遇保险事故造成财产损失

或人身伤亡时!根据保险合同!请求保险人给予经济补偿或给付保

险金的行为!被保险人在遭遇保险事故损害时!根据保险合同!享

有请求赔偿的权利#

"#!投保意味着 为 将 来 未 预 见 意 外 买 个 担 保$有 意 外 出 现

时"担保人承担特定的赔付义务与法律责任$

&%!ì��.]G þì�oB!"^_���)

!!%机动车辆保险条款&明确规定了被保险人在办理索赔事

宜时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#

! 被保险人索赔时!应当向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单"事故证明"
事故调解结案书"损失清单和各种有关费用单据!保险公司应当迅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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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审查核实#赔偿 金 额 一 经 保 险 合 同 双 方 确 认!保 险 公 司 应 在"*
日内一次赔偿结案#

" 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索赔时提供的各种单据必须真实可靠#
被保险人如果有涂改"伪造单据或制造假案等欺骗行为!保险公司

有权拒绝赔偿或追回已付保险赔款#

# 保 险 车 辆 保 险 责 任 范 围 内 的 损 失 或 被 保 险 人 的 赔 偿 责 任!
应当由第三方负责的!被保险人应向第三方索赔#如果被保险人向

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请求!保险公司可以按有关规定先予赔偿!但被

保险人必须将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!并协助保险人向

第三方追偿#

$ 如果被保险人自保险车辆修复 或 事 故 处 理 结 案 之 日 起+个

月内不提交规定的各种 必 要 单 据!或 自 保 险 人 书 面 通 知 被 保 险 人

领保险赔 偿 之 日 起"年 内 不 领 取 应 得 的 赔 偿!即 作 为 自 愿 放 弃

利益#

& 无赔偿优待!即被保险人及其驾驶人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!
保险车辆在"年期限内无赔款!续保时可享受无赔款优待!优待金

额为本年度续保 险 应 交 保 险 费 用"*1#被 扣 车 辆 超 过 一 辆 的!无

赔偿优待分别按车辆计算#

&&!�¨��ì�’<?�"e)

!!一般来 说!一 旦 发 生 保 险 事 故!司 机 必 须 立 即 停 车!积

极保护 现 场!抢 救 伤 员 和 财 产!被 保 险 人 或 当 事 人 要 做 下 列 几

件事#

! 如果属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),种当事人自行解决的

交通事故之一!即可填 写 %当 事 人 自 行 解 决 交 通 事 故 协 议 书&!同

时向保险公司报案$对于 不 适 用),种 自 行 解 决 事 故 或 者 责 任 无 法

明确的事故!应立即通知公安交通部门!保护好现场并同时向保险

公司报案#

" 协助保险公司对车辆查勘"照相"定损#

# 备齐必要的 单 证!及 时 向 保 险 公 司 申 请 索 赔#必 须 携 带 的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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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证包括’被 保 险 人 身 份 证 原 件"保 险 单 正 本"报 案 人 身 份 证 原

件"事故中驾车司机驾驶证"事故车辆行驶证"非被保险人本人报

案的应携带委托书和被保险人身份证等#

$ 保险公司结 案 后!尽 快 领 取 赔 款#领 取 时 要 携 带 被 保 险 人

及取款人身份证#

&’!ì�mô�¨ì�w.��#��*)

!!投了保 之 后!发 生 了 保 险 事 故!须 到 保 险 公 司 索 赔#理

赔是保险业务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!其有其严格的程序’

! 立案检验!保 险 人 收 到 被 保 险 人 的 出 险 通 知 后!先 立 案 并

编号!在派专门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!记录损失的实际情况$

" 审查单 证!审 核 责 任!保 险 人 通 过 调 查 和 对 单 证 的 审 查!
确定赔偿责任!其中主要包括保险单是否有效!被保险人所提供的

单证是否齐全!被保险人是否具有可保利益!是否违背了最大诚信

原则 *包括告知与保 证-!该 事 故 是 否 发 生 在 保 险 期 限 内!该 事 故

是否是保单中承保的保险事故!是否存在第三者的赔偿责任$

# 核算损失!通过调查!确定损失的大小及赔偿的额度$

$ 损余处理!这 是 针 对 财 产 险 而 言 的!主 要 是 对 残 余 物 资 的

利用$

& 保险公司支付赔款$

’ 保险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#

"#!理赔 是 发 生 保 险 事 故 后"权 益 人 向 保 险 人 提 出 申 请"
经依据保险条款审核认定保险责任"给付保险金的行为$

&(!��$%’<ÉG��ewì�w.)

!!当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后!一 般 按 照 下 列 程 序 处 理’ "##报 案

"## "## "##采取合理的施救措施 积 极 配 合 理 赔 人 员 勘 查 提 出 索 赔

"##保险公司结案 领取赔款#
当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!除了应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报案外!也应向 保 险 公 司 报 案#被 保 险 人 必 须 在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后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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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0小时内通 知 保 险 公 司!否 则 造 成 损 失 无 法 确 定 或 扩 大 的 部 分!
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#

报案后!被保险人应履行施救义务!尽量减少事故发生所造成

的损失#对于因 被 保 险 人 没 有 尽 到 施 救 义 务 而 使 保 险 标 的 损 失 扩

大!保险公司将不对扩大部分作出赔偿$同时!保险公司对因施救

而付出的合理费用进行补偿#
在保险公司查勘定损人员到达现场后!被保险人也应当履行合

同义务!积极协助他们!使保险公司能够正确"迅速进行查勘以及

定损认定#被保险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!应当向保险公司提供与确

认保险事故的性质"原因"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作为索赔

证据!并且提出索赔必须在有效的索赔期限内!否则被保险人向保

险公司索赔的权利丧失!保险公司将不给予受理#
按上述手续办好索 赔 后!一 般 事 故 在"*个 工 作 日 内!保 险 公

司应当办完结案手续并通知被保险人#在领取赔款时!应携带有关

证件 *原件-#

&)!ewì�w.]G‘.��*���ÅTBCD)

!!当保险 车 辆 发 生 保 险 事 故 后!投 保 人 应 立 即 向 公 安"交

通管理部门"保险公司报案#申请机动车辆事故索赔一般应提供以

下单证’!保险单$"出险通知书$#保险车辆事故证明"责任认

定书$$有关修理费用及施救费用的发票及其清单$&涉及第三者

财产损失"人员伤亡的还须提供医院诊断证明!伤残鉴定书"死亡

证明"误工及误工费证明"家庭成员及收入状况证明等"事故调解

书$’对部分案件!保险公司还会要求提供驾驶人驾驶证复印件和

身份证复印件$(保险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单证#
申请机动车辆被盗索 赔 一 般 应 提 供 以 下 单 证’!保 险 单 正 本"

保险证$"出险通知书"公安部门出具的机动车辆被盗证明$#车

辆行驶证$$保险车辆养路费缴费凭证$&保险车辆购置附加费缴

费凭 证$’ 购 车 原 始 发 票$( 保 险 公 司 要 求 提 供 的 其 他 单 证#
表.6"为申请不同险种需要提供的材料和证据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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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!"#!申请不同险种需要提供的材料和证据

险!!种 需要提供的材料和证据

第三者责任险
!诊断证明书!医 疗 费 用 单 据!处 方!所 做 的 检 查 报 告 单!住 院 证

明!出院证明!公安部门出具的赔偿建议!工资证明!残疾签订证明

车辆损失险
!保险单*复印件-!机 动 车 行 驶 证*复 印 件-!驾 驶 证*复 印 件-!事

故证明!事故责任认定书!修理明细单!修理发票

盗抢险

!保险单!机动 车 行 驶 证!购 车 发 票!车 辆 购 置 附 加 费 凭 证!车 钥

匙!公 安 刑 侦 部 门 出 具 的 盗 抢 案 件 证 明!车 辆 停 驶 凭 证!权 益 转 让

书!登报的寻车启事

自然损失险

!保险单*复印件-!机 动 车 行 驶 证*复 印 件-!驾 驶 证*复 印 件-!事

故证明!事故责任认定书!修理明细单!修 理 发 票!公 安 消 防 部 门 出

具的火灾鉴定证明

’*!ew¦§�ì�w.v�[�CD’\)
!!办理机动车保险理赔应该注意以下几项#

*"-报案方式!电话报案"网上报案"到保险公司报案以及理

赔员转达报案#
*)-报案时间!保 险 事 故 发 生 后!应 在)$小 时 之 内 通 知 公 安

交通管理部门!在$0小时内通知保险公司#
*+-理赔周期!被保险人自保险车辆修复或事故处理结案之日

起!+个月内不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!或自保险公司通 知 被 保

险人领取保险赔款之日起"年内不领取应得的赔款!即视为自动放

弃权益#填好报告单后!连同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裁定书等证明文

件和有关费 用 单 据 交 给 保 险 公 司#一 经 双 方 确 认!保 险 公 司 当 在

"*日内一次赔 款 结 案#车 辆 发 生 撞 墙"台 阶"水 泥 柱 及 树 等 不 涉

及向他人赔偿的事故时!可以不向交警等部门报案!及时直接向保

险公司报案就可以#在事故现场附近等候保险公司来人查勘!或将

车开到保险公司报案"验车#

’!!Ç9�IÙ�É01ewì�w.)
!!在自行 协 商 解 决 交 通 事 故!并 签 写 了 %当 事 人 自 行 解 决

交通事故协议书&后!以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责任方需向保险公司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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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赔时!事故双方当事 人 应 持 %协 议 书&!驾 驶 事 故 车 辆 共 同 到 事

故责任方投保的公司办理索赔手续#保险公司需要对当事各方的事

故车碰撞部分检查来对事故的真实性有一个判断!通过定损来确定

具体赔偿数额!免赔部分由赔偿责任人承担#

’"!#M‘.I]¸ì�môc9 %)

!!是#车主要 积 极 协 助 保 险 公 司 完 成 对 车 辆 查 勘"照 相 以

及定损等必要工作#结案前应向交管部门了解事故中自己应负多大

的责任"损失多少和伤者的赔偿费用等情况!然后再向保险公司询

问理赔事项!尽量减少损失#同时!车主应就拖车以及修车的价格

问题!及时与保险公司沟通!避免开价与保险公司的赔偿价格相差

太大#新发现车辆损失时!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!由保险公司进行

二次查勘定损!如果属于保险范围内的费用!由保险公司承保!应

当尽量修复保险事故受损或造成第三者财产损坏#修理前务必会同

保险公司共同检验车辆损害事项!确定修理项目"修理方式及修理

费用#对于自行修理!保险公司会重新核定甚至拒绝赔偿#车辆修

复以后!在支付 修 理 费 用 和 办 理 领 车 手 续 前 应 当 对 修 理 质 量 进 行

查验#

’#!:!"¤�âì�mô*.x¡e�¢’<:£¤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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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#

! 事故损失经保 险 双 方 确 认 后!还 应 根 据 保 险 车 辆 驾 驶 人 在

事故中所负责任!按照免赔率扣除一定的金额’负事故全部责任的

以及单方肇事事 故!扣 除 应 付 赔 款 金 额 的)*1$负 事 故 主 要 责 任

的!扣除应付赔款 金 额 的".1$负 事 故 同 等 责 任 的!扣 除 应 付 赔

款金额的"*1$负事故次要责任的!扣除应付赔款金额的.1#

" 保险车辆发 生 保 险 事 故 后!对 其 停 车 费"保 管 费"扣 车 费

及各种罚款!保险人不予负责#

# 车损险不足 额 投 保#在 部 分 损 失 时!保 险 公 司 按 照 实 际 损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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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乘以保险金额与新车购置价的比例计算赔偿!差额部分将由被保

险人自己承担#

$ 实际损失金额 大 于 保 险 金 额 或 赔 偿 限 额!超 过 保 险 金 额 或

赔偿限额的损失金额保险公司不予赔偿#

& 超出 %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处 理 办 法&规 定 的 赔 偿 范 围"项 目"
标准的费用#

’ 保险车辆发 生 意 外 事 故!致 使 被 保 险 人 或 第 三 者 停 业"停

驶"停电"停水"停气"停产"中断通讯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#

( 条款中规定的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#

"#!由于以上情 况 的 存 在"会 出 现 保 险 公 司 的 赔 款 少 于 车

祸事故实际支付的费 用$作 为 被 保 险 人"为 减 少 事 故 中 自 负 金 额"
可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!!投保不计免赔特约险%"按新车购

置价投保车损险%#选 择 投 保 较 高 的 保 额 或 限 额%$事 故 处 理 中"
对第三者要求的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#项目#标准的费用尽可

能减少$

’$!µ1 £æ¶Gì�mô¦¥!§O�)

!!为 了 确 保 交 通 事 故 受 害 人 能 得 到 及 时 有 效 的 救 治! %条

例&第二十二条规定!对于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"被保

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以及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等情况下

发生道路交通事故!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的!由保险公司垫付抢救

费用#垫付金额不超过交强险相应的医疗费用赔偿限额!并且垫付

金额为抢救受伤人员所必须支付的相关医疗费用#保险公司垫付后

有权就垫付的抢救费用向致害人追偿#

’%!yz$%’<¨¤§©ªoB!"Û�)

!!根 据 %条 例&规 定!在 抢 救 费 用 超 过 交 强 险 责 任 限 额"

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和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三种情形下!将由

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*以下简称救助基金-先行垫付交通事

故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"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#同时!救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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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#
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’!按照交强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

的资金$"对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"管理人的

罚款$#救助基 金 管 理 机 构 依 法 向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人 追 偿 的 资

金$$救助基金孳息$&其他资金#有关救助基金的具体管理办法

相关部门正在制定中#

’&!«¬ìOÕvG#M�{,|N.¥)

!!缴纳保险 费 条 款 是 保 险 合 同 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!但 保 险 合

同成立并不以是 否 缴 纳 保 险 费 为 前 提# %保 险 法&第 十 二 条 规 定!
投保人提出 投 保 要 求!经 保 险 人 同 意 承 保!并 就 合 同 条 款 达 成 协

议!保险合同成立#在形式上!保险人向投保人出具保险单或保险

凭证就意味着保险合同成立!是否缴纳保费不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

件#保险合同成立不等于保险责任开始!保险合同成立并不代表得

到赔偿!要看保单是否具有效力#保单效力是指被保险人需要严格

的遵守和履行保险单的各项规定!是保险公司在所签订的保险单项

下承担赔偿责任的先决条件#保险合同成立后!保险当事人"关系

人依据保险合同!既享有一定的权利又负有一定的义务!投保人或

被保险人违法时!保 险 人 有 权 拒 绝 赔 偿 或 解 除 合 同# %民 法 通 则&
中关于履行合同的有关规定!不足缴纳保险费属于不完全履行合同

行为!要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!无权享有充分保障#按比例赔付是

正确的!符合保险合同应遵循的公平"公正"合理以及权利和义务

对等的原则!对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权益均予以保障#

"#!足额保费"全面担保%不足额保费"部分担保$

’’!ñì�vNG��.¥)

!!%保险法&规定!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时!除合 同 另 有

约定外!保 险 人 按 照 保 险 金 额 与 保 险 价 值 的 比 例 承 担 赔 偿 责 任#
即’赔偿金额7损失金额$保险金额/实际价值#

"#!不足额投保也有赔偿$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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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单方出具批 单 不 能 成 为 合 同 行 为! %经 济 合 同 法&规 定!

订立经济合同!应当遵循平等互利"协商一致的原则!任何一方不

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$单方出具保单违反了操作规范!即批

改必须是被保险人提出申请!保险人承诺后方为有效!批单必须是

保险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!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使用批单"更改批

单内容$保险合同一经成立生效!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

同$保险公 司 单 方 出 具 的 批 单 如 未 经 被 保 险 人 同 意 则 没 有 法 律

效力#

"#!单方面条款是 ,霸王-条款"没有法律效应$

’)!�Å�¬��$%’<Gì�mô#M./)

!!肇事者是在 被 保 险 人 不 知 道 的 情 况 下 无 证 驾 驶 所 造 车 保

险车辆受损!投 保 方 没 有 过 错#从 法 律 关 系 上!保 险 公 司 应 该 赔

偿#被保险人既可向第 三 者 要 求 赔 偿!也 可 向 保 险 公 司 要 求 赔 偿#
如果保险公司赔偿 后!被 保 险 人 应 签 发 (权 益 转 让 书)!把 向 第 三

者的求偿权转让给保险 公 司!由 保 险 公 司 代 被 保 险 人 行 使 追 偿 权!
并且被保险人应给予必要的协助#依据为 %机动车辆保险条款&第

十九条"%保险法&第四十四条"%道路交通安全法&"%民 法 通 则&
第一百零六条#

"#!无证驾驶事故"也赔付"但当事人追究必不可少$

(*!®o¯f°�Gì�mô#M.¥)

!!应给 予 赔 偿#盗 抢 车 辆!指 没 有 经 过 车 主 批 准!强 行"

非法将车辆偷运到主人无法知道的地方#熟人顺手盗窃车辆!肯定

没有经过车主的允许!强行"非法的开走车!此种行为已经构成盗

抢车辆#车主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已履行应尽义务!因此!保险

公司应给予赔偿#

"#!未有车主批准的驾车的行为都属于盗抢车辆行为$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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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不能#约定 了 定 值 保 险!投 保 人 与 保 险 人 都 需 要 承 担 义

务和责任#双方约定一个固定的保险价值!发生损失时!均按这一

价值所确定的保险金额计算赔偿额#由于保险价值是事先经保险双

方当事人同意而定!因此并不违背保险赔偿原则!即使出险时保险

标的保额比实际价值高!保险人必须按照保险单全额赔付#已载入

保险合同的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!具有法律严肃性!不能以出险后

重新核定的 (实际价值)作为理赔的依据#

"#!定值非变值"约定的价值是不能私自更改$

("!ì�mô®�*Ã0¿óxÆ#MB�)

!!无效#保险 公 司 在 条 款 的 内 容 限 定 上!不 能 理 赔 时 搬 出

内部条款解释来强加于被保险人!以公开保单上没有的内部条款来

作为拒赔的依据#在保险合同中!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地位是平等

的!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应当履行如实告知义务!而保险

公司作为格式化保险公司的制作者!相对投保人而言占有优势!更

应当对投保人履行更 全 面 的 告 知 义 务#所 以!当 你 投 保 签 约 之 后!
保险公司打着 (上级政策)"(内部规定)的旗号!未经你的签字同

意接受而另行增加的条款!变更的承诺!应为无效条款#

"#!,内部条款-也属于 ,霸王条款-"不具有法律效应$

(#!þÿ�¨ # L²³�‘´Gþì�ov.µì�môc
9��w.)

!!车辆被盗 保 险+个 月 后!被 保 险 人 有 权 选 择 是 否 收 回 原

车!若不 愿 收 回!则 保 险 公 司 必 须 依 保 险 合 同 足 额 赔 偿#依 据 是

%机动车辆保险附加盗抢险条款&规定!因保险车辆全车被盗窃"被

抢劫或被抢夺!对被保险人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 失!在 车 辆 被 盗 抢+
个月后!保险人按保险金额或出险时车辆实际价值进行赔偿$以及

%机动车辆保险附加条款解释&规定!保险车辆或保险挂车全车被盗

!"#$%&’()*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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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个月后!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取得车辆权益转让书后予以赔偿#

"#!被保险人将 被 保 险 车 辆 权 益 转 让 给 了 保 险 公 司"保 险

公司赔偿保险金"被盗车辆的权益就属保险公司所有"而非原车主

所有$

($!¶BË·U*>��M{,w.)

!!根据 %合 同 法&和 %保 险 法&的 相 关 规 定!保 险 合 同 应

自成立时起生效#实践中!一般是保险公司签发保单给投保人时起!
保险合同即成立并生效!但双方对合同生效另有约定的除外#因此!
如果保险合同中没有约定合同自车辆上牌后生效的话!那么自保险

公司签发保单时起保险合同就生效!保险公司就应开始履行保险合

同约定的承保义务!以合同没生效为理由而拒赔显然不能成立#
保险公司拒 赔!不 仅 要 严 格 符 合 保 险 合 同 中 约 定 的 免 责 *事

由-条款!而且还应 履 行 对 免 责 条 款 的 (明 确 说 明)义 务#对 此!
%保险法&第十八条规定’(没有明确说明的!这些免责条款不产生

法律效力)#所谓 (明确 说 明)指 的 是 保 险 公 司 在 与 投 保 人 签 订 保

险合同之前!如对车没上牌之前发生的事故约定为免责的话!除了

应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!还应当向投保人作出解释!以使

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#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尽到

上述 (明确说明)义务!则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仅不能对抗投

保人的赔偿主张!而且依法也不能成立"生效!保险公司拒绝赔偿

也就失去了法律依据#

"#!保险公司在 收 取 保 险 费 时"是 将 新 车 领 牌 期 间 算 入 投

保期间的"这 也 当 然 成 为 保 险 公 司 愿 意 为 此 期 间 的 保 险 标 的 ’车

辆(保险的真实意思表示"否则就有欺诈之嫌+ 新车上牌之前"切

记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车不要被盗和被撞$

(%!Ã¹¸¹¢Æ01�.)

!!时常会 听 说 由 于 车 辆 的 行 驶 (飞 去 横 祸)伤 害 路 旁 人 的

事件!这是称为 (无责有关)的保险事故#所谓 (无责有关)的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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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事故!其赔偿责任并不等同于过错责任#%民法通则&第 十 条 规

定!虽当事人没有过错!但造成对方的人身伤害依法当承担民事责

任的!应当承担民事责任$第一百二十三条又规定!从事高空"高

压"易燃"易爆"剧毒"放射性"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具有

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 他 人 损 害 的!应 当 承 担 民 事 责 任#由 此 看 来!
虽是无过错责任!但却不能排除民事责任!因而该事故构成 (无责

有关)的保险事故!应按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#明确了被保

险人的民事赔偿责任!保险公司也有了赔偿的义务!赔偿额度!按

实际情况比例分担#

"#! ,交 通 意 外 事 件-所 造 成 的 损 失"保 险 人 也 有 赔 偿 的

义务$

(&!Ãº»Þ�Æ#M�l^_kÄZbctu�.)

!!能#当交通 危 机 出 现 时!一 般 会 采 取 紧 急 措 施 来 避 免 事

故的产生或者避免事故的扩大化!随之而来的也是因紧急避险带来

的损失!是否被保险人能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#紧急避险是指为

了国家"公民利益"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

生的危险!不得已采取的突发性行为!紧急避险的产生必须 具 备+
个条件’!险情的客观 存 在 性$"为 避 险 不 得 已 采 取 突 发 性 行 为$

#紧急避险不能超过必要限度#根据这+个条件可以判断出这是否

是 (紧急避险)#%民法通则&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!因紧急避险造

成损害的!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#而投了第三者责任

险的被保险人!可以根据 %机动车辆保险条款&的有关规定!被保

险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!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

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!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!保险人

依照保险合同给予赔偿#

"#!,紧急避险-事出有因"保险人推卸不了的责任$

(’!�¨þÿÉ��’<Gì�mô*bcðß#!")

!!车辆被盗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后!会 涉 及 到 第 三 者 责 任 险 和 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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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保险#根据条款规定!保险人承保的是’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格驾

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!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

财产损失时!依法应负的经济赔偿责任#因此!构成第三者责任险

的索赔必须具备)个条件’!保险车辆必须是由被保险人允许的合

格驾驶人驾驶$"第三者的损失必须是由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格驾驶

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由于意外事故所致#根据这)个条件!保

险公司有权拒赔被盗车辆所致的第三者责任保险#但对于保险车身

损失!由于车辆发生是失窃!而且车身损失是在失窃过程中所造成

的!这些都属于保险责任范围!因此保险公司应当赔偿被保险人的

车身损失!赔偿后依法取得对盗车者的追偿权#

((!¼Oû�ãÒj�i½¾Gì�mô#Mw.)

!!按照保险 公 司 的 规 定!凡 是 车 辆 在 收 费 停 车 场 或 营 业 性

修理厂中被盗!保险公司一概不负责赔偿#因为上述场所对车辆有

保管的责任!在保管期间!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车辆损毁"丢失

的!保管人应承担责任#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#因此!无论是车丢

了!还是被划了!保险公司一概不管#
方式是找停车场去索赔#因此!驾驶人一定要注意每次停车时

收好停车费收据#虽然很多收费停车场的相关规定中写着 (丢失不

管)!但根据我国 %合 同 法&中 关 于 格 式 合 同 的 规 定!这 属 于 单 方

面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!如无法协商解决!只好诉诸于法律#

()!�¿À�¨��Gì�mô#Mw.)�¬o�¿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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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根据保 险 合 同!保 险 只 对 合 格 车 辆!合 格 驾 驶 人 驾 驶 生

效!此两种情形分别属于不合格车辆和不合格驾驶人驾驶#保险公

司可以根据保险合同拒绝任何理赔#要按时年检"年审!否则保险

白上#

)*!��?¥ÃIlo��*$%’<]G01w.)

!!车辆发 生 撞 墙"水 泥 柱"树 等 不 涉 及 向 他 人 赔 偿 的 事 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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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!可以不向交警等部 门 报 案!及 时 直 接 向 保 险 公 司 报 案 就 可 以!
在事故现场附 近 等 候 保 险 公 司 来 人 查 勘!或 将 车 开 到 保 险 公 司 报

案"验车#

)!!�¨µ¥[ÄÅ�’?01w.)

!!假如 车 辆 在 外 地 出 事!可 以 向 所 投 保 的 保 险 公 司 报 案!

也可以向当地的保险公司报案!当地的保险公司会派出专业人员协

助处理事故"核定事故损失#

二! 保险理赔纠纷

)"!ì�w.ÆÇ*Pw�FBCD)

!!按照惯例!对保险业务中发生的争议!可采用协 商 和 解"

仲裁和司法诉讼三种方式来处理#
*"-协商和解!在争议发生后!双方应实事求是有诚意的进行

磋商!彼此作出让步!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协议#协商和解一

般有自行和解和第三者主持和解两种方法#自行和解即没有第三者

介入!双方当事人直接进行交涉$第三者主持和解即由双方当事人

以外的第三者从中调停!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#
*)-仲裁!仲裁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达

成书面协议!愿意把他们之间的争议交给双方都同意的第三者进行

裁决!仲裁员以裁判者的身份而不是以调解员的身份对双方争议作

出裁决#目前!我国对经济合同的争议实行二级仲裁!如果当事人

不服!可在接到二级仲裁 决 定 书 之 日 起".日 内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

讼!由法院作出判决#仲裁组织作为民间机构!是以第三者或中间

人的身份!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公断!因而没有采取强制

措施的权利!对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权!属于人民法院#如果仲裁

裁决后!保险人拒不履行裁决!可以向保险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的

申请强制执行#
*+-诉讼!诉讼解决保险纠纷!指的是人民法院依法定诉讼程

序!对于保险纠纷予以审查!在查明事实!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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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决或裁定#诉讼解决保险纠纷是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!其所作出

的法律裁判具有国家强制力!当事人必须予以执行#
保险合同在履行过程中!双方当事人因保险责任归属"赔偿金

额的多少发生争议!应采用适当方式!公平合理地处理#

)#!01ÞÈ±É¡w.ÆÇ)

!!车主在 出 现 交 通 事 故 后!有 两 种 的 极 端 方 式’私 了 和 事

事理赔#
如果在发生 交 通 事 故 后 喜 欢 私 了!耽 搁 了 理 赔 的 时 间!怕 麻

烦!往往是两头得不到 赔 偿#当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时!最 好 不 要 私 了!
更不能忍气吞声#但有些人要求事事理赔!小刮擦也需要去保险公

司理赔!这样做既浪费时间!又增加了自己的理赔率!因为保险公

司每年根据车主的出险率有一定的折扣#

)$!µ!"£æ¶GÁ’o]H��9ÊÐÑ)

!!当 事 人 对 公 安 机 关 的 如 下 具 体 行 政 行 为 可 以 提 起 行 政

诉讼’

! 对公安机关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$

" 公安机关拒绝交通事故案件或不予答复的$

# 公安机关无正当理 由 拒 绝 受 理 行 政 复 议 或 者 在 法 定 期 限 内

不予答复的$

$ 公安机关在法定期 限 内 不 调 解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或 者 不 依 法 调

解终结的#
对行政处罚 不 服 可 以 申 请 行 政 诉 讼!但 必 须 是 先 接 受 行 政 处

罚!后才能行政诉讼!法律面前人人平等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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